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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组织和其他事项 

A .公约締约国 

1. 到 1 9 8 9年 7月 2 8日人权事*员会第三十六届会议结束时，《公民 

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已有8 7个締约国，《公约任意议定书》已有4 5个締 

约国。这两项文书均经大会 1 9 6 6年 1 2月 1 6日第2200 A ( X X I )号决议 

通过，并于 1 9 6 6年 1 2月 1 9日在纽约开放给各国签字和批准。根据〈〈公约》 

第 4 9条和《任意议定书》第9条的规定，两份文书都于1 9 7 6年 3月 2 3日开 

始生效。此外，到 1 9 8 9年 7月 2 8日，有 2 4个国家已根据《公约》中于 

1 9 7 9年 3月 2 8日开始生效的第 4 1条第1款的规定发表了声明。 

2. 本报告附件一载有《公约》和《任意议定书》的締约国名单，并且说明了 

那些国家已根据《公约》第4 1条第1款的规定发表了声明。 

3. 若干締约国对《公约》和（或）《任意议定书》发表了保留意见和其他声 

这些保留意见和其他声明的逐字记录载于CC:PR/C/Rev.2号文件。 明 

B .会议和议程 

4.人权事务娄员会自通过上次年度报告以来举行了三届会议。第三十四届 

会议（第 8 4 1至第 8 6 7次会议）于 1 9 8 8年 1 0月 2 4日至 1 1月 1 1日在联 

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举行，第三十五届会议（第 8 6 8至第 8 9 4次会议）于 1 9 8 9 

年 3月 2 0日至 4月 7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第三十六届会议（第 8 9 5至第 

922次会议）于1 9 8 9年 7月 1 0日至 2 8日在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举行。各 

届会议议程见本文件附件三。 

C.成员和出席情况 

5 . 1 9 8 8年 9月 1 6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了締约国第 1 0次会议。在 

该次会议上，根据《公约》第28至第32条的现定，逸举了委员会九名成员，以 



代替任期于 1 9 8 8年 1 2月 3 1日届满的那些成员，下列成员首次当逸： 

Francisco José Aguilar Urbina 夫人，Jinos Fodor先生和Rein A . Myullerson先生。 

任 期 于 1 9 8 8 年 1 2 月 3 1日届满的Rosalyn Higgins夫人，Rajsoomer Lallah 

先生，Andreas v. Mavrommatis先生，Fauato Pocar先生，Alejandro Serrano Caldera 

先生和 S . Amos W a k o先生再度当选。委员会 1 9 8 9年成员名单见附件二。 

6. 除了 Higgins夫人和Secrano Caldera先生以外，所有成员都出席了委员会 

第三十四届会议。全体成员出席了第三十五届会议，但Mavro^natis先生只出席 

了一部分。除了 Monunersteeg先生以外，委员会所有成员都出席了第三十六届会 

议，但Aguilar Urbina先生，Chanet小姐，Cooray先生，Mavrommatis 先生和 W a k o 

先生只出席了该届会议一部分。 

D .郑重声明 

7. 在第 8 6 8 . 872和876次会议（第三十五届会议）上，在公约缔约国第 

10次会议当选或再庹当逸的委员会成员在就职之前，裉据《公约》第3 8条的规 

定，作出了郑重声明。 

E .逸举主席团成员 

8. 在 1 9 8 9年 3月 2 0日举行的第868和第869次会议上，委员会按照 

《公约》第3 9条第1款的规定逸出以下主席团成员，任期两年： 

Rajsoomer l a l l a h先生 

Joseph A. L. Cooray先生 

Voj in Dimitrijevic先生 

Alejandro Serrano Caldera先生 

Fausto Pocar先生。 

9. 委员会对离任主席Julio Prado Vallejo先生表示深切赞赏，他的领导和杰 

出贡献使娄员会的工作成绩叟然。 

主 席 ; 

副主席: 

报告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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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工作组 

10. 夯员会按照议事规则第6 2和第 8 9条的规定设立了工作组，在第三十四， 

三十五和三十六届会议之前举行会议。 

11. 根据第8 9条的规定设立的工作组负责就根据《任意议定书》提出的来文 

向委员会作出建议。此外，在第三十五和第三十六届会议之前举行会议的工作组 

还负责审查各种可能的选择，以促进和便利来文的检査。在第三十四届会议，工 

作组由Pocar先生、Prado V a l l e j o先生 . W a k o先生和 Z i e l i n s k i先生组成。它 

于 1 9 8 8年 1 0月 1 7日至 2 1日在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举行会议，逸举 w a k o 

先生为主席兼报告员，在第三十五届会议，工作组由Cooray先生，oimitrijevic 

先生， H i g g i n s夫人和 P r a d o V a l l e j o先生组成。它于 1 9 8 9年 3月 1 3日至 

1 7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会议，选举Higgins夫人为主席兼报告员。在第三 

十六届会议，工作组由 D i m i t r i j e v i c先生- P o c a r先生和 P r a d o V a l l e j o先生组 

成 。 它 于 1 9 8 9年7月3日至7日在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举行会议，逸举 

Dimitrijevic先生为主席兼报告员， 

12. 根据第6 2条的规定设立的工作组负责编制与排定于娄员会第三十四，三 

十五和三十六届会议审议的第二次定期报告有关的问题的简要滑单，并审议可能在 

委员会上提出的任何一般评论草案，此外，在第三十四和第三十五届会议之前举 

行会议的工作组还负责草拟有关委员会今后审议第三次定期报告的方法的各项建议, 

在第主十六届会议之前举行会议的工作组应要求根据各人权条约机构主席的建议， 

审议是否可能就有关初次定期报告和第三次定期报告的形式和内容的准则第一部分， 

拟订统一文本，在第三十四届会议，工作组由 A n d o先生. M o讓e r s t e e g先生， 

M o v c h a n先生和 M i a y e先生组成。它于 1 9 8 8年 1 0月 1 7日至 2 1日在联 

舍国日内瓦办事处举行会议，选举Ndiaye先生为主席兼报告员。在第三十五届 

会议,工作组由 E l S h a f e i先生， L a l l a h先生， P o c a r先生和 S e r r a n o C a l d e r a先 

生 组 成 。它于 1 9 8 9年 3月 1 3日至 1 7日在联合国总部举行会议，逸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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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 S h a f e i先生为主席兼报告员。在第三十六届会议，工作组由 A n d o先生， 

Myullerson 先生和 N d i a y e先生组成。它于 1 9 8 9年 7月 3日至 7曰在联合 

国日内瓦办事处举行会议，逸举Ndiaye先生为主席兼报告员。 

G .其他事项 

第三十四届会议 

13. 主管人权事务副秘书长向委员会介绍了秘书长向大会第四十三届会议提出 

的关于联合国工作的报告，，尤其指出了秘书长重申他十分重视一个可以使"我们 

在其他领域的任务变得容易得多"的有力人权方案的一段话。副秘书长还指出， 

秘书长在他向大会提出的报告中再次强调必须继续加强现有的人权机制，特别是因 

为世界各国和各区域仍然经常发生往往是大规模的侵害人权事件。 

14. 关于在I 9 8 8年间庆祝《世界人权宣言》通过四十周年一事，主管人权 

事务副秘书长指出，周年纪念不仅媞供机会评价过去的成就，而且还进一步推动了 

传播人权音讯的努力.在这方面，他特别赞扬各非政府组织以及私人团体一包括 

艺术和娱乐界代表一所举办的许多极好的纪念活动.主管人权事务副秘书长还告 

诉委员会在1 9 8 8年间举行的几项官方纪念活动，其中包括：人权事务中心与多 

哥政府于1 9 8 8年4月在洛美合办的讨论会；人权事务中心与术兰大学于1 9 8 8 

年9月在米兰合办的《世界人权宣肓》欧洲讲习班；人权事务中心与苏维埃社会主 

义共和国联盟联合国协会在莫斯科为东欧国家合办的司法与人权训练班. 

15. 主管人权事务副秘书长向委员会报告反对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全球协苘会 

议的结果，该会议是根据大会1 9 8 7年 1 I月 3 0日第 4 2 / 4 7号决议于 1 9 8 8 

年1 0月初在日内瓦举行的，与会者计有代表性广泛的国际社会各阶层人士和非政 

府组织人士，以及许多人权方面的话跃份子和专家，包括达尼埃尔•密特朗夫人. 

16. 主管人权事务副秘书长也向娈员会报告自委员会第三十三届会议以来与其 

工作有关的其他重大发展，特别是防止歧视及保护少数人小组委员会第四十届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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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采取的行动，其中包括：增订列出自1 9 8 5年1月以来宣布延长或终止实行紧 

患状态的国家的报告；向人权委员会提交&在废除死刑的第二项任择议定书草案， 

以及就赞成或反对拟订这样一项议定书的意见进行的一项比较分析；通过一套保护 

精神病者的原则和保证草案；通过小组委员会关于赔偿人权受严重侵害者的1 9 8 8 

年 9月 1日第 1 9 8 8 / 1 1号决议.此外，委员会获悉 1 9 8 8年 8月举行的消除 

种族Ji支视委员会第三十六届会的结果，以及1 9 8 8年 I 0月 1 0日至 I 4日在日 

内瓦举行的各人权条约机构主席会议的结果. 

17.关于人权事务中心最近进行的有关活动，主管人权事务副秘书长特别提到 

在该中心新的出版方案下印发的若干出版物，以及该中心在突尼斯、危地马拉城、 

意大利圣雷莫、马尼拉和日内瓦的咨询服务处于1 9 8 8年间举办或计划举办的# 

论会和训练班. 

18.作为四十周年纪念活动的一部分，夯员会决定在第8 6 6次会议上举行 

一次圆桌会议，邀请外交使团成员、非政府组织代表、新闻界和当地大学教职人员 

和学生参加.娄员会成员对圆桌会议的结果表示满意，该次会议使与会者能够更 

熟悉委员会的宗旨和活动；他们对这次经验应予重视. 

19。 主席对三名不再竟选的成员一其中一名是创始成员——表示娈员会的慼 

谢，他们本着献身精神胜任地屨行职贲，对委员会工作的成就作出了重大贡献. 

离任的成员则表示担«员会既是一件乐事也是一种光荣，因为国际社会和晋通群 

众对委员会都十分关重；他们指出，避免政治或意识形态考虑的原则使娈员会能取 

得许多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大大不同的各国政府的合作.他们祝委员会的工作 

继续取得成就. 

第三十五屈会议 

20. 秘书长代表告诉委员会大会于1 9 8 8年 1 2月 8日通过了第 4 3 / 1 1 5号 

决议，大会在该决议中，请人权委员会第四十五届会议审议人权条约机构主席会议 



的结论和建议，特别是那些确定为需要采取紧患行动的事项.在该届会议上，人 

权委员会就上述一些建议作出了决定.这些建议包括有关下列工作的建议：编写 

研究报告，探讨长期监督各项国际人权文书目前设立和将要设立的机构的各种可能 

办法，并探讨是否可能使这类监督机构的工作计算机化.秘书长代表进一步指出， 

大会第四十四届会议会再处理主席会议报告所讨论的各项问题，届时它会审议秘书 

长提出的一份报告，其中除了别的以外，载有各条约机构对各项建议的意见和评论, 

2 1 . 秘书长代表回顾了联合国最近在人权领域进行的各种活动.他告诉委员 

会：大会第四十三届会议作出了展开世界人权新闻运动的决定（I 9 8 8年 1 2月 

8日第43/128号决议），这项决定影,深远：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娈员会第 

三届会议通过了其议事规则及第一次一般评论；人权委员会第四十五届会议完成了 

它在儿童权利公^草案方面的工作；人权娄员会通过了一项决定.将根据《禁止并 

惩治种族隔离罪行国际公约》媞出报告的间隔期延至四年. 

22. 关于人权事务中心在其咨询服务和技术援助方案下的活动和计划，秘书长 

代表告诉委员会，人权事务中心打算同数国政府合作，开属各种项目，其宗旨除了 

别的以外，是为了加强法律学系并协助各国设立法学图书馆、批订关于人权的法律 

文书，出版官方法律评论、收菓有关的数据和参考材科.他指出人权筝务中心还 

计划于1 9 8 9年间在阿根廷、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冈比iE、几内亚以及亚洲和 

太平洋区域组织讲习班和训练班.以联合国各官方语文出版刊物的方案也取得进 

展，国际人权文书汇编现已有阿拉伯文、中文、英文，法文和西班牙文版本• 

第三十六庙会议 

23. 委员会第9 1 8次会i义决定修正其暂行议事规则关于根据《公约任意议定 

书》提出的来文的第8 7至第 9 4条（见本报告附件九) .委员会同次会议还决 

定将其议事规则最后确定下来，删除这些规则的称题中"暂行"两字. 

24. 委员会听取了一项提议：委员会应不时地拨出一次或多次会议亏门讨论委 

- 6 -



员会成员关注的业务性问题.有人建议，如果委员会成员如有机会在提出定期报 

告的间隔期内，就委员会在实行紧,尊状斋时所起的作用交换意见，以及就有关对来 

文所提观点采取后续行动的事项交换意见，那是极其有益的， 

H .对委员会工作的宣传 

25. 主席和主席团成员在委员会举行每一届会议时都举行新闻简报会. 

委员会特别满意地注意到，驻在纽约的各大新闻机构的代表都踊跃出.席了第三十五 

屈会议在总部举行的记者招待会，这个招待会是向公众传达有关娈员会的作用和活 

动的一个宝贵机会， 

工 . 娈 员 会 今 后 的 会 1 

26. 委员会在第三十五届会ÎX±确定了其1 9 9 0— 1 9 9 1年会议日历如下: 

第三十八届会议， 1 9 9 0年 3月 1 9日至 4月 6日在联合国总部举行；第三十九 

屈 会 议 ， 1 9 9 0年 7月 9日至 2 7日在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举行；第四十届会议. 

1 9 9 0年 1 0月 2 2日至 1 1月9日也在联舍国日内瓦办事处举行；第四十一屈 

会 议， 1 9 9 1年 3月 2 5日至 4月 1 2日在联合国总部举行；第四寸二佳会议， 

1 9 9 I年 7月 8日至 2 6日在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举行；第四十三届会议，1 9 

9 1年 1 0月 2 I日至 I 1月 8日也在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举行 .委员会的工作 

组一律在每届会议开始之前一星期先举行会议. 

27. 委员会在确定今后会议的日历和地点时强调，必须至少每年在联舍国总部 

举行一届会议.这样做是出于若干同娈员会有效地屨行其职贲有关的考虑，其中 

特别包括：委员会能够同许多在日内瓦设有常驻代表团的締约国代表会晤，讨"^ 

些締约国根据《公约》履行其报告义务和其他义务的问题；委员会与那些参加大会 

对委员会年度报告的审议工作的常驻代表团成员必须至少每年接触一次；必须使更 

多人知道委员会的工作.娄员会考虑到必须实行节釣.，并为此目的在审议国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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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和根据《任意议定书》提出的来文方面，修订了其工作方法（见CCPR/C/SR ‧ 

880 ) . 

J - 通过报告 

2 8 .委员会在 I 9 8 9年 7月 2 7日和 2 8日第 9 2 0和第 9 2 2次会10：， 

审议了说明它在1 9 8 8年和 1 9 8 9年举行的第三十四、三十五和三十六届会议 

的工作的第十三次年度报告.经在讨论中修正的年度报告获娈员会一敎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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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会第四十三届会议采取的行动 

29 ‧委员会于1 9 8 8年 3月 2 9日至 4月 6日举行的第 8 8 0次和 8 9 2次 

会议上审议了这个议程项目.在审议时参考了第三委员会的有关简要记录以及大 

会 1 9 8 8 年 1 2 月 8 日 第 4 3 / 1 1 4 和 4 3 / 1 1 5 号 决 议 . 

30 。委员会讨论了大会第四十三届会议通过的有关决议，并满意地注意到大会 

赞赏委员会的工作以及在大会第43/114号决议上强调必需宣传委员会的活动.委 

员会成员还注意到大会第四十三届会议审议了与委员会特别有关的若干题目，其中 

包括儿童权利和家庭作为社会基础所起的作用，并注意到第三委员会肄议宣布一个 

国际家庭年.委员会同意考虑就《公约》有关家庭享受社会*国家保护的权利的 

第 2 3条编写一般性评论的问题。 

31 。对关于两项国际人权文书締约国的报告义务的大会第4 3 / 1 1 5号决议, 

委员会注意刭大会再度强调缔约国遵守报告义务的重要性以及根据各项国际人权文 

书所设监督机构的工作的重要性，委员会又满意地注意到,在同一决议上大会梭准了 

编写一份研究报告的建议，而秘书长已经任命了一名专家编写向大会第四十四届会 

议提交的研究报告. 

32 。委员会考虑到大会第四十三届会议柏人权委员会第四十五届会议所表示的 

意见，审议了主席们所提出的其他结论和建议后，核准了下列建议：与条约机枸协 

商定期提供技术援助湘咨询服务，协助缔约国履行它们的报告义务，尤其是关于编 

写和提交报告的区域湘分区域训练班；提俱充分财政资源以确保每一条约机枸有效 

行使职贵，优先编写一份详细的报告手册；定期举行人权条约机构主席会议；设立 

一个工作组就使条约监督机构在报告方面所进行的工作电脑化的问题编写一份研究 

报告。对此，委员会赞赏地注意到巳按照人权委员会第1989>/46号决议设立了 

工作组，并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委员会的报告员也出席了该会议. 

- 9 -



33‧委员会也核准了主席们关于统一规定如何编写缔约国报告第一都分的准则 

的建议 .对此，委员会在 1 9 8 9年 7月 1 3日举行的第9 0 1次会议上通过了 

关于统一准则的建议(见本报告附件八)。同时，成员们重申，准则的统一不应 

使得每一条约机构的目标失去其独特性，而且应只对规定与所有条约机构有关的事 

项的哪些准则予以统一. 

34 .关于提供技术援助湘咨询服务的问题，若千成员建议条Ml^应向人权中心 

提出实际建议，以方便某些国家提交报告.关于条约机枸的财政资源*工作人员 

问题，若干成员指出，虽然人权在联合国占重要的地位，而大会不断强调新批准^ 

加入各项国际人权文书的重要性，但是调拨给人都门的资源不到联合国经常预算 

的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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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缔约国根据《公约》第4 0条提交的报告 

A .提交报告 

35.按照《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4 0条第1款的规定，各缔约国 

承抠在《公约》对有关缔约国生效后的一年内及此后每逢委员会要求这样做的时候, 

提出报告. 

s a为了协助締约国提交《公约》第 4 0条第1款(a)项所规定的报告，人权事 

务委员会在第二届会i义上核准了关于初次报告的格式和内容的一般准则。2 

37. 此外，按照《公约》第4 0条第一款(b)项的规定，委员会第三十届会i义通 

过了一项关于定期的决定，要求締约国随后每隔五年向委员会提出报告3 。 在同 

一届会i义上，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各缔约国按照《公约》笫4 0条第1款0»项的规定 

提出的定期报告的格式和内容的准则.4 

38. 委员会在本报告审议期间举行的每一届会议中都得知和审议关于提出报告 

的情况（见本报告附件四）-

39. 委员会在本报告审议期间（第三十四届至第三十六届会议）所采取的行动、 

收到的资料和向它提出的其他有关问题在下面第4 0至 4 7段中摘要说明。 

^十四届会 i义 

40. 就第三十三届会议后提出的报告而言,委员会得知已收到了玻利维亚、瞜麦 

隆、圣马力诺和多哥的初次报告以及哥斯达黎加、多米龙加共和国、毛里求斯、巴 

拿马和乌拉圭的第二次定期报告.还收到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第三次定 

期报告以及在审査礼伊尔初次报告后提出的补充资料也已收到。 

4L委员会决定向初次报告巳逾期的下列各国政府发出通知》阿根廷、民主也 

门、加蓬、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苏丹和越南。此外，委员会决定向第二次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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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报告已逾期的下列缔约国政府发出通知：奥地利、保加利亚、加拿大、塞浦路斯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埃及、冈比亚、圭亚那、冰岛、印度、伊朗伊斯兰共和 

国、牙买加、约旦、肯尼亚、黎巴嫩、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马达加斯加、马里、 

摩洛哥、尼加拉瓜、秘鲁、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斯里兰卡、苏里南、阿拉伯叙 

利亚共和国、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和委内瑭拉；并决定向第三次定期报告已逾期的 

下列各国政府发出通知：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德意志 

联邦共和厘、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黎巴嫩、阿拉伯利比亚民众菌、马达加斯加、突 

尼斯和南斯拉夫. 

第三十五届会议 

42. 委员会得知已收到民主也门的初次报告、龙加拉瓜和礼伊尔的第二次定期 

报告以及捷克斯洛伐克 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第三次定期报告. 

43. 鉴于缔约国逾期未提交报告的情况日益增多，委员会同意主席在来自有关 

区域的主席团成员陪同下，应在纽约个别会见其初次报告已逾期的都些缔约国常驻 

代表以及会见已就其逾期未提交的第二次定期报告发出六次或以上通知的那些締约 

厘常驻代表。因此，已与下列各国的常驻代表接触：阿根廷、保加利亚、塞浦路 

斯、赤道几内亚、加蓬、冈!》、印度、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黎巴嫩、阿拉伯利比 

亚民众厘、马达加斯加、龙日尔、苏丹、苏里南和越南.他们答应将委员会所关 

切的问题转告他们的政府.由于无法接触到肯尼亚、马里、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囯、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和委内瑞拉等国的常驻代表，委员会请 

一名任他的国家常驻联合国代表的主席团成员在委员会会议结束后，继续设法接触 

他们。 

44. 委员会决定向应在第三十五届会议结束前提交其初次报告或第二次或第三 

次定期报告的所有缔约国发出通知。下列国家的初次报告己逾期：阿根廷、赤道几 

内亚、加蓬、龙日尔、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苏丹和越南；下列国家的第二次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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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报告已逾期：奥地利、保加利亚、加拿大、塞浦路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埃及、萨尔瓦多、冈比亚、圭亚那、冰岛、印度、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牙买加、约 

旦、肯尼亚、黎巴嫩、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马达加斯加、马里、摩洛*、尼加拉 

瓜、秘鲁、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斯里兰卡、苏里南、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坦 

桑；&亚联合共和国、委内瑞拉和越南；下列国家的第三次定期报告已逾期：白俄罗 

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黎巴嫩、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 

马达加斯加和南斯拉夫， 

第三十六届会议 

45. 委员会得知已收到阿根廷和越南的初次报告，加拿大和印度的第二次定期 

报告以及智利、西班牙和突;&斯的第三次定期报告。 

46. 委员会在第9 0 1次会议上审议了过去为催促締约国提交已逾期的报告而 

作出的努力后得出的结论是，应继续当前在春季和秋季会议结束后向締约国发出通 

知的做法，而过去接触驻纽约的常驻代表的做法非常有用也应继续下去.此外，委 

员会请秘书长代表委员会，通知《公约》缔约国，委员会继续关心许多缔约国没有 

履行《公约》第4 0条所规定的报告义务的问题，并鼓励它们集体和个别采取适当 

行动，以确保它们履行这些义务。 

47. 委员会在第9 0 1次会议上审议了第二次人权条约机构主席会议所通过的 

有关建议后，委员会就缔约国根据各项国际人权文书所提出的报告的第一部分提出 

统一的准则（见本报告附件八）. 

B .报告的审议 

48. 委员会在第三十四届、第三十五届和第三十六届会议审议了玻利维亚、* 

麦隆、菲律宾和多哥的初次报告以及意大利、毛里求斯、墨西哥、荷兰、新西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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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附属领土）和乌拉圭的第二次定期报告.在本报告 

49. 1 9 8 9 年 3 月 2 9日，委员会在第8 0 0次会i义上通过了审议第三次定 

期报告的办法（第一批报告将于 1 9 8 9年 1 0月 / 1 1月在委员会第三十七届会 

议上加以审议）.委员会同意，所采取的办法应与在审议笫二次定期报告时所釆取 

的大致相同，-主要的目标是维持和加强委员会和締约国之间的对话和傻进人权的 

有效执行。应保持在审查这些报告之前编制问题清单的习惯，但是这些清单应更为 

简洁和精确（见本报告附件七）. 

50. 以下关于締约S的各节是按照委员会第三十四届、第三十五届和第三十六 

届会议上审议各项报告的次序按II家安排的。这些节的内容是根据委员会审议那些 

报告的会议简要记录编写的摘要。各有关締约国所提出的报告和补充资料6以及 

所提到的简要记录内载有更详尽的资料。 

挪威 

51. 委员会于1 9 8 8年 1 0月 2 6日至 2 7日在其第 8 4 4次至 8 4 7次会 

议上（CCPR/C/SR. 844-SR. 847)审议了挪威的第二次定期报告（ccpR/c/ 

42/Add. 5 ) . 

52. 该缔约国的代表在介绍其报告时曾重申挪威政府愿意继续它同委员会的有 

益的对话。他指出，已经采用了一种新的办法，即在将有关人权的报告最后送交 

各种联合国条约机关之前均应就其内容同挪威政府的人权咨询委员会进行咨商。 

挪威代表在述及自从提出报告后的新发展时曾特别提请注意挪威宪法中增列了有关 

挪威当局对沙米人的责任的第1 1 0条(a)项条款以及批准了《欧洲保护人杈和基本 

自由公约》第6号议定书。他还指出，已经开始实施有关由立场超然的委员会来 

调査所报称的警察暴力案件的 1 9 8 7年 1 2月 1 8日的敕令以及有关政府检察公 

署组织的 1 9 8 5年 6月 2 8日 

- 1 4 -



执行公约的宪法和法律架枸 

53. 委员会成员在论及本问题时表示希望收到有关下列事项的资嵙：挪威如何 

调和公约同国内法之间的冲突；公约曾在法院中直接被援引的案例；在解释和适用 

挪威法律时的公约的作用。在这方面，他们问及报告笫5段内所载下列文字的意 

义："在解释及适用挪威法律方面，本公约⋯-⋯的确是份量相当重的一种相关的法 

源"。还有人问，是否需要由原告个人援引本公约，或者法院是否有义务援引本 

公约；是否曾经考虑在挪威宪法中增列权利清单并由法庭遵行；鉴于有关人权的国 

际条约越来越多，法院在调和国内法和国际条约工作上的责任是否越来越沉重。 

54. 此外，委员会成员还要求获得有关影响到本公约的执行方面的任何因素和 

困难的资嵙，并且要求获得有关挪威人农研究所和挪威政府人权咨询委员会的活动 

详情。在后一方面，有人问及：报告草稿是否曾送交人权研究所征求其意见；该 

研究所同该咨询委员会之间的关系具有什么性质；该咨询委员会如何im挪威按照 

国际人权条约所提出的报告草稿；该咨询委员会是否曾经考虑到挪威对本公约的保 

留。还有人问及挪威政府是否打算撤回其保留。 

5 5.在论及有关1；^使更多的民众都知道本公约及任择议定书的条款的活动时， 

有一些成员表示不知道：法官们是否已获得人权委员会依照任择议定书所作出的决 

定的副本；是否认为有必要为法官们举办有关本问题的讨论会并且向警察和其他安 

全人员提供有关人权条约的资嵙；挪威教育部是否已采取步骤向学校提供有关人权 

教育的资嵙；新闻界是否报导了人权事务委员会审议挪威的报告的情况。 

56.该缔约国代表在答复委员会成员所提出的问题时解释说，为了预防国际人 

权条约同挪威国内法相抵触而使用的机制乃是确保在一件公约获得批准之前应确定 

国内法符合该件公约。如果在此种预防后仍然发生抵触情事，则将采取必要的步 

骤，尤其是将会由法庭以符合国际条约的条款的方式来解释国内法规。然而，如 

果在国内法规经解释后仍然发生国际义务同该国内法规的抵触情事，则应采用该a 

内法规一一尽管迄今在挪威尚未发生过此项抵触情事。个人可以在法庭上援引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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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人权的国际条约；在大约2 0件最高法院的判决中曾论及此类条约。法院迄今 

尚未认定有过违反本公约的情事。关于报告第5段内所述本公约得作为法源，该 

国代表指出，本公约亦由法庭当作是法律辩论的根据。尽管挪威宪法已很古老而 

且《艮少改动，可是却有最高法院在其判决中所订的非成文原则加以补充，而国际条 

约在解释此等原则方面已发挥极大的作用。 

57. 该国代表在答复其他问题时曾解释说，挪威人杈研究所成立于1 9 8 7牟 

1月1日，其工作为设法实现人权，为此目的应通过调査、研究、编制文件及资嵙， 

并通过同国际机枸、组织及研究中心的合作以及向外国学者提供机会和支援的办法。 

该研究所正在进行有关联合国系统、欧洲理事会、东方和西方的合作与人权及发展 

的四个研究项目。特别注意通过出版基本资斜和筹办讨论会*研究班的方式来传 

播有关人权的资料。挪威政府的人权咨询委员会成立于1 9 8 0车，主席由外交 

部的一名官员担任，其成员包括非政府组织的代表和议会议员。它的宗旨是为了 

思考一般的人权问题并且提供一个可由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就人权问题交换意见的讲 

坛。 

58. 挪威代表在论及传播有关人权的资料时曾解释说：有关人权的科目已列入 

学校的课程；公约条文已翻译成挪威文；法律界人士越来越知道公约条款，法官随 

时可以取得公约条文文本。已经展开各种行动以教导执法人员有关人权的功课， 

包括编写有关警察同人权之间的关系的一种教科书。此外还向律师们提供课程。 

自决 

59. 关于这个问题，委员会成员希望知道挪威对纳来比亚和巴勒斯坦人民自决 

权的立场以及挪威政府采取了哪些措施以防止官民对南非种族隔离政权的支持。 

60. 该缔约国的代表在答复时说挪威政府承认巴勒斯坦人民享有自决权并且多 

车来在联合画一直都宣示此一立场而且最近在1 9 8 8车8月间的一次会议上曾会 

同其他北欧国家的外交部长共同宣示此一立场。它亦承认纳来比亚人民的自决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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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曾>f吁应执行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关于防止官民支持南非的种 

族隔离政权，挪威议会在1 9 8 7年 3月间曾经立法禁止同南非和纳来比亚的经、济 

关系。 

无歧视和男女平等 

61. 关于本问题，委员会成员希望知道：同本国公民相比较，夕h#的权利在哪 

些方面受到限制；男女地位平等问题调查专员的工作和职务是什么；198 1年 6 

月12日的法律所规定的有关男性和女性参与所有的各公共事务委员会的程序是否 

已导致有更多的妇女成为各公共事务委员会的代表。此外，有人问，夫妻共同财 

产制度规则如何；已婚妇女是否有权未经其夫的同意即得向法院起诉。 

62. 该缔约国的代表在答复时说，尽管在宪法中并无明文规定，可是，外侨却 

象挪威公民一样享有受到法律保护的同样的权利。伹是，外侨不得受任命担任高 

级别的政府职位，！而且在其社会保障权利、不动产的取得、设定企业和开发水资源 

方面都有某些限制。尚未开始生效的新的《外侨法》载有一个新的有关平等问题 

的一般条款，即规定，除非另有相反的规定外，外侨的权利和义务与挪威公民相同, 

虽然已经采取了一些特别措施来协助外侨享有其权利，例如提供教育机会和挪威语 

文训练和协助解决住房问题，可是仍旧需要采取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其他步骤。 

63. 男女地位平等问题调査专员负有关于促进男女平等及无歧视的一般眚任。 

个人或团体均得向该调査专员提出有关性别歧视的案件；每车大约要处理1， 000 

件此类案件。此类案件中大约有 1 %最终须提交上诉委员会。某些公共事务委 

员会中的女性成员人数已有了增加，可是，要到某些较古老的委员会改变其成员fth 

才有可能实现所期望的女性代表人数。 

64. 该国代表在答复委员会成员所提出的其他问题时说，配偶"^都可以在法 

院自行其事，而且也可以自行安排其生活的各个方面；他（她）们一般亦得自行管 

理其自己的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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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权 

65. 关于本问题，委员会成员希望收到依照委员会的一般评论第6 (16)和14 

(23)段所提出的有关公约第6条的其他必要的资嵙。他们要问：警察使用武器 

的规章如何；最近曾否使用过武器；如果有，是在何种情况下便用的；是否有人因 

此被击^;是否进行过调査；如果有，调査结果如何。此外，还有人问及有多少 

人被判定犯了故意杀人罪以及四件警察暴力事件。还有人问及挪威是否打算釆取 

行动以规范有毒废物的运输及倾倒。 

66. 该国代表在答复时曾强调挪威政府很重视委员会的一般评论第6 ( 16 m 

14 (23 )段。特别是挪威曾致力于促成采取一些旨在减少目前的军备开支同发展 

资源之间的差距的措施并曾主张締结一件全面禁止核试验的条约。警察在正常执 

勤时一般都不携带武器，只有在例外情况下才使用武器。在为数极少的伤人事件 

中，一向都会进行调査。所述四件指控警方使用暴力的事件均无涉武器的使用不 

当，而涉及拘捕时的粗暴待遇。挪威少量的核废嵙都储存在本土境内的特制储存 

箱内。 

囚犯和其他被拘者的待遇 

67. 关于本问题，委员会成员希望得到对刑法第2 2 8条内所述有关因前一份 

伤害行为或破坏名誉罪行所刺激发生的伤害行为无须^罚的规定传出解释。他们 

还希望知道：是否已按照1 9 8 1车 5月 2 2日的刑事诉讼法第67条成立了任何 

立场超然的委员会；如果已成立了，则其工作结果如何；为什么仍由警方自己调査 

警察渎职事件；什么是最常见的针对警察的指控；这些指控是否亦涉及暴力行为； 

对此类指控的任何调査结果如何。 

68. 委员会成员还希望知道：监狱当局使用单独监禁办法或使用单人囚室时是 

否应遵守任何时限；对于监狱当局滥用此类办法，是否有任何保障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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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措施是否享有任何申诉反对的权利。关于在精神病院中拘禁问题，有人要求澄 

清是否当然由监察委员会主动审査强制拘禁决定，或者须经特别申请要求审査后才 

得进行审查。 

69. 此外，还要求获得有关下列事项的资斜：预防性的拘禁的时限为何；在何 

种情况下得推迟将被捕者送交法官审判；如何将渉嫌吸食某种物质的人置于特别观 

察之下；负贵监测监狱机关的各类机枸的组成和职务；有关针对监狱工传人员可能 

的滥用权力的上诉制度的实际作法；挪威所采取的有关强迫偾务人履行其债务的措 

施；"逮捕"和"还押"之间的差异；受纪律处分的军人享有何种法律补救办法。 

70. 挪威代表在答复时解释说，刑法第2 28条并非当然适用；它仅适用于对 

挑跸的冲动性的直接反应以及所造成的损害不会比原有伤害行为所造成的损害更严 

重的情况。已在 1 9 8 7年 1 2月间建立了调査委员会制度，负责监督调査人员， 

以确保避免发生警察滥用权力的情事。由于警方已具备调査工作所需要的基本设 

施和极多的资源和技太，所以才采用上项制度。关入单人监房的目的乃是为了防 

止被拘者对他人施暴或造成物质损失或监所的严重动乱。经监狱医师同意后，典 

狱长始得下令采取此一强制措施。此一拘絷无时限规定，伹是，如果超过了两周， 

则须呈报司法部。所有的视察监狱工作均由监狱委员会进行。囚犯通常均得通 

过监察专员的行政程序或在法院提出控诉。在1 9 8 7车内使用了4 6 8次单人 

拘禁监房。 

71. 关于预防性监禁，挪威代表说曾经考虑过是否可以规定一种有关还押拘禁 

的时限，伹是，由于考虑到必然会设定过多的例外条款，所以没有规定此种时限。 

然而，刑窖诉讼法却已增强了对延长还押拘禁时间的危险的防范。此外，无论如 

何，拘禁期限不应超过四周。必须将被捕者于逮捕后二十四小时内送交检査官部 

门；任何延误均应以书面加以解释。刑禀案件的赔偿金额应依照所损失的收入计 

算，经常还另加因该拘禁而遭到的其他损失。已在1 9 8 8年春季制定了有关服 

萆役期间遭拘禁问题的新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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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挪威代表在答复其他问题时指出，所有监狱湘警察局的拘留所都归司法部 

管辖；i义会的司法专员和法院亦有机会对监狱实况行使监督权。囚犯的控诉将送交 

监狱委员会；监狱小组委员会可以不事前宣布即视察各监狱以观察生活情况。在强 

迫住院的情况下，要求复核的申请可以提交视察委员会一一该委员会在核实此类决 

定的正确性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精神病院内病人的人数已在减少。因为事实上 

检察官部门都是在进行周详考虑后才提起诉讼的，所以给予赔偿的案件很少。挪威 

代表还说，如果囚犯吸食了毒品并且拒绝进行医生检查，就会被送入单人囚室。 

公正审判权利 

73. 关于本问题，委员会成员希望收到有关在什么情况下法院得拒绝指派被告 

选作"官派"被告辩护律师的人员的其他资料。此外，他们还希望知道：是否必须 

有一名官派被告辩护律师；被拘者如何才能同他的律师联络；刑事案件平均要拖多 

久才有判决；是否采取步骤以确保被拘者于审判时能够出庭。他们还希望收到有关 

挪威的法律援助制度。 

74. 挪威代表在答复时觯释说，除了被认定被告的选择可能会导致漫长的程序 

上的延误的极少数情况外，该被告所选择的律师都留任为"官派"辩护律师；此类 

极少数情况还包括如果所选择的律师过去曾经向被拘禁的当事人送交违禁品以及在 

遇有涉及国家机密的情况下有充分理由认定该相关律师很不可靠。囚犯所选择的律 

师通常都不会遭受异议，除非他正在处理的案件太多，以致无法在一段合理的期间 

内为当事人出庭辩护。官方派任的律师乃选自预先排定的名单；但是，被拘者如果 

愿意，亦得更换律师。律师可以自由地随时前往监狱探视其当事人。平均须时两三 

个月即有判决作出，绝不多于一年。关于被拘者在其审判期间应出庭，挪威代表指 

出，因为任何理由不得不离开法庭的被拘者应有权完全知道其后的审理情况和全部 

证词。 

75. 关于法律援助的提供，挪威代表在答复此一问题时觯释说，提高有关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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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因素的部分原囡乃是为了均衡通货膨胀率；接受法律援助的人的人数并无大幅度 

增多的现象；除了免费法律援助之外,还有一些保险办法用以保证支付法院费用， 

特別是住家房舍保险单大都包括支付法律费用。 

迁徙自由湘驱逐外侨 

76. 关于本问题，委员会成员希望在委员会一般评论第1 5 (27)段的范a内 

收刭有关外国人入境和停留及外侨在挪威境内的居所的必要补充资料的法案现况的 

资稃。成员们还问及挪威境内的难民情况、其来源地和他们是否可以获得挪威国籍。 

77. 挪威代表在答复时觯释说，外侨法是在1 9 8 8年内莸得通过的，但是却 

必须等到澄清了某些规范性的规则以后才能开始生效。挪威自从1 9 7 5年以后就 

限制移民；只有在家人团聚或难民的情况才允许移民。宪法平等地对外侨*挪威公 

民同样适用。在过去几年内，前往挪威的难民湘寻求庇护的人越来越多；这已引起 

问题，从而有必要设立新的建筑物。在这方面，挪威代表详细说明了居住在挪威境 

内的外侨的人数初来源地以及已采取的协助移民的经济湘文化措施。 

隐私权 

78. 关于本问题，委员会成员希望知道：资料检查署曾否拒绝准许建立个人资 

料登记册；可以列入资料库的"敏感资料"类别一宽表是否详尽无遗；"个人资料 

的精确定义是什么；是否已经制订了有关非法取得资料库内容的新法案；个人指控 

其隐私杈受到侵犯的案件共有多少；将执照发给哪些类型的私人机构，准许它们汇 

集*保持各资料库内的资料。成员们还问：除了调査违反麻醉品法律之外，是否可 

基于任何其他理由准许窃听电话；除了因为刑事案件理由之外，是否可以基于其他 

理由一一尤其是涉及公共卫生的理由一一而搜索私人住处。此外，还请求提供委员 

会 " ^ 评论第 1 6 (32)段所述有关第1 7条的必要的补充资料。 

79. 挪威代表在答复时说，挪威的法律完全符合公约第1 7条的条款；只有经 

过法律允许后始得干预隐私或通信；经政府机关要求而必须被搜査或进行医疗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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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应由同一性别的工作人员进行此项搜查或医疗检査；刑法中的某些具体条款保 

障个人荣誉命名誉不受侵犯。资料检查公署已多次拒绝申请许可建立个人资料登记 

册。 

sa该締约国代表在答复其他各项问题时解释说：基于国家安全理由，亦得窃 

听电话谈话内容；宪法第1 0 2条中有关房舍检査的条款曾觯释为不适用于已有其 

他法律条款加以规定的公共卫生和消防检查；修正刑法第14 5条的法案实际上已 

经开始生效。 

宗教自由和言论自由：禁止鼓吹战争的宣传湘煽动民族、种族或宗教的仇恨 

81. 关于这些问题，委员会成员希望知道：有什么程序可据以在法律上承认、 

许可或容忍各种宗教派别；挪威的国家宗教制度是否符合不得基于宗教理由进行歧 

视原则；已经采取了哪些措施以确保媒体能够反映各种各样的政治意见；控诉委员 

会的管辖权是否已扩及此一问题；挪威政府是否曾经考虑撤回它对公约第2 0条第 

1款的保留；是否已按照公约第20条第2款以法律方式禁止鼓吹民族、种族或宗 

教仇恨。 

82. 此外，还有人问及：儿童九岁时可以决定他本人是否希望接受宗教训示； 

是否向教师发出有关延续基督教传统的准则；信奉国家官方宗教的国务委员会成员 

是否可以参加有关其他宗教的讨论，而不信奉官方宗教的成员却不能够参加有关官 

方教会的讨论；如果国王是理性主义者、无神论者或天主教徒，则情况又当如何； 

国家是否在经费上支助教育，如果是，则已采取哪些措施以确保无歧视情况。 

83. 有些成员还问及：如何保证能够取得政府掌管的文件；个人控诉媒体的案 

件是否有了增加；是否有任何计划要修订这个领域内的法律；挪威广播公司的组成 

情况如何；是否有任何现行办法来防止媒介势力集中在少数几个人手中；颁发广播 

和电视执照应符合什么程序和条件；如何处理针对电线电*电视节目的指控。此外, 

有人问，因为良心理由而拒服兵役的人依照挪威法律担任国家或其他劳务的薪酬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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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期间长度是否与服兵役者相同。 

84. 挪威代表在答复时解释说，挪威没有规定应依何种程序在法律上承认、核 

准或容忍宗教教派并且强调在国家教会制度的存在同公约的条款之间并无冲突。福 

音派路德教会成员要求仅仅影响刻人口中极少的一部分，绝对不致限制全国人民的 

宗教自由。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选择^信奉他自己所选择的宗教或信仰；各宗教团 

体亦莸得经费支助。在新闻自由方面已采取了若干措施，包括挪威广播公司公布了 

一些新的规章；过去地方性广播的国家垄断应自由化；向报纸提供经费支助；设立 

一个专门机关负责向报纸提供贷款。挪威政府不计划撤回它对公约第2 0条第 1款 

的保留。已按照公约第2 0条第2款的规定.由法律禁止鼓吹民族、种族或宗教的 

仇恨。 

85. 挪威代表在答复委员会成员所提出的各种其他的问题时觯释说，父母亲可 

以将任何年岁的子女撤出宗教课程；年满十五岁的非属国教教会成员的子女亦得退 

出学校的基督教课程。内阁全体阁员都参与有关涉及国教教会^宗«>数者团体的 

预算问题湘学校宗教课程问题的决定。所有私立学校都接受同样数额的国家支助； 

宗教社团接受与国教教会相同百分比的国家经费支助。 

86. 此外，挪威代表还指出，执行国家公民劳务工作的因为良心理由而拒服兵 

役的人所得到的薪酬及相关社会福利与服兵役者相同； 1 9 7 0年 6月 1 9日的法 

律规定了有关除了某些法定例外情况之外的取得国家、乡村及城市当局所拥有的所 

有一般性文件的权利；政客必须先接受大量的批评之后才能够合理地主张其荣誉或 

名誉已受到侵犯。许多各不相同的集团控制着各种不同的新闻机构；各种不同的舆 

论之间有着合理的平衡。广播理事会的组成亦反映出意见的多样化。 

保护家庭湘儿童，包括结婚权 

87. 关于本问题，委员会成员希望进一步了解儿童事务专员在促进儿童利益方 

面所进行的活动的类型并且希望知道是否发生过任何儿童受到虐待的情事，如果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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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过，则采取了哪些措施来预防此类侵^L童权利的情事。此外，还有人问，消除 

婚姻与同居之间的任何区别是否可能会导致间接鼓励男女不结婚而仅仅同居；应依 

照何种程序才能莸得使精神失常的人能结婚的许可证；将刑事贵任年齡从14岁改 

为 1 5岁已产生什么后果；应依照何种程序改正年青罪犯；在挪威是否禁止体罚。 

88. 挪威代表在答复时指出，每一个人都可以联络到儿童事务专员一一他在19 

81年至1986年之间总共曾处理过4 066件控诉案件。司法大臣曾主动采取措施 

以协助觯决因父母亲或其他亲属的乱伦行为或性虐待而受害的儿童的问题。经挪威 

建议后，欧洲理事会已成立了一个专家委员会来研究这个问题。i义会已制:Ç了 1 9 

8 1年4月8日的法律，以期消除婚生和非婚生儿童的差别待遇；议会绝;多数的 

议员对此一法律都是力求保障儿童的利益。为了确保相关的人都充分了解结婚的后 

果，有关精神失常的人的结婚许可证须由司法大臣以挪威国王的名义颁发。关于改 

变刑事贲任的最低年龄，修订刑法的法律尚未生效，因为目前还不知道应该采取哪 

些有利年青罪犯的措施以^艮有期徒刑。原则上已禁止体罚。 

参与公共事务的权利 

89. 关于本问题，委员会成员希望知道是否限制某些类人士担任公职的权利； 

外国人的权利是否包括在地方选举中投票和担任地方公职。 

90. 挪威代表在答复时澄清了竟选挪威议会和地方议会席位、担任公职湘担任 

法官的各种要件。在1 9 8 7年，共有六万一千名外国人有权参与地方选举，其中 

有些人已经由各主要政党提名并且当逸 

少数者权利 

91. 关于本问题，委员会成员希望知道：在有关沙米人的事务上，政府在执行 

公约第2 7条条款时曾经遭遇到哪些困难；"有关沙米人议会湘其他沙米人法律问 

题"的法律草案的情况如何。沙米人议会如果已经设立，则它迄今已进行了哪些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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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他们还希望了解：曾经依据哪些准则来制订选民登记册；法律是否规定了应该 

如何区分沙米人和非沙米人。 

92. 挪威代表在答复时曾着重指出1 9 8 7年 6月 1 2曰有关沙米人的法律内 

的各项条款并且解释说，该法规定挪威的沙米人自己得以选举方式组成其i义会；该 

议会的工作领域将包括影响到沙米人的一切问题。将于19 8 9年 9月间进行第一 

次选举； 1 9 8 9年1月间开始进行登记分开的选民登记册。过去往往难以确知沙 

米人的优先需要；希望沙米人i义会将能觯决这个问题。 

一般意见 

93. 委员会成员表示感谢挪威代表团，特别是它对委员会的问题作出了详细而 

且完整的答复。他们还赞扬其报告的高质量，这有利于同委员会对话的实效。成员 

们对挪威致力于改善对基本权利和自由的保护及其愿意继续努力下去的意志表示感 

到満意。但是，有一些成员却对挪威法律制度中没有采纳人权清单一事表示感到遗 

94. 挪威代表强调指出挪威政府高度重视它同委员会的对话。挪威认识到人权 

境况一直尚有改善的余地——这一事实可以证诸第二次定期报告本身就载有若干自 

从初次报告提出以后所采取的皆在促^权的新措施。 

95. 主席在总结对挪威第二次定期报告的审议时还表示感谢该国代表团参与同 

委员会的极有实效的对话。 

墨西哥 

96。 1 9 8 8 年 1 0 月 3 1日至1 1月 2日第 8 4 9至 8 5 3次会议（ C C P R / 

CSR. 849-853 )上，委员会审议了墨西哥第二次定期报告（CCI>R/C/46/Acid‧ 

3 ) 。 

97. 报告是由该締约国代表提出的。他说，《公约》巳成为墨西哥法律的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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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它结合《宪法》所列的结构原则付诸执行，《宪法》包括：建立共和、民主、 

有代表性、联邦的制度；法律规章；法律面前的平等。他说，在第二次定期报告所 

涉期间，国会通过了两项有关的宪法修正案、三项联邦法。他又说，《联合国禁止 

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美洲间防止和处罚酰 

刑公约》已经墨西哥加以批准。 

《公约》实施所遵循的宪法和法律框架 

98-关于这个问题，委员会成员希望知道：法院在作出司法决定时是否曾经直 

接援引《公约》；《公约》与《墨西哥宪法》之间有何关系，是否颁布《法案》把 

《公约》列入墨西哥法律；如习惯法不符合《宪法》、议会法律、囯际条约，是否 

有机会提出异议；如果肯定《公约》与立法或《宪法》条款之间存在法律矛盾，采 

取何种行动。此外，一些成员希望知道，墨西哥为何没有签署《任译议定书》。 

99.成员也要求澄清"直接保护令"的正磷意义，任意受监禁者实际上是否可 

以诉诸"保护令"程序。 

100.此外，关于《公约》资料散发措施，成员问道，非政府组织在这方面起了 

什么作用，墨西哥人权学院的地位、作用、目前组成为何；目前是否努力把《公约》 

翻成各种地方语文；是否考虑就《公约》和一般人权文书所规定的权利，向全体人 

民、尤其是农村居民、少数民族、学校，以及向执法官员、犯人、受监禁者，提供 

资料。 

101-该締约国代表在回答委员会成员提出的问题时说，法院在作出司法决定时 

没有直接援引《公约》。《宪法》第13 3条规定，在任何情况下，国会绝不会颁 

布或批准同《宪法》相抵触的法律或国际文书。《联邦法》、议会法律、各项条约 

高于墨西哥各州的法律和《宪法》。囿际文书在行政当局批准之前均经详细审査， 

从而避免象《公约》之类的囯际文书同墨西哥立法之间发生抵触。"直接保护令" 

意味着向最高法院巡回法院直接要求保护，适用于不服民事、刑事、行政案件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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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决的上诉情况。如果依法似乎无药可救，法官可以提请被告注意"保护令"这种 

方法。如果农民权利受到违反，则农会可向法院诉请"保护令"。关于批准《任择 

议定书》，该代表说，他会把这方面的评论通知他本国政府。 

102. 在报告所涉期间，各机构举办了人权问题计论会,新闻界予以适当汪意。 

其中包括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法律研究所、市立自治大学、罗墨罗外交研究所、墨 

西哥学院、消费者保护研究所、国立刑法研究所、墨西哥人权学院、各州立大学所 

举办的讨论会。墨西哥人权学院是民间组织，主要目的在于促进墨西哥人权的研究、 

教育、宣传。此外，囯立自治大学就人权的国际保护问题印发了研究报告，政府就 

人权公约印发了出版物，国立土著研究所用土著语文就《宪法》和《公约》所列的 

个人抠保印制了一套19张海报。 

自决 

103. 关于这个问题，委员会成员希望知道，墨西哥对纳米比亚和巴勒^坦人民 

的自决权持有何种立场，墨西哥为防止公家和私人支持南非种族隔离政权采取哪些 

措施-

104. 该締约国代表解释说，经过修正的《宪法》第8 9(x)条规定，共和国总统 

在执行外交政策时必须遵守自决原则。墨西哥是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的积极成员， 

它支持纳来比亚人民决定自己前途的不可剥夺权利。自决原则也适用于巴勒澌坦人 

民，该地区每种民族均享有和平与安全权利。墨西哥政府严格遵守安全理事会关于 

南非的各项决定。 

紧急状态 

105. 关于这个问题，委员会成员希望就《宪法》第2 9条是否符合《公约》第 

4条第2款，得到澄清。此外，关于墨西哥宣布紧急状态时向其他締约国发出通知, 

要求得到更多的资料。 

106. 该締约国代表答复说，《宪法》第2 9条同《公约》并无矛盾。该条中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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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的担保暂停程序，目的在于应付例外情况，诸如外敌入侵、公共程序受到严重干 

扰、严重危及社会的其他事件。只可暂停那些妨碍应付紧急情况的袒保。最后一次 

担保暂停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 

无性别歧视和男女平等 

107.关于这个问题，委员会成员问道，《刑事法典》第3 6 4条是否适用于无 

性别歧视情况，如果适用，他们要求提供该条规定的犯罪类型和起诉频率实例。他 

们也希望知道，同本国人比较，外囯人的权利在哪些方面受限，他们问道，在中学 

以上教育方面和1 9 8 8年7月选举以后的议会内，男女的比例为何。此外，有人 

问夫妇财产方面平等程度为何，又问，在发生意见时，配偶之一是否可以诉诸法院。 

一些成员也希望知道，其报告中"墨西哥人"与"墨西哥公民"有何不同，在这方 

面，他们问道，按照《宪法》，共和国公民属于拥有"正当生活手段"的人，其意 

思为何。此外，要求澄清《宪法》第3 3条与《公约》第1 4条之间的明显矛盾， 

前者给予冇政当局以不需审判即可驱逐外国人的权利。 

108-墨西哥代表回答时指出，《刑事法典》第3 6 4条适用于《宪法》第一章 

所列个人担保受到违反案件。过去10年来，妇女受教育的机会大增，在议会席位 

中目前妇女占了 1 3 . 9%。配偶可以逸择财产分开或财产共有。尽管外国人无权 

或有限享有申诉权、政治参与权、集会结社自由、迁居自由、房地产购买权等，但 

《宪法》仍体现了外菌人与墨西哥人平等原则。鉴于《公约》的外国人条款与《宪 

法》第3 3条之间稍有矛盾，墨西哥对《公约》第1 3条持有保留态度。只有"公 

民"才拥有政治权利，这种权利并不仅根据国籍。《宪法》中有关"正当生活手段" 

的限制，涉及违法者。尽管总统有权立刻驱逐外画人，但这种决定必须合理，不可 

任意采取行动。 

生命权 

109.关于这个问题，委员会成员希望按照委员会第6 (16)和14(23)号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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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评论，收到更多的必要资料。由于墨西哥已停止使用死刑，他们想知道，是否计 

划正式加以废除。他们也希望知道，关于警察和安全部队使用火器，有些什么规则 

和规章；这些规则和规章是否受到违反，如果是的话，采取何种措施去防止再《&; 

在报告期间，是否有人指控警察安全部队、其他当局合作、协助或亲自造成失踪和 

死亡，如果是的话，行政当局是否进行调査，结果如何；墨西哥目前嬰儿死亡率为 

何；各种族的嬰儿死亡率有何不同。 

110. —些成员注意到，近年来墨西哥境内为争夺土地发生多起死亡案件，他们 

希望知道，为了平息纷争，政府采取何种政策。对于许多新闻记者似乎神秘死亡， 

也要求有所澄清。各成员也要求知道，警察无法破案的百分比为何；如何管束警察; 

警察与司法机关之间的关系；属于"政治"性质的罪行；何种条款可以确保失踪或 

谋杀案件的控诉可提外有关机构。此外，关于未出生嬰儿保护条款和新的人工受精 

技术，他们要求提供资料。 

111. 締约国代表回答时强调，在促进裁军、和平、安全方面，墨西哥发挥了积 

极作用。墨西哥的估计寿命目前巳达6 9岁，文盲率降为7. 5 %。嬰儿死亡率为 

2 . 3 3 %。《宪法》第 2 2条某些关于死刑的规定肯定已经过时，联邦议会并没 

有作出努力予以修正。凡警察非法使用武器时，须服6个月至6年徒刑，并要罚款。 

112. 谈到即刻或任意处决、非自愿失踪问题时，该代表说，墨西哥政府就即刻 

或任意处决同人权委员会特别报告员进行协作，他又说，某些案件已经搞清楚，其 

他一些尚待调查。关于声称所谓的"农民解放武装处决阵线"的成员暗杀10名农 

民一事，已经确认，这些事件源自两家争利，地方当局并无牵涉。其中5人已被判 

处2 0年徒刑。墨西哥政府也同强迫或非自愿失踪问题工作组密切合作，向它提供 

手边一切资料。不幸的是，土地争端在某些地区仍在继续。 

113. 尚待解决的一切新闻记者被杀案件，仍在继续积极调査之中。只有一起案 

件是一名记者因公被杀，不过，没有一起案件是源自记者的言行或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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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犯和其他被拘留者的待遇 

114. 关于这个问题，委员会成员希望知道，在报告期间，是否有人指控受到酷 

刑或不人道待遇，如果是的话，行政当局是否加以调査，结果如何；自从《防止和 

制裁酷刑联邦法》于1 9 8 6年生效以来，是否依《联邦法》提出起诉；土地争执 

期间，对任意拘留农民有否提出指控，如果有的话，是否对指控进行调査，结果为 

何；《联合国囚犯待遇最低标准规则》是否受到遵守，被拘留者是否知道和可以取 

得有关规章和指示；审判前最长拘留期间为何；经逮捕后家属多久才知道；被拘留 

者在被捕后多久才可以拽律师。关于按《刑事法典》第24和56条进行体罚，以 

及这种程序是否符合《公约》第7汆，各成员要求得到更多的资料。他们想知道监 

狱以外的拘留所，罪行以外的拘留原因。此外，各成员想知道关于审判前拘留、保 

释、假释、有条件释放、缓刑的作法。 

115. 为了回答委员会成员提出的问题，締约国代表说，7名联邦区法警于19 

88年5月被押送联邦区刑事法庭，罪名为从事酷刑，审判仍在进行中。在审查期 

间，有关当局调査了许多就酷刑和虐待行为提出的其他指控，按照《酷刑联邦法》， 

这些行为于1 9 8 6年6月定性为联邦罪行。有关当局对土地争执引起的任意拘留 

农民，审议了所提出的指控。在格雷罗州和瓦哈卡州，已经设立了土著保护机构。 

报告第2 3 1和 2 9 3段所提到的"体罚"只涉及剥夺自由、拘留罪犯，并不涉及 

身体惩罚或虐待。《联合国囚犯待遇最低标准规则、大多数条款已经墨西哥加以承 

认，也已列入有关的条文，被拘留者均可得到监狱规章。 

116. 关于拘留何题，该代表回答11，没有正式委托状，不得拘留超过三天。如 

果最高徒刑不超过坐牢二年，疑犯必须在4个月内受审；如果最高徒刑更长些，必 

须在1年内受审。审判前拘留可计入服刑期，但不得超过最高徒刑。如最高徒刑不 

超过坐牢二年，犯人可获保释。犯人家属莸知逮捕的时限，应以找到被抻者的中意 

对象所需的时间为准。有毒瘕或需毒品、精神病药物的人，可以被拘，或送交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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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心智有病的人，可按有关的道德和社会原则，以及相应的科学和法律要求，拘 

留在特别机构内。 

公平审判权利 

117. 关于这个问题委员会成员要求澄清的是，该报告第2 8 6段曾提到"有关 

预防行动、司法手段、司法行政的某些传统原则和程序"，而已经认为这些是无用 

和无效的。他们也问，在目前的5年《国家发展计划》下是否进行重大改革；关于 

司法独立，是否有担保；对于走头无路的刑事疑犯，是否免费提供法律援助；对于 

声称权利或自由受到违反的人，是否提供补救办法；对于刑事或民事案件，是否为 

被告指派顾问。 

118. 一名成员提到，属于农民和印第安人组织的几名人士声称，联邦警察或安 

全部队任意逮捕他们，他问道，是否采取措施以期使联邦当局注意这些案件，同时 

确保有关个人受到审判，他又问，是否向农民和印第安人提供法律援助以便他们同 

联邦政府发生接触。成员也要求澄清，《宪法》第3 8条是否符合《公约》第1 4 

条第2款，前者规定，在应当坐牢的犯人受审期间，暂停其公民权利或特权。 

119. 该締约国代表回答说，为了加速司法行政工作，已经采取许多措施，包括: 

向巡回法院和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增派代表团；在犯罪预防和控制领域，增加培训班 

数目；在司法部门骋用人员时，采用考试制度；为2 4州的警员，推行基本irtl练方 

案。此外， 1 9 8 7年修正了《总检察长办公室组织法》，其中增订有关组织、程 

序、业务方面的条款，同时为囯际合作作出安排。 

120. 该代表团在回答其他问题时说，《宪法》第9 4和 9 7汆担保司法独立， 

除其他事项外，其中保护法官的薪金和任期。在刑事和民事案件，均指败被告顾问。 

在瓦哈卡和其他州，已经设立了特别检察官办公室，其具体任夯是，起诉那些欺侮 

文化程度低、经济地位不高人士的个人。墨西哥的律师协会属于民间性质，一律公 

开，成员不一定从事法律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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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J 由 空 的 驱 逐 

121. 关于这个问题，委员会成员希望知道，实际上如何应用有关立即驱逐不受 

欢迎外侨的《宪法》第3 3条，他们根据委员会第 1 5 ( 2 7 )号一般性评论，要 

求得到更多的关于墨西哥外侨地位的资料.成员也希望知道，对于不在大城市或边 

区的外侨，驱逐程序为何；对于在该国境内从商、寻求庇护、成为难民的外侨，墨 

西哥立法是否区别对待；外侨是否有权选择驱逐目的国。 

122. 该締约II代表回答说，《墨西哥》规定，墨西哥人和外国人在法律面前一 

律平等，《公约》第2、 3、 2 6条所核可的限制则为例外，他又说，实际上，合 

法居留的外国人享有与墨西哥公民同等权利。《宪法》第33条涉及驱逐外侨，伹 

不任意方式付诸执行。如果国家决定驱逐不受欢迎的外国人，行政当局就会护送 

他到机场，或者运送他到最近的边防站，同时假定他是邻国的公民.如果被逐人士 

住在墨西哥荒僻地区，就会对他进行拘留，运送他到别的地方以便出国，关于寻 

求庇护者，该代表强调;r拉丁美洲获得庇护权利的传统精神，同时说，墨西哥己经 

签署了其中担保庇护权的三项美洲间公约.在墨西哥，目前有2 0万名难民，主要 

源自中美洲，其中许多已经登记在同墨西哥政府密切协作的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 

员办事处。 

123. 关于这个问题，委员会成员希望按照委员会第1 6 { 32)号一般性评论收 

到其他关于第1 7条的必要资料。他们又问，墨西哥是否就窃听制定立法，他们要 

求得到关于搜身和非法破坏名誉的更多资料， 

124. 该締约国代表回答说，《宪法》第1 6条规定，所有各级只能根据法律和 

《宪法》行使权力，以免任意武断。除非有关当局按法定程序颁发事先写好的许可 

状，否则不得侵犯个人的人身、家属、居室、文件或私有物.关于搜家的法定程序, 

已列入《刑事程序法典》和《联邦民事程序法典》。 

- 3 2 -



， 和 ^ 自 由 

125. 关于这个问题，委员会成员要求澄清报告中"^话的意思，就是，崇拜 

"应随时置于政府监督之下"，同时要求就教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对牧师、 

崇拜行为所加的物质和其他限制的理由，提供更多的资料。 

126. 关于言论自由，成员希望收到下列有关资料：报纸和广播媒介所有权、许 

可证方面的法律制度；记者专业所受限制；记者的地位和道德标准.成员看到墨西 

哥倾向于报纸、电视、无线电所有权的中央集中，因此想问，政府如何确保全民均 

获得消息，政府是否在规划平衡措施以确保新闻媒介反映群众意见，他们又问， 

印刷媒介与电子媒介所受限制为何不同，采取何种法律、行政、其他措施去确保 

《宪法》第6和7条所列担保实际付诸执行。 

127. 締约E代表回答时解释说，《宪法》笫2 4条担保宗教自由，这属于个人 

的内心信仰问题，因此不在国家干预范围内，其外在活动反映在举行仪式、崇拜、 

庆祝节日的自由，依法加以管制，处于《宪法》的监督下，对外在活动所加限制， 

源自一般法律规则一视同仁，旨在保护公共卫生、安全、道德、福利. 

128. 关于言论自由，该代表在回答委员会成员提出的问题时说，报纸和广播媒 

介的所有权和许可证由立法加以管制，诸如《新闻法》、《联邦无线电和电视法》、 

《图刊管制法》等.分发印刷品惟一要求是，出版物中必须列明印刷者的姓名地址 

和作者姓名.无线电和电视台的营业执照只限墨西哥公民或公司，他们必须遵守技 

术、行政、法律要求.私营商用台必须取得政府许可证，每五年换发新证。"Tel— 

evisa "电视网已经设立，营业时必须严格遵守墨西哥立法.对意见和言论自由 

所加的仅有善意限制是，尊重私人生活、道德、公共秩序。 

集会和结社自由 

129. 关于这个问题，委员会成员希望进一步知道关于成立政党的有关法律和作 

法.他们也希望知道工会如何组织，成员有多少，其中工人的百分比为何；为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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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利的人士所设协会(尤其是在法律领域）是否享有政府支持，群众会议是否事先 

需经当局批准，如果是的话，条件为何，当局是谁；墨西哥结社自由所受限制以及 

禁止国营部门工人撤出工会的条款是否符合《公约》笫22条，关于后者，一名成 

员要求澄清墨西哥政府对劳工组织公约和建议落实问题专家委员会的发现结果所持 

的立场，该委员会发现，《国家公职人员联邦法》不符合《劳工组织第8 7号公约》。 

130.締约国代表回答时解释说，政党属于群众性质实体，受《联邦选举法》管 

制。其中规定，一个政党至少在全国拥有6. 5万名党员，必须在每州或每个选区 

举行集会或者召开全国协商会议.墨西哥有许多大型工会，其工人会员来自石油工 

业、铁路、矿业、电力、通信、教师等。在墨西哥各州，有公司、企业、工业工 

会，属于诸如墨西哥工人联合会、革命工农联合会等工人联合会.总的说来，在墨 

西哥， 1， 0 0 0多万名工人属于工会‧ 1 9 8 5年，一项指控曾提交劳工组织结 

社自由委员会，其中涉及，在联邦政府的一个单位中设立的工会不许多于一个，该 

委员会拒绝受理这项指控。 

保 护家庭和儿童 

131.关于这个问题，委员会成员希望知道：婚内与婚外生儿童的地位和杈利有 

何不同；有关少年就业的法律和作法，这方面城市与乡村之间有何差别；儿童是否 

受到体罚，采取何种措施去防止这种情形.一名成员提请注意，应重视立即登记出 

童，他问道，是否给予父母或祖父母以6个月时限去宣布儿童的出生符合《公 

约》第 2 4条， 

Isa该締约国代表回答说，对于婚内生与婚外生儿童的地位和权利，墨西哥立 

法绝无差别待遇，父母死后，遗产由子女平分，亳无区别.严禁1 4岁以下儿童打 

工，墨西哥立法几项条款皆在确保童工的权利和健康.在保护少年方面，城乡之间 

没有差别.《宪法》第4条说，父母有责任保护子女的心身健康，有关的立法向公 

共机构的儿童提供援助.墨西哥有些组织，诸如心理保健所（专门处理虐待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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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负有保护儿童的具体任务。政府目前正采取许多措施，对付儿童权利受到 

侵犯情况.个人合法权利，从一出生就受承认. 

！与公，事务的权利 

133. 关于这个问题，委员会成员问道，关于公共服务，是否有立法，如果有的 

话，如何加以落实.立法是否确保少数群体平等获得公共服务。成员也希望知道， 

《宪法》中有关普选期间投票义务的条款如何加以落实；议会的成员是否代表所有 

社会阶层，或只代表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宗教教长为何不列入普选规则. 

134. 为了回答委员会成员提出的问题，墨西哥代表说，所有公民，只要够格， 

均可当选担任公职或受任其他职位或差使，公民不一定要行使投票权，如无法投票, 

投票权不会被吊销.不过，为了投票，所有公民必须登记.工农阶级在议会两院中 

均有适当代表.宗教教长的目前地位可以这样解释，在独立之前墨西哥经验惨痛， 

当时天主教会在一切领域，包括经济、政治、文化，拥有绝对权力.1 8 6 1年 

之后，政教完全分立已是既成的事实。不过，国家与教会之间的亲善和互尊关系， 

应当会继续下去。 

135. 关于这个问题，委员会成员希望知道，少数人按《公约》有效享受权利时， 

是否存在特别因素和困难；是否采取具体措施，在经济和政治方面向各土著群体提 

供更多的机会；少数人在议会和地方理事机构内是否有代表。 

136. 该缔约国代表回答说，任何墨西哥人，不论出生为何，均可获得公共服务, 

又说，墨西哥人担任本国飾职位，包括最高职位，与出生无涉。不过，土著群体 

需要特别照顾，使少数民族可以公平参与各级政府.因此，已经釆取新的社会、经 

济、文化措施，以期根据互尊、自由、平等、正义、尊严原则去处理土著群体问题, 

也曾经优先解决土地所有杈争执问题、土著群体职业训练问题，使他们能够充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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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自己的自然资源B文化和种族方面的少数，视为墨西哥国整体的一部分，他们完 

全有资格参与本国的发展过程和文化政治生活。国立土著学院负责执行有关措施， 

旨在鼓励土著群体参与本国日常活动。 

: ， 见 . 

137. 委员会成员表示赞赏该締约国代表，因为他在答复委员会的问题时提供合 

作和负责称职，同时他便利墨西哥政府与委员会之间维持建设性对话。他们也赞扬 

墨西哥当局坦率承认某些事件和困难，他们说，关于酷刑和妇女地位问题，似乎取 

得特别进展。同时，成员指出，还有几方面值得关切，其中包括，持续的土地争执; 

谋杀和无理拘留印笫安人和农民；强迫和非自愿失踪；杀害记者；执法官员的纪律 

问题；言论自由，和平集会和结社杈利；外国人和宗教教长所受待遇。 

138. 该締约国代表说， 1 9 8 8年 1 2月1日，墨西哥新政府成立，这是委员 

会表示其关心态度的机会.他感谢委员会主席和成员在讨论墨西哥报告和听取他的 

评论时的财心与善意，他向委员会保证，墨西哥政府打算提交其第三次定期报告， 

以期展开对话. 

139. 在总结墨西哥第二次定期报告的审议情况时，主席再度感谢代表团在答复 

委员会许多问题时的坦率和善意*由于讨论的结果，委员会就更加了解墨西哥承诺 

促进人权。主席表示希望说，委员会的关心会转达给墨西哥政府，又说，将特别注 

意《任择议定书》批准问题.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附属领土 

140. 委员会于1 9 8 8年 1 1月3日至4日在第855至857次会议上（CCPR/ 

C/SR.855, 857)审i义了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附属令Î土的第二次定 

期报告（CRPR/C/32/Add 。15和16 ) ‧ 

141. 締约国代表介绍该报告，对报告的延迟提交表示歉賁.他解释说这是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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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有必要把10个领土分别编写的报告综合成为一个报告.他指出，委员会在审 

议初次报告时审査过的一个领土一伯利兹——已经于1 9 8 1年获得独立，因此 

不包括在第二次定期报告内. 

142。 联合王国政府于1 9 8 7年曾经审査过它对其在加勒比的附属领土和百慕 

大的政策，结论是在独立问题上它不应该试图影嘀这些领土的舆论，而是随时准备 

在人民表达他们希望独立的时候作出顺从的反映.这个由议会于1 9 8 7年 1 2 

月 1 6日宣布的立场曾经广泛地在各有关领土内进行宣传.该国政府继续坚决履 

行其《公约》规定的义务，甚至当它意味要暂时停止内阁政府的时候仍然如此，一 

如1 9 8 6年在特克斯和勃科斯群>^所必须作的那样. 

143。 再提到根据《1 9 8 4年中英协定》的规定将于I 9 9 7年 7月 1日回归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香港的时候，该国代表促请注意在同人权领域特别有关方面的下 

面三项具体的发展，第一项是，香港政府于1 9 8 8年2月出版关于进一步发展 

代议制政府的《白皮书》，其中宣布在1 9 9 1年举行的下一轮立法局议员选举的 

时侯进行直选，第二项是，香港《基本法》的第一个草案于1 9 8 8年 4月出版， 

它将在1 9 9 7年以后成为该领土的《宪法》.中国当局为此进行了彻底而么^^开 

的协商，让香港人有机会就该草案的案文表达意见，而联合王国政府——它根据 

《1 9 8 4年中英联合声明》有权便本身对该《基本法》，包括其中的各项人权.条 

款，忠实地反映《联合声明》所体现的原则感到满意一在确保中国当局充分了解 

有关人民的看法方面扮演了一个 重要的角色. 

144。 该代表最后指出，自从1 9 7 9年以来给超过130 000越南船民提供临 

时庇护所以后，香港当局不得不于1 9 8 8年 6月 1 6日采行一套新的甄别办法来 

判断新到的船民是否真正的难民或实在是到海外寻找较佳生活的移民.非难民没 

有资格获得安置，只能在就他们回到其原籍国作出满意安排以前留在香港.联合 

王国继续努力在香港安置16 ooae有难民资格的船民，而香港当局再考虑采取一 

些措施来自由化难民的生活条件，包括撒消限制他们的行动自由的—P」能性，以便让 

他们能够利用教育、就亚或其他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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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约》执冇的宪法和法律范围 

145。关于这个问题，委员会委员想获得下列方面的信息：各附属领土用来调解 

《公约》和国内法律之间矛盾的各种办法，在法庭上菝引《公约》的任何案例，有 

关联合王国和附属领土之间关系的任何新的宪法发展；以及关于各领土内为促进公 

众对《公约》各项规定的认识而釆取的活动.在后者方面——特别有关香港的一 

委员们想知道联合王国是否在设法通过诸如让竽校和大学教授，《公约》包锥的权 

利和免费提供《公约》的中文译本，办法来加强i人识；是否已经采取任何措施来告 

诉香港人有关人权委员会即将fi义关于香港的第二次定期报告的消息；和是否将会 

作出任何努力来报道娄员会对该报告进行的讨论. 

146。 鉴于根据《1 9 8 4年中英联合声明》，香港将于1 9 9 7年回归中国， 

委员会一些委员特别想知道香港人民目前葶受到的《公约》规定的权利将来如何再 

莸得保证，他们的问题大多数针对这一点.他们特别想知道将会采取卄么具体的 

措施来落实基本法第3 8条，这一点表明夫于人权的各项国际公约中对香港适用的 

规定将会继续有效；联合王国政府拟釆取什么行动来确保香港人民在该领土回归中 

国以后将会享受到最大量^能实施的权利；和把《公约》结合进香港的法律制度内 

的倡i义是否仍然继续在推行. 

147。 考虑到中国尚未成为《公约》和《任择i义定书》的締约国；《公约》规定 

的许多重要权利，例如《基本法》草案没有提到人人有权享有生命，公平审判，以 

及禁止酷刑，奴隶和奴役的权利；而《公约》的适用性仅限于联合王国在某些条款 

上作出的保留，一些委员怀疑是否可以在1 9 9 7年以前在香港利用3：法或修订 

《特权书》的方法来让香港人民都能够葶有《公约》保证的基本权利，或在《香港 

基本法》中包括一个列出《公约》确认的各项基本权利的完整章节和通过一个独立 

的司法制度来使这些权利获得可辨明性.关于后一情况，有人建议《基本法》也 

应该明确地处理有关法官的任命和任期的问题.关于《基本法草案》第159#：, 

一位委员进一步建i义，各项人权应该列入一些"适当领域"内，香港特别行政区一 

以用来同各国家，区城和有关国际组织维持和发展关系，締定和执行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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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 此外，一些委员想知道1 9 9 7年以后普通法会发挥什么作用；再考虑到 

《基本法草案》第1 6條的情况下如何能够保证司法的独立.第 1 6 9 ^把觯释 

《基本法》的权力授予人大常委会，香港的法官是否有权对行政决定进行司法审查， 

如果有的话，他们在1 9 9 7年以后是否会保留这项权力；香港是否曾经制定任何 

„把极据种族理由的校视视为非法，是否有作任何种族区分的行政或法律规定； 

而《滎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或处罚公约》的规定是否已经伸 

展到对 任何附厲领土适用， 

149。 締约,代表在回答时说，《公约》是在各领土当地宪法的范囤内实施，同 

普通法在保护某些权利方面的任何差距都被适用其他法律或采取其他措施的方法来 

加以抵消.联合王国政府在批准《公约》的时候作出了某些保留，除此之外，它 

对《公约》在所有领土中的执行感到满意.设在伦敦的外交及联邦事务处监测各 

附属领土内的立法，必要时可以要求修正或撤销任何违反条约义务的法律.没有 

采取特别方法来增加公众对《公约》各项规定的i人识.不过，在福克兰群岛，同 

《公约》条款相类似的《宪法》第一章的各项规定常常在立法理事会中进行辩论. 

在直布罗陀，《宪法》侏证《公约》列举的各项权利，而居民是充分知道这一事实 

的.在香港，在草拟《*本法》时进行的广泛辨论受到传播媒介的广泛评论，人 

民无疑对《公约》各项规定是有充分认识的.在蒙特塞拉特，举办了一些座谈会 

和讲座来评i义《公约》的规定.在皮特凯恩，行政当局愿t:免费把《公约》文本 

提供给希望研究它的人，在特克斯和凯科斯群岛，反映《公约》各项规定的1 9 

8 8年新《宪法》在通过之前曾经获得广泛的研究和评论.香港的中文报刊常常 

摘录《公约》条文，立法局辩论时也常常引述它们.各领土的人民都获悉委员会 

的会议和在草拟报告的时候被征询意见.委员会会议的简要记录都衩送交各领土 

献 

150。谈到1997年以后香港的人权情况时，该代表说，《基本法》的草拟是完 

全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负责逬行的.想精确地知道该《基本法》的各项规定目 

前为时大早.关于香港的《联合宣言》的第 2章,明普通法在 1 9 9
 7
年以后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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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在香港继续适用，而1 9 9 7年以前生效的法律将会侏留下来.《基本法草条》 

第 3 8条规定，各项有关人权的国际公约的规定将会继续买施，但《公约》如何结 

合进法制中的问题是复杂的，需要由中英联络小组加以审査.《联合声明》表示， 

已经议定在1 9 9 7年后继续进行司法审查.至于在 1 9 9 7年以后有关香港的 

各项保留是否继续维持的问题则将是中 I IM的事情了. 

151。 締约国代表在回答其他问题的时候说，提到"中国种族"人士的移民条例 

的目的是要给香港公民下定义，从而消除对百分之6 0以前被描述为"香港人"的 

人士的不平等，他们只有权在香港生活和工作但没有永久居'在权.联合王国政府 

继续审査它们对《公约》的各项保留，并且打算在有此需要的时候继续维持它们. 

它也计划在1 9 8 8年年底批准《反对酷刑公约》，并且已经开始就其对附属领土 

的适用问题同各附属领土进行协商. 

自决 

152. 关于这个问题，委员会的委员们想知道目前有任何办法，如果有的话，不 

时确定附属领土人民有关自决的愿望；附属领土采取了什么措施来防止对南非种族 

隔离政权提供公私方面的支持；在保障福克兰群岛居民获得粮食和保懒艮务权利方 

面有什么长期解决办法的计划；尽詧《乌得勒支条约》的各项规定，直布罗陀人民 

是否可以在《公约》第1条下主张独立权利。后者方面，一位委员指出，联合王 

画和西斑牙在《公约》第1条下有义务促进直布罗陀人民实现其自决权利，而后者 

可能主张独立。至于香港，一些委员们特别希望知道《基本法》是否以中文为正 

式文本，如果是的话，是否也许会产生一些问题，因为某些法律概念也许不容易用 

中文来表达；是否考虑到那些在1 9 9 7年也许无路可走的非中国人居民的情况； 

这些人将有权参加选举行政会议主席的选举程序，将会采取一些什么措施来确保选 

民的选择有效；导致《中英联合声明》的协商过程是怎样的，人民是否曾经有机会 

用投票的方法来对作出的决定表示赞成；《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是否 

对香港适用；在香港设立一个真正的代议制政府预期需要多长的时间，是否打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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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立法局的成员在1 9 9 1至 1 9 9 7年期间将由直选产生；和是否考'虑将《联 

合声明》包括在《香港基本法》内。 

153. 締约国代表在回答说，附属领土每4或5年举行一次民主选举，在这些选 

举中选民和候选人都有机会表达他们对宪法改革的意见，包括表达对同联合王画的 

宪法联系和对独立问题的意见。过去，许多原来属于联合王国的领土在其人民投 

票支持要求独立的政党以后获得独立，但目前百慕大是唯一正在就独立问题进行生 

气勃勃辩论的附属领土。 目前在该领土内没有明显的大多数人赞成独立，但是任 

何政党可以在即将举行的选举中建议,出选择，或百慕大政府本身如果愿意的话可 

这个问题举办组织一个公民投票。至于直布罗陀， 1 9 6 7年仅仅提出就选 

择保留目前同联合王国的宪法关系或归入西斑牙主权范围而进行的公民投票的结果 

是百分之9 9多数赞成保留同联合王国的现有关系。在获得这样一个结果后，第 

三个选择，即独立的选择，现在主要是推测而已。不过，联合王国政府肯定并不 

阻挠在直布罗陀执行《公约》。至于支持种族隔离问题，该代表指出，外交政策 

问题是联合王国的贲任而非附属领土的贲任。联合王国政府曾经一再对种族隔离 

制度表示遗憾，并且曾经同英联邦和欧洲共同体画家合作采取若千反对南非政权的 

措施。在粮食方面，福克兰群岛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给的，而其他需要则通过同联 

合王国的频繁的空中和海上联系来获得满足。一家大型、现代化和设备完善的医 

院刚刚在斯坦利港落成启用。该领土显然需要同南美洲大陆的联系，但是很难建 

立这种联系并不是它的错误。 

154. 在回答有关香港的问题时，该代表解释说，1 9 8 3和 1 9 8 4年的中英 

谈判产生的协定蕈案曾经在香港流传，而当时设立来评价公众舆论的评估办事处发 

现，该簟案广泛地获得欢迎，并且被认为是在当时情况下可能获得的最佳解决办法。 

#王菌是在这种情况下于 1 9 8 4年较晚的时候筌署《中英联合声明》的。香 

港政府在1 9 8 7年通过出版一份《绿皮书》来征询香港人民对领土的代议制政府 

的意见，并且在充分考虑到表达的意见的情况下决定在1 9 9 I年选举立法局的10 

名议员的时候进行直选，这是对以前立法机构的1^"^制度作出的一项的重大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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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 9 9 1和 1 9 9 7年期间将另外举行两次选举。在 1 9 9 1和 1 9 9 7年期 

间有必要继续发展代议制政府，以便确保该制度逐渐发展来提供连续性和顺利地向 

1 9 9 7 年 过 渡 。 1 9 9 0年制定的《基本法》将给该项转变提供一个S当的构 

架。《基本法》的正式文本将可英文和中文两文本。由于《基本法》的最 

后形式仍未为人所知，很难就中国当局在选择或任命行政局主席或立法局的任何成 

员方面可能发挥的作用发表意见。到目前为止，没有关于非中国人少数的明确建 

议，特别欢迎委员会在这方面提出建议。 

两性之间的非歧视和平等问题 

155. 关于这个问题，委员会一些委员希望收到更多有关在百慕大以外的其他附 

属领土里两性在教育、就业和公共生活领域平等的资料。 

156. 该締约国代表在回答时说，各附属领土政府的政策是在教育、就业和参与 

公共生活方面机会均等。 1 9 8 6年在福克兰群岛进行的人口普査显示，3 9 3 

名妇女在广泛部门里任职而3 0 3名妇女则留在家里。在香港，第 2号就业法令 

保证男女雇员享受平等的权利和社会福利。萦特塞拉特的6名常任秘书中有3名 

是妇女，而英属维尔京群岛的5名常任秘书中有2名是妇女。在特克斯和凯科斯 

群岛，百分之6 0公务人员、百分之5 1学生和百分之7 0教员是女性， 

紧急状况 

157. 关于这个问题，委员会的一些委员想知道在各附属领土里通过了什么辅助 

立法来管制总督在紧急条例法令下形式的权力；在香港是否曾经考虑到把《公约》 

第4条所载的各项规定纳入《紧急条例法令》内，或纳入曾经在拟订的有关执行《公 

约》的法律草案内；福克兰群岛是否曾经在1 9 8 2年宣布进入紧急状态；联合王 

国当局在重新控制福克兰群岛以后是否曾经取消《公约》的任何条款。 

158. 締约国代表在回答问题时说，只有在香港和直布罗陀曾经通过有关限制总 

督行使权力的辅助立法，有关条例的文本将提交委员会。联合王国也为福克兰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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岛萆拟过这类条例，但是，直到目前为止，其他附属领土没有制定类似立法的需要。 

1 9 6 7年为香港制定的《紧急条例法今》除了《公约》允许的减损外，不容许有其 

他的减损，而且从来没有援引过这项法令.在香港草拟人权立法来实行《公约》的 

各项规定的想法没有被放弃n联合王国在1 9 8 2年恢复控制福克兰群岛局势以后, 

也没有减损过《公约》的任何条款.当年福克兰群岛事件发生得如此突然以至英国 

总督没有时间宣布紧急状态或通知其他締约国。 

生余权利 

159. 关于这个问题，委员会的一些委员想知道在任何附属领土内是否曾经作出 

任何废除死刑的考虑，对于调査导致三名爱尔兰人在直布罗陀死亡的事件得到了什 

么结果。一些委员也怀疑死刑是否受普通法或受法律条文管辖，他们对香港正在 

萆拟的《基本法》没有载列任何关于生命权利的规定表示关切。 

160. 締约国代表在回答问题时说，没有一个附属领土目前在考虑废除死刑。百 

慕大和福克兰群岛最近分别于19 8 1年和 1 9 8 5年审议这个问题，这两次审议 

都确定大多数居民赞成保留死刑。不过，在任何领土里很久以来都没有实施过死 

刑，所有领土的法律都有死刑减刑的规定。谋杀罪受普通法或决定刑罚的刑事法 

典的管辖，但甚至在必须宣判死刑的情况下总督仍然可以减刑。 

161. 虽然香港的《基本法》没有包括关于生命权利的具体规定，它载有一些明 

确保障人权的条款。《基本法》的一项规定让《公约》能够通过香港政府颁布的 

•条文来加以执行，因而在这种情况下保障了生侖权利a 也值得一提的是，《基 

本法》在最后通过之前还要编制一个新的订正案文a 

162. 对三名爱尔兰共和军成员死亡的情况进行了彻底的调査，发现他们准备在 

直布罗陀的一个公共地方放置一个炸弹，多数陪审员裁定那些对爱尔兰共和军开火 

的人的行动是合法的。直布罗陀总检査官和陆军法律事务处主任在验听特别详细 

的口供以后分别作出没有起诉理由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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囚犯和其他受拘留者的待遇 

163- 关于这个问题，委员会;^员想知道在一些属土上施行体罚，例如鞭打、笞 

刑^榉打，与公约第七条是否有抵触；被拘留的人，如依据香港廉政-公署法今拘―留 

的人，是否有权就将其拘留的不利裁决提出上诉；各属土是否遵—守-联合国的囚犯最 

低待遇。成员想进一步莸悉预期将在香港新任侖的行政投诉处长的任务和独立程度 

以及香港刑法关于游荡*警察截查权力的规定的合法性。 

164- 締约国代表答复说i斤年来体罚的施行已大大地减少，该缔约国已与各有关 

当局协商，并且鼓励其对这个问题进行审查。香港的所有拘留者，包—括例如在廉政 

公署法令之下拘留，不淮保释的人，可向高等法院法—官申请保释，或者如对继续拘 

留的合法性提出抗辩，可向高等法院法官申请人身保护状。在香港,在裁判司判为 

有罪之后，可向高等法院就判罪*判刑提出上诉。在其他属土，被拘留者也有类似 

的上诉权利。各属土和联合王国一样都在切实可行的范围内，作出一切努力以实行 

联合国最低标淮法规。依照计划，香港的行政投诉处长将独立于行政部门，并且已 

提议第一任处长应为高等法院的前任法官。法律改革委员会已审查过或将审议香港 

刑法中关于游荡、"截查"和拘留的规定。 

获得合法审判的权利 

165- 关于这一问题，委员会成员想如道在拘逮后要等多久才被告4n任何刑事控 

罪；要等多久才有权与律师和家人接触；在香港是否有许多防止性拘禁而不提交法 

庭的案子。成员也想获如：寻求庇难的越南人于1 9 8 8年 7月 1 8日在香港蒭留 

中心据说遭受虐待的事件。 

166- 締约国代表在答复时觯释说在进行逮捕时，即被告如逮捕理由，如不予释 

放或保释，则通常应于二十四小时内带至裁判司，由裁判司宣读和觯释控罪。被逮 

捕者通常可立即通如其家人湘律师，但如囡此可能不合理蚰妨碍调查或司法的进行 

者除外。然而，这种限制只能是临时性的，事实上，在被带至法庭以前，都能与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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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和律师联系。香港没有本质上属于防止性拘禁的措施，但在某些情况下，有人在 

控罪提出前，被拘留讯问的时间较一般为长。对—香'港1 9 8 8年7—月1 8日事件已 

进行独立调査，调査结果认为感化事务都在极大的压—力卞作业，曾使用了不必要的 

武力。香港政府现正对作业程序进行审査，并且考虑应否对有关工作人员进行处分。 

如上文第14 4段所指出，香港当局正逐步放宽难民留住香港条件，其中包括取 

消行动自由的限制。鹣留中心内不被确认为难民的住客如果愿意，有权离开香港， 

但大多数人均无办法离港。 

行动自由和驱逐外国人 

167- 关于这个问题，委员会成员想4»道就驱遂今提出上诉一般是否即暂缓执行; 

是否如公约第1 3条所规定，允许被驱逐的人有充—分—时—间为自己—淮备辩护，保》"自 

己的权利；目前各属土之间以及属土*¥杏王国之间的旅行适用何种安排"。—成员还一 

请求觯释香港关于驱逐外人的现有作法，并且问有否考虑到取消联合王国-对么、约 

第1 3条的保留。 

168- 締约国代表在答复时觯释说所有有关领土，除百慕大、开曼群岛、福克兰 

群岛、直布罗陀湘皮特凯恩以外，法律规定在上诉以前驱逐今一暂缓执行。倘使不是 

如此，法庭有下令暂缓执行的管辖权，而估计法庭ii常会这样-做。在香港，关于驱 

逐有两种不同的程序：所渉人士的驱逐令是由人民入境事务处处长所发的是一种程 

序；由港督会同行政局所发的驱逐令又是另一种程序。关于前者，被驱逐的人享有 

公约所规定的全部权利，在上诉期限未届满或者当事人以书面宣告不打算上诉以前 

任何人不会被强行送走。经总督会同行政局决定递觯出境的人既没有要求复核的权 

利，也没有权利出席（或由他人代其出席）作出这类决定的会"i^义。正是关于后一程 

序，联合王国对公约第13条有所保留一一而目前并不考虑擞取这项保留。 

169- 关于进入各属土或联合王国的权利，缔约国代表觯释说根据1 9 8 1年通 

过的国籍规定，联合王国的国民分成几类，与联合王国母国有关系英国国民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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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进入母国，而英国属土公民则不一定有权利凭其公民权进入联合王国。 

稳私权 

170- 关于这个问题，委员会成员想按照委员会一般意见第1 6 ( 3 2 )号，莸 

悉更多的必要资料。他们还想如道电脑储存了哪一类个人资料；谁莸得授权拥有这 

类咨料；在香港警察电脑所储存的个人数据是哪些类别；是否有人曾对根据廉政公 

署法今而设的特别调査组作出任何关于滥用权力的投诉。 

171- 缔约SI代表在答复时解释说属土法律制度是建立在习惯法之上的。根据习 

惯法，个人的稳私权、家庭、住所或通讯如受政府机构或私人任意―或不法—千预，可 

就所造成的损害提出民事索赔一要求，或者要求下今制止机构或—个人再进行千预。凡 

是名誉或名声受到不法的攻击者，可控诉毁谤或有害—的捏造事实。此外，还有许多 

具体的)^律条文限制和管制对絮—1 7条所保-障的-权利进―行千预，并且规定在某些情 

况下政府机构或私人千预该条款所规定的权利属刑事犯罪，法律条文对警察搜查个 

人和财物的权力严加限制。一般来说，警员只有在对某人犯了罪或将要犯罪或携带 

武器有合理的怀疑，才能进行截査。警员只有在有理由相信警方要逮捕的人进入私 

人房舍或者在执行裁判司所筌署的搜查今时才能未经房东或住客许可进入该一私人 

房舍。香港法律改革委员会决定研究稳私权和个人数据储存。香港设有一些机制专 

门处理警方不当行为或滥用职权情事，如果任何这种投诉有确凿证据，肯定将加以 

处分。 

宗教和言论自由；禁止进行战争宣传^煽动家、种族或宗教仇恨 

1 7 2 *关于这些问题，员会^员想获悉关于政府当局承认宗#教派的法律和规 

章；根据委员会一般意见第1 0 ( 1 9 ) ^ 1 1 ( 1 9 )号关于公约第1 9 ^ 2 0 

条的资料。成员还想如道，属土对言论自由^新闻媒介有何种限制（如有限制）以 

及属土关于一般民众感兴趣政府文件的出版有无任何规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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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 特别是关于香港，成员想如道联合王国政府方面是否有意审査香港法律关 

于发表"假消息"的争议&规定，特别是它规定被告有贵任证明在发表该项消息时 

有合理的根据相信该项消息是真的；在香港关于渎神的定义的适用是否与公约笫十 

九条相一致，不仅在言论自由方面，并且包括索取、获得湘传递资料方面；是否计 

划通过法律管制政党的,且成和登记；政治领袖是否能有使用大众传播媒介的机会。 

174- 締约11代表回答说没有任何法律或规章专门是关于政府当局对宗教廣的 

承认，而除了公约第1 8条第3款所规定者以外，任何属土对宗着自由均无限定。 

在某些属土，宗粉组织选择由法案威法今予以合并。除了各属土法律涉及毁谤、色 

情出厥物、政府机密、渎神、煽动叛乱、蔑视法庭以及若千破坏公共秩序的罪行， 

例如煽动犯下刑事罪行或"^致破坏湘平的攻击性行动的规定以外，对享有言论自由 

的权利并无限制。联合王国在批准公约时曾就公约第2 0条，保留不在属土进一步 

制定法律的权利。根据现有法律，关于战争宣传或鼓吹国家、种族或宗教仇恨可能 

构成煽动乱动或其他破坏公共秩序罪行，例如致破坏^平或煽动犯下刑事罪行。 

175- 除公约第1 9条第3款所规定的领域以外，对新闻^大众媒介的自由没有 

限制。如联合王国本身，各属土没有法律规定公布政府资料，但在政府机密法案规 

定的限制下，人民享有获悉这些资料的自由。联合王国现正积极考虑修正政府机密 

法案第2节，而任何这种修正案将适用于所有属土。 

176.关于香港的问题，締约lil代表说打算将关于发表"假消息"问题的法律夕!！ 

入审査。审査工作正在进行，预期在1 9 8 8年底以前完成。渎神的定义公认对联 

合王国较之对香港更为适切，在1 9 97年以前必定对该定义进行审査。多年来在 

香港没有就渎神提出起诉。尽管在香港没有政党，但也不禁止;^立政党。到底政党 

最终是否会出现，将由民众和立法局民选官员决定。进行竞选的个别成员有充分的 

机会使用大众媒介，并且广泛行使这项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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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合和结社自由 

177. 关于这个问题，委员会成员想获得更多关于集会自由的限制以及管制工会 

的资科。几位成员想知道是否考虑采取一些措施，以确保香港警务处处长广泛的酌 

情处理权的行使符合公约第2 1条。威员还想知道是否有任何工会的登记申请遭受 

驳回，如果有，是以何种理由驳回，对这种不利决定能否上诉。 

178. 締约国代表回答说，百慕大、福克兰群岛、直布罗陀、特克斯和凯科斯群 

岛的宪法明确保护集会和结社自由，而在大多数属土，基本上对这些权利没有限制， 

然而，在香港这个可能是世界上人口最稠密的地方，公共秩序法令规定对公共集会 

进行管制，以确保可安全地行使集会、举行会议和游行等言论自由的权利，并且其 

行使同公共秩序不发生抵触。该法令授权警务处处长批准3 0人以上的公共集会或 

者 2 0人以上在公路或公园进行公开游行。而在一些罕有的情况下，他可禁止这种 

集会或游行。对任何这种决定可以书面向总督提出上诉，总督可维持、撤销或改变 

这项决定。没有计划对公共秩序法令之下授予警务处处长的权力进行审査。 

179. 各属土法律准许成立工会，但工会必须登记。工会的活动几乎没有什么限 

制，除了例如在直布罗陀禁止工会进行恫吓。香港工会法令对例如工会章程和规则、 

工会基金的管理和工会基金用于政治目的等方面有管制规定。在香港，倘若工会不 

遵守既定程序，工会的任何宗旨为非法，工会的名称与另一工会相同或者申请人的 

登记以前曾被吊销等，登记处可拒绝予以登记。遇有拒绝登记情事，可向高等法院 

上诉。 

家庭和儿童的保护 

180。关于这个问题，委员会成员想获悉关于各属土内配偶地位在结婚时，婚姻 

生活中以及离婚时是否平等；私生子女与合法婚烟所生子女的权利在何种程度上仍 

然存在显著的区别；各属土，特别是圣赫勒纳的计划生育。一位成员还请解释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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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局何以要妨碍家庭团聚。 

181 . 締约国代表回答说，可能除了圣赫勒纳以外，法律上配偶地位在结婚时、 

婚姻生活中以及离婚时都是平等的。圣赫勒纳在进行法律审査期间，关于离婚的潜 

在歧视性规定目前正受到注意。在福克兰群岛、皮特凯恩、圣赫勒纳和特克渐和凯 

科岛的私生子女与合法婚烟所生子女的权利不再有什么显箸的差别。在其他领 

土，私生子女在继承遗产、取得国籍和抚养方面仍然多少处于不利地位，所有属土 

通过计划生育协会或一般医生就计划生育提供咨询意见。在圣赫勒纳，与国际计划 

生育联合会合作，提供了免费、全面的计划生育服务。配偶和未成年子女一般准许 

与他们在香港的家人团聚，伹由于太多人想住在香港，出现了严重的非法移民问题。 

在某些情况下，有些儿童偷渡入境，其父母然后申请全家团聚。另外有些情况是， 

有人持当天来回通行证自中国来到香港。中国和香港曾締结协定，便利人民有秩序 

地迁往香港，香港当局的政策是，凡是公然使用涉及故意将家庭折散的不合法手段 

者，对其提出的家人团聚请求不釆取同情态度. 

参与公共事务的权利 

182. 关于这个问题，委员会成员请求解释属土人民与联合王国公民在参与政治 

的权利方面有何异同。特别是关于香港，成员想知道现正设计一些什么措施，使香 

港居民能行使第2 5条第(a)和0))»述的权利；立法局中由直接选举产生的成员占 

多少比例；联合王国是否考虑撤销其对第2 5条0))款的保留。 

183. 締约国代表回答说联合王国为香港对第2 5条(TD)款提出了保留，除了香港 

和只有5 7位居民的皮特凯恩以外，住在属土的人民与联合王国公民在政治参与权 

利方面无甚差别。同联合王国一样，在无记名投票和成年人普选权的基础上，为立 

法机构举行真正的定期选举。投票和竟选公职的确实资格各属土有所不同，但人民 

自由参与政府工作的机会与联合王国的英国公民相同。在香港，确实有人赞同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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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局有一批官员由直接选举产生，伹对于釆取这种措施的具体时间，则有很大的分 

歧。为了避免改动造成破坏性后果，打击信心，联合王国对直接选举釆取了谨慎的 

方法途径，到1 9 9 1年立法局5 7名议员中，只有1 0名是由直接选举产生，而 

直接选举的候选人人数在I 9 9 1年以后将有所增加。如果1 9 9 7年以前的发展 

允许香港立法局在1 9 9 7年前全体成员由直接选举产生，则联合王国可能考虑撤 

销对公约笫2 5条(b)款的保留的问题。目前，立法局约有4 1%的成员是通过选举 

团和职能或利益团体（如律师、医生、护士、商会或会计师）等间接选举产生的。 

少数人的权利 

184. 关于这个问题，委员会成员想知道各属土的情况是否允许切实享有公约第 

27条所载列的权利。 

185. 締约国代表答复各属土的条件确实允许少数民族、宗教和语言方面的少数 

切实享有公约第二十七条。 

一般意见 

186. 委员会成员感谢联合王国代表团对委员会的问题作出明确、坦率和有实质 

内容的回答。这导致建设性和有成果的讨论。委员会希望这种讨论对各属土上对人 

权的尊重，尤其是对香港情况的进一步思考，作出有用的贡献。 

187. 关于后一项，有些成员认为某些规章——包括基本法草案的一些规定和公 

共秩序法令关于警务处处长酌情处理权的规定一—同公约的规定是否相容仍然有不 

少问题。他们敦促考虑解决尽可能多的人权问题，或者在I 9 9 7年以前将公约立 

为法律。成员还建议考虑将委员会关于第二次定期报告的讨论传播给香港立法局和 

民众，并且要求以书面或在第三次定期报告中答复一些尚未解答的问题。 

188. 締约国代表表示该国代表团对这次讨论表示满意，并感谢委员会成员的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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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和耐心。他希望若干关于香港的事项已获得澄清，并且回顾在基本法中有任何不 

足之处必须同中国政府进行商讨。 

189. 在结束对联合王国关于其属土的笫二次定期报告的审议时，主席感谢代表 

团成员与委员会合作，对各项问题作出了切实的答复。他相信代表团会将委员会的 

关切转这给联合王国政府。 

荷 兰 

190. 委员会在1 9 8 8年 1 1月 8日和 9日举行的第 8 6 1次至8 6 4次会议 

上（C'CPR/C!/SR.83卜864)审议了荷兰的第二次定期报告（CCPR/G742XAdâ 

6 )。 

191. 締约11的代表介绍了报告。他指出，在审査包括的时期内荷兰发生的最 

重要发展情况是修改《宪法》。虽然修改带来了很广泛的变动，伹并没有影嘀荷 

兰的根本构架：荷兰是一个议会民主厘家，具备独立的司法制度和经《宪法》确定 

和保障的基本自由、权利制度。 1 9 8 6年1月1日，阿鲁巴在荷兰王国内取得 

了自治的地位，自当日起象荷属安的列斯那样成为王囿自治伹平等的一部份。 

玖行《公约》的宪法和法律基础 

192. 关于该问题，委员会成员希望收到有关直接援，公约》和根M公约》的条 

款检验法律效力的事例的资料；关于影响《公约》执行的任何因素和问题的资料； 

有关特别是在阿鲁巴促进更多公众认识《公约》和《任择议定书》活动的资科；关 

于阿鲁巴自1 9 8 6年 1月 1日以来执行《公约》方面任何特别事态的资料。成 

员又希望知道《宪法》第9 4条"法定条例"一词是否适用于议会法令；荷兰法律 

对于《公约》的自我执行条款和非自我执行条款有何区别；荷兰境内有大批外国工 

人是否造成问题；对麻醉药品的某种容忍是否对市区造成犯罪控制问题；由于法院 

作出关于《公约》的不利决定，荷兰政府是否正在计划撤销对《任择议定书》的 

准；是否会宣传委员会对第二次定期报告的审i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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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 关于阿瞢巴，成员想知道如何保证在阿鲁巴履行国际义务，包括《公约》 

指出的义务；如何保障人权和基本自由；《合作条例》与《阿鲁巴宪法》之同关系 

如诃；司法制度如1可组织；当阿鲁巴成为王国内的另一个国家时有没有征求人民意 

见；法官是在当地征聘还是从荷兰派来。 

194. 締约国代表在答复中说，由于《公约》中很多条款包括的实质性权利是自 

我执行的权利，因此，依照《宪法》第94条的规定，法院必须参照这些自我执行 

条款审査议会法令和其他法定条例的效力，有很多援引《公约》的事例。为了确 

定《公约》条款是否"自我执行"，必须逐一评估该条款的性质，内容^拟订。 

1 9 8 6年，法院的5 8项裁决曾援—〈公约》条款，任何违反《公约》条款的立 

法法令都不能实行，因此必须进行修订。《公约》已明确地成为法律秩序的一部 

份，它的条款已多次直接适用。荷兰政府无意退出这一项它曾经积极参与制订的 

《任择议定书》。 

195. 过去1 5年来外国人大量涌入对执行《公约》、特别是在不歧视方面it成 

了某些问题，因此有必要进行某些研究和通过新的法律。荷兰政府在"基本权利 

抵触"方面也碰到问题，例如为了禁止种族歧视必须限制言论自由的问题，因此， 

很想知道委员会对该问题的意见。虽然有人评击荷兰政府对成瘾毒品和毒性不大 

的麻醉品加以区分的傲法不够严格和不能见效，伹经验显明，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这 

项政策是成功的。 

196. 关于促进更多公众认识《公约》和《任择议定书》条款，该代表指出， 

《世界人权宣言》和关于人权的各项公约和宣言的全文已以荷兰文出版成书，并甸 

教 I f颁发了一册人权手册。荷兰政府又向一些非政府人权组织提供津貼；这些组 

织的活动包括出版关于《公约》$1行情况的材科。在会议前的一周于海牙举行的 

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向新闻界公布了《公约》条款和编写并提出第二次定期报告所 

遵行的程序以及委员会的会员记录。 

197. 关于阿鲁巴的地位问题，该代表指出，实现人权和基本自由、法律平等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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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行政是阿鲁巴的贵任，《阿鲁巴宪法》第一章体现了《公约》认可的所有权利， 

并对阿鲁巴立法提供司法审査。荷兰最高法院是作为阿鲁巴的最高上诉法院。一 

名全权公使于海牙代表阿鲁巴，并担任王s部长理事会的阿鲁巴成员。在阿鲁巴 

实行分治的地位之前，巳就《公约》的范 i l和深度通知阿鲁巴人民，并通过报章和 

其他媒介让他们了解这方面的事态。为了增加对这些基本问题的了解，在法学院 

设立了一个阿鲁巴法律 讲座。 

自决 

198. 关于该问题，委员会成员想知道荷兰有没有采取任何措施防止公众和私人 

支持南非种族隔离政权。成员又希望知道，阿鲁巴作为荷兰王国自治和平等的一 

部分这个新地位是否满足阿鲁巴人民的自决愿望；阿鲁巴目前有没有争取自决的运 

动；阿鲁巴在1 9 8 6年以前的经济发展水平是否与荷兰的不同. 

199. 締约国代表在答复中觯释说，荷兰政府对于与南非贸易通商已采取了一些 

超出安全理事会有关决议所规定的限制性措施。已禁止对南非或从南非进出口某 

些产品以及对该国进行的所有新投资；荷兰银行和政府已终止所有与南非的金融交 

易；荷兰已退出其与南非之间的I边文化协定；1 9 8 3年对南非人实行强制性入 

境签证要求。荷兰在国家一级和欧洲一级鼓励任何可以促进南非和平演变过程的 

活动，荷兰在大会第四十二届会i义上曾提出一些和平觯决南非冲突的原则：普选， 

国家地理统一，建立民主多元政治制度，尊重人权，保护少数和法治等， 

200. 对于阿鲁巴问题，该代表回顾说，阿鲁巴人民在1 9 7 7年表示希望他们 

的岛取得分开的地位，自实现新的地位以来，阿鲁巴设法获得更大的经济和财 

政 自 由 。 1 9 8 3年3月举行的一次园桌会义决定，荷兰王国各部分有权决定自 

己的政治前途，因此，将在1 9 9 0年代初举行一次会审议应否修改目前的方针。 

无歧视和男女平等 

2 0 1 . 关于该问题，委员会成员想知道为什么将平等待遇原则列入所有国家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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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过程只有到1 9 9 0年才完成；立即遵守并执行该原则有何障碍；荷兰仍然存在 

何种基于男女差别的歧视。成员又想知道以下法案的现状：《一般平等待遇法案》， 

《关于非国家养恤金方面男女待遇平等法案》和《刑法修订法案》；他们又问及荷 

兰是否已批准《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他们还希望获得下列有关资料： 

和政府官员杈利所受的限制；阿鲁巴无歧视妇女有关的任何特别问题；为确保妇女 

与男子完全平等正计划采取或业已实行的措施；外国人与公民相比较的权利，他 

们又想知道荷兰法院相欧洲人权委员会审理多少宗关于驱逐或歧视外国人的控诉； 

无歧视原则与行使某些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之间有没有任何抵触，关于委员会对 

某些牵涉到社会福利无歧视情况采取的态度，有一位成员想知道法院或中央上诉娄 

员会有没有对有关社会保险制度的案件作出任何判决；有没有考虑修订社会保险立 

法，以使其符合《公约》第26条的规定。另一成员要求澄清《宪法》第一条使 

用的"任何其他原因"用语，并想知道属于刑法范围的假定的性别歧视事例。 

202. 締约国代表在答复中觯释说，关于锎定男女差别、已婚夫妇与未婚天要差 

别的所有议会法律相各部门法令的条款刚告完成；因此，荷兰政府能够纠正不合理 

的 差 别 ， 1 9 8 8年3月提交给议会的《一般平等待遇法案》正由下院的一个特 

别委员会研究.《男女就业平等待遇法案》预计在 1 9 8 9年初颁布，如莸通过， 

最后可能包括一项旨在保证养恤金方面待遇平等的条款。《刑法修订法案》已提 

交给政府提意见，《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的批准过程可望于1 9 8 9年 

完成。 

2 0 3 . 该代表在答复其他问题时说，对公务员基本权利的行使实行的唯一限制是： 

假若公务员行使其言论、结社和集会自由的权利，包括示威的权利影响其职务的正 

当执行或公务的有效实施，则有义务停止行使这些权利。在荷兰合法居留至少五 

年的外国国民可在市政选举中投票，并可获任命担任公职，伹有一些限制。曾向 

欧洲人权委员会提出一些声称不合理驱逐的控诉；法院对于声称歧视的案件国籍没 

有保留统计数字，无歧视原则与某些权利，自由的行使之间的抵触将来需要由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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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根据通过的《一般平等待遇法案》加以解决。 

204. 荷兰的立法机关的目的是让所有人、不论其身份相特殊地位，都能够么V平 

地参与公共生活，因此认为必须禁止以婚生或非婚生为借口的歧视等。关于委员 

会对于根据《任择"iX定书》向其提出的社会保险案件表示的意见，已于1 9 8 8年 

8月 2 9日就该问题向"i义会提出一份备忘录；该备忘录不一定反映荷兰政府对该问 

题的最后意见，因为它的成员对于人权事务委员会的决定和法院据此作出的裁决的 

影响问题意见分歧。这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因为纯粹决定执行《公约》条款是 

不够的，还必须保证任何新立法符合欧洲共同体的条例。 

生命权 

205. 关于该问题，委员会成员希望获得更多关于第6条的、在*员会一般评论 

第6 ( 16 )和14 ( 23 )号范围内必要的资料^关于荷兰和阿鲁巴的相对婴死 

亡率的资料。关于在荷兰广泛辩论的无痛苦致死问题，一名成员想知道荷兰锎订 

该问题的立法时是否考虑到《公约》第6条的规定。 

206. 締约国代表在答复中说，荷兰已取消死刑。荷兰的保健服务水平很高， 

全人口可利用高度发达的社会服务系统。 1 9 7 0年至 1 9 8 7年，婴儿死亡率 

相分娩前后的死亡率逐步降低，目前各为千分之七点五相千分之九点二。 阿鲁巴 

的嬰儿死亡率是千分之十六。在保安部队成员曾使用武器的所有情况下，都会进 

行一次调査，如案情需要，有关的个人受到检控或处分，无痛苦致死的案件仍不 

普遍，并且须向总检察员申报，如果没有遵守关于该做法的严格规则，他可以提出 

检控程序。 

囚犯和其他被拘留人员的待遇 

207. 关于该问题，委员会成员希望了觯《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it或有辱 

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的《执行法案》的现状；将亚洲相拉丁美洲的妇女带来荷 

兰卖淫的做法是否实际存在，如果存在，已采取什么措施防止第三者剥削利用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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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订正的《宪法》采用人身保护原则后如何改进对《公约》第9条第4款保障 

的权利的遵行；被拘留人员的家属或朋友可否代他申请人身保护，审判前拘留的最 

长期限是多长；个人被捕后多久才能通知家属^与律师联络。委员会成员又要求 

关于在监狱以外的机构、与犯罪无关的拘留资料，关于这一点，委员会成员又问及 

有没有因不符合《公约》规定的原因而拘留或这些机构使用暴力的任何事例；没有 

家属或熟人、违反其个人意愿而遭拘留的精神病人有什么补救办法可用；病人是否 

定期内医生检査，以便确定继续拘禁是否合理。成员又希望知道非法入境的外国 

人或要求庇护的人是否可能受到拘禁，拘禁的条件是否符合《公约》规定的标准， 

208 。此外，成员又想知道报告指出的1 9 8 0年代初某些类型的犯罪增加原因 

何在？监察专员的作用和职司是什么；荷兰的监狱制度对于预防累犯行为是否有效, 

荷兰政府是否正在考虑撤销其对《公约》第1 0条第 2款的保留. 

209 .报告国代表在答复中说，批准《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 

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的法律已通过。这几年来，法院确定关于将亚洲、非洲、控 

丁美洲的妇女带来荷兰卖淫的案件只是少数.然而，确实有些妇女受到引诱，以 

各种借口前来荷兰后成为娼妓。为了打击这种做法，巳采取了一些措施，包括增 

加对贩卖人口的刑罚，防止伪冒婚烟和谎报父亲身份，还向帮助受害妇女的一个 

妇女联合会提供资金，荷兰政府设法保证采取这种做法的人受到控告。 

210 。该代表答复其他问题时解释说，个人可被拘留两夭，并且一次延长两夭， 

以便进行彻底调查；在这四天期间，如果他认为个人自由被非法剝夺，他可向民事 

法院申请临时禁制令。荷兰《刑法》对被拘留者或其律师以外的个人行使人身保 

护的权利没有作出规定.由于公共秩序或国家安全因素而遭拘留的外国人对于剝 

夺其自由的决定可向地区法院上诉.审判前拘留的最高期限是1 0 6 天 。 当 个 

人被捕时，如果他要求通知家属，警方可以这样做，f旦这项行动不得妨碍调査.被 

拘留者被捕后有权随时选择一个或几个律师。根据《精神病法》被拘留的人必须 

由医务人员和法院定期审査。要求庇护的人湘没有必需的旅行证件的人被安置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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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姆斯特丹机场的一个特别中心，他们在那里获得简单但可以接受的膳宿• 

211 。犯罪据称增加的原因之一是毒品问题，由于对监狱收容能力的需要曰益 

增加，往往无法保证理想的隔离，这是维持对《公约》第1 0条笫 2款 ^ 第 3款所 

作保留的原因。正在不断审查如何最妥善地处理已定罪囚犯的问题^如何最妥善 

地执行^调整《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的问题。监察专员的作用是充当公 

众的"耳目"，保证适当地进行公共行政.已在阿鲁巴设立了一个办公室登记湘 

调整控诉. 

公平审判的权利 

212 .关于该问题，委员会成员想知道由于不适合而觯除法官职务进行的调查具 

体根据是什么；将刑事案件交付审判的平均时期多长，在什么情况下上诉法院因不 

正当的拖延而将定罪搁置下来，对民事案件有没有提供法律援助，荷兰和阿鲁巴如 

何实行假定无扉的原则。成员又希望收到依照委员会一般评论第 1 3 ( 2 1 )号 

对第1 4条提出的必要其他资嵙和关于某些刑事案件法院外觯决做法以及这种做法 

对法院工作量产生的影响等资料。关于这种做法，成员想了解在决定何时采用法 

院外解决办法时使用什么标准，这些决定如何符合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如何 

将合《公约》第1 4条规定的司法保障. 

213 。缔约IS代表在答复中说，法官因疾病或休弱或其他因素而长期不适宜执行 

职务，最高法院可以根据这些理由觯除其职务，可是这种解职情况极罕见。1987 

年，法院从受理案件到最后判决的平均期间为2 7 5天.荷兰法院一般认为，如 

果一宗案件在两年内在提交检控方面仍未有明显的进展，这宗案件所花时间则根不 

合理。向民事案件提供法律援助。假定无罪是荷兰法律惯例的基水原则， 

214 。该代表在答复关于法院外相解做法的问题时解释说，只有在法院可能征收 

罚款，或牵渉到人身伤害，但伤害程度不严重的案件中,才提供法院外湘解的办法, 

无法衡量这种做法在节省时间方面对法院工作量产生的影响，因为有些因素是不能 

衡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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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徙自由和外侨的驱逐 

215 。关于该问题，委员会成员根据委员会第1 5 ( 2 7 )号评论要求关于荷兰 

和阿鲁巴的外国人情况所需的更多资料.他们又想知道可以用什么理由拒发护照; 

《外侨法》在哪些方面显然需要全面修订；这些修订何时完成。 

216 。締约国代表在答复中说，1 9 8 8年 2月 1 I日的《护照（暂行）法》规 

定了拒发或撤销旅行证件的理由，这些理由符合《公约》第1 2条的规定。全面 

审查《外侨法》的主要原因是要通过《议会法、而不是通过通告制订入境政策准则； 

增加对外侨的法律保护；使外侨政策的执行更加一致.莸准进入阿鲁巴的外侨在 

多数情况下享有与阿鲁巴人相同的人权和基本自由. 

隐私权 

217 。关于该问题，委员会成员根据委员会第1 6 ( 3 2 )号评论要求更多关于 

第 1 7条的必要资琳。他们又想知道目前如何保障第 1 7条规定的个人权利；可 

能设立个人资料库的基本目的何在湘如何防止滥用；邮政、电信^电话服务的工作 

人员为何釆取窃听消息和谈话的做法. 

218 。荷兰代表在答复中解释说，《资,丄保护法》可望在1 9 8 9年初生效，又 

已向议会提出了一项《资料保护（警察档案）法案》。在颁有这些隐私立法之前， 

半公营都门^私营都门根据政府机构拟订的各项隐私条例，为自我约束作出了根大 

进展，这些条例的主要成份是审查和纠正资"库保存的个人资嵙的权利.《资料 

保护法》将规定设立一个分开的政府机构一资料保护注册署，以监督对法律的遵 

行，防止溋用，还会确定向法院申诉的程序.目前又向议会提出一项关于进入住 

宅的法案。《刑法》第 2 6 1— 2 7 1条保护个人的名誉湘声望。只有在法律 

规定和经过适当授权的情况下才可以违反电话湘电信隐私权。作为质量监督湘维 

修工作的一都份，邮政、电信和电话服务工作人员有时要监测谈话和阅读电信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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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和言论自由；禁止鼓吹战争的宣传湘鼓吹民族、种族*宗教仇恨 

219 。关于该问题，委员会成员想知道本于良心反对服役者所履行的服务是否莸 

得与正规兵役相同的权利和利益；传媒的所有权制度如何；新的《传媒法》是否已 

生效；特别是考虑到委员会一般评论第1 1 ( I 9 )号，荷兰是否正在考虑撤销对 

《公约》第2 0条第1款的保留；为什么显然没有依照《公约》第2 0条第 2款的 

规定，通过法律禁止鼓吹民族、种族或宗教仇恨.成员又想知道大众传媒如何了 

解公共当局通过的决定和支持这些决定所用的书面材料；如何管制商业广告‧ 有 

一名成员又想知道，《传媒法》的一项基本原则一抑制商业主义会不会违反言论 

自由原则。 

^20。締约国代表在答复中解释说，对于认可的本于良心反对服役者法定地位的 

监督，尽可能与服义务兵役的武装部队成员的相同.新的《传媒法》已于1988 

年 1月 1日生效.报纸由私营公司拥有，广播系统经费部份来自许可费，部份来 

自广告收入.无线电和电视商业广告的条例所根据的原贝!」是：传媒要反映国家的 

生活，包括道德和文化生活,两业广告内一个特别基金会监测，也由该基金会确 

定这些广告可以播放的时间.对《公约》第 2 0条的保留反映这样的事实：极难 

制订一项战争宣传法定禁令而又不会过度压制言论自由.虽然如此，荷兰在这方 

面没有实际的问题，因为传媒并不散布战争宣传.《刑法》第137汆(d)规定，凡 

基于个人的种族、宗教或其他信仰，鼓吹对其仇视或歧视者，均属刑事罪行.政 

府文件对人人开放，人人均可得到，为了政府功能顺利不能取得者除外.法院有 

权觯决当局与要求资料的个人之间发生的任诃冲突. 

221。 关于该问题，委员会成员希望收到更多关于成立政党祁政党活动的法律和 

.惯例的资料，特别是关于可能禁止政党的理由的资料‧ 

222。 締约国代表在答复中说，政党被认为是法人，如果其活动或宗旨不符合公 

共秩序，例如，侵犯他人自由，破坏人类尊严或鼓吹仇恨，可以雙到取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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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家庭相儿童 

223。 在这方lâj,委员会成员希望知道有没有J,狗体虐待的任诃具体事例，如 

果有这种事例，采取了什么措施预防这些违法情况；非婚生子女与婚生子女的权利 

仍然有何差别；为诃计划限制荷兰父亲承认其国外出生的子女的权利；采取了什么 

措施解决父母工作的家庭的托儿问题；为什么男女适婚年龄是一样；有什么保障措 

施保护儿童免受色情影嘀.关于-委员会已于1 9 8 8年 7月 2 7日审议的第 2 0 1 / 

1985号信件，一些成员希望知道荷兰政府和公众对于委员会成员认为在婚烟解除 

时给予法院裁定探访衩利的取令权过于广泛这个意见有何X应. 

224。 締约国代表在答复中说，荷兰设有一项辅导员f j厪，这些辅专员负贲拟订 

关于虐待儿童茶件的报告，并协助和辅导受虐待儿童及其家属.1 9 8 8年 7月 

向i义会提出的一项法案可望根本消除非婚生子女与婚生子女之间的所有差别.政 

府非常重视托儿问题，向父母提供税务减免和向提供设施的地方当局提供补贴. 

1 9 8 7年发生一宗刑爭案件，涉及为来自东南亚的儿重冒认国籍，引起公众担心 

贩运儿童，并促使关于承认国外父亲血统的法律—能作出修订.适婚年龄统一是 

为J维持男女千等原则，可是在1 8岁前，特别是年在1 6至 1 8岁的怀孕女子， 

可以获准结婚.《刑法》规定色情可受惩罚，为了保障儿童，正在考虑通过更严 

m綠,没有计划限制审理离婚案件法官的取舍权，他们一般遵照父母及方对 

于探访权利的1：愿. 

参与公] 

225。关于该问题，委员会成员希望获得更多有关下列的资科：基于政见和行为 

取消个人担,公职资格的做法；关于外国国民在地方选举中的投杲权和担任地方公 

职的条款在执冇方面的任何经验.成员又要求更多关于限锎投票权的资料.此 

外，他们又想知遛荷属安的列斯和阿瞢巴的居民是否与荷兰本土居R—袢有权参加 

荷兰议会的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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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6。 締约国代表在答复中说，对于保密的职位，只要因对个人能食在所有情况 
下履行其作为公务员的职责有怀疑，则可能拒绝个人在公务方面的任命.在 1 9 

8 6年的市议会选举中， 2 6 0 , 0 0 0名外国国民有权参与， 5 0名外国国民在市议 

会中当选 .没有 «证明给予外国人投票权对 荷兰国民的投票人数和投票行为有 

任 何 影 , . 自 I 9 8 3年修订宪法条款后，已消除了很多对投票权的限制.荷 

属安的歹'〗澌和阿鲁巴的居民在荷兰议会选举中没有投票权. 

少数人的权利 

227。 关于该问题，委员会成员希望收到关于下列的资料：少数人政策全国咨询 
协商机构的职司、活动,，地位；在执行《公约》第27条规定方1f t碰到的问题；有 

关阿鲁巴少数民族可能的问题.成员又想知道使用什么标准定哪些群体为少数人， 

特别是移民工人和吉普赛人算不算是少数人；荷兰政府对吉普赛人的迀徙自由是否实 

实行限制， 

228。 締约国代表在答复中说，少数人政策全国咨询协商机构的职司是向政府提 
供意见.在最近的一届议会会议期间，内政大臣与该机构举行了六次会议.虽 

然该机构仍然是试验f生质，可是政府打算不久向议会提出一份法案，设法给予其常 

设的地位. 

229。 荷兰王国少数人的境遇仍然有一些实际问题，特别是在住房、教育和保健 
方面.阿鲁巴毋需针对多数人对"少数人"加以保护，因为阿鲁巴的 6 0 , 000人 
口本身由4 0个少数民族组成，住大蓬车的人不算是属于少数人，可是政府打算 

给予他们某些优待，帮助他们享受社会的平等权利.政府又采取了一些揞施保障 

某些处境不利的移民工人群体的平等权利和机会. 

一般意见 

230。 *员会成员认为荷兰王国提交的笫二次定期报告构思极佳，并包括了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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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国法律、、，机构和行政愤例的丰賓资料.他们特别赞赏地注意到荷兰政府对 

《公约》采取的坦率、公开态度，并推崇荷兰代表团.对委员会问题的答复和对诸如 

基本权利之间的协调等一些一般问题的评论态度诚恳，质素很高.成员又欢迎荷 

兰政府为消除种族隔离采取的具体措施以及其对非政府组织采取的乐于助人态度. 

他们表示支持締约国持续不断地努力改进荷兰的人权，特别是《公约》第1 4条和 

第 2 6条分别列举的平等和无歧视原则，并希望能够在第三次定期报告中觯决委员 

会所有的其余问题，特别是关于充分执钉上述原则的问题. 

231。 締约国代表说，他本国很重视与委员会进行讨论，并一定尽力在下一次报 

告中解决所有尚未觯答的问题.他向委员会保证，一定会将委员会的意见和建议 

通知政府有关各部和议会. 

232。 主席在总结对荷兰第二次定期报告的审i义时再次感谢荷兰代表团与委员会 

对话表现的合作和积极精神.荷兰王国承认短处并设法通过持续的立法审査过程 

加以纠正，这点值得效法. 

多 哥 

233. -委员会在1 9 8 9年 3月 2 1日至 2 3日第 8 7 0、 8 7 1 、 8 7 4和 

8 7 5次会议上{ C CPR/C/SR 。 870、 87 ;U 8 7 4和 8 7 5 )审议了多哥的初次报 

告（CCPR/C/36/Add。5)。 

234。 締约国的代表介绍了该报告，他强调多哥确保人权获得尊重的决心，并指 

出，多哥已批准了大多数的国际人权文书，其中包括《公约的任择议定书》。此外 

已成立了一个国家人权委员会，负贵听取任何其权利在国家领土内被侵犯的人所提 

出的请愿。该委员会除了发挥调解作用外，还协助提高人民对人权和基本自由的认 

识 ， 1 9 8 8年2月和4月在洛美与联合国人权中心合办的讨论会就是一个例子。 

235, 委员会成员欢迎该报告，该报告符合委员会关于初次报告的形式和内容的 

一般准则。然而，他们认为该报告应更为著重影响多哥执行《公约》的因素和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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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6. 关于《公约》第2条，委员会成员希望收到有关《公约》在多国国内法上 

的法律地位，特别是有关《公约》在多哥法律秩序中所占的地位的资料，他们也想 

知道将《公约》的规定并入多哥国内法时有没有遇到困难。他们想知道下列事项： 

如果多哥的法律与《公约》的规定发生冲突的话，将出现怎样的情况；有没有出现 

法院或行政当局援引或应用《公约》的规定的情况；有没有出现法院认为《公约》 

的规定在国家法律之上的情况；宪法第4 3条所提及的互惠原则是否也适用于象《公 

约》一般的多边条约。委员会希望得到关于其人权被侵犯的人可以得到的种种赔偿 

的资料，尤其是关于其人权被以公务身分行事的公务员所侵犯的人可得到的赔偿的 

资料；他们想知道殖民时代遗留下来的法国法律所占的法律地位。他们要求澄潰禁 

止基于语言和财产的歧视，以及报告第65段所列的限制，即只有多哥人享有政治 

和公民权利。 

237. 委员会要求下列有关国家人权委员会的详细资科：其权力、活动和会员人 

数；在审理据说发生的误判案时，委员会是否起上诉法院的作用；委员会是否被视 

为在向人权事务委员会提出诉讼之前必须利用的当地补救办法；委员会的司法作用 

与其确保人权的贵任有何关系；向它提交的案件有多少件而且是什么性质的;委员 

会是否已实在决定了一些案件，如何执行这些决定；在什么程度下它可以不受执行 

当局的管制独立行事；政府向委员会提供什么津贴，使其能够履行贵任；是否能够 

向人杈事务委员会提交委员会的第一次报告。 

238. 委员会成员还想知道下列情况：课程有没有包括人权方面的教育；有没有 

将《公约》译成该国的种种语言分发给各阶层人民，特别是最穷的人民以及军队和 

警察；多哥人民知不知道委员会正在审议该报告。 

239. 关于《公约》第3条，委员会希望收到关于妇女在选举产生的机构、大学、 

私营企业的经理、公共事务和自由职业以及在一般职亚人口中所占的比例的统计资 

料。有人间，同工同酬的原则有没有例外；有没有卖淫的问题，如果有政府有什么 

打算。此外，还提出有关仍存在的歧视妇女问题的幅度的问题，以及有关该国的传 

统习惯对这一方面的影响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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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0. 关于《公约》第4条，委员会成员想知道，共和国总统在什么情况下有权 

宣布紧急状态；国会有没有权利审查紧急措施，而在这种情况下总统有没有权觯散 

国会；紧急状态的期限有多长；能否暂时撤销《公约》所规定的权利和自由，特别 

是被承认为在一切情况下不得侵犯的那些权利和自由；其权利被侵犯的人可以采取 

什么补救办法；有什么保障防止紧急措施的错误执行；多哥政府在1 9 8 6年企图 

改变后执行紧急措施时没有作出《公约、第4条所规定的通知。 

241. 关于《公约》第6条，委员会成员想知道：可以在什么情况下判决死刑； 

在过去五年内多哥执行过多少次死刑；能否将1 6至I8岁的人判处死刑。关于可 

处死刑的罪行，成员们要求澄清"违反道德罪"和"危及国家外部或内部安全的行 

动"等用词，并怀疑如此笼统的定义是否给法院留下太宽的解释余地。 

242. 关于《公约》第 7和 1 0条委员会成员询问：声称被拷打的人可以采取什 

么补救措施；有没有法律或监狱规则明确保障不会有这种行为；在上述情况下有没 

有加速司法程序的办法；法院是否接受经酷刑而取得的口供；国家人权委员会能否 

处理关于公安部队使用酷刑的指控，如果能够的话，对这种酷刑案件应用什么程序; 

有没有检査监狱的制度，让独立的人公平地调查关于酷刑的指控和采取纠正措施； 

有没有警察或与狱长被控或被判有侵犯人权罪；在什么程度上利用秘密扣留。成员 

们也要求有关多哥社会复兴制度的资料。 

243. 关于《公约》第9条，委员会成员希望收到关于报告所提将被拘留者拘留 

四十八小时的时限的进一步资科，他们询问，是否严格遵守这个时限，如果超过这 

个时限的话可以采取什么补救办法。他们还想知道，如果拘留条件不令人满意的话 

有什么补救办法，最长可以等多久才必须将其逮捕理由通知被逮捕的人。有人也询 

问有关取消行政扣留的问题，以及有关法院迅速决定拘留是否合法和正常的保障。 

关于拘留的条件，成员询问：可否将被拘留者拘留在一个秘密的地点，他实际上有 

没有权利与他的家庭和律师通信，以及接受医疗检查；如果有监狱过分拥挤的问题, 

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有没有困难确保囚犯得到粮食。此外，有人问为什么国际红十 

字会不得接触军事囚犯。成员们要求有关多哥刑事诉讼法第1 13条的资料，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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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条款，不得将被控告的人拘留超过十天，他们也要求有关给予被非法拘留或逮捕 

的人的赔偿的资科。 

244 . 关于第 1 1条，有人要求澄清拘留没有履行对国家的财政义务的人的做法。 

245 . 委员会成员希望收到关于多哥执行《公约》第1 0和 1 3条的情况的进一 

步资料，特别是关于1^逐出当地而非监禁的^罚的情况以及关于被命令驱逐出境 

的人可采取的补救办法的资料。 

2 4 6 . 关于《公约》第1 4条，委员会成员希望收到有关下列方面的更详细资料: 

司法机构的独立性，特别是关于确保法官的独立性的保障；任命法官和法官履行任 

务的汆件；关于免职和报酬的规则以及训练法官、律师和其他司法人员的程序。关 

于司法机构的组织，有人要求有夫国家治安法院和其他特别法院的资料，特剁是关 

于这些法院的管辖范围、组成、资#>程序以及给予被告的保障和可以行使的追索 

和上诉权利的资料。此外，有人询问，为什么设立这些特别法院，国家治安法院 

和高等法院的分别何在。成员们要求有关法律协助制度的详细资料。他们对《公 

约》第 1 4条第 1款和 1 9 8 8年关于公开程/！^的法令之间明显的矛盾表示关切。 

247 . 关于《公约》第1 7条，成员们要求关于禁止勒索和窃听电话的进一步资 

料。 

248 . 关于《公约》第 1 9条，委员会成员希望收到关于法律确保主张和发表意 

见的自由的程度的资料。对此，他们询问：新闻界受什么程度的控制或检查；有 

没有限制设立与唯一政党无关的独立报刊的自由；如果设立宣传媒介机构的甲请被 

拒绝的话可以采取什么补救办法；在最近几年内多哥有没有禁止任何外国报刊。成 

员们还要求有关下列方面的进一步资料:对当局的那一类侮辱是构成以徒刑加以惩 

罚的罪行；这两年期间有多少人为这种罪行被监禁；禁止毁谤和诽谤的法律规定; 

根据 1 9 8 7年 7月 2 9日的法令而惩罚的通过新闻界而犯下的反对共和国罪行。 

关于这些罪行，成员们询问，如何使得对发表意见的某些限制，特别是对有关当权 

政党的意见的限制符合《公约》第 1 9条第 3款；国家人权委员会有没有收到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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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约》第1 9条所确保的权利被侵犯的控诉；曾批评或攻击当局的公民采取什 

么补救办法。 

2 4 9 . 关于《公约》第2 1和 2 2条，有人要求关于规定集会或结社自由的程序 

的资料，以及关于因官方干涉而中止的会议或解散的集会的情况的资料。成员们 

还询问：多哥有没有考虑修改关于事前通知公开会议的法律，以使其符合《公约》； 

结社自由的权利是否包括设立政党的权利；那一个机构拥有法律权力决定一个组织 

是为了损箐国家而设立的；是否可以设立一个与国家工人联盟无关的独立工会。 

2 5 0 . 关于《公约》第2 3和 2 4条，成员们询问，多哥妇女怎样离婚，曾提出 

了多少件离婚申请，批准的甲请有多少，法院可以审判几岁的未成年者，是否可以 

对 1 3岁以上未成年者在他1 3岁以前所犯下的離行提出控告。 

2 5 1 . 关于《公约》第2 5条，委员会成员希望收到下列资料：关于定期举行逸 

举的法令、投票者的年龄限制以及一切有关限制。成员们指出，《宪法》第10 

条规定只能够在一个政党的范围內逬行政治活动。成员们询问：不愿意参加多哥 

人民联盟的公民是否被剥夺投票权；一个人是否巧以不参加党而同样被认为拥有与 

党员相同的权利和特权；党是否也是一个立法机构；在法律文书的等级中党的规章 

占什么地位；在某些权利被侵犯的情况下是否可以向党机构提出控诉；最后，多哥 

政府如何使得现行制度与《公约》第2 5条所规定的权，」相符合。 

252. 关于《公约》第2 7条，委员会成员想知道，该国的许多民族如何过着符 

合自己文化的生活以及保持他们的宗教和语言特征。 

2 5 3 . 締约国代表回答有关《公约》在多哥法律所占的地位的问题说，《宪法》 

在国际公约之上，而国际公约在国内法之上。曾采取了措施，将《公约》并入多 

哥国内法，并为此目的成立了一个立法和规则研究委员会。可以利用《公约》来 

弥补国家法律的脱漏，可以宣布不#合《公约》的国内规定无效。在法院面前曾 

两次援引《公约》祁《国际人权宣言》，这两个案件所争论的行为都被宣判非法行 

为。《宪法》第 4 3条关于条约的有效取决于互惠原则的保留不适用于象《公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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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的多边条约。 

254. 关于就《公约》第2条提出的其他问题，代表解释说，殖民时代的法律在 

当前司法制度中占重要的地位，虽然多哥自己也拟定了若干法律。关于其权利被 

以公务身份行事的人所侵犯的人可采取的补救办法，他指出，对于在行政拘留期间 

发生的侵犯，犯人巧以被判非法监禁罪。被非法解雇的公管机构雇员可以向劳工 

法庭提出诉讼。外侨享有规定该国的生活的各项文书所列的权利，除了必须拥有 

多哥国籍，才能够享有某些公民和政治权利(例如充当法官或公务员和投票资格) 

的限制外。 

2 5 5 . 代表回答有关国家人权委员会的问题时指出，国会于1 9 8 7年无限期设 

立该委员会，只有颁布特殊法律才可以解散该*员会。律师团主席担任委员会主 

席，其1 3名成员由#专业部门的代表远举，他们享有，豁免。委员会是独 

立的，并收到大批的国家津贴。虽然其任务是听取控诉和停止滥用职权的情况， 

但是委员会并不是保护自由的司法机构，委员会并不是一个司法机构。任何一方 

可以免费求助于该委员会，委员会则立即任命一名特别报告员以调査所指称的侵犯。 

在法律上特别报告员有权直接与有关行政当局交涉，并可以得到所有警察报告、记 

求和其他有关文件。随后，委员会"^以将问题提交法院、国会甚至国冢元首。 

阻碍委员会履行任务的行为可遭受刑事处罚。 

2 5 6 . 委员会无权强制政府遵守，并大大依霏司法以外的因素来取得解决。委 

员会开始活动的第一年收到2 0 8份申请，其中受理 1 4 9份，现已解决 7 8份。 

大约3 0份提交行政法庭审理，只有该法庭有权审理控告政府的赔偿损失案件。委 

员会将案件提交这些法庭后，如果没有在合理时间内采取行动，委员会有权干预； 

但是，它不能够反对法庭采取的任何决定。委员会并不是确定控诉应否向人权事 

»员会提出的国内追索办法。委员会也起预防的作用，其办法是提倡官员 

的教育和训练，它有权进入拘留所，提请监狱当局注意可能引起«犯人权事件的情 

况。委员会也进行种种宣传《公约》的活动，它计戈 l i在每一个行政区设立倶乐部， 

以通知和教育人民，并促进各个学校开办人权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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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7. 代表在回答有关《公约》第3条的问题时解释，男妇在每一方面完全平 

等。父母在家庭一起行使父母的权力，配偶有相同的任务和责任。成就是雇主提升 

的唯一标准，并充分应用同工同酬的原则。 

258. 关于对《公约》笫4条提出的问题，他说只有共和国家总统，在共和国 

体制受威胁时，才能够使用《宪法》第19条所允许的特别措施。这些措施的性质 

和时限取决于情况的性质和严重性。从来没有援引允许暂停基本权利的规定——甚 

至当总统在1 9 8 6年宣布宵禁也没有——因此，多哥政府没有必要发出《公约》 

第4条所规定的通知。 

259. 代表回答就《公约》第6条提出的问题时说，刑法明确规定可处以死刑 

的罪行，可处以死刑的违反道德罪只限于性方面的道德。 1 9 7 0至 1 9 8 6年期 

间，国家治安法院宣判二十三次死刑，迄今为止尚未执行任何死刑。负责惩罚流血 

罪行的特别法院现已几乎被废弃。虽然该法院在1 9 7 8至 1 9 8 4年期间宣判了 

几次死刑，实际上只执行了四次死刑。未成年者若被判犯下可处以死刑的罪行，最 

重的惩罚是 1 0年徒刑. 

260. 代表对就《公约》第7和1 0条提出的问题发表意见时强调，虽然法律 

没有明确禁止酷刑，但是假定刑法某些条款有这一方面的规定，而且是足够的。迄 

今为止还没有就这些理由对警察或监狱当局起诉，曾经有人向国家人权委员会提出 

一项控诉，但随后又撤回。 

261. 对于成员就《公约》第9条提出的问题，代表解释说，必须在4 8小时 

内将被逮捕者带到检察官办事处。不超过三年的行政拘留是19 6 1年的法令所准 

许的措施之一，该法令的目标是愆罚危及公共秩序和国家安全的行为。由于缺乏充 

分法律基础，该措施本应于1 9 7 7年消失，但是这始终还没有发生。国家人权委 

员会的成立是这一方面的重要进展。一个人被拘留的时间若过分的长的话，可以向 

制告司、检察官或国家首席法律顾问提出上诉。多哥的监狱并不是过分拥挤，并努 

力使得被拘留者恢复正常生活，但是因为缺乏资源所以遇到困难。根据被拘留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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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度和他们改过自新的前景，他们可以被分配到三类工作。如果红十字会仍然没有 

得到探访军事被拘留者的批准，这只是因为它没有坚持，因为政府不能够拒绝批准 

它。 

262. 关于《公约》第1 1条，代表解释说，为债务而被监禁的惩罚只适用于 

特别债权人，如国家、公共实体和对刑事案件提起民事诉讼的第三方，纯为了民事 

偾务把一个人监禁是不可能的。就挪用公款的案件，可以延长监禁期间以超过平常 

的期限。但是，如果被拘留者可以提出偿还的保障，可以被释放。 

263. 代表在回答有关《公约》第1 2条的问题时解释说，对司法令所产生的 

驱逐或根据部长理事会通过的引渡令而进行的驱逐可以根据滥用权力的理由提出上 

诉。为废除引渡措施而向最高法院提出的上诉有暂停的作用。 

264. 締约国代表对就《公约》第1 4条提出的问题发表意见时说，多哥有法 

国的法律传统，任命和训练多哥法官的办法同法国的一样。法官是由共和国总统的 

法令任命的，他们完全独立。他们不愿意的话就不能够免去他们的职务或提升他们。 

预期正在拟订的有关高等司法理事会和司法机构章程的新法律文件将进一步巩固司 

法机构的自治权。国家治安法院裁决影响共和国内部和外部安全的案件，设立该法 

院的目标是审理若提交普通法院的话，可能使得这些法院受到压力的案件。还设立 

了其他特别法庭来惩罚挪用公款和流血罪行。在所有情况下，主持特别法庭的官员 

是一名法官，这些法庭采用载于刑事法典的普通法律规定。被告的权利获得充分的 

保障，被判罪名成立的人可以向最高法院上诉。法律援助由1 9 7 8年关于司法机 

构的组织的法令所规定，对刑事案件和未成年者的审判法律援助是强制性的。除非 

刑事诉讼危及公共秩序或道德，一切刑事诉讼都是公开的。但是，甚至在上述情况 

下，诉讼结束后，布判决。 

265. 代表回答关于《公约》 1 9条的问题时解释说，政治意见是在单一的政 

党的范围内发表的，积极分子可以自由地在各个阶层，特别是在为筹备党全国大会 

而举行的会议上提出批评或政治选择办法，大多数人一旦采取了决定后就不得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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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讨论，只能够在下一届大会上提出批评。关于政治罪，他指出多哥曾经审判过侵 

犯国家元首的罪行，但是这些罪行远超过简单的批评。 

266. 关于《公约》第2 3和 2 4条，代表解释说，原则上婚烟只有在配偶的 

死亡才能解除。但是,在某些情况下法庭可以颁布离婚法令。在多哥，民事成年年 

龄为 2 1岁、刑事责任年龄和政治合格年龄为18岁，结婚年龄为女子17岁和男 

人 2 0岁。13岁以后，法官必须确定未成年罪犯是否蓄意犯罪。 

267. 代表回答委员会成员对《公约》第2 5条提出的问题时解释说，独立时 

所设立的多元化制度迅速地恶化，产生了以种族为基础并各自追求自己的利益的许 

多党派。这形成了一种内战状态。多哥人民联盟已被证实是实现民族团结和统一的 

最佳办法。"联盟"的概念含有尊重个人和尊重各种意见的意义，单一的党是公民 

对话和自由表达意见的论坛。党在国家之上，确实可以将其章程视为一种超级宪法。 

根据章程第5条，入党并不是自动的而没有任何国民是被迫入党的。不愿意进入党 

的人并不遭受任何歧视，他们可以投票或做候选人。 

268. 关于《公约》笫2 7条，締约国代表说，大约有4 0个民族居住多哥， 

它们充分尊重彼此的习惯。习惯法庭对有关少数民族的案件有管辖权。 

269. 委员会成员感谢締约国代表清楚回答委员会的问题，并赞扬多哥政府限 

制死刑和设立国家人权委员会的努力。同时，委员会成员指出，多哥局势某些方面 

仍然令人感到担心，特别是与《公约》第4、 9、 1 4、 1 8、 1 9、 2 1和 2 2 

条有关的方面。一些成员还对与单一党制有关的问题表示关切。委员会希望多哥当 

局将考虑到这些问题，并期待在审査第二次定期报告时看到多哥在人权的享有方面 

取得进一步进展。 

270. 締约国代表说，他的代表团充分注意到委员会的评论和建议，并会把这 

些评论和建议传达政府。这些意见将协助多哥使得其国家法律更符合《公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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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拉垒 

271. 委员会在 1 9 8 9年 3月 2 7日至 2 8日举行的第 8 7 6次至 8 7 9次会 

议（ G C P R / C / S R . 876-879 )审议了乌拉圭第二次定期报告（ 

Add. 1 0 ) . 

272. 该报告由缔约国代表予以介绍，他提请注意乌拉圭的民主政府和体制的传 

统，该国经历1 2年军事独裁后已恢复民主政体。上述民族悲剧过去后，民主乌 

拉垩希望恢复在国际维护人权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273. 締约国代表就提出报告后的某些新情况说明，1 9 8 8年 1 2月 1 8日公 

布了一项新法观，规定了宪法保护的补救办法.此外，该国政府最近设立了一个 

人权委员会，备供行政当局咨询。締约国代表又说，按照宪法规定将于19 8 9 

年 4月 1 6曰举行公民投票，以便决定是否取消第15848号法案，该法案宣布国 

家在实际政府时期提出的一切惩处要求都已经失效。 

JLÈÊÈMSJèÈlMMM的宪法和法律体制 

274. 关于这个问题，委员会成员希望知道法院对—引用《公约》规定的案件有没 

有作出任何决定？自1 9 8 5年3月1日以来鸟拉圭的司法情况有何发展？——特 

别是有关实!^示政府时期通过的体制法案是否可予执行？自1985年3月1曰以来 

对实际政府时期发生的侵犯事件采取了什么补救措施？采取的措施对于恢复在实际 

政府时期以意识型态或政治因素为由予以撤职的公务员的权利、应享福利或职位方 

面是否有效？对委员会就上述问题所作具体决定或所提请求作出何种后续行动？自 

从I 9 8 5年3月】曰以来已采取何种措施，以便把《公约》和《任择议定书》所 

规定的权利告知乌拉圭人民？有没有提倡人权？特别是对学生、最贫苦的人民群体 

相在军政府时期任职的警官；人权事务咨询委员会的任务、职权范围和影响怎样？ 

自从鸟拉圭成为《美洲人权公约》締约国以来，美洲人权委员会已经接获多少投诉? 

委员会成员又希望莸得有关最高法院根据1 9 8 5年 3月 8日赦免法第 1 5 7 3 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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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0条实施赦免的更多资料；并希望获得有关《公约》与《美洲人权公约》的关 

系以及自1 9 8 5年3月1日以来执行《公约》时所涉的因素和面对何种困难。 

275. 关于期满法（第】5848号），委员会成员担心不发表实！^不政府时期侵犯 

人权事件会不利防止将来发生侵犯事件，并且对国内外构成不良先例。S此，他 

们非常希望知道，究竟就上述法律采取了什么措施，以求有效捍卫人权，并且如何 

确保人权遭受侵犯者得到有效的补偿.关于后者，委员会成员问及受害者或失踪 

者家属可以引用什么补救办法？此外，尽管实际政府时期涉及侵害事件的么\共刑法 

行动已经过时，但是，据以提出民事诉讼、要求赔偿的现行程序足以提供有效补救。 

除外，有人怀疑期满法是否符合《公约》第2条第3款和第9条第5款的规定。他 

们又问，上述法规是否规定军警在执行职务时犯罪可以免责？它涉及的失踪案件有 

多少？期满的概念是否只有国家适用？是否个人也可能援引此法向法院投诉？ 

276. 締约国代表答复委员会成员所提的问题时说明，鸟拉圭是容许国P不规范适 

用于国内法的，因此并无妨碍《公约》直接适用于法律诉讼或行政申诉。至目前 

为止还没有出现援-引《公约》条款的案件，但有几次^用《美洲人权公约》的例子， 

法院已予 5 1用。自 1 9 8 5年3月1日以来，实P不政府制订的《机关法》已经失 

效，同时，议会已经撤销侵犯基本人权的法例。议会已酌情批准或修订了从前的 

其他有效法观。直至 I 9 8 7年 1 2月 3 1日为止，共有I 4836名公务员按照 

第15783号法令予以处理，其中10321人已恢复职务，4515人退休或给予较 

优厚的退休福利。几乎所有由于蒽识型态问题而铍撤职的人现在都已复职，不过， 

鉴于所涉的法律问题很复杂，故有些案件至今悬而未决。许多从前参加图帕马罗 

斯运动的人都已复职，资产莸得发还。按照法律执行宽减是一种对个人的宽免行 

动，所犯罪过和刑罚都予以撤销。民主制度既已恢复，已取消总统的宽减权，再 

度由最高法院掌管。任何被判有罪人士都可以在最高法院每年审査监狱和#案时 

提出宽减请求。 

277. 对政府执行《公民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备供咨询的委员会尤其显著地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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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政府对人类尊严的尊重。委员会由外交都、劳工和社会保险都、教育和文化都、 

内政部和总统办公室的代表组成。举办了讨论会和讲习班，以便提供有关人权的 

资科和细节，并确保国际上维护人权a 小学还设置了教授人权课程的试验计划， 

委员会的会议是公开的，记者湘非政府组织都可以出席，因此，这种讨论情况毫无 

疑问地在乌拉圭莸得谨慎报道。乌拉圭各阶层人士可以在公民表决时决定期满法 

J:否正确。新闻界已经广泛报道公民表决的情形。 

278. 自从乌拉圭恢复宪制后，已经充分执行《公约》，并无妨碍其执行的任何 

法律规定。自 1 9 8 5年3月 1日以来，发生了几宗有违《公约》观定案件，违 

法者巳由民事法院绳之以法，民事法院是鸟拉圭唯一的法院。乌拉垩了觯遵守 

《公约》和《美洲人权公约》的义务。对后者承担的义务比《公约》更为重大。 

自1 9 8 5年3月 1日以来已向美洲人权委员会提出五宗申诉案件，其中四宗案件 

在实际政府时期发生* 

279. 鸟拉垩代表在答复有关期满法的问题时表明，可以理解委员会对于上述法 

令是否与《公约》相符一事的关切，并说明《公约》的规定没有受到妨碍。期满 

法的宗旨在于恢复一个严重分裂、多年在独裁统治下暗中进行内战的国家的稳定局 

面和社会安宁，面对这种局势的国家并无完美的解决办法。有些人疑虑乌拉圭的 

法律会鼓励人们侵害人权，因为知道不会受惩处，实际上没有这种情况a 不管有 

没有赦免，都会有人想推翻政府，很难理解赦免如何促进独裁.上述的法律除政 

治性犯罪外并不适用，已经提出的诉讼也不适用。尽管乌拉圭政府在期满法通过 

后没有提起更多刑事诉讼，但决定对受箐人给予补偿，并确保将来不会再发生同样 

罪行。受害人能否提出要求，应由法院决定。有很多案件都在调査赔偿的要求。 

同时，期满法不会使调査失踪人士命运的工作终止，乌拉垩政府竭尽所能，以调査 

失踪人士情况.失踪者共 1 6 4人，没有一个是未成年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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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决 

280. 关于这个问题，委员会成员希望了解马拉圭对纳米比亚，巴勒斯坦和南非 

人民的自决权所抱的立场，并希望了解马拉圭在制止公私机构支持南非种族隔离政 

权方面所釆的措施。 

281. 締约国的代表回答说，马拉去禁止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并且是有关国际 

条约的締约国.鸟拉圭民主政府已经降低派驻南非使节的等级，并且限制与南非 

的关系.关于中东方面，鸟拉圭支持安全理事会第242(1967)号决i义，并支持 

该区域所有人民的自决权利，但表明以色列有生存权利， 

—紧AM 
282. 关于这个问题，委员会成员希望知道，1 9 7 9年 7月 3 0日根据《公约》 

第4 (3)条的规定通报的紧急状态是否已经正式撤销；法院在紧急状态下人民遭扣押 

时"ÔP何按照《公约》第4(1)和②条实施人身保护令；在紧急状态下何种权利受到 

损. 

283. 締约国代表回答说，马拉圭的紧急状态已不复存在.宪法规定不能在紧 

急状态时全面冻结法律，但可以釆取预防性的临时安全措施.法官只有根据非法 

监禁或有滥用肉刑的危险等正式理由时，才能在人身保护诉讼中请求放人.决定 

在紧急状态下何人应被扣押的问题是行政当局的权力范围。该项决定是否妥当相 

合理则由立法机构来衡量.按照宪法规定，行政机构必须在执行安全措施后24 

小时内通知议会，后者有权反对这种措施。尽管《公约》第4条和《宪法》第 

i 6 8条并非完全相同，但是,根据马拉圭的《宪法》和法律的规定，侵害《公约》 

第4条第2款所载的任何权利都是不容许的， 

男女不受歧视和地位平f 

284. 关于上述各项问题，委员会成员希望莸悉有关各项法律和惯例何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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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约》第2(1)条和第2 6条各项规定生效方面的资料；妇女地位，特别是她们参 

加该国的政治和经济生活的资料；黑人地位的资料；关于改善黑人境遇和确保其充 

分享受《公约》规定各种权利釆取何种揞施的资料.成员们又想了觯拟议修订 

《刑法》第1 4 0条与歧视问题关系的现况；此项修订对外国人权利的限制与对公 

民的限制有何不同？第15855号法令第2 6 7条为何规定只有父亲具有管理女 

资产的法定权利？在扫除妇女在职业方面遭受的歧视方面釆取了何种措施？在确保 

职业上同工同酬方面采取了何种措施？ 

285. 締约国代表回答说，马拉圭的《宪法》和法律反映《公约》的规范，《宪 

法》第7条和第8条规定了不分种族的某些基本保证，并就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作出 

了某些基本保证.现拟修订《刑法》第 1 4 0条，规定煽动种族仇恨属犯罪行为， 

希望将于年底前在议会获得通过. 

286. 马拉圭完全没有种族歧视，它是不同种族人民的熔炉.既没有土著，也 

没有少数民族.非洲裔人民只有 3 0 000人，可以全面享受教育和担任公职的机 

会.尽管黑人中很少专业人士，但这是由于经济环境所造成，不是种族歧视所致. 

《宪法》维护鸟拉圭所有居民的权利，包括外国人的权利，外国人除不得担任共和 

国总统和副总统的职务外，不受任何法律的限制. 

287. 按 ^ 1 9 4 6年的《民法》和《民权法》的规定，妇女在子女，财产和婚 

产方面享有与男子相同的权利.《民法》第 2 6 7条所载"父亲"管理子女资产 

一词应改为"父母"一词，这一错误已予改正，现政府的教育文化部长是一位女 

士，最高法院也有一位女法官.在确保妇女充分享受平等地位时，实际上遭遇的 

困难以社会因素为主.为了觯决一些与妇女有关的社会问题，例如殴打或性虐待 

等问题，因此，马拉圭政府最近设立了社会事务特别专员办事处，工作人员全为妇 

女，内设一个特种警察部. 

生存权利和禁止酷刑 

288. 关于这个问题，委员会成员希望获悉参照其一般评论第6 (16)和1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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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就《公约》第6条提出的资料，并希望获悉严格按照《公约》第7条懲罚违反规 

定者的资料.成员又想莸悉嬰儿夭折率；最近有没有人由于军官或警官滥用毒刑 

或其他手段致死？限制这些官员使用暴力的规范是否符合《执法官员行为守则》？ 

以什么具体方式来管制军警和监狱人员的行动？对这些人进行那一类训练？精神病 

患者的权利有何保障？就1 9 8 6年人权委员会掙出的5 6宗失踪悬案进行调査的 

近况如何？釆取何种措施来向实际政府使用毒刑的受害人给予赔偿？在何种情况下 

人工流产是合法的？《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 

生效后，有没有适当修订《刑事法》，以便明确规定*处违反公约的办法？ 

289. 締约国代表回答说，按照《宪法》规定，自从1 9 0 7年以来，无论犯了 

什么罪，都不会判处死刑 .自 1 9 8 5年以来没有发生警察滥用酷刑或其他措施 

致死的案件，也没有失踪案件.从那时起，警察施用暴力的严重案件只有六宗， 

全部由独立司法当局立刻展开调査.十九世纪建筑的两个蒙得维的亚监狱过度挤 

迫，已经予以关闭，囚犯送往新监狱，那里的i殳备较现代化，改造的机会较佳.警 

察受权使用武器的情况不多.现在有一间警官学校，但没有低级警察的学校，目 

前还没有训练监狱人员的学校，但打算设立一间，附属于警察学校.嬰儿夭折率 

为每千人2 0名，平均寿命 7 2岁. 

290. 締约国代表回答其他问题时说，第15848号期满法钩消了提出刑事诉讼 

的可能性，但受害人并非没有补救办法，他们可以向无私的司法当局要求实现所享 

有 的 权 利 . 1 9 8 5年3月8日的大赦法规定向受害人给予赔偿，并应恢复其旧 

日职位相发给补薪，现在马拉圭广泛讨论人工流产合法化的问题，对于不同性 

质的人工流产是有分别待遇的，有些人工流产仍然是某种程度的犯罪行为.1 9 

87年6月26日《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 

生效，这是极端重要的，囡为它便成1 9 8 5年 1 2月 2 7日通过的第 1 5 7 9 8号 

法令生效，这是乌拉圭法律中界定使用酷刑的罪行的第一种法令.自此以后，没 

有就虐待向题提出申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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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身自由和安全 

291. 关于这个问题，委员会成员希望知道有没有根据 1 9 8 6年 1 2月 2 2日 

笫15848号法令的规定就据称失踪人士和被绑架未成年者的情况进行任何实际调 

査？ 对于委员会就依照《任择议定书》所提出的失踪案件的意见一特别是关于 

赔偿受害人方面，已作出何种后续行动？ 最长扣押期和审讯前扣押有多长？ 被 

捕后多久才通知其家属或律师？ 有没有遵守《联合国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 

则》？ 有没有把有关规定告知囚犯？ 援助囚犯和莸释人士全国协会的活动在帮 

助从前的囚犯重新参加社会活动和预防再犯方面有多大效果？ 

292. 成员们又希望一般监狱和保护森严的监狱有什么分别？ 被扣押者分类、 

检驗和逐步治疗中心展开活动后，囚犯治疗工作有何改进？ 从前规定入狱期间的 

支出应予偿付的做法是否仍然执衍 

293. 締约国代表回答说，未成年失踪者和被绑架者的案件都是在乌拉圭境外发 

生的，已根据期满法第4条展开调査，但许多非政府组织和个人都拒绝与负责调查 

的军方检察官合作。由于所涉的国际程序很复杂，使调査工作难于进行。不过， 

已査明一些未成年者身在邻国，有些已与家属团聚。关于Mariana Zef f ar -

ini的案件，外交部长已亲自负起调査责任，正与她的父亲直接联络。乌拉圭 

打算履行《公约》规定的义务，并计划及早把按照《任择议定书》提出的每一案件 

(委员会已提出最后意见）所遵循的程序通报委员会。被扣押者分类、检验和逐 

步治疗中心迄今的工,成果使人鼓舞，但有关这方面的统计资料尚未具备。已经 

致力改善囚犯环境和按照宪法规定及国际规范来改善其待遇，尤其是圣地亚哥的瓦 

斯库埃斯监狱，可惜这种改革和改善行动没有扩及全国的监狱。宪制政府已经钩 

销从前的囚犯在狱中的饮食费用，并且发还在独裁统治时期按规定付出的此种赞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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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正审判的权 

294. 关于这个问题，委员会成员希望莸得委员会总评论第13 (21)号所述有 

关第14条的资料和有关提供免费法律援助的资料。成员又提请澄清自恢复民主 

政府以来军事法庭的作用的变化问题，并澄清有关各法庭和最高法院在每年审查监 

狱采访和刑事案件方面的工作变化问题。 

295. 締约囯代表回答时说，马拉圭的司法制度独立。他说明，主要问题是程 

序上的，而依赖书面起诉制度一、；&袭西班牙的中古制度，也造成司法方面的进展 

极端缓慢。军事法庭只能办理不服从和逃兵等违犯军纪的行为。即使在战争状 

态下，军事法庭也不能审判平民，同时，军事人员如触犯普通法规，亦要在人民法 

院审判。法律系可以提供免费法律援助。全国各地有很多辩护律师，最近的 S 

家预算将促进律师数目进一步增加。初步听证是在辩护律师在场的情况下举行的： 

除非辩方有机会向证人提问和反复盘问，否则不能审讯。 

行动良,由和驱逐外国人 

296. 关于这个问题，委员会成员希望参照委员会总评论第1 5 (27)号所述收 

到更多有关对外国人态度的资料，并希望收到有关全国遣返委员会在促进马拉圭人 

返国和参与社会活动方面的成效。成员又要求澄清有关外国人入境和驱逐的程序: 

并且澄清逃亡国外的民族党领袖回国后是如何下狱的。 

297. 締约国代表回答说，乌拉圭有一项基本规定，即外国人和公民所享有的权 

利并无分别，但是，只有政治权利有别，仅公民才享有政治权利。外国人不会因 

为犯罪而被驱逐，马拉圭从来不会驱逐在别处有性命危险或会失去自由的人。如 

果行政当局决定驱逐一个外国人，后者有权要求法律咨询和要求适当的补救办法， 

包括自 1 9 8 8年 1 2月 1 9日生效的保护权利。全国遣返委员会对于遣返工作 

作出贡献，尤其在帮助分发国际救助金予归国者方面。大多数归国者仍然留在国 

内，但很少人能够返回家里，因为经济情况很坏。委员会的工作现在已经完成。 

实际政权拒绝让民族党领袖威尔逊•费雷拉回国，但宪制政府则不反对，他回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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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积极推动期满法的工作, 

隐私权 

298. 关于这个问题，委员会成员希望了解实际政府时代存在的偷录电话交谈的 

做法是否已经停止？ 现在哪些机构有权下令侵犯人们的隐私？ 私人资料是否储 

存电脑或数据库中？ 如果存在这种情况，个人对这种资料的内涵享有什么权利？ 

第 1 5 6 7 2号政令法第 7条规定的"答辩权"有没有妨碍言论自由？ 

299. 締约国代表回答说，乌拉圭保证人们的隐私杈，除了在某种情况下法律容 

许者外，已经不再偷听人们的电话交谈。在未莸法庭下令的情况下截听电话或私 

自录音等证据，法院都不予接受。没有设立有关个人的数据库，与人口调査有关 

的统计资料都不会对个人造成损害。"答辩权"只有在新闻界发表假资料有损某 

人的声誉或尊严时才会引用，除非滥用新闻自由，否则不会造成威胁。 

宗教和言论自由；禁止战争宣传和煽动民族、种族或宗教仇恨 

3 0 0 .关于这个问题，委员会成员希望了解宗教是否已予登记和获得官方承认， 

如果已经登记和承认，则以什么为依据？国家档案是否对新闻界和社会大众公开？ 

新闻法中禁止"恶意新闻"的规定是否已经废止？新闻机构所有权和分包权受何种 

法律管制？在独裁时代被封闭的各种出版物遭受损失有无要求赔偿的权利？ 

301 .締约国代表回答说，马拉圭的政教分家原则已经确立，因此没有国教。对 

宗教团体没有官方管制，除要求登记其企业法人的地位外，不必提请登记。天主 

教教会按照宪法取得企业法人地位，其他宗教如果愿意也可取得这种地位。新闻 

自由是民主政制的基础之一，现政府让新闻界旱有充分的采访自由。马拉圭有许 

多报纸和电台，百分之九十是反政府的。就是图帕马,斯也拥有自己的电台。政 

府的所有文件、卷宗和档案都是公开的，但依法列为机密者除外。任何人如无故 

不准取得官方资料时都有行政或司法补救办法。从前的新闻法仍然有效，但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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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条款可能会予以撤销，一项法案正在审议中。法院认为应由国家来证明含有 

"恶意"的新闻；这就使政府难以利用这一法规来制止合法批评。按照法律规定， 

凡在独裁统治时期被关闭、引致经济上损失的报刊可以向法院提请赔偿，或者要求 

行政当局作出解决，目前有一些报刊采取前一办法，共产党则采用后一办法。 

集会和结社自由 

3 0 2 . 关于这个问题，委员会成员希望莸*与公共集会有关的法律和习惯的资料、 

关于工会业务的实际情况的资料、某些有关工会权利的法案草稿的现况、关于成立 

政党的法律和惯例等。成员还想了解，除了法院外（办理的过程很冗长），有没 

有任何办法，可以保障工人领袖的职业稳定？ 以展开劳资谈判和P方止工人领袖 

受到蓄意解雇？毫无限制地组织罢工和实行罢工的权利是否适用于所有公务员（包 

括警察）？如然，则如何保障基本供应和服务？ 

3 0 3 . 締约国代表回答说，公共集会受到 1 8 9 7年通过的法律的管制，而且仍 

然相当有效。白天在露天地点举行集会不必事先获得批准，只有在夜间举行才需 

要批准.。举行集会时有警察在场，只是为了侏障人们的集会权利。如果拒绝批 

准，可以向法院申诉。自由结社的权利是全面的。组织工会并无困难，而且可 

以享^免税地位；除警察和军队人员不准罢工外，没有妨碍罢工权利的法律。根 

据 1 9 6 8年的一项法规，劳工部可以批准卫生、水务、电力或邮政和交通事业等 

重要服务行业工人罢工，但工会不承认这项法规的合法性，认为罢工权利是不受任 

何限制的。议会正在审议一项有关工会权利的法律草案。在这项法律实施前遵 

照劳工组织的规范。当前被解职的工会会员的唯一武器是要求工会罢工，这是时 

有发生的事，伹劳工法庭比普通法庭的行动更为迅速，已经开始援引"错误解职" 

的概念。 

- 8 0 -



保护家庭和儿童 

304. 关于这个问题，委员会成员希望获知，是否已按照1 9 8 7年 3月 1 7日 

第15855号法令的规定撖销夫妇之间的不同待遇和婚生或非婚生子女的差别地位 

和杈利？未成年者就业在法律上和习惯上有何规定？儿童委ê会在照顾未成年者方 

面的作用和职能如何？委员会在未成年者的工作环境方面采取了什么规定？ 

3 0 5 . 締约国代表回答说，第15855号法令规定，生身父母的贲任扩大，与合 

法子女的父母的责任相等；规定所有儿童采用相同的姓氏系统，因而^少社会歧视 

事件，并且按照遗产法规定所有儿童地位平等。有关未成年者就业的法规载于 

《儿童法》中，与《公约》的规定完全相符。按照《儿童法》的规定，1 4岁以 

下儿童禁止在工厂工作， 1 2至 1 4岁儿童只准在下课后在农村从事农作。遗憾 

的是，后一项规定并非常常遵守。 1 4至 1 8岁儿童禁止在妨碍其健康、道德和 

生活的环境中工作6 所有 1 6岁以下儿童禁止在夜间工作，并规定每天工作时间 

为6小时，每周工作3 6小时。保障未成年者研究所负贵监测遵行儿童劳工法状 

况，违法者判处罚金和其他刑罚。 1 9 8 8年把儿童委员会易名儿童福利研究所， 

并且莸得较大自主权和较高地位。 

参加公共事务的权利 

306. 关于这个问题，委员会成员希望莸知如何管制参加公共事务和人们的记录 

中具有何种资料时会剝夺其参与机会？ 

3 0 7 . 締约国代表回答说，参加公共事务的权利受《宪法》的管辖，《宪法》还 

对法官、长官、外交官和选任官员的地位作出具体规定。除了后几类人士外，都 

不需要表明政治关系，因为其他各种公务员职位都对人民公开，不论其意识型态或 

政治信仰如何。申请公务员职位的主要资格是具有公民权和符合年龄及识字要求, 

还要无犯罪记录。申请人必须品格良好，并要对国旗起誓效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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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权利 

3 0 8 . 关于这个问题，委员会成员希望得到鸟拉圭少数民族的种族、宗教和语言 

方面的资料，并4^到巳按照《公约》第2 7条的规定采取何种确保其权利的措施。 

有些成员认为，第 2 7条的规定不仅对不同族裔问题案件适用，不仅对少数民族享 

有较低地位的案件适用，应当具有较广泛的范围。 

3 0 9 . 締约国代表在答复时说，马拉圭没有不同语言、种族或宗教的少数民族。 

全国的正式语言是西班牙语，按照刑法规定，不讲西班牙语的人有醫要时可取得翻 

译舨务。黑人和非天主教徒只占人口的少部分，但不算少数民族，他们也是马拉 

圭人，同别人一样讲同样的语言，具有相同的传统。鸟拉圭政府对于第 2 7条不 

采取限制性观点，并坚决维护个人宗教信仰的权利，而且在必要时可给予语文方面 

的协助。 

一般意见 

3 1 0 . 委员会成员对乌拉圭代表团给予合作，并与委员会进行建设性对话表示感 

谢。他们对马拉圭重建民主的努力表示敬佩，对恢复民主体制和尊重人权方面取 

得显著进展表示欢迎。但是，成员们仍然感到关切，特别是对于期满法是否符合 

《公约》规定、新闻法的一些方面以及《公约》第4条规定有关保障不受侮辱方面。 

他们尤其希望，期满法不会妨碍在实际政权时代人权受到侵*者取得民事补救办法 

和索取赔偿。他们尤其希望马拉圭政府将会研究按照《任择议定书》捷出的案件, 

采取适当#^7，并将这种情况通知委员会，*g会已通过了对《任择议定书》的最 

后意见。他们又要求马拉圭代表团把娈员会的讨论情况转告马拉圭主管当局和人 

民。 

311 .缔约国代表向委员会保证，必定把委ê会成员表达的意见告知马拉圭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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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委员会在1 9 8 9年 3月 3 1日祁 4月 3日举行的第 8 8 4次至 8 8 6次 

会议上(CCPR/C/SR. 884-SR. 886 )审议了菲律宾的初次报告（CCPR/C/ 

50/Add. 1/Rev。 l和 C o r r . l ) • 

313. 该締约国代表介绍了该报告，他栺出，在推镧了马科斯总统的军事管制政 

权后的短短三年里，菲律宾再次建立了民主制度，拟 订了新宪法并获得了人民的 

批准，举行了议会和地方选举，重组了戒严期间彻底退化的司法制度。《宪法》 

宣布重视人权是国家的一项政策，它包括一部矿大的人权法案，并贵成议会作为最 

高优先，颁布措施，保护所有人在享有人格尊严的权利。《宪法》还规定成立一 

个菲律宾人权委员会. 

314. 尽管目前的政府决心遵守和尊重人权，某些因素，包括共产党的暴动，分 

离主义集团的活动以及军队中歧见分子屡次发动政变的企图等都威胁到了菲律宾最 

近重新建立的民主政治，使人民充分享有人权受到了影响，很幸运，所有这些颠 

覆政府的企图都没有成功，尽管它面临着巨大的问题，菲律宾政府决心为它的人 

民创造更美好的未来而努力。 

315. 委员会成员对菲獰宾政府在恢复民主后立即批准了《公约》表示满蒽，并 

欢迎它作出努力，便该国人民再度充分旱有人权，他们还对报告的素质表示赞赏， 

成员们认为，该报告符合娄员会所订立的准则，忠实地反映了菲律宾的情况， 

316. 关于《公约》第二条，成员们希望知道宪法和法律的规定是否符合《公约》 

的规定，这一点是否可以在法院中加以检验，如果可以，在发生冲突时，哪一项 

规范将受到优先考虑，根据的是什么法律基础；是否曾经直接援引过《公约》的规 

定，如果援引过，它遵循什么程序，*到了什么样的结果；菲,宾的区域结构是否 

会便得《公约》难以得到划一的执行；批准《公约》到生效之间有I 1个月的时差 

的理由是什么；制定有关使武装部队人员的国家警察人员对虐待公民负起刑事贲任 

的，的情况如何。关于后者，若干成员想要知道，规定完全由军事法庭审埋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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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都队人员和警察人员犯下的罪行的第1850号总统令为什么没有同前总统马科斯 

颁布的其他法令一起加以修订和撤消，他们要知道总统放弃由军法审判的要求的案 

件的详细情况。 

317. 关于新成立的人权委员会，成员们想知道，鉴于委员会目前还没有权力向 

法院提起诉讼也无权传调文件，它的建议的实际作用是什么；委员会的管辖范围同 

军事的管辖范围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特别是委员会如何处理据称是军警人员侵犯 

人权的控诉；在多少案件里委员会能够采取对侵犯人权的受害者有利的有效措施， 

它是否从政府方面得到了必要的支助；由于委员会的调査有多少军警人员受到了控 

告；委员会向议会建议了哪些促进人权的措施，议会根据它釆取了哪些行动；在调 

査侵犯人权的指控中，人权委员会，人权问题委员会和司法当局的权限之间是否有 

任何重叠的地方。 

318. 关于《公约》第三条，成员们要求澄清政府为确保妇女的权利所釆取的步 

骤，因为报告提供的资料显示这方面存在着困难， 

319. 关于《公约》第四条，成员们要求澄清有关在紧急情况期间防止《公约》 

规定的权利的宪法和法律规定，特别是除了人身保护令之外，哪些特定的权利可以 

被停止。他们还想知道依据什么程序可以在最高法院上对宣布戒严是否符合宪法 

提出控诉；在确保《公约》第 2条第 1款脊到遵行方面最高法院的作用为何；目从 

《公约》生效以釆人身保护令的权利或任何其他权利曾否被停止过， 

320. 关于《公约》第六条，委员会许多成员对于军警和维持治安团体的非法活 

动造成死亡和失嫁的报导表示关切，关于这方面，成员们特别希望知遛公民家庭 

自卫队，公民武装部队和所谓的维捋治安团体之间的关系为何；报导中发生了多少 

起法外杀署和绑架的案件，这种滥用衩力方面最近的趋势为何；有多少维护人权人 

士成为受害人；菲镡宾有多少维持治安团体还在活动；对于这种违犯人权的行为逮 

捕了多少人，告发了多少人，*到了什么样的结果；为调査Mendiolal杀案而 

设立的调査委员会获得了什么结耒，突员会的建议有没有付诸实施；一名政府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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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了一个包括若干维持治安团体的协会一事是否属实，如果属实，这项行动是否 

符合《宪法》笫 2 8条和《公约》第六条；哪个机关有权命令这种集团觯散；政府 

是否真的在重新考虑这种团体的用处，以期取消这种团体。 

321. 成员们还想知道菲律宾的嬰儿死亡率为何；在公共保健和经济、社会和农 

业改革方面政府采取了哪些措施；尽管《宪法》几乎取消了死刑，是否仅仅颁布一 

项法律就可以对颠覆、动乱和叛变等罪行处以死刑；仅仅禁止（destierro ) 父 

母杀害其幼年女孩或通奸被抓的配偶以此作为想罚是否过于宽大，而且不符合《么V 

约》第六条第一款的规定。 

322. 关于《公约》第七条和第十条，成员们想要知道，制定了哪些机制来防止 

酷刑和调査这方面的控诉；政府是否有意采取更多的步骤，以使防止酷刑或其他非 

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的努力变得更为有效；是否对最近报导的军警审讯期间发生 

的酷刑案件进行了适当的调査，使有罪者受到惩罚，使受箐人得到赔偿。 

323. 关于《公约》第九条，成员们希望得到有关以下事项的资料：任意将人拘 

禁在未经认可的地点，特别是军事设施和所谓的"安全屋"内的做法；对于这种滥 

用权力的情况的任何 调査所得到的结果；为确保有关接触被拘禁者方面的准则脊到 

执行所釆取的措施；证人不受威胁的保护；免费法律援助集团和武装部队之间的关 

系‧ 

324. 关于《公约》第十一条，委员会成员要求澄清报告第I 0 2段的一句话， 

即"一人可以因合同偾务引起的罪行而受到监禁的处罚"， 

3 2 5 .关于《公约》第十二条，娈员会成员们想要知道'采取了哪些措施来控制 

军事行动中被迫疏散的问题，被疏散的人如何得到援助；在将某些部落迁移到保留 

区方面的程序如何；这些部落的成员是否参与作出有关的决定；再度爆发武-装 

冲突是否导致政府基于国家安全的理由，对自由迁徙的权利作出了任何限制. 

326 •关于《公约》第十三条，委员会成员要求澄清政府为驱逐外侨所制定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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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例如有关对待"船民"的程序，以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即刻驱逐出境. 

327 . 关于《公约》第十四条，成员们希望知道司法机构目前的机构为何，其成 

员是否同马科斯政权下的人员相同；如何确保司法人员的独立性和地位；完全恢复 

民事法庭的职能的前景如何. 

328 . 关于《公约》第十五条，成员们要求澄滑菲律宾法律中事后条款的范围以 

及订正刑事法典第 2 2条是否同《公约》第十五条第一款相符. 

329 . 关于《公釣》第十八和十九条，委员会成员希望得到关于菲律宾允许预先 

限制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的形式方面更多的资科.作为士兵训练一部分的"精神 

准则"课程中使他们了觯上帝的晋遯概念是最终的善的来源，是人生的真意"，关 

于这一点，有人问这种训练是符合《公约》第十八条第一款. 

330 . 关于很多恫吓、控告甚至杀害试图共同努力的工会人士，新闻记者和维护 

人士的令人不安的报导，委员会成员想要知道，为什么这些特定的集团会遇到 

困难，为处理这种情况政府争取了哪些步骤；如何可以使法律能更有效的保护结社 

自由.他们还想知道哪些机关可以对社团的地位作出裁决，这些机关是否有权任 

意作出决定还是必须遵守某些法律准则. 

3 3 1 . 关于《公约第二十三条，成员们问，按照菲律宾宪法是否可以离婚，他们 

要求澄滑觯除婚烟适用的规则， 

332 . 关于《公约》第二十四条，委员会成员想要知道参加反动乱部队的年龄限 

制是什么；防止儿童参与武装冲突所采取的措施所要保护的是哪一个年龄的儿童； 

年青人征招入伍的年龄为何？女子是否也要服兵役；对于基于宗教理由反对当兵的 

人是否制定了任何规定.成员们还想知道《儿童和年青人福利准则》第 1 0 7 

条对童妓产生了什么影,；该《准则》中将就业儿童称为佣人的第 I 1 0条是否符 

合《公约》第二十四条；儿童就业的最低年限是什么；菲律宾法律中是否区分婚生 

子女和非婚生子女，特别是在遗产的事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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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关于《公约》第二十五条，成员们希望知道是否采取了任何实际措施来执 

行《宪法》第2 ( 2 0 )条，该条禁止形成政治王朝， 

334. 关于《公约》第二十六条，成员们问，在经济、社会或文化权利方面，例 

如社会安全福利的权利方面，菲律宾公民之间有没有任何歧视的情况. 

335. 关于《公约》第二十七条，委员会成员们希望得到有M种、宗教和语言 

少数人的情况以及将要制定旨在保护他们的法律等方面更多的资科，他们并想知道 

菲律宾各部落集团在保存他们的文化，信奉他们的宗敎，使用他们的语言以及维持 

他们祖先的土地等方面的机会如何， 

336 ，在答复委员会成员关于《公约》第二条提出的问题时该国代表以假想情况 

进行觯释，在不涉及《公約》的诉讼中，裉据《宪法》第八条，第4节第2款和第 

5节第2(a)款，可以认为最法院将会把《宪法》置于条约之上，伹也很滑楚， 

按照菲律宾遵守的条约必须遵守的原则，《公约》是菲律宾法律的一部分，因此可 

在各级法院或行政当局上锾引，IS这种情况还没有发生过，因为国内法包括了所 

有《公约》内的权利，而且《公约》本身在菲律宾生效还不到两年.《公约》批 

准到生效之间拖延了1 1个月是因为政府遇到了某些严重的问题.因而只有在八个 

月之后通过了有关法律后才能将批准书交由联合国秘书保存.预科参议院不久将 

批准任意议定书. 

337.关于人权委员会的问题，该代表11#说，该娈员会是宪法成立的独立机关， 

有独立的经费，并有权调査所有侵犯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案件以及有权发出传票. 

娄员会根据本身对表面上侵犯人权的事情的调査和听•诲得到的任何结果在刑事案件 

中将提交给巿或省的检査官或提交给民事法院.根据 I 9 8 8年娈员会和司法部 

之间达成的协议，司法部的检査应将根裾娈员会进行的调g采取法律行动时，委员 

会则将案件提交有关当局.在杲些情况下，委员会还能对证人提供俅护.例如那 

些对卢保和卡拉延屠杀案作证的证人.或将某些其他证人在军队可以拘禁他们或叛 

乱菓团可以攻击他们以前迁移到别的地方• 人权委员会还对菲律宾政府遵守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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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的情况进行监测，并模仿联合国的做法.任命了报告员来处理有关酷刑，土著 

菓团和儿童的权利等领域的问题. 

338 . 该委员会促进人权方面的活动包括将重要以人权文件翻译成本国语肓；将 

《人权法案有关被告的权利的1 2节的案文分发给全国所有的警察局和 barangcy 

的i义会；为检置官、法官、军事指挥,和军官，警察人员和非政府组织举办人权讨 

论会；协助教育和文化部制定初级和次级学校的人权课程；制作每周关于人权的全 

国无线电广播节目.委员会已从其年度预算中拨出了一笔款项来协助人权受到侵 

犯的受害者或其亲属， 

339 . 关于婺员会同军事法庭的关系，该代表指出，至今娈员会已向军法办事处 

提出了 7 3起控告，随后并核査了它所采取的行动.到现在为止，六名军官和士 

兵被判侵犯了人权，他们不是被觯除军职就是受到了惩罚.被联职的人并没有因 

以免罪，他们仍须面对他们提出的控告. 

340. 虽然人杈委员会建议阿基诺总统废除第1 8 5 0号总统令和其他违反《宪 

法》的法令，但她受到国防部长和武装部队参谋长的劝阻而没有采取这项行动，他 

们的理由是立即废除这些法令的时间还不成熟。事实上，在1 9 8 6年 7月至 1 9 8 7 
年 8月之间发生了五起企图政变的事件，严重地威胁到了政府的安么人权问题委 

员会是于 1 9 8 8年 1 2月成立的，它负责评价和监测人杈的情况，就进一步促进 

人杈的适当措施向总统提出意见，并协助亲属寻找相信受到非法拘禁或失踪的人。 

人杈委员会和人权问题委员会是相补相成，互相合作的。 

341. 在答复成员们关于《公约》笫四条提出的问题时，该国代表说，按照《宪 

法》，在社会紧急状态下，除了人身保护令的特权外，没有一项权利可以被克减， 

而克减的时期最多为 6 0天，除非议会基于公共安全的理由把克减时期延长了。因 

此在出现社会紧急状态时《宪法》甚至比《公约》对人杈提供了更大的保护。最高 

法院有充分的权力来维持《公约》第四条所体现的权利，因为它可以对政府官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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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是否违宪和有效作出裁决，并且可以对宣布戒严或停止人身保护令的事实基础 

进行审 t o 

342. 关于委员会成员有关《公约》第六条提出的问题，该国代表说，菲律宾政 

府决心解决尚未解决的失踪人士案件，它同被迫和非自愿失踪问题工作组保持密切 

联系，它计划请工作组访问该国。 1 9 8 9年 2月 1 4日，人杈委员会设立了一个 

工作队，调査尚未解决的据称失踪的4 1 4起案件，其中大部分是在马科斯政杈下 

发生的。有时萆事方面是造成失踪的原因是一项事实，例如一名将军被控使4名阿 

古桑的农民失踪，但在其他时候，叛变集团则要负责或是据称失踪的人仅仅是逃进 

山区，加入叛变集团或已经离开了菲律宾。人杈委员会注意到了保护人权活动人士， 

记者和工会人士的问题，它同这些团体举行了一次会 i l委员会获悉若干新闻记者 

和无线电广播人员的死亡，其中大部分据说是被新人民军的部队暗杀的，或是在报 

道武装部队同叛军之间的战争时死亡的。从这些事件得出记者和活动人士的人权受 

到侵犯的情况十分普遍的结论是不公平的。 

343. 总统为调查1 9 8 7年 1月政府暴乱控制部队同 K a p i s a n a n a Magbu-

b u k i d ifa P i l i p i n a s 协会的农民发生冲突的事件而成立的Mendi o l a 委 

员会建议，除了别的以外，所有开过枪而造成伤亡的眾警人员和抗议人士都应受到 

控告；抗议人士的领袖应该因为举行未经批准的政治集会和煽动叛乱而被控告；某 

些治安人员未能使用最低限度的武力驱散抗议人士也应受到行政制裁。 

344. 包括私人部队和其他一般被人称为"治安维持会（Vigilanl;es) "的武 

装集团的平民家园防卫部队的来源可以追溯到马科斯时最初时，他们只是险里 

巡遝队，但最后变成了实际的武装部队，常常同新人民眾叛徒作这些集团的操 

作虽然最初时是有效的，但后来引起了各种滥用权力的情况，人权委员会曾建议解 

散它们。《宪法》第八条第 2 4节也规定应取消和解散这些团 # o平民自愿组织和 

平民武装地理单位则是很不相同的组织，它们符合《宪法》第六条笫4节所设立的 

标准，该条具体规定菲律宾武装部队应包括"平民武装力量"。人杈委员会监测了 

平民自愿组织征募成员的情况以及平民武装地理单位的活动，以确保不会重复以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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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民家园防卫部队的经验。地理单位的一百七十三名成员最近因证明犯下各种罪行 

而被除名，该单位成员据称侵犯人杈的五个案子目前正在调查之中。 

345. 虽然《宪法》对"敉凶残"的罪行允许恢复死刑，但议会中为此目的提出 

的法案都遭到了强大的阻力。1 9 8 8年的《菲律宾钌正刑事法典和有关法律》的 

前言中指出， " 1 9 8 7年法院取消了死刑"，而在修订法典中将不再提到死刑。 

尽管大都分人口由于历史、社会和结构的因素仍十分贫穷，以及它沉重的外债负担， 

菲律宾政府决定努力为它的人民创造更美妤的未来，对贫穷展开大规模的战斗。《宪 

法》规定，国家预算的最高优先必须是教育，议会已通过法律，使次级和以下的教 

育变成免费的。《宪法》还责成议会以最高优先«t各项措施，通过公平分配财 

富和政治权力来保护所有人民享有人格尊严的权利、降低社会、经济和政治不平等 

和消除文化上的不平等。 

346. 关于委员会成员有关《公约》第七条提出的问题，该缔约国代表指出，《人 

权法案》禁止对拘禁者使用武力、暴力、进行威胁或恫吓，并规定单独监禁、不得 

与外界接触或其他类似形式的拘禁，以及设立秘密拘禁地点等是不合法的。《宪法》 

还规定受到酷刑或类似傲法的受害人及其家属将得到赔偿。菲律宾还批准了《禁止 

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和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并已向禁止酷刑委员会 

提出了初次报告。虽然偶尔会发生侵犯人杈的事件，酷刑并不是一个普遍的傲法或 

政策，甚至在军队中。S警部门的领导于1 9 8 8年5月6日在一份联合意愿声明 

中宣布，它们将遵守和严格执行人权法案和人杈委员会的准则。委员会及其地方办 

事处定期访问了拘禁的地点，以期防止施行酷刑，并为那些健康由于长期拘禁而受 

损的犯人建议医疗措;目前，委员会正在调査 1 9 0起据称受到酷刑的案件，其 

中有些是在马科斯政权之下发生的。 

347. 在答复委员会成员有关《公约》笫九条提出的问题时，该代表说，人权委 

员会和若干名参议员进行了一项调査，并确定军队并没有任何"安全房"。国防部 

长和武装部队参谋总长也以书面方式向人权委员会证实了这一点。有关拘禁时提供 

法律协助的米兰达（Miranda)学说的原则已纳入了新《宪法》第三条第1 2节。 

- 9 0 



就象第 3 3 6段指出的，保护证人是人权委员会的一项重要职责，它试图解决恫吓 

证人这个持续不断发生的问 I 

3 4 8 .在答复有关因债务而被监禁的问题时，该代表»说，报告中有关这项责 

任的说法是错误的。当罪行中涉及的金钱是以《订正刑事法典》第 3 1 5条界定的 

情况下，例如以诈欺或开发空头支票等方式取得时才可能会被监禁。 

349. 关于委员会成员有关《公约》第十二条提出的问题，该締约国代表说，军 

事行动中和叛军入侵时经常发生强迫疏散的情况。一份报告描述了2 4起强迫疏散 

的事件，其中有1 0 0个家庭受到影响。其他疏散的情况正受到人权委员会的监测, 

正在作出努力，从保健部，社会服务湘发展部和红十字会取得对受影响人士的援助。 

350. 关于对《公约》第十三条方面提出的问题，该代表指出，收到驱逐出境的 

人可以诉诸行政和法律程序。虽然在某些情况下，总统可以通过移民委员会即刻采 

取行动，但驱逐出境通常是通过法律命令来进行的。在所有情况下，有关外侨至少 

有权得到即刻的听证。菲律宾对于保护难民有一个很好的制度，还没有发生过一次 

要求政治庇护的"船民"被驱逐出境的案子。 

351. 关于委员会成员有关《公约》第十四条提出的问题，该缔约国代表说， 

1 9 8 6车重组最高法院后，法院以前的 I 5名法官中只有 6名留任。阿基诺总统 

任命了公认是正直、人格完整和独立的人出任最高法院，希望以此恢复人民对司法 

的信任。《宪法》第三条中#有许多保障司法独立的规定，包括最高法院相低层法 

院的法官可以任职到7 0岁；除非议会通.过罢免程序，不得免职；由法律确立司法 

官的薪金，他们的薪金不得减少。最高法院初审和上诉裁判权是由《宪法》确立的, 

i义会和总统不得加以缩小。人权受到侵犯的受害人可以向法院提出控告，按照法律 

法院必须在某一既定时期内作出裁决。目前又正在进行司法改革以期改善司法的行 

政。 

352. 关于《宪法》事后条款的范围，该代表觯释说该条款完全符合《公约》第 

十五条第】款，囡为它规定对于一项罪行处以较轻惩罚的法律适用于以前受到较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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惩罚的Ao 

353. 关于委员会成员有关《公约》第十八和十九条提出的问题，该締约国代表 

说，在《宪法》下，宗教自由受到了保障，政#分离的原则得到了遵守。向军警人 

员宣扬宗教感并不被人认为构成任何问题，因为《宪法》本身在序言里就提到要 

"乞求全能上帝的帮助"，而且该国百分之9 0的人民是基教徒。《宪法》保障了 

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违反普邇接受的道德标准的思想，例如主张暗杀或滥杀的思 

想是得不到这种保护的"不道德思想"。 

354. 关于《公约》第二十二条下提出的问题，该代表说，发布结社自由的准则 

属于管辖各特定协会的政府都门的权限。因此，例如工会事项属于劳工部的职权范 

闱。 

355. 关于委员会成员有关《公约》第二十三条提出的问题，该缔约囯代表说对 

于男女间的基本平等已于】9 8 7年《宪法》中首次作了明确规定，较早的法律中 

若干不平等的规定已被取消。虽然新家庭法没有对离婚作出规定，但现在法律分居 

的范M扩大了，它的定义是"分居但不是觯除婚姻"，该法会消除了提出合法分居 

的理由方面男女之间的不平等。在某些情况下也允许宣布婚姻无效，而在国外取得 

离婚的妇女现在也可以得到保护。当前的挑战是落实各种法律规定。虽然菲律宾高 

级职位上妇女的比例有了很大的提高，特别是在司法部门内，但建立男女平等方面 

的全面进展仍然远不能令人满意。 

356. 关于委员会成员有关《公约》第二十四条提出的问题，该締约国代表说， 

该国政府正在釆取步骤确保平民，特别是儿童不会直接或间接渉入武装冲突。这些 

措施包括将家庭迁移到安全的地区。由于菲律宾不实行征兵，囡此妇女不需要服兵 

氣按照《宪法》，将来可以依法进行征募，以"提供个人，军事和非军事服务"。 

这就为基于宗教理由而拒绝当兵的人提供其他服役方法的可能 ' fee 

357. 劳工法制定了若干有关就业的参数，包括儿童就业最低年龄，工作时间和 

安全，但实现与该项法律之间仍有差距。在城市地区里，由于贫穷造成的经济情况, 

- 9 2 -



常常看到儿童在乞讨，看守车辆，出售花，香烟湘#他物品。这种贫瘠的钍会现实 

提出的唯一的选择就是忽略劳工法还是阻止儿童谋生。对儿童进行性剥削也是贫穷 

直接造戍的令人痛心的现实。政府目前正在提倡建立一个机构间工作队，由儿童福 

利理事会领导，定期监测和评价虐待儿童的情况；促进钍会工作者在防止贩卖儿童 

方面的工作；对侵犯儿童的人建议更严格的惩罚办法；确使关于在街上流荡的儿童 

的法律得到严格执行；制定方案以加强矛tl充实家庭生活的价值以及经济湘社会的生 

产力。议会正在考虑制定各种法案以保护儿童不受剥削。 

358. 新家庭法仅在继承方面有关婚生子女，受到父亲承认的非婚生子女可以继 

承婚生子女得到的一半的财产。 

359. 关于委员会成员有关《公约》第二十七条提出的问题，该缔约国代表指出， 

在菲律宾登记的人种的、宗教的湘语言的少数人包括】0 0多个集团，《宪法》中 

称他们为"人种的禾口文化的少数人"，《宪法》保证的所有各种保护都适用于这些团 

体，并且设立了特别办事处和机构来执行他们的权利。由于确认到文化的少数人湘 

土著人口的权利，在科迪耶拉和穆浙林的棉兰老区域内设立了两个自治区，它们有 

权就收入来源，祖先产业湘自然资源、个人湘家庭关系，城乡规划，经济和社会.发 

展，旅游业发展，教育政策相保存文化遗产等事项进行立法。 

360. 最后，该締约国代表指出，考虑到菲律宾面临的问题根源深远，过去的三 

年过渡时期对于消除侵犯人权的所有来源来说显然是太短促了。但菲律宾还是来到 

了委员会面前，对它为此目的釆取的或将来希望釆取的各种措施作了充分的说明。 

*无疑问，菲律宾目前的政治领导芫全同意《公约》的各项规定，菲律宾将来将继 

续在人权方面作出进展。委员会成员提出的良好的意见和建议将会被转达给菲律宾 

政府供其审il» 

361. 委员会成员感谢菲律宾代表团对提出的各项问题提供了有用和详细的答复， 

特别感谢它在确认到该国存在的人权问题方面坦白而诚恳的态度。菲律宾政府显然 

在目前这段困难从独裁向民主过渡的时期里，为保障人权作出了令人赞扬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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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戍员们提到了若干受到持续关切的领域，包栝几乎具有无限权威的菲律宾治 

安部队以及普通法院对于这些部队侵犯人权方面的管辖杈限不够，特别是由于没有 

撤销第 1 8 5 0号总统令；本军事性集团的继续存在^活动；酷刑受害人人数增加了， 

律师湘其他提倡人权人士受到了威胁，对非婚生儿童的歧视；土地被农业企业接管 

的人种和语言集闭的情况。 

362。 在结束对菲律宾的初次报告的审议时，主席感谢菲律宾代表团参与了这个 
极富建设性的对话，并在这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 

新西兰 

363。 委员会在1 9 8 9年 4月 4日至 5日举行的第 8 8 8次至 8 9 1次会i义（CCPR/ 

C/SR 。 888—89 1 )上审议了新西兰的第二次定期报告(CCPR/C / 3 7/Add 。 8 ) , 
包括纽埃和托克劳的报告（CCPR/C / 3 7/Aâd。 l l和 1 2 ) • 

364。 该締约,的代表介绍了裉告，并提到最近的一些重要发展，包括联合王国 
i义会根据《1 9 8 6年宪法法案》终止了对新西兰制定立法的剩余权力；根据1 9 

8 7年《 W a i t a n g i修定案条约》扩大了 Wai t a n g i审判庭的管辖权；依照 

《毛利语文法案》宣布"Te Reo M a o r i "为新西兰的一个正式语文.该代表 

还指出，自从提交报告以来，一份内含一项权利法5草稿的白皮书已经发表，但是 

广泛协商期间所收到的意见书中，大多数不赞成将其载入新西兰法律.因此，白 

皮书所交#^^论的司法和法律改革委负会作出结论，新西兰不准备制定一项坚固 

的权利法案> 故建议用一个普通法规形式颁行.此外，他说新西兰政府已决定加 

入《任择议定书》；已在1 9 8 8年提出立法确保充分遵守《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 

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的所有规定，以便能够尽快批准ilT项公约； 

在对外关系和贸易部内已卑独设立一个人权科；新西兰政府特别关心毛利人的需要 

和愿望，此已将毛利人筝夯部加以改组. 

365。 关于纽埃和托克劳，该代表解释说，纽埃是一个同新西兰自由联合的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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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但托克劳仍是新西兰的最后一个非自治领土. 他重申新西兰决心帮助托克劳 

实现更大的经济自给自足和自治，同时尊重岛民的愿望，保持他们同新西兰的宪法 

联系‧ 

落实公约的^法和法律架构 

366。 关于这个问题，委员会成员希望知道法院在用到《公约》时，是为了解释 

的目的还是其他目的，因为《公约》不能作为一项法律直接应用；对于是*需要一 

个人权法案，公众辩论的现况如何，在这方面政府的新闻活动有哪些；这袢一项权 

利法案多久可能颁行；自从报告提交以来，有关颁行《夹国法律适用法案》及取消 

向枢掛院上诉权利万面是否还有新的发展；纽埃人民是否有他们自己的语义，若有 

则《公约》是否巳译成该文字.成员们还想收到下列资料：有关钐,《公约》执 

行的任何可能有的因素和困难的资料；有关促进公众吏大地了解《公约》的各项规 

定的活动的资料，特别是关于向警务官员、武装部队人员、公务员、医生和社会工 

作者以及毛利岛民和太平洋岛民教授人权的活动；纽埃和托咒劳人民是否已恰当地 

了解他们根据《公约》享有的权利；关于第二次定期报告及委员会对报告的审议情 

况将会在新西兰进行15」种宣传. 

367。 委员会评论了权利法案草稿，并想知道该法案是否计划将《公约》的各项 

规定一次全部纳入法案内，还是只会逐渐纳入；政府的立场受到公众辩论影响的程 

度；为什么认为必须进一步从事关于这些问题的公众教育.成员们还试图取得关 

于下列万面的进一步资料：委员会与新西兰司法部门对法理的不同意见如诃处理； 

新西兰是否打算保持其对《公约》的保意见；在批准任择议定书方面是否有计划 

提出任诃保留；为廿么取消同枢密院的联糸.此外，委员们想知道《Waitang: 

条约》在新西兰法律内的地位；毛利人有哪些途径可以确保该条约的规定得到充分 

遵守；将人权安员会同种族关系办公室合并会,.什么实际后果；毛利人事务专员将 

会有哪些职能， 

368。 关于《1 9 8 7年国际恐怖主义（紧急权力) ; m、,有人问到了下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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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确定国际恐怖主义行为用的什么标准；迄今喾否根据该法案宣布过任何紧患状 

态；紧急状况时是否会有任何《公约》所规定的权利被晳停应用；有夫惩处在新西 

兰境外所犯罪冇的那项规定如何加以执《了. 委员们也试图搅清楚，为什么该法案 

允许宣布紧急状况所很据的理由可以从《公约》第 4条所制定的那些理由较少买质 

性， 

369。 締约国代表答覆突员会成员提出的问题，提请他们的注意"劳工部控告 
L a t a i l a k e P a "的案件（ 1 9 8 2年），该案件引用《公约》作为更广义地应用 

国内立法的依据.《英国法律适用法案》于 1 9 8 8年 7月 2 8日逋过，于 1 9 
8 9年 1月 1日生效.法俸委员会已发表了关于建 i义取消同枢掛院联系、改组新 

西兰法院的报告.法律委员会除其他外还建议将现行上诉法院改组为最后上诉机 

夭的最高法院， 

370。 该代表答覆其他问题时指出，人权委员会通过各种手段，特别是通过各种 
出版物来促进公众更好地了解《公约》的规定.关于专门为毛利人和太千洋岛民 

进行的活动，例如将《公约》及其《任择 i义定书》译成毛利文字，详细情况载于人 

权委员会的年度报告内.各级学衩和大学都自人权教育，包括人权的课程和医生 

的医德；新西兰皇家警察学院则向警察提供人权培训.关于纽埃境内的公民枚利 

和政治权利问题，宪法审査委 f会最近在各村圧举行了公众会议，讨论了这个问题; 

该委员会计划对宪法提出关于保护这些权，〗的具体规定.《公约》的各项规定是 

托克劳各传统当局和政府当局经常审议的题目；这些规定已译成托克劳又字，并分 

发给有权力地位的人和一般民众.关于将《公约》译成纽埃文字，这可以向纽埃 

政,建议.如新西兰的第一次报吿一样，外交部打算发表一份供广泛散发用的文 

件，将第二次定期报告和新西兰代表团对所提问题的答覆都载入其中. 

371。 该代表答覆有关权利法案草案的问题时回顾到，在协两1 9 8 5年所发表 

的白皮书期间，许多人议论说，普通法已载有人权法规，并且司法独立就保证了这 

些法规的保全和茇展.缺乏共同一致意见是决定不批准权利法案原始提案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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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因素.在目丽，已有一些计划，通过下述规定而将权利法案作为一个"最法 

律，，通过：即规定只有议会以75 %成员多数或表决成员多数所通过的法律才"^J将 

其加以撤销、修订或,改.伹这个构想在立法部门内外都受到反对.议会修订 

权利法案的权力没有具体限制，这个事实并不意味着议会能够侵蚀这些基本权利• 

3 7 2 . 该代表答复其他问题说，关于人权委员会与种族关系办公室合并的构想源 

自于种族关系调解员的一项建议，因为他注意到这两个办公室的权限有某种程度的 

重叠。不过，该计划并不意味这些分开的职能将实际合并.新西兰尚未经验到 

任何国内的恐怖主义，决定将《a际恐怖主义法案》的范围定的广泛是希望控制画 

际恐怖主义。自从颁布该立法以来，尚未宣布过任何紧急状态。在制订该恐怖 

主义法案内的有关宣布紧急状态的规定以前曾经有过大规模的公共辩论，这个过程 

导致了宣布紧急状态所能依据的充分理由已被大大缩小了范围. 

自决 

373. 关于这个问题，委员会成员想知道新西兰对南非、纳米比亚和巴勒斯坦的 

人民的自决采取什么立场，并问到新西兰对于阻止公私方面支持南非种族隔离政权， 

曾否采取任何措施.委员们还问及下列事项：关于托克劳人民的自决有否任何定 

期协商的规定；新西兰政府是否构想同托克劳建立与纽埃一样的附属关系；报告中 

有关新西兰的各种说明是否也适用于托克劳和纽埃。另外还试图取得下列方面的 

进一步资料：托克劳人口的增加情况；托克劳在捕鱼条约中的份额；关于试图恢复 

毛利人民自决的《权力转移方案》。 

374. 締约国代表答复说，新西兰一贯谴责种族隔离，支持在南非创建一个以平 

等、不埂视和相互尊重为基础的多种族国家，为此目的经常向联合国南非信托基金 

捐款.新西兰政府还落实了英联邦所建议的一切惩处南非的措施以及安全理事会 

各项决议所规定的制裁。武器禁运莸得严格执行-并且从 1 9 8 7年以来，一切 

与南非有关的现行进出口禁运也适用于纳米比亚。为阻止对该种族隔离政权的支 

持已实施了各种经济和商业措施，新西兰也是监测向南非供应和输运原油和石油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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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政府间小组的一个参加成员.新西兰认为南非占领纳米比亚是非法的，并支持. 

安全理事会第 4 3 5 ( 1 9 7 8 )号决议为任何解决办法的唯一可令人满意的基础‧新 

西兰承认联合11纳米比亚理事会是该领土莸得真正独立前唯一在法律上有资格管理 

纳米比亚的实体.新西兰一贯采取下述立场，即安全理事会第 2 4 2 ( 1 9 6 7 )号决 

议是公正、持久和全面解决中东问题的基础，并认为谈判这项解决办法的一个关鍵 

要素必须是实现巴勒斯坦人民的杈利和愿望，尤其是他们的自决权利。 

3 7 5 . 该代表答复有关纽埃和托克劳的问题时指出，每五年在联合国给予殖民地 

厘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执行情况特别委员会前来访问的架构范围内进行了关于托克劳 

自决问题的定期协商。托克劳领导人裉据一个正式协商制度每三年定期访问威灵 

顿同政府进行直接讨论.另外还通过托克劳人民在其自身领土内举行的大会（：POJSfO) 

进行定期协商，托克劳人已清楚表示，目前他们希望保持现行同新西兰的联系. 

许多到新西兰进行高等教育的纽埃年青人都没有返回他们的岛屿，而大多数托克劳 

人最后都返回家园.这解释了为什么纽埃人口严重减少，而托克劳则没有.托 

克劳的 2 0 0海里区不是最妤的捕鱼区，因此较不可能对其他画家有吸引力.新 

新西兰的法律和实践中有很大部分与纽埃和托克劳有关，但有些地方有显著差别。 

不歧视和男女平等 

376 . 关于这个问题，委员会成员想知道下列事项：对于政治或其他言论、语言、 

财产、性别*出生或其他身份地位的歧视是否存在任何一般法律规章的禁止；人权 

委员会的起诉专员是否有绝对的杈力将案件提交机会平等审判庭；诉讼方是否能够 

对委员会的不利判决提出上诉；外国人的权利同公民的权利比较在哪些方面受到限 

制；关于任命妇女担任高级公职以及担任公共理事会湘委员会的职务的该项积极方 

案已有哪些结果.关于下列方面要求提供进一步资料：纽埃湘M劳境内在教育、 

职业和公共生活方面男女平等的情况；关于有薪产假方面采取的措施；新西兰对 

《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的保留情况* 另外也有人问到下述事项：毛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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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由于是少数，是否受到广泛的歧视；毛利和托克劳的某些传统是否歧视妇女； 

是否仍然还有为单一性别、种族或宗教的教育而开设的学校. 

377. 締约国代表答复说，一般法律规则对歧视的禁止载于1 9 7 7年的《人权 

委员会法案》和1 9 7 7年的《种族关系法案》。关于政治或其他言论、语言、 

财产或出生的歧视，没有具体的法律禁止，但是这不意味着根据这类理由的歧视存 

在或受到容许 . 在 1 9 8 9年末可能会提出关于将人权委员会的杈限扩充到新的 

歧視原因的立法.人杈委员会没有绝对权力可主动向法院提出行动，因为倘 1 ^ 

权委员会专员或人权委员会决定案件没有起诉价值时，受伤害方可自行采取行动。 

外国人除非是永久居民，否则没有投票权。对于外国人可做的工作只有少许立法 

上的限制.社会安全福利是根据居留而非根据公民权来决定的. 

3 7 8 . 该代表答复其他问题解释说，通过内容包括培训和其他职业咨询服务的 

"平等管理方案"，妇女已经打开了中层管理一级的通道，不过她们在高层管理一 

级的人数仍很少(占总数的8 。 4 % ) , 1 9 8 8年的《厘家部门法案》在各部 

门制定了平等就业机会方案，预计高层管理职位方面和各部门控制的理事会和委员 

会方面，妇女的人数会增加，在纽埃和托克劳不存在技视性别的法律.纽埃的 

政府雇员中，妇女有14 0人，男子有2 3 5人；托克劳则妇女在总数1 9 0人中 

占7 0人。纽埃的大多数村庄都有组织完好的妇女团体， 1 9 8 6年还成立了一 

个全厘妇女理事会来促使妇女了解她们的潜力并向她们提供商业训练。各妇女组 

织的代表也已开始参加大会（i^OlfO) *已经设立一个毛利妇女的专设秘书处来执 

行关于毛利妇女处于不利地位的那些方面的各种方案• 虽然毛利或托克劳的某些 

习俗可以看做是歧视性的，但是任何为消除歧视性传统所采取的措施必须同复兴他 

们的文化和语言的重要性相平衡。没有专为种族多数开设的学校，但是有些学校 

则是为某些少数种族而设的• 关于撤销对《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中有 

关地下矿场妇女就业部分的保留的通知已经送交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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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权 

379.关于这个问题，委员会成员希望考虑到委员会第6 ( 16 )和 1 4 ( 2 3 )号 

一般评论而收到关于《公约》第6条的更多资料，并希望收到关于报告中所述意外 

综合赔偿办法的更多资料。委员们还问到，新西兰政府对于废除《罪行法案》中 

的叛国死刑罪是否已达成任何结论。此外-有人问到为什么毛利人的出生后死亡 

率几乎是其他团体的两倍。 

380 .締约国代表答复问题时提到了 1 9 8 7年新西兰的《无核武器区和裁车与 

武器管制法案》禁止核武器在新西兰，并指出新西兰是《拉罗通加条约》的坚定提 

倡者，一直大力支持裁减军备以及达成一项全面核禁试的条约。新西兰政府打算 

在不久提出的一项新的《罪行法案》中废除叛国死刑罪，而一项关于完全废除死刑 

的法案最近已发交议会一个小型特选委员会讨论。毛利儿童的出生后死亡率较高 

是由于他们的母亲冒着诸如早生育、社会经济地位较低、吸烟和不愿接受保健服务 

等危险因素。卫生部正试图通过建立灰文化服务的方法来处理这个问题。前已 

讨论过的关于人身伤害或死亡的赔偿的普通法制度经证明是不公平的，因为其依据 

证明疏忽来作叛决。根据新的办法，证明疏忽的要求已被取消，并且所有受扶养 

人都得到小量数额的赔偿。 

囚犯及其他被拘留者的待遇 

381.关于这个问题，委员会成员想知道下列事项：警察控诉当局自从成立以来 

曾否调査过任何行为不检的控诉，如有的话，结果是什么；是否有任何具体计划， 

通过对 1 9 6 1年《罪行法案》第59节的修订案来废除学校内的体罚；对于使用 

体罚的教员是否提出过控诉或采取过纪律行动；关于允许不同性别囚犯有更多的接 

触，顿 ' M狱人员管理女性囚犯，这两方面有没有什么实际经验；对于不 

同族裔或种族的囚犯是否存在差别待遇；审判前拘留期间平均有多久；一人被逮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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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其家属多快得到通知；一人被逮捕后多快可同律师接触；关于在使用涉及社区照 

顾的判刑方面有些什么实际经验；罪犯中毛利人所占的百分比是多少。成员们也 

想知遛下列情况：《刑事机构条例》第1 6 7条符合《公约》第 1 0条 2款的程度， 

尤其是内政厅长使用什么具体标准来确定年龄不到2 0岁的囚犯同 2 0岁以上囚犯 

同处符合他们的最佳利益；这方面有否通知有关未成年囚犯的父母；内政厅长在这 

方面的决定是否可由法院加以复审。 

382 . 另外也要求提供下列方面的进一步资料：负刑事贲任的最低年龄；关于对 

年龄在 1 7至 2 0岁之间的人还押待审的实际作法；把可申请假释的服刑期限 

年延长到十年的理由；《心理健康法案》的目前地位。 

383. 締约国代表答复说，警察控诉当局于1 9 8 9年 4月 1日成立。 1 9 6 1 
年《罪行法案》所载的教员可使用打罚的理由将被拟议的新罪行法案所取消。人 

权委员会、巡视官或教育部都没接到关于教员使用体罚的控诉。关于不同性别囚 

犯的接触，该代表觯释说，女性囚犯的不同需要以及全部监狱犯人中性别的不平均， 

使得这样的混合在目前行不通。不过，雇用不同性别的监狱人员被认为对于解决 

监狱方面的社交平衡是有价值的。新西兰保留权利在由于适当设施不足、从而不能 

避免要把未成年犯人相成年犯人关在一起的情况下，不予应用《公约》第1 0条 2 

款(b)项。在只需最低程度警卫的情况下，年老囚犯相年青囚犯混处，因为经认为 

前者对后者可起稳定和有益的影响，虽然 1 9 6 1年的《罪行法案》对审判前拘 

留的时间没有法规限制，不过被拘留人必须尽可能快地加以提审。被捕后拘留的 

平均时间不到 2星期。被捕后通常可立即同律师或家属联系；一个被拘留的人有 

权利在被带到警局后在实际可能最快时间同其律师通话。社区照顾的判刑一一即 

被判刑者必须在包括交由适当的宗教或族裔团体或个人看管的各种方案内服十二个 

月以内的刑期一一仍然不多见，因为这种判刑需要由社区赞助者提供经费。在 

1 9 8 5年 1 0月至 1 9 8 6年 3月之间， 5万个判理的案件中只有 1 . 2 %采用 
这种判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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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8 4 .该代表答复问题说，《心理健康法案》目前由议会的社会服务委员会讨论 

中。年龄在 1 7岁到 2 0岁之间的人根据一些似乎恰当的安排可以莸保外释，但 

是如果找不到其他好的办法时，也可以把他们拘留在监狱中或交由社会福利总干事 

押候看管。鉴于各种暴力罪行的数目迅速增加，尤其是性犯罪，所以对申请假释 

的资格提出更严格的立法被认为是必要的。监狱囚犯总数中毛利人所占比例为 

18. 8%。 对于如何减少这些人数以及对涉及毛利人的犯罪问题找出监禁以外的 

其他解决方法正在绞尽脑汁，因为监狱时常导致累犯。 

获得公平审判的权利 

385 . 关于这个问题，委员会成员考虑到委员会的第 1 3 ( 2 1 )号一般评论而想 

得到关于第 1 4条的更多资料，并问及《法律服务法案》的目前地位。还有人问 

及关于最高法院法官职位期限保障的宪法规定是否适用于其他法官。 

3 8 6 . 締约囯代表答复委员会成员提出的问题说，法庭之前人人平等是新西兰制 

度的基本原理。高等法院法官由总督任命，任期可到年满 7 2岁为止，其薪金由 

长设经费支付。县级法院也有类似规定。宪法和议会的实践都保护了法官的公 

正判案；根据《罪行法案》，司法官员如果因为贿赂而行动或不行动，都要负1 4 

年监禁的罪贲。如有需要，一名同声传译员随时可叫到。被拘留人的权利在警 

局中用六种文字挂出。被控的人如果付不起律师费用可申请法律援助。《法律 

服务法案》的初稿预定于 1 9 8 9年向议会提出。 

迁徙自由^驱逐外囯人出境 

387 . 关于这个问题，委员会成员想根据委员会的一般评论笫 1 5 ( 2 7 )号获得关 

于外国人 地位的资料。成员们也想知道所有针对迁移或递解令的上诉是否都有停 

效作用；是否曾有任何人根据1 9 8 7年《移民法》第 7 2节发出的命令而被递解 

出新西兰；是否有任何关于以人道主义理由提出上诉的判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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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8 8 . 缔约国代表就有关外囯人地位的问题作答时解释，根据新西兰法律，公民 

*非公民之间在向法院申诉的权利方面没有分别。 1 9 8 7年《移民法》为防止 

影响到外国人的移民判决带有任意或侮辱性行动而规定的一项保障，就是任何被捕 

的外国人必须在48小时内提交法官审讯，以决定他的被拘留是否合法*必要。根 

据《移民法》，所有针对迁移或递解出境的上诉都有停效作用，迄今尚未有人根据 

该 « ^ 第 7 2节发出的命令被递解出境。移民都内设立了一个人道主义上诉咨询 

小组。新西兰是《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締约国，根据该公约，不是确切属于难 

民定义范围内的人士也可获准留在该国内。 

, 权 

389. 关于这个问题，委员会成员想根据委员会一般评论第16(32)号获得关于 

《公约》第1 7条的资料。他们也想知道：废止 1 9 8 1年《粮食法》和1981 

年《药物法》的规定对隐私的保护有什么影响，因为根据上述法令，警察泄漏在执 

冇任务时获得的情报是犯法行为；目前在资料隐私方面实施的立法改革情况怎样； 

在新的立法颁布之前，第I 7条规定的权利如何获得保证。关于数据隐私，有人 

进一步査问，是否有公民曾报告储存在私人数据库的个人数据遭滥用；是否有人曾 

要求查取这些数据或更正这些数据，如有的话，如何处理这些要求；尚未通过的关 

于隐私的立法是否提到更改错误数据的义务;旺»^计算机中心将发挥什么作用； 

根据拟议的立法，在什么情况下才会为了公众利益核淮査取个人资*k 成员们也 

要求提供更多关于截取私人通讯*涉及同性关系的法律规定的资料。 

3 9 0 . 缔约国代表在答复成员们所搵的问题时说，新西兰政府拟议于1 9 8 9年 

提出一项数据隐私法案，其中规定任命一名专员，其职责包括：监测^审核个人数 

据库是否遵守有关这些数据的各项原则；以调解或裁决方式处理争端；保证查取* 

更正数据的权利；提出建议；为某些工业——例如信用证明机枸——制订具体的守 

则；研究未来技术的影响；审查拟议的立法；鼓励自动调节翱合作。司法部长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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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同关于上述专员应成为人权委员会一部分的建议。虽然新西兰尚未有具体的数 

据保护立法，一些文书——例如1 9 6 4年《社会保障法》——已规定保护个人资 

料。还有诸如同诽谤和疏忽有关的那些民事补救办法。此外，司法都目前正审 

议搜査*令状委员会 1 9 8 8年最后报告，以期釆取进一步行动。人权委员会 

监察专员在其各自的管辖范围内都可以监测隐私权受保护的情况。根据1 9 6 9 

年《新西兰安全情报法》设立的安全上诉专员办公室可以调查对安全情报局的投诉, 

除了罕有的例外，个人有权要求获准复制储存在政府资料中心的个人资料。资料 

局在椐i义扩充1 9 8 2年《官方资料法》某些条款时建议，该法令应规定在考虑到 

有关因素的条件下，为了公众利益公开资料比保护隐私的利益重要。《粮食法》 

^《药物法》的废止没有引起任何问题，因为关于涉嫌不适当地公开资料的投诉可 

向监察专员或有关部门提出。先前通过的关于同性关系的法律并无明白宣告妇女 

间的同性行为有罪。《同性关系法改革法》已消除在这方面对男子的歧视。 

宗教湘言论自由；禁止宣传战争^煽动民族、种族或宗教仇恨 

391.关于上述问题，委员会的成员想获得以下资料：根据1 9 8 2年《官方资 

料法》设立的资料局的作用*职能；特别是1 9 8 7年《官方资料修正法》是否已 

把资料局的任务期限延至1 9 8 8年6月以后；如果不是的话，是否有作出任何其 

他安排以便有关职能得以继续履行。此外，有人询问自上述法令颁布以来曾收到 

多少有关其执行情况的投诉，而且它是否提供充分的保护以避免工作文件*资料不 

当地公开。有人还要求莸得关于《公约》第2 0条的执行情况的其他资料。成 

员们也想知道：印刷^电子舆论工具是否有任何垄断倾向；总理是否可以阻止新闻 

媒介发表他认为可能同恐怖主义有关的任何资料；19 6 1年《刑事罪法》是否把 

诽谤定为刑事罪；自然人汆法人在诽i旁法律下是否享有同等待遇；哪一个主管当局 

负责检查电视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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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2. 締约国代表在回答有^官方资刺‧法》的问题时解释说，该法令没有规定象 

可以査取资料这样的权利，它只规定取得资料的机会应逐渐增加。因此，一人如 

被拒査取资料的权利不能请求法庭下令让他获得这样的机会。《官方资料法》受 

到广泛应用，人们都踊跃地向各政府部门要求提供资料。在1 9 8 7年《官方资 

料修正法》生效后，新西兰政府决定把资料局的职能移交给司法部。人们曾批评 

先前颁布的法令允许一些部门延迟答复提供资料的要求，而且授权个别都长否决监 

察专员关于准予发表资料的裁决。针对这些批评， 1 9 8 7年《修正法》规定了 

对提供资料的要求作出答复的时限，并规定了必须得到全体内阁的核可才能推翻监 

察专员的建议。该法令还规定了若干不提供资料的理由，并载有保护都长、官员 

^雇员的政治中立*言论自由的规定以及保护他们免受过分压力的规定。 

393. 締约国代表在回答其他问题时表示，新西兰的确有一种新闻*其他资讯媒 

介所有权趋于集中的倾向，这种情况引起了广泛的公众辩论。《国际恐怖主义法》 

授与总理广大权利在紧急状态下制止新闻的发布，但他在曰后必须提供有关这种权 

力的行使的资料。鉴于委员会成员在新西兰提出初次报告（CCPR / c/ioy 

Add, 6 )时所作的评论，新的《刑事罪法》将撤消亵渎神教罪。在实践中，自 

然人如果认为自己受害可以根据《亵渎治罪法》寻求法律补救办法。根据《种族 

关系法》，煽动社会不^定为刑事罪，而种族关系调解专员每年都收到大量投诉， 

其中大部分都是白种新西兰人提出的。关于新西兰对《公约》第2 0条的保留， 

締约国代表解释言论自由一向是新西兰人最竭力保护的权利之一，新西兰政府坚决 

认为，除非有明显需要通过一项法律限制这种自由，否则它不会这样做。此外， 

制订法律禁止宣传战争的需要从来没有明显存在。 

集会和结社自由 

394.关于这个问题，委员会成员想知道是否有人因1 9 8 7年《刑事罪修正法》 

重新界定的"骚乱"而受审并被判罪* 此外，成员们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劳资关 

系法》以及该法令与《公约》第2 2条之间关系的详细问题。新西兰对《公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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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2条作了保留，他们尤其想知道：参加一些工会是强制的；是否有代替工会 

可让工人参加；参加未获承认的工会的工人是否仍可援引劳工法律或取得其他补救 

办法以改善工作条件；为什么工会须有至少1, 000名成员才准予登记；采取了什 

么措施以保护一些因人数不足而没有组织工会资格的专业工人，成员们也要求进一 

步阐明《劳资关系法》在限制结社自由时所使用的"公4^秩序"的意义. 

395。 締约国代表回答说， 1 9 8 8年间在《刑事罪法》新的第8 7节下*提出 

了 4 I宗起诉，至于委员会成员提出的其他冋题，他说由于新西兰的《劳资关系 

法》错综复杂，必须在稍后提出书面答复。 

保护家庭与儿童 

396。 关于这个问题，委员会成员想获得下列资料：纽埃配偶在结婚时，在婚烟 

期间和在觯除婚姻关系时的地位是否平等；有关雇用儿重的法律祁实践；纽埃和托 

克劳在婚生和非燔生子女地位祁权利方面的法律祁实践是否有任何分别。成员们 

还想知道，当局是否打算,正《刑筝罪法》第5 9节，以便进一步保护儿童免受父 

母体罚。 

397。 締约阖代表答复委员^成员所提的问题时指出，丈夫或妻子都可根据法律 

具体规定的理由提出离婚诉讼，丈夫必须向贫凼的雯子提供赡养费，即便他可以 

证明他没有足够的收入，伹妻子则不必扶养贫困的丈夫，如果她可以出示不这样做 

的合理原因。纽埃没有具体法律规定离婚夫妇对不动产的权利，伹人们假定法庭 

始终会寻求公平的觯决办法，觯除婚姻关系的当事双方都有平等的子女监护权， 

虽然子女的利益一定会被考虑，雇用某一年龄以下的儿童受到法律限制，各种机 

构都被视察，以证明它们遵守《工厂和两业房地法》。根据1 9 6 6年《纽埃法》 

所有人都是合法出生的，在实践中，非婚生子女与婚生子女一样，都是公社组织 

的一都分，尽管目前没有修正《刑事罪法》的计划，伹新西兰最近对一般虐待儿 

童的问题已颇为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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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公共事务的处理的权利 

398. 关于这个问题，委员会成员想获得下列方面的进一步资料：毛利人目前参 

与公共事务的趋势；毛利人和其他少数民族享有在新西兰公共事业单位就职的平等 

权利和机会的实际情况；是否有任何实际或计划的措施使他们有更多机会在这些单 

位就职， 

399. 締约国代表在答复时觯释，新西兰政府在1 9 8 8年发表的政策建议旨在 

强调毛利人和英王室之间根据《怀坦吉条约》建立的关系.新的毛利人事务部将 

享有同财政部和国家服务事业委员会一样的地位，并将负贲确保所有政府机构都认 

识到各项政策建议必须与《怀坦吉条约》一致，根据1 9 8 8年《国营部门法》， 

一切么、职都必须量才录用。该法令并规定，各政府部门的机会均等方案，都应把 

重点放在毛利人和其他民族或少数人群体方面。此外还有各种实用的方案征聘毛 

利人和太平洋岛^<^土人参与公务，虽然堉加这些群体在高级主管职位的代表性的目 

标 尚 未 达 到 ， 1 9 8 8年，太平洋岛崂事务部和国家服务事业娈员会开展了一套 

大平洋岛屿管理发展计划，以便把太平洋島畸土人提升至管理职位，并向他们, 

教育和训练，该娶计划还每年提供 1 0个大学奖学金， 

少数人权利 

400. 关于这个问题，娄员会成员想获*下列资料：就毛利人釆说，在执行《公 

约》第2 7条的规定时所遇到的主要困难，特别是为使毛利人享受自已的文化而归 

还面积颇大的土地的问题。有人还冋：《怀坦吉条约》法庭是否对曰还国有土地 

和私人土地有管辖权；各少数民族代表是否有参与新西兰报告的起萆工作，而且会 

获悉委员会成员所表示的意见， 

401. 締约国代表答复说，在表达毛利人文化方面没有任何障碍，在新西兰执行 

关于文化和宗教的《公约》笫2 7条也没有困难• 关于语文问题， 1 9 8 7年设 

立毛利语文委员会被视为迈向推广毛利语的使用的积极行动• "语文"方案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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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填补中学及以上各级机构的空缺，在鼓励更广泛地使用毛利语方面取得了很大成 

就，没有把《怀坦吉条约》写入国内法，但近年来对该条约已产生比较肯定的态 

度，《怀坦吉条约》法庭的设立就是一例，该法庭曾阻止英王室采取不符合条约各 

项原则的行动，该法庭最近处理了一宗关于毛利人捕鱼权利的案件，并导致在议 

会上提出了一项《毛利渔业法案》，充分表明新西兰政府愿意有理性的觯决这样的 

争端,觯决毛利人在土地方面的冤屈，显然对成功地实行《怀坦吉条约》所设想 

的伙伴关系概念有重大的影响；事实上，该法庭已审理了大量与土地有关的诉讼， 

该法M就每一宗案件向新西兰政府提出建议之前，都设法寻求和觯或妥协的基础， 

使局面能尽量在友妤气氛下获待纠正，并尽量减少在经：^或其他方面的混乱，在 

萆拟报告中关于毛利人的章节时曾与他们协商，委员会的反应也会向他们发表， 

一般意见 

402. 姿员会成员对締约国提出一份详尽和赘料丰富的裉告表示赞霣和满蒽，并 

赞扬该国代表团在回答委员会的问题时的合作态厪和胜任称职的表现。成员们特 

别满意地注：t到，在娄员会审议新西兰的初次报告后，该国已作出了若干立法上的 

修改，而且正计划作出其他积极的更改，例如烦布新的刑法和一项《权利法案》， 

他们还欣难締约国打算批准《任意议定书》和《禁止酷刑公约》，并赞赏新西兰政 

府对毛利人犯罪所持的态度和寻求仅霏监禁以外的其他方法以处堙这个问题的努力, 

伹是，委员会成员也注意到他们表示关注的一些问题尚未获待充分缓觯，特别是有 

关1 9 8 7年《国际恐怖主义（紧急权力）法》范围的问题以及有关劳工立法和毛 

利人的一些问题。 

403. 締约国代表说，对新西兰代表团来说，编写和提出这份报告以及参加对话 

的经验既充满挑战性又非常有益。新西兰代表团已小心地注蕙到提出问题或批评 

的领域， 

404. 在结束新西兰第二次定期报告的审议工作时，主席表示委员会十分珍惜新 

西兰代表的努力，这些努力使对话能取得丰富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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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利维亚 

405. 委员会在1 9 8 9 年 7 月 1 1 、 1 3日第 8 9 6、 8 9 7至第 9 0 0次会 

议（ C C P R / C / S R . 8 9 6 . 8 9 7和 9 0 0 )上，审议了玻利维亚的初次报告（CCPR 

/c/2€l/Add . 2 ) 。 

406. 报告由締约国代表提出，他谈到坡利维亚体制和法律制度的历史发展， 

以及1 8 2 5年由第一个《玻利维亚宪法》提出的、而且以后各个体制一直保持到 

1 9 6 7年有宪法开始生效为止的基本人权原则。他强调说，玻利维亚认为，《国 

际人权条例》提出的各项文书进一步证明玻利维亚的政治蕙愿，要促进政治共存和 

尊重个人， 

407. 他说，《坡利维亚宪法》所保障的各项权利，因行政、司法和立法分权的 

体制而得到加强。《宪法》中关于保障个人和基本自由的各项条款，在法院、法 

官和当局适用时，应作首要条款处理。凡是认为其基本权利被侵犯的人，均得采 

用法律补救方法，特别是宪法权利保护令和人身保护令。两项《国际人权公约》 

是玻利维亚立法的组成部分，法院"^以引用其规定，关于人权的法案同时属于刑 

事法庭和劳工法庭。 

408. m到玻利维亚独立以来，坡利维亚在社会、政治和经济方面遇到的困难。 

他表示，尽管有这些困难，坡利维亚社会从未放弃代议民主制的想法，而且在历史 

上，极少实行大规模迫害和限制基本自由。坡利维亚同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仍 

然存在许多社会不平等、收入分配严重失调和基本建设严重短缺，特别是在农村地 

区。自从坡利维亚恢复多元民主代议制以来，政府当局奉行结构调整政策，以克 

服经济社会危机，及加强和发展国家在维护人权方面的作用。 

409. 委员会成员认为，玻利维亚的报告完全符合委员会的方针；不过令他们惋 

惜的是，报告虽然提供执行坡利维亚立法公约的资料，但是没有载明实际执行的细 

节，特别是在玻利维亚的司法制度范围内，而且也没有说明执行方面遇到的因难， 

- 1 0 9 一 



成员指出，政府已采取明确措施来改善经济状况，及玻利维亚的基本权利状况，但 

是他们希望得到其他"^能妨碍坡利维亚执行公约的因素，例如毒品问题及过时的一 

些立法规定的影响的资料， 

410. 提到《公约》第1条时，委员会的一些成员指出，报告提到国家有权决定 

其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伹是《公约》提到人民的自决权。他们要求玻利维亚 

澄清这一点。 

4 1 1 . 在《公约》第2条方面，委员会成员对玻利维亚立法规定的执行揞施及坡 

利维亚司法制度的实施情况，提出了若干问题。他们提出下列具体问执法 

当局，特别是武装部队队员是否认识到宪法及《公约》提到的保障和自由，及他们 

是否有指示要遵守这些权利；法院直接执行宪法是否表示，在法律规定与宪法有出 

入时，明确宣布违宪；立法是根据那一些本国法规来批准条约及给条约授予法律 

地位；玻利维亚法院可否直接适用《公约》的规定，及能在什么情况下引用；M公 

约》同玻利维亚宪法或其他法律发生矛盾，应适用什么规定；立法是否可以废除玻 

利维亚締结的条约，至少在适用于本国法方面，又要求澄清紧恚法庭、军事法庭 

的职权，以及高等法院在决定高等军事法庭的合法性的义务等，又问，玻利维亚 

当局为委员会1 9 8 7年 1 1月 2日就第 1 7 6 / 1 9 8 4号絲（ P e n a r r i e f a ) 

所提意见采取的措施。 

412. 在《公约》第3条方面，问题是关于配侷是否能公平选择婚烟住所，及在 

解除婚烟情况下，对儿女的监护权。有人问，玻利维亚是否仍有法律规定不完全 

符合男女平等权的原则，平等权的实际成就，及在实现平等权方面有什么困难，有 

人指出，按照国际劳工组织接获的消息，坡利维亚劳工总则规定，除非企业性质需 

要更大比例的劳动妇女以外，否则企业的工作妇女比例不得超过4 5 % ;但这种规 

定不符合《公约》第3和第2 6条。 

413. 关于《公约》第4条，委员会成员曾数度指出，玻利维亚根据该条第1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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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行使克减权利，他们要求就这方面，澄清玻利维亚有关戒严的规定，以 

及暂停戒严的规定。他们特别问，那一当局有权下达逮捕策划违反法律与秩序 

的嫌疑犯；在戒严状态下，其权利遭违反的人士有何种保障；那一当局可决定冲 

突属于国内性质还是国际性质；近年来，引起玻利维亚数度宣布戒严的表件性质, 

有些成员指出，坡利维亚当局在给秘书长有关1 9 8 6年宣布戒严状态的通知书 

中，指出其戒严理由为政治和社会动乱，但是他们认为，示威运动和总罢工并不 

符合《公约》第 4条第 1款所载宣布戒严状态的条件。 

4 1 4 . 在《公约》第6条方面，有人要求澄清玻利维亚实行死刑的问题，因为 

宪法第 1 7条的说明死刑仍然有效。有人还要求澄清报告提到"因荣誉⋯而犯 

的杀人罪"、"政治罪行"的定义、有权赦免政治罪行的当局及有关当局拒不履 

行总统特赦令时提出上诉的"^能性。同样的，有人问及坡利维亚发生了强行失 

踪的情况及全国调查失踪委员会的作用。又问及坡利维亚普遍采用藍胎的法律 

措施。 

4 1 5 . 在《公约》第 7条方面，委员会成员想知道为什么玻利维亚对那些虐待 

受害者致死的人只判1 0年劳动徒刑，是否对最近报导在坡利维亚发生虐待拘捕 

者的案件进行了调査，是否有执法者犯法次数的统计，以及调査最近情况的结果。 

有人问，玻利维亚当局对虐待情形下获得的口供不得在审判时采用一事，采取了 

什么措施，为酷刑受害者采取了什么纠正祁补偿措施，及为遵守娄员会执行《公 

约》第 7条的一般意见所采取的措施。 

4 1 6 . 在《公约》第8条方面，委员会成员问，对拒不担任在玻利维亚有义务 

抠任的检票工作者的处罚为何，及拒不服役军训的人的处罚为何。他们还要求 

解释《玻利维亚刑法》中有关有些违法者接受劳动处罚的规定；因为这种处罚不 

符舍《公约》第 8条第 3款的规定。此外，有人问有关雇员和雇主关系的规定， 

特别是坡 利维亚关于防止雇主剥削对其负债的雇员的刑事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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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7 . 在《公约》第 9条方面，有人问，警察因"流浪"拘捕的人是否"^以引用 

人身保护令和宪法权利保护令，是否有权得到律师协助，及坡利维亚审判前拘留时 

间最长多久。有人表示，警察把一人列为"流浪者"及未经审判即长期拘留的权 

利不符合《公约》第 7 、 9和第 1 4条规定及玻利维亚宪法第 1 6条的规定。有 

人要求提出坡利维亚有关"流浪"定义的法律规，、有关 1 9 8 6年警务法、 1 9 
8 5年组织法、警务法官的职务及取消其决定的补救办法。 

4 1 8 . 在《公约》第 1 0条方面，委员会成员问到坡利维亚监狱制度的细节，特 

别是如何对待拘留孕妇，决定囚犯劳动报酬的标准，按照"调査阶段，，分配待审囚 

m已定罪人，及幼年作牢制度的实践.尤其，待审囚犯的待遇是否符合《囚犯 

待遇的最低标准规则》，特别是在体格检查方面，及坡利维亚是否执行联合国其他 

关于拘留待遇的文书‧ 

4 1 9 . 在《公约》第 1 2条方面，成员想知道坡利维亚给外国人难民身份的标准， 

特别是当他们没有证明其难民身份的應际文件，及坡利维亚政府对给予难民身份奉 

行的总政策。 

4 2 0 . 在《公约》第 1 3条方面，有人问，外画人是否只能对司法机关对其所作 

决定起诉，还是也能对行政机关的决定起诉，而且法院和行政机关是否有权重新审 

议驱逐令。 

4 2 1 . 在《公约》第 1 4条方面，委员会成员要求提供坡利维亚实施无罪推定原 

则及推迟审判的细节，又问及紧急法庭釆用的程序细节，例如军事法庭，及是否 

符合《公约》的规定，是否符合委员会第 1 3 ( 2 1 )号一般意见.又问玻利维 

亚宪法中关于法官独立的笫 1 1 7条规定是否也适用于紧急法庭的法官，及法律和 

实际上如何保障军事法庭法官的独立性。 

4 2 2 . 在《公约》第 1 7条方面，委员会成员想知道坡利维亚宪法中关于信件和 

私人文件不可侵犯的笫 2 0条的确切意义，关于报告中提到的事，有人问玻利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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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是否在任何情况下都禁止用电子仪器窃听电话，而且公安警察是否可以在有些情 

况下使用这种办法，在画家安全受到威胁的情况下，政府官员是否可以进入住宅， 

而且记者的消息来源可以得到何种保障。 

4 2 3 . 在《公约》第 1 8条方面，委员会成员要求解释坡利维亚国家给予天主教 

及玻利维亚其他教派的支持.又要求解释坡利维亚社会中宗教团体的统计. 

4 2 4 . 在《公约》第 1 9条方面，委员会成员问，玻利维亚法院是否有对反对党 

成员被告诽谤共和国总统的案件，引用本条的规定，及这类案件的结果如何.又 

要求解释坡利维亚关于言论自由的法律规定及新闻和其他媒介受限制的案件。又 

问及媒介的所有杈，避免媒介受垄断的措施，及记會接触政府当局新闻来源的情况。 

4 2 5 . 在《公约》第 2 0条方面，委员会成员问，坡利维亚画家法反映禁止鼓吹 

战争宣传的国际规定的情况. 

4 2 6 . 在《公约》第 2 1、 2 2条方面，有人要求解释对有非法企图及有犯罪意 

图行事的集会的处罚种类‧ 又问，法律对集会权的限制，及那些集会和结社属于 

合法，这类决定是根据那一条法律，那一个机关有杈作这一决定，工会要合法登记 

的条件，一个公司是否真.的不可以拥有一个以上工会，工会的活动是否实际符合 

《公约》第2 2条的规定，及坡利维亚当局对罢工的态度为何‧ 

4 2 7 . 在《公约》第 2 3条方面，委员会成员问，从法律观点来看，坡利维亚自 

由締婚和实际締婚之间的差别，坡利维亚是否有宣传节育方法的政策，而且这类宣 

传是否被禁.又问，母亲未履行其协助幼儿责任的刑事责任‧ 

4 2 8 . 在《公约》第 2 4条方面，有人问，坡利维亚劳工法规定的儿童年龄‧又 

问，全国保护幼龄委员会处理拘留场龄问题的程度；对被弃儿童及流浪儿童所做的 

工作，及在儿童莸得国藉的杈利方面，在坡利维亚出生而其父母均非坡利维亚藉的 

儿童的法律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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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 9 . 在《公约》第2 5条方面，委员会成员指出，只有能识字和写作的坡利维 

亚公民得当选政府官员.在这方面，他们问，如何证实这种基本要求，坡利维亚 

人口中识字人数的比例，及文盲中，土著、混血和白人的比例如何.他们又问， 

在何种情况下，外国人可以参加巿政选举；如玻利维亚宪法第2 19条所述，公民 

投票义务为法律，还是道德义务；拒绝行使投票杈的结果为何；除宪法所述当选条 

件以外，法律还有什么规定；那一当局有权核查；及在坡利维亚组织新的政党，必 

须满足什么条件。在这方面，要求提供更多关于民间团体取得法律人格标准，以 

组织政治活动阵线和联盟的资料. 

4 3 0 . 在《公约》第2 7条方面，委员会成员想知道坡利维亚艾马拉土著和凯楚 

阿土著不被视为少数民族的理由；学校教那些土语，及是否可以用西班牙以外的语 

言同政府当局打交道。又要求提供土著人口在全国人口所占比例的统计；其经济 

状况，特别是全国农业改革的情况；土著人口在进修深造人口中所占比例及参加全 

画政治活动的情况， 

4 3 1 . 玻利维亚代表回答委员会成员提出的问题时提到坡利维亚在发展进程中遇 

有的主要困难，例如估计寿命短、婴儿死亡率高、文盲率高及通货膨胀率高。 

4 3 2 . 他回答关于《公约》第1条的问题时表示，对该条规定的解释没有不同的 

地方：国家确实是人民行使自决杈的结果. 

4 3 3 . 关于《公约》第2条的问题，他说，《公约》已列为坡利维亚法律的一条 

条约，同其他法律具有相同权威，但是条约法不得超越宪法。除非事先废除条约， 

否则不得更改列有条约的法律* 在坡利维亚，法律的合法性得到宪法领先一切的 

原则的保障，即要求法官和有关当局较其他法律优先适用宪法，及较其他决定和决 

议优先适用法律；但也得到非合法行动的保障，可上诉到高等法院。他详细报导 

了司法机关的结构及玻利维亚保障行使人权的各种纠正办法；这是指宪法权利保护 

令、人身保护令、通过上诉的普遍补救办法及例如申请取消和重审或自动重审等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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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补救办法‧ 他还解释共和国总统和政府颁布的本国法同法令之间的先后次序-

在这方面，坡利维亚国会已开始审査本画立法，以便统一‧ 

4 3 4 . 在《公约》笫3条方面，他说，就法律而言，玻利维亚的配偶地位完全平 

等2夫妇住房由双方选择；在意见不合的情形下，可要求法官决定.谈到坡利维 

亚的离婚程序时，他说，解除婚约时，子女的监护权由父母及方在法官同意之下商 

定；如意见不合，法官可按照法律作出决定，玻利维亚妇女并不颇从丈夫，但事 

实上，按照传统习惯，坡利维亚社会认为家庭至上，父亲为一家之长.从事工作 

的妇女人数日益增多，而且也参与社会生活。 

435. 关于坡利维亚的戒严状态，他说，紧急状况有限，因为不适用于全国，只 

有某些权利受限和暂停，而且只限于某些人。宣布戒严状态，属于行政当局的职权 

范围，并在得到部长理事会的同意之下，按法令生效，然后交国会批准，由国会授 

权执行或决定停止。如要把戒严状态延至 9 0曰以上，则行政当局必须征得国会同 

意，在戒严状态下，涉嫌参与危害公安活动及被传唤或被发出逮捕状的人，必须在 

4 8小时之内上法庭.可向这类人发出监视居住令。他着重指出， 1 9 8 5年 

及 1 9 8 6年有必要颁布戒严，因为玻利维亚全国陷于经济崩溃状态. 

436. 至于《公约》第6条，他解释说，玻利维亚宪法没有规定死刑，但是事实 

上刑法恢复了死刑。在这种法律相抵触的情形下，宪法领先法律，如果法院判死刑, 

较高等法院可减缓为 3 0年监禁.玻利维亚宪法不载有政治罪行的定义，也没有提 

出其刑事特征：这类罪行则按照罪行的动机、主观地加以分类.玻利维亚现在不再 

有政治犯，而且五年以来，已没有政治罪行特赦。自从玻利维亚恢复民主制度以来， 

不再出现强行失踪的问题.由玻利维亚政府设立的失踪悬案调査特设委员会已停止 

任务，伹是仍然开办寻找失踪人士的程序.玻利维亚禁止簠胎，除非法律批准的 

例外。 

437. 关于第7条，他说，玻利维亚内政部为其工作人员，包括警务人员，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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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约》和本国关于个人权利的法律规定，举办培训和资料课程。 

438. 他回答关于《公约》第8条的问题时说，拒绝担任检票工作的人不会受到 

严重处罚。 

439. 至于对流浪问题的行政程序，他指出，这方面的程序只适用于惯犯及没有 

固定住所和工作的犯人，所谓的流浪者不应同普通失业者混为一谈.有关人士有权 

得到律师帮助，但不是免费的法律协助。 

440. 在《公约》第1 0条方面，他说，玻利维亚监狱有实际问题，而且并不一 

定遵守关于青年罪犯应同成人罪犯分开的规定，及提供医药服务和福利的规定.不 

过还是取得了许多进展，特别是探狱权相在特殊情形下假释的可能。 

441. 在《公约》第12条方面，他说，证明难民身份的国际文件不是坡利维亚 

接纳外国人为难民的必要条件。 

4 4 a .谈到《公约》第 1 4条时他说，对于假设无辜的问题，玻利维亚法律和法 

学家清楚表明，提出证据的责任不在于被告。 

443. 在《公约》第1 7条方面，他指出，根据坡利维亚法律，只有在处理刑事 

案件和得到事先批准的情况下，才可以没收私人文件.在任何情况下，窃听电话均 

属非法. 

444. 在《公约》第18条方面，他解释说，国家对天主教的承认和支持是在教 

条方面而非实质支持.事实上，天主教是从信徒那里得到物资支持，国家也支持其 

他教派，玻利维亚有5 1 9种教派。 

445. 在新闻自由方面，他说，玻利维亚认为，现有法律必须配合现代技术，特 

别需要解决1 9 2 5年法同 1 9 5 1年法令之间的矛盾.玻利维亚没有独霸媒介的 

趋势：每日早报为私营，没有国家拥有的报纸，而且目前，全国有4 0个电视台. 

446. 在《公约》第2 1、 2 2条方面，他说，玻利维亚的工会必须按劳工总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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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具备法律人格。但是，根据较近期的一项法，成立工会时不需要事先荻得 

批准。至于劳工总则对成立工会订出的其他条件，坡利维亚工会联盟认为，对当 

前的规定作出任何修改，都可能违反工人的利益和造成分裂，玻利维亚有许多工会, 

并承认罢工的权利，但必须遵守事先由冲突各方进行直接谈判的有关程序规定。 

447. 在《公约》第2 3条方面，他说，自由婚烟和实际婚烟属于同样的婚烟法 

的范围，其中包括遗产和继承法，但稍有差别.在节育方面，玻利维亚政府没有制 

订官方政策，也不禁止宣传节育。 

448. 在《公约》笫2 4条方面，他指出，玻利维亚劳工法订14岁为最低工龄, 

但是，象坡利维亚这么穷的国家，很难保证遵守有关动年工作的规定。许多私人 

组织积极对付因贩卖可卡因而日益恶化的青年流浪问题。至于儿重的国籍问题，玻 

利维亚采用血统主义规则。 

449. 在《公约》第2 6条方面，他说，玻利维亚认为投票是公民义务，没有投 

票的结果微不足道.关于当选担任某些职务所要求的识字和写作能力只关系到政治 

职务，不适用于公务人员.提名候选时，必须调查候选人的能力.玻利维亚没有 

专门关于政党业务的法律，但是有许多一般性的规定，例如政党提名候选人的必要 

人数. 

4 5 0 .在《公约》笫 2 7条方面，他说，除非另有规定，否则居住在玻利维亚 

境内的土著不算少数民族，因为就人数而言，他们为多数民族，不属于不同的制度 

范围，自1 9 5 2年以来，由于进步的土改和实行人人得以投票的普选制度，大部 

分居住在农村地区的土著较容易购置地产。他们现在已全力投入社会生活，但同时 

仍保存其文化特征和传统.此外，有关当局还力求各部门的人人接受教育。 

451.他说，委员会成员就玻利维亚执行《公约》提出的意见，将转达玻利维亚 

当局，而委员会提出的一些目前不能立即答复的问题，将在下一次报告中回答，或 

由坡利维亚政府随后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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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2. 委员会成员感谢玻利维亚代表坦诚及合作地回答许多问题。既使玻利维亚 

现行政府在遵守人权方面取得了许多进展，但是仍对有效执行《公约》一事表示关 

注，而且还有许多没有答复的问题。在这方面，他们希望，玻利维亚能修改和增新 

过去继承下来的法律制度。他们又希望，玻利维亚当局能根据《公约》的有关规定， 

在下列主要社会生活方面取得进展：宣布戒严、对待拘留者、监狱条件、司法管理、 

关于新闻自由的规定、集会结社自由、军事法庭的管辖权、关于拘留嫌疑犯的警方 

权利、行使政治权利。 

453. 坡利维亚的初次报告审议完毕后，主席也感谢締约国代表的合作，并希望 

坡利维亚当局能在不久的将来，以补充资料方式，或在坡利维亚第二次定期报告中， 

回答委员会提出的许多问题。 

454. 委员会在1 9 8 9年 7月 1 2日和 1 4日举行的第898^ 8 9雖 9 0 3 

次会议上（ C C P R / C X S R . 898、 8 9 9和 9 0 3 )审议了^麦隆的初次报告（ C C P R Z 

c/36XAdd. 4 ) 。 

455. 締约国代表介绍了报告，他强调该国政府为执行《公约》条款所作的努 

力，但也指出尚需一些新的努力。同委员会成员国举行对话，是査明^麦隆法律制 

度中可能存在的缺点以及如何改进的一种办法。然而，他着重指出，研究瞜麦隆的 

人权形势，应参照一个新兴年轻国家的社会和历史背景。 

456. 委员会各成员欢迎瞜麦隆的报告。但他们感到遗憾的是，报告提交过晚， 

没有详细介绍为确保切实执行《公约》所采取的措施，而且没有任何统计数据。 

457. 关于《公约》第2条，委员会成员希望更多了解国际人权文献，尤其是 

《公约》在^麦隆国内法中的法律地位。他们尤其遗憾的是， 1 9 7 2年 6月 2日 

《宪法》未如1 9 6 0年3月4日《宪法》那样指出，国际法的规定比^麦隆国内 

法优先。然而，他们注意到《刑法》规定批准和颁布的条约应居先于落麦隆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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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希望知道《公约》中不涉及刑事问题的许多条款占有何地位。此外，他们指出, 

不涉及刑事问题的条款通常并不是自动适用，而是使締约国承担一项义务，在其本 

国的立法中为它们所限定的罪行或违法行为规定惩治办法。因此，他们问及^麦隆 

当局是否作出了这些规定。他们还问是否可在法庭或行政部门直接援引《公约》条 

款，行政当局是否可以直接采用这些条款，如果是，可否举例说明。最后，他们问 

及是否任何法庭不论侵犯人权的性质和法庭的特别权限，都可审理侵犯人权的案件。 

458. 委员会成员还问，《公约》是否已经公布，是否已译成^麦隆使用的各 

种语文，是否已广为分发，特别是在负贵实施的法律和行政部门广为分发。此外， 

他们不知落麦隆是否有意设立一个全国人权委员会，是否该国有处理人权问题的非 

政府组织，如果有，它们同政府的工作关系如何。 

459. 委员会成员要求提供有关^麦隆当前政治制度的更为详细的资料。他们 

特别注意到，尽管宪法条款规定实行多党制，但该国仍决定采用一党制，即^麦隆 

人民民主大会党，同时等待人民改变对多党制的态度。他们问及政府为何继续认为 

该国实行多党制的条件尚不成熟，一党的存在是否符合《宪法》规定，在目前的一 

党制下如何考虑到其他的政治倾向。若干成员还着重强调，有效地保护人权同多党 

制是连系在一起的。关于在瞜麦隆举行选举问题，要求提供更多情况说明：要满足 

那些要求才能合法成立政党，是否有些运动已实际上表示希望成立政党，共和囯总 

统职位的候选人是否需要得到"高阶层传统领袖们"的支持，单一的政党能否在同 

次选举中提出若干候选人，以及1 9 8 7和 1 9 8 8年选举的结果。最后希望澄清 

《宪法》第 2条中"间接普选"一词的意思。 

460. 关于《公约》第 3条，委员会成员问道，^麦隆在男女平等问题上遇到 

那么实际困难。他们指出了一些情况，如寡妇再嫁前必须守寡一段期间，已婚妇女 

要出示丈夫的同意书才能离开国境。他们问是否还有男女不平等的其他例子。他们 

还问群众中，特别是信奉伊斯兰教的群众中，是否在继承问题上对男女平等的权利 

有某种程度的抵触，在议会中妇女所占人数的比例，^麦隆各法庭是否必须遵从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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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法院维护男女民事平等的司法先例。 

461. 关于《公约》第4条，委员会成员对于可能使瞜麦隆宣布紧急状态的情 

况表示关切。共和国总统过去曾自己发布法令，宣布紧急状态，他们问及对于宣布 

紧急状态和采取强制执行措施，可在何种程度上受到立法或司法的控制和监督。他 

们还问，在紧急状态期间，会停止《公约》中规定的那些权利，是否有任何机构可 

以保障《公约》笫 4条第 2款的规定得到尊重。关于延长紧急状态，他们问总统决 

定延长紧急状态6个月，是否可能使该国无限期地处于这种非常状况。他们注意到， 

由于公然的强盗行径和高的犯罪率，某些区域实际上已处于紧急状态，但他们强调， 

据《公约》规定，仅这一理由并不能成为实行紧急状态的根据。他们还问，是否将 

宣布紧恚状态一事适时通知《公约》的其他締约国，对于在此期间认为自己是武断 

或不公正行为的受害者，尤其是限制居住措施、搜査和限制表达自由措施的受害者， 

有何补偿办法。 

462. 他们要求对《公约》第 5条作出解释，主要是官员能否因违反《公约》 

条款受到法庭审判。 

463. 关于《公约》第6条，委员会成员要求澄清可判处死刑的罪行和犯法行 

为。他们希望了解，按《公约》规定，未成年者是否可免于死刑，可否因政治性的 

犯罪判处死刑，近几年执行人数和赦免人数，和等待处决的犯人人数。他们不知道 

对死刑判决可否依法上诉，或只能根据总统的大赦才能减刑。要求提供更多资料介 

绍共和国总统行使大赦权力的标准和有关对使用暴力或人身攻击政府雇员案#判处 

死刑的条款。关于廑胎问题，提出的问题是为何只有被认为是在分娩月谋杀其嬰儿 

的第一主犯或从犯的母亲才会受到愆办，而其他主犯或从犯.则不会受到惩办。更多 

的人要求对禁止蓝胎一事作出澄清。 

464. 关于《公约》第 7条和第 1 0条，一些成员问道，对酷刑行为受害人有 

那些补偿，对犯有这种行为的官员有何惩办办法。更具体来说，有人问到在^麦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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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发生过这种案件，如果发生过，罪犯是否受到査处。还要求提供资料说明有关 

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或处罚的立法。一些成员问是否出现过下述情况，由 

于少年拘留中心缺少房舍，少年犯同成人犯未加分离；对 1 0至 1 4岁负有刑事责 

任的少年，据称依法采取有那些措施；犯人是否从他们的生产活动中取得收入；总 

而言之，犯人待遇的最低规定是否在嘛麦隆受到尊重。 

465. 一位成员问，国家公务员和社区公务员制度是否符合《公约》笫8条的 

规定。 

466. 关于《公约》第 9条，委员会成员希望得到报告中提到的有关审判前拘 

留和监护的各种困难的更多资料。例如，有人问委员会审议审判前拘留和监护问题 

有那些任务规定，是否巳提出任何结论或意见。要求提供更多资料说明检査官年会 

情况以评价在保护个人自由方面所取得的进展，以及特别行动大队的职能。还对监 

护条件以及超过法定的 9 6小时的情况表示关切。要求澄清由于犯人没有悔改可能 

继续造成威胁，满后是否受到行政拘留。此外，要求解释因政治原因被判刑拘禁 

情况，被监护的入是否有权会见律师和家人，被遗弃儿童或心智不健全者被拘禁的 

条件。还问在^麦隆是否有人身保护令，如果有，执行情况如何。 

467. 关于《公约》第 1 2和 1 3条，一些成员要求解释对离开^麦隆权利的 

限制，尤其是要提出离开该国的理由，瞜麦隆国民想要出国必须证明有居留办法和 

能解决本人需要，巳婚妇女还得出示丈夫的同意书。一些成员认为，这些条件似乎 

不符合《公约》第 1 2条。此外，还问瞜麦隆国民在国内是否可持有护照，或得交 

存；国民离境时是否必须取得出境证；在国内迁徙自由的权利如何实施。此外，外 

国人被驱逐时，是否有权向公正的机构提出求助，这种求助可否停止实施驱逐令。 

最后，如果政府部门、国营机构和部分国营公司反对某些外国人离境，对这种决定 

有无对他们的特别补救办法。 

- 1 2 1 ― 



4 6 8 -关于《公约》第 1 4条，要求提供具体资料说明如何保证司法独立，*法 

官的征聘、任命和晋升条件。鉴于最高法院在裁定宪法窖务时，共^国总统可以指 

定人员春加最高法院，他们问如何真正保证昜高法院的独立^公正。^员们希望更 

多了解军事法庭的职权范围湘与普通法庭之间的关系。他们注意到军事法庭有时也 

可审判平民，而且诉讼是秘密进行，法庭判决似乎不可上诉，若千成员询问这种作 

法是否符合《公约》第 1 4条。他们问报告中提到的后裔意义-如何—，报告称被告如 

有确实理由怀疑法院任何成员的公正性，可以加以拒绝。关于司法机构的组织，-要: 

求进一歩说明传统(或习惯）法法庭以及同现代法法庭的关系；特别是对未Jgl?年人 

的法律协助；答辩的提出以及允 i牛被告准备答辩的时间。要求进一步说明对1 4岁 

以上未>^年人所适用的刑罚。对所有有关威^国家安全的诉讼，司法部能否侖今举 

行新的听证以及可能产生的-困难。 

4 6 9 .关于《公约》第 1 7条，委员会;^员要求进一步觯释武装部队部命今的非 

法进入^搜査住所。此外，还问对被禁止的政党 é通信是否进行邮检，如果是，根 

据何种授权。问在^麦隆有无秘密团体，如果有，采取那-些措施对付这种现象以保 

护稳私权。 

470- 关于《公约》第1 8条，成员们问及限制宗教自由，特别是限制如"耶^ 

华证人"等某些教派的法律根据，这是否符合该务的要求和所允许的范围。 

471 - 关于表达自由，委员会成员希望更多了, 1 9 6 6年 1 2月 2 1日法律规 

定的事先检査制度，这是否符合《公约》第1 9条的要求。还问传播虛假消息是否 

是违法行为，如果是，被告或检査官谁负有举证贵任。还要求提供lii家垄断视听 

传播媒介问题的进一步资料，特别是对私人机构的特别规定。对于这种垄断对表达 

自由所造成的危险，一些成员想了觯公民使用新闻机关的规章。最后，要求澄清当 

个人受到有损其荣誉的指控时，有无答辩的权利。 

4 7 2 .关于《公约》第 2 1 * 2 2条，一些成员问及结论和*平集会的权利，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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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的权利如何；^麦隆有多少工会，在行使罢工权利前，调觯湘仲裁的程序如何。 

外lil人是否同公民一样也有和平集会的权利，如果是，对外国人举行集会有何-立法 

规定。 

4 7 3 .关于《公约》第 2 3 ^ 2 4条，^员们问关于配偶自主婚姻方面，有无同 

现代法抵蝕之处，根据何标准可以免除结婚的最低年今限制，特别在继承问题上合— 

法子女与非法子女有何她位差别。还要求说明有关限制父母选择子女姓名的规定的— 

实际执行情况。 

474- 成员们指出《公约》第2 5条并不限于行使选举权，也不等于自决权，希 

望进一步说明该条在客麦隆的实施情况。他们特别要求提供更详细情况，说明征聘 

公务员和瞜麦隆人尤其是该III北方或原英国托管省份*麦隆人，平等念加国家事务 

问题。 

475- 关于《公约》第2 7条，成员们希望更多了解该国少数民族权利的一般情 

况和人口中的民族构成。他们特别问到釆取那些措施保护某些区特有的文化、语 

言^宗教，使某些民族，如"巴米莱克斯族"更好地参加SI—家治生活。 

476.在回答《公约》在^麦隆的法律地位问题时，该缔约lil的代表觯释说，《公 

约》条款已纳入^麦隆的法制。他说，只要总统行使立法权立批准一项SI际文书， 

该条约的条款即自动成为ill内立法的一部分。要结合政治背景和现行法制来认识自 

由和平等问题，总统对其陈旧的结构也提出批评。然而，正在推行一项有力的新政 

策，目的是建立真正的民主制度，使所有公民能依法自由行动，不久也将颁布一项 

基本自由宪章。目前虽然实行一党制，但最终目标是多元民主。 

477-该代表评论就《公约》第3条提出的问题时，提请注意妇女占有政府中的 

若千重要职位，包括驻布鲁塞尔欧洲委员会的大使，对公职的男女候选人没有歧视。 

要求妇女在申请签证前需得到丈夫的许可，并不违背《公约》条款，完全是3^ 了维 

护与加强家庭生活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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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7 8 -有关就《公约》第 7 * 1 0条提出的问题和意见，这位代表说，该国已批 

准《禁止酷刑湘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并向禁止酷刑 

委员会提交了一份初次报告。 

479.关于《公约》第9条，这位代表说，他不如有任何特别警察大队U 

480- 该代表回答有关《公约》第1 2 ^ 1 3条的问题说，鉴于遣返所需赛用， 

收签证赛是完全必要的，囡此不应将*视为歧视程序。 

481- 回答委员会成员就《公约》zi;i 4条提出的问题，代表说司法机构虽然由 

行政任侖，但实际上是高度独立的。关键问题不是司法机构;5^员的任侖制度，而是 

办案的质量。客麦隆没有囡任何判决对任何法官釆取过惩戒行动。关于法官的任命 

^晋升问題，司法部保存有任职法官准确的咨历的清鱼，晋—升要由资深法官湘—长官 

组成的高级委员会提名，经总统批淮，囡此不存在政治偏向。已釆取步骤保证经过 

•yil练^注册的律师能分布全国各她，为有需要的人提供法律—意见湘协助。有—关对"军 

事法庭-表达的关切，代表觯释说除违反武器条例案件外，已作有规定使经军*法庭 

判决的人可向髙一级法庭上诉。 

482- 关于就《公约》第1 9条提出的问題，代表强调指出，SI家保有采取充分 

监督措施的权力是完全自然的。此外，落麦隆的新闻业不只是一种传播新闻的渠道， 

而且也是一个教育机构，提供了公民学习在自由中生活的场所，激发起实现民族团 

结某种社会能量而且鼓励创造性地泰与la家辜务。新闻发挥上述作用的一个成功 

的例证是，在人民参与SI家事务湘公众服务方lâ， ^麦隆超过许多SJ家。 

4 83-最后，关于《公约》第2 7条，代;t说许多"巴.米菜克斯族"在经济部门 

担任领^职务。 

484-委员会成员感谢该締约国代表的合作。但他们认为，虽然他尽力答复了某 

些问题，但仍有许多重要问题未予回答。J5>?员们对有关拘禁制度、军事法庭、结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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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少数民族权利、男女平等、尤其是一党制等问颞的关切尚未消除。有关检査 

以及该SI内部结构和演变的情况也今人十分关切。委员会^员希望该 l i f政府能注意 

到委员会的意见，并在编制筲二次定期报告时加以考虑。 

485- 该締约国代表对委员会称，将这些肄议转达政府，第二欢定期报告将答复 

尚未回答的问题。 

486- 在结束宙议^麦隆初次报告时，主席欢迎该阖明确表示愿意同委员会对话。 

他感谢这位代表回答委员会问题的努力，但遗憾的是由于首都专家缺席，无法进行 

更全面和^功的对、话。囡此，十分重要的是，^麦隆第二次定期报告应及时提交， 

政府派出的代表应掌握充分情况回答委员会的正当问颞。 

毛里求斯 

487. 1 9 8 9年 7月 1 7日和 1 8日委员会第9 0 4至 9 0 6次会议上审议了 

毛里求斯第二次定期报告（CCPR/CZ28/Add.l2 ) ( CCPP/SR . 9 0 4-SR. 

9 0 6 )。 

488. 报告是由締约国代表提出的。他代表毛里求斯政府，就第二次报告耽搁 

很久才提交出来，表示道歉。迟交的原因是出于政府所无法控制的一些因素，特 

别是因为该国进行改革，在很短的期间内举行了三次大选。他向委员会作出保证 

说，毛里求斯政府一定会竭尽全力，确保第三次定期报告及早提交，并载述无法提 

供给委员会本届会议的任何资料。 

执行《公约》的制宪和立法基础 

489 ‧委员会成员国要求有人解说报告第8段最高法院判决内法院提及的《公约》 

条款，如有可能并举例说明。他们又要求进一步了解毛里求斯作出什么努力，向 

广大人民宣布《公约》条款，以及毛里求渐政府是否采取任何特别行动，向人民宣 

布：按照任择议定书规定，凡自认其所拥有经《公约》保障的任何权利受到侵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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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均有权向人权委员会提出文书。委员会成员问说，有没有什么因素或困难会 

阻挠《公约》的执行。 

490. 委员会成员又问，修改毛里求斯法令和宪法一些部分使其法令^《公约》 

更趋一致的工作是否继续进行，当前正在处理的有哪些领域；《公约》在毛里求斯 

宪法‧ ̂ 法令中的法律效力如何；贯彻《公约》条款的法律条文有哪些；在紧急状态 

下哪些保障可能被暂时废止，特别是毛里求斯宪法第1 6条是否会被暂时废止。他 

们想进一步了解最高法院的确切的管辖权力，因为报告没有明确说明该机构是否拥 

有相当于宪政法院的权力；是否由最高法院决定一条法律是否符合宪法，如果是这 

样，撤销一条法律效力的程序如何？ 

4 9 1 . 关于报告第 7段，委员会成员询问"^层"和"民主社会"等词汇的涵义 

是什么。他们说，报告非常简短，因此他们想有更多关于毛里求斯政府自从提出 

初次报告以来十年内国内各种事件的资料。 

492. 締约国代表为答复委员会成员所提的问题，举出两个涉及《公约》条款的 

案件。其中一个案件是，被告的有罪判决由于当局没有以他所能梦解的语言通知 

他受控的罪名，结果判决被撤销，一如《公约》第1 4条第3(f)款的规定，他解 

释说，审理过程中仅仅偶而提及《公约》条款，因为一般都援引《宪法》条款。关 

于政府向人民宣布《公约》条款的行动，他说只有一些行业的代表彻底熟悉《公 

约》，例如法官、律师和新闻记者，其他人很少注意国际人权文书。不过，每当 

一个案件可能涉及侵犯人权时，报纸、il民大会和各级法院都会频频援引。许多 

保护人权的团体和协会也熟悉《公约》条款。关于困难，他说，很难明确指出任 

何具体的困难，不过他相信毛里求斯肯定存在一些困难，正如所有国家都会有困难 

一样。 

4 9 3 . 在毛里求斯，不一定要制定法令来贯彻执行《宪法》的具体条款。由最 

高法院宣告与《宪法》抵触的法令也一定要撤销，因为这种法令会自动失效。在 

毛里求斯，最高法院有权宣告法令违宪，因此是不"^能上诉的，除非向伦敦的枢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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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上诉，但这种程序从未采用过。《公约》没有法律本身所具的效力，但因为它 

的全部条款都体现在《宪法》里，所以在买际上是*到执行的。而且，时间一久， 

法令不断制定或撤销，从而也会々《公约》更趋一致。在毛里求斯，《宪法》所 

规定的基本权利，例如生命权，人身保护权、免遭虐刑或奴役的保障，均不得脱损， 

其他损亦不得违反《公约》。 

自决 

494. 关于这个问题，委员会成员所问的是毛里求斯就南非人民、纳米比亚人民 

和巴勒斯坦人民的自决权所采取的立场；毛里求斯是否采取防止公共部门或民间支 

持南非种族隔离政权的措施；根据国际法査戈斯群岛的现状如何；是否曾经征询群 

岛人民对于自决的意见，包括与毛里求斯统一的"^能性在内。 

495. 委员会也想要知道关于收复该领土的外交工作的结果，以及未来的前景或 

能的困难，他们要求更多有关 1 9 6 5年被迫离岛的査戈斯群岛居民的资料， 

特别是有关他们的社会和政治现况以及他们是否仍有返回该群岛的意愿的资料。 

496. 締约国代表答复说，他本国作为非洲统一组织和联合国的会员国，一贯支 

持联合国一切有关南非人民、纳米比亚人民和巴勒斯坦人民自决权的决议，19 

8 8年10月12日毛里求斯总理在大会的发言中重申了该一立场，发言中他亲自 

笪布赞成恢复巴勒斯坦人的全部权利。关于采取措施防止任何公共部门或民间支 

持南非种族隔离政权问题，他说他本国代表团很高兴有这个机会澄清有关对于毛里 

求斯与南非关系所采取的一致行动的状况。虽然确实有一些民间企业与南非继续 

保持联系，这种联系的存在应放在英国殖民时期南非与毛里求斯之间一向维持坚固 

的行政与经济联系，以及在地理上南非是最靠近毛里求斯的大陆邻国，两国部分居 

民继续保持家庭联系等背景来衡量，但是，政府已设法减少与南非之间的这种关 

系，这种关系巳受限制，过去几年又加以进一步限制，同一期间逬口、出口、投资 

和旅游氷平均有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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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7 . 査戈斯群岛于 1 9 6 5年与毛里求斯分离(即在毛里求斯独立之前），而 

与其他领土组成一个新殖民地一英属印度洋领土。 当时，群岛上全部毛里求斯 

人都撤回毛里求斯， 1 9 6 8年毛里求斯独立时，按照《宪法》第 2 0 ‧ 4条规定， 

来自査戈斯群岛而拥有毛里求 斯公民权的人继续留住毛里求斯。分离前一直居住 

在群岛的人是毛里求斯人，并且一贯被视为是毛里求斯人。 

498 . 毛里求渐从未放弃收复査戈斯群岛的想法，并且一直不遗余力地为此目的 

致力于动员国际舆论。整个毛里求斯社会都在为争取査戈斯群岛归回毛里求斯领 

土而努力，先前的群岛居民都愿意回归， 

紧急状况 

499 . 委员会成员想要了解毛里求斯实施紧急状况有哪些法律条文，以及有关这 

些条文是否符舍《公约》第 4条第 2款规定的资料。他们又要求有人进一步说明 

《宪法》第1 8条的规定，因为他们认为这条规定比《公约》的相应条款松解，又 

想知道在毛里求斯由谁实际决定颁 布紧恚状况。 

500 . 締约国代表答复说，《毛里求斯宪法》第1 8条规定在紧急情况有权可以 

废除的基本权利与自由。他解释说，紧急状况由总督宣布(他是女王陛下的代表) 

伹宣布之前先由国家首脑、总歡内阁和总督进行逄商。颁布令须由立法会议 

(议会）经选举产生的成员的三分之二多数认"^。 

501 . 关于《宪法》第 1 8条用词与《公约》不同问题，他说，他认为该条只可 

能有一种解释，也就是符舍《公约》的公共紧急状况的涵义，即指威胁到社会本身 

和国家的境况。用词不同不能解释为授权根据《公约》所规定之外的境况颁布紧 

急状况.《宪法》有关紧急状况的条款须从该国的特珠形势出发考虑，并须从该 

国体制的性质方面来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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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歧视和男女平等 

502.委员会成员问说，关于结婚、结婚期间和解除婚烟，夫妇不平等是否还是 

非常悬珠，甚至在不久以前修订《民法》后是否仍然如此。他们要求更多有关妇 

女权利和家庭福利部的职贲与职能、全国妇女委员会的活动及其工作效率的资料。 

关于外人待遇，他们想要知道，除政治权利外，外人的权利在哪几方面比本国人受 

到更多限制。委员会成员又要求更多按照委员会一般意见第 1 5 ( 2 7 )号提供 

的资料， 

603.委员会成员注意到《宪法》第1 6条第3款没有提到语言或性别是歧视的 

原因，并说《宪法》条文如果要完全符合《公约》，必须提到这两个因素。他们 

想了解下列措词的涵义："传统和文化模式仍然是男女生活略有不同的原因"，又 

问说，由于宗教和文化方面的困难，三种婚烟制的实行是否产生问题。关于结婚 

当时夫妇签订的契约制，要求有人作出一些澄清，他们又问，外国女人与毛里求 

斯人结婚后是否能够保持原有国籍，她们是否自动获得其配偶的国籍。成员又问， 

毛里求斯居民不同社区所占的百分比如何，各社区参与公共事务的程度如何。 

504. 締约国代表答复所提的问题说，毛里求斯的人口，除少数民族不算外，从 

选举观点按血统分为四大类：中国人，一般所称的"普通人"，印度人和穆斯林。 

这四类人，只要具备必要资格，就能谋求公职或当选议员，无任何法律障碍或实际 

障碍。按照《宪法》规定，议会保留八个席位，以确保各选民群体的代表性维持 

一定的平衡。关于禁止基于语言的歧视，他说毛里求斯宪法既没有规定基于语言 

的好处，也没有规定基于语言的短处，实际上，若干年来全部社区都能促进使用 

备自的语言，在公立学校学习各自的语言， 

505. 关于婚烟制问题，他说在毛里求斯法律之下，夫妇之间并无显著的不平等 

待遇，但是，由于毛里求斯国民是由多种族组成的，各民族均有各自的传统，买际 

上就难说夫妇之间没有悬珠的不平等待遇。毛里求斯当局尽全力修订或废除不保 

障男女平等待遇的法律条文，例如关于就亚，它们又修改民法婚姻条款。全阖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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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委员会也一向积极协助妇女提高对其拥有的结婚、离婚和子女权利的认识，也有 

成立特别协蔺团体来帮助妇女解决问题的。妇女状况的改善已取得一定逬展，这 

从妇女参加公共生活和体育活动的增加可以得到说明。 

506 . 他说，婚姻制的实行迄今尚未发生问题。结婚时夫妇双方签订契约制不 

是很通行的程序，这种契约绝不会形成任何不平等的待遇，也从未在法庭提出诉讼 

过。他强调说，如果夫妇双方自由订立的结婚契约与法律和人权原则有抵触，则 

最高法院不承认契约的有效性。女人与外人结婚"^保留其毛里求斯国籍，除非她 

们作出正式放弃国籍的行动。 

生命权 

507 . 关于这个问题，委员会成员问说，自从审议毛里求斯初次报告以来，判处 

和执行死刑的罪行有哪些，共有几宗。自从递交关于因为贩毒被判处死刑的人提 

起上诉的报告以来，是否又有任何进一步的发展。警察和保安部队使用武器所应 

遵守的规则与条例是什么。有没有发生过任何违反规则与条例事件，如果有，采 

取什么措施以预防事件再次发生。关于吸毒和贩毒问题，委员会成员想知道代表 

对于议会选择委员会和侦査委员会的建议或结论，以及对于反毒品滥用和毒瘾运动 

的效果的看法如何。委员会成员又想要有更多按照委员会一般蕙见第 6 a6)号和第 

1 4 ( 2 3 )号提出的关于《公约》第 6条的资料。 

508 . 一些成员说，他们对毛里求斯在停止判处毒枭死刑长达二十三年之后再度 

恢复和判处死刑，表示关切。又说，所有贩毒案件一律判处死刑，包括贩卖和吸 

食未加工"^"^叶的人也判处死刑，这是极端揞施。这方面，他们想要知道最少须 

拥有多少毒品才构成贩卖罪；拥有该等数量毒品是否即足以将举证贲任转移到被告 

身上以及哪些危险药品由政府管制。成员又问说，法官宣判罪刑有多少自由裁决 

权，为什么废除陪审团审判制；为什么认为贩毒罪严重到足以制定一套其他国家所 

没有的制度；制定这样影响深远的法律的理由何在；是否已经采取或预计采取任 

何其他措施来减少贩毒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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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9 . 成员又问，公民为了自卫是否有拥有和使用武器的权利，这类武器是否需 

要特殊执照，警察是否允许携带机关枪和其他精密武器。 

510 . 締约国代表答复说，可以判处死刑的罪行有叛国罪、谋杀罪和不久前制定 

的走私危险药品罪。自递交初次报告后还没有就叛国罪判处死刑过。 1 9 8 4 

年和 1 9 8 7年曾执行两宗谋杀罪死刑案，走私毒品判死刑的新法令于 1 9 8 6 

年 通 过 。 1 9 8 7年有两宗定罪案。自提交报告后，又有一宗走私毒品罪案， 

目前枢密院正在审理该案的上诉。只有拥有足够大量的毒品的人，从而有正当理 

由断定其为毒枭者，才可能被判处死刑。除了对贩毒罪处以死刑之外，危险药品 

法亦经修改，加重一些违犯其他药品罪行的处罚，结果贩毒活动大体受到控制。 

511 . 毒品法内列有"^以判处死刑的贩毒罪行种类。关于"^"^叶，政府所担心 

的并不在食用方面，而在于^叶的走私进口和贩卖方面。治疗精神病用的药品 

不列入危险药品单内，但是被发现拥有这类药品的人会被判牢刑和（或）罚款。一 

名被告是否为毒枭，由法庭根据具体情况决定。这类案件废除陪审团审理制是为 

了预防陪审员受到贿赂。法官有权对 贩毒案和谋杀案判处死刑。 

512 . 关于法律上假定清白的问题，代表说，根据毛里求斯通行的法律锎度，显 

然举证贲任在原告的一方，被告享有沉默权，如果发现一个人的行李藏有毒品， 

而法院又确信他对毒品的存在不知情，则无论如何不能定他有罪，仅仅拥有危险 

药品而无任何犯罪动机的证据，不能构成定罪的充足理由。毛里求斯与若干国家 

共同合作，努力消除毒品普遍贩卖的危险，但这不影响对毒品罪犯判处死刑。其 

实，有罪毒枭判处死刑，对其他国家也可能是有利的。 

513 . 警察和保安部队使用武器所须遵守的法令与一般民众适用的法令并无差别。 

警察没有携带机关枪，只有手枪。近几年还没有发生枪伤案件。一般民众如果 

拥有警察局长颁发的执照，即"^携带武器。武器法令和武器规章一直买行有效， 

管制情况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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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身自由和安全以及囚犯和其他被拘留者的待遇 

514. 关于这个问题，委员会成员想知道有多少被控犯刑事罪的人在候审时不 

L或不准保释；候审的被拘留者的平均拘留时间有多长；某人被捕后其家属多 

快莸到通知；某人被捕后多快可与其律师接触；感化所法案现况如何，该法案除其 

他规定外将正式宣布在监狱内施笞刑为非法；《联合国囚犯待遇最低标准规则》是 

否莸到遵守，囚犯是否知道和可援用有关的条例和指示；监狱当局是否仍采用下列 

惩罚手段：七天只准吃面包和喝水，若是，这种做法多常采用；一个人年龄最少要 

多大才能负刑事责任。 

515. 成员们还想知道为什么被捕人士送归司法管辖的时限没有合法地确定; 

在毛里求斯，一个人为何可以因为未能偿债而坐牢；债务人坐牢的原因是未能偿债 

还是藐视法庭；对于某类犯罪是否自动不准保释。他们还想多知道有关下列方面的 

情况：对被非法拘留的受害者给予赔偿的强制性权利；使有关部长能将劳工纠纷提 

交强制性仲裁从而实行强迫劳动的法令；与未来有显著证据便将人监禁的责任问题 

有关的条例。他们还问到一个人年龄最少要多大才能加以监禁或负刑事责任。 

516. 締约国代表在回答委员会成员的问题时说，不准保释的案件数量极少。 

第 1 3 / 1 9 8 9号保释法大大放松保释条件。因被控谋杀或进口毒品而被捕的人 

均不准保释，但其他犯罪包括误杀罪则往往准予保释。被控谋杀的人在初步调査阶 

段可拘留长至8个月甚至1 2个月，其他案件则短很多（1至3个月）。被捕人士 

的家属通常立即获得通知。感化院法案现已列入法典中，成为笫3 1 / 1 9 8 8号 

感化院法。议会没有明文规定可负刑事责任的最低年龄，但刑事法第44和45节 

规定不满14岁的罪犯不负刑事责任。毛里求斯法律还载列特别规定，保证年轻人 

另外在少年法院审判，而皿用于他们的刑罚也比适用于成人罪犯的轻。对于警察 

进行的非法拘留，国家负责赔偿损失。 

517. 没有记录说明工会人员因进行非法工会活动而被监禁；也没有记录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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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营或私营部门的工人因参加罢工一即使这类罢工是非法的——而被监禁。强迫 

劳动，除与合法囚禁判决有关的强迫劳动外，都是非人道的，法律上没有关于这类 

做法的任何规定。对于纯粹是拒不偿债的人，并不下令加以监禁，但如果法院认为 

该人士有办法偿债但仍故意拒不偿还，则可下令加以监禁。虽然这种人可加以监禁， 

但一旦偿还债务便立即释放。 

公平审判的权利 

518. 关于这个问题，委员会成员根据委员会的第1 3 ( 2 1 )号一般评论， 

希望得到更多关于《公约》第1 4条的必备资料。他们还询问是否已计划采取任何 

步骤制订法律，根据公约第十四条第(六）款规定向错判或非法囚禁的人士赔偿损 

失。 

519. 关于《官方秘密法》第四节，一名成员指Ô其中所载规定似要被告负举 

证贵任，从而违反《公约》第十四条笫(二）款有关无罪推定的规定。 

520. 締约国代表在回答问题时说，委员会第1 3 ( 2 1 )号评论对法律界和 

司法机构成员很有帮助，伹毛里求斯宪法第10节有一套详尽的关于正当程序的 

规则。毛里求斯法律一向有要求赔偿损失的权利，而国家民法典也为这类情况下的 

补救办法作出令人满意的规定。《官方秘密法》是为了保护内阁文件而制定的，但 

它也尽量不违反关于举证贵任的既定规则，只是规定如果一份文件在合法授权下印 

发那么印刷商应证实*事实。要求印刷商提出樹又证明并W>^〈〈公约》关^^^^。 

外侨迁徙自由和驱逐外侨 

521. 关于这个问题，委员会成员想知道是否根据宪章第1 5节笫 3 ( a )项 

对外侨的迁徙自由或居住作出任何限制；不服驱逐命令的上诉是否有停止执行的效 

力；毛里求斯法律所允许的"遵守民主社会合理的规范"这项限制是否与《公约》 

所允许的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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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締约国代表在回答问题时宣称，外侨在毛里求斯内的迁徙自由和居住不 

受任何限制。不服驱逐令的上诉没有停止执行的效力，但实际上，接到驱逐令的人 

通常在裁决之前可留在国内。如果当局决定执行驱逐令，该人可要求法庭禁令，以 

阻止当局在听讯之前执行驱逐令。报告第2 7段的一段话和《公约》第十二条具有 

同样含义。 

隐私权 

523. 关于这个问题，委员会成员根据委员会第1 6 ( 3 2 )号一般评论，要 

求莸得更多关于第十七条的资料；莸得关于允许干预个人隐私的法律和做法以及关 

于收集和保护个人资料的法律和做法的资料。 

524. 締约国代表在回答委员会成员的问题时指出，国家在进行刑事调査时可 

干预个人隐私，但必须在起誓告发下莸得法院命令。干预个人隐私的做法由民法典 

规定。由于没有私人机构和政府机构收集个人资料（除纳税、选举法和退休权等领 

域外）迄今为止毛里求斯还不需要制定关于个人资料的法律。 

宗教自由和发表意见的自由；禁止宣传战争和鼓吹民族、种族或宗教仇恨 

525. 在这方面，委员会成员要求更多关于法律允许的对新闻自由所加限制的 

资料。他们不知道法律是否象《公约》第二十七条第1款中所规定那样禁止宣传战 

争。 

526. 他们还问，既然刑法典已规定了诽谤罪，为什么1 9 8 5年新法的起草 

者还是认为现行刑法典必须增列藐视政府罪；在执行这项法律方面是否已确定了诉 

讼程序；为什么认为在刑法典内增列出版"假报告"罪是必要的。委员会成员认为, 

这里存在与《公约》第十九条的规定相矛盾的问题，因此在这方面要求对1970 

年法令加以解释，特别是被告所拥有的权利和补救办法，以及由谁来决定某些新闻 

是扰乱社会治安的。成员还指出毛里求斯宪法第1 2条没有象《公约》第十九条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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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款那样，规定有"寻求、接受和传递各种消息和思想"的自由。他们问在这方面 

是否有法律规定，特别是，新闻工作者在什么程度上能从当局获得消息资料和接触 

官方卷宗；毛里求斯的无线电台是否用多种语文广播节目；各种语文的广播时间如 

何分配。委员会成员要求解释毛里求斯宪法第1 2条内"除本人同意外"一词的意 

思，解释刑法典第2 9 6条同《公约》相应规定为什么相互矛盾，委员会一些成员 

还问毛里求斯是否向各宗教派别或团体兴办的学校给予补助。 

527. 締约国代表在回答委员会成员的问题时说，毛里求斯保障新闻自由，委 

员会不用担心在该领域通过的某些法律规定。关于出版"假报告"的问题，他解释 

说，所出版的报告的虛假性质本身不导致判罪，如果它不载列犯罪内容。他说，关 

于 1 9 8 5年法律和刑法典第2 9 6条，虽然委员会有些成员认为过份严厉，但从 

未据此提出法律起诉。毛里求斯政府认为，新闻自由不意咮着有出版虛假或S曲事 

实的新闻的自由。但是，它明确包含批评政府及其政策或立场的自由，而这种权利 

是绝不加以禁止的。宪法第1 2条没有写上"寻求"消息等字，绝不意味着毛里求 

斯限制发表意见的自由和新闻自由。他认为，宪法第1 2条所规定的"接受和传递 

新闻的自由包括寻求新闻的自由；而且在此基础上，法院可认为，无力行使此项权 

利就是违反宪法的规定。 

528. 关于向教育机构提供补助的问题，他说不存在歧视，所有教育机构都得 

到充分补助，确保教职人员有工资，业务正常开展。关于广播时间，他指出在所有 

语种之间平均分配时间是相当难的，因为毛里求斯只有一个无线电台为三个民族服 

务。但是，已作出努力在不同语文之间平均分配节目。宣传战争的问题从未有过， 

法律在这方面没作出任何规定。但是，执行禁止鼓吹叛乱或暴力的其他法律规定实 

际上与具体法律有相同结果。关于公共秩序法令的执行问题，他说，这项法令涉及 

关闭印刷厂的问题，毛里求斯政府将以书面向委员会提出详细资料。 

集会 和结社的自由 

5 29.委员会委员要求有关毛里求斯工会的数目和组成情况的资料；关于和平 

一 1 3 5 一 



集会权利方面的法律和做法的资料；关于1 9 7 3年《工业关系法》所载限制罢工 

权利的条件的资料。 

530. 締约国代表在回答委员会成员的问题时说，工会的成立和业务均由《工 

业关系法》管辖。截止1 9 8 7 年 1 2 月 3 1日，毛里求斯共有3 13个工会，其 

中 1 0个是联合会；该数目现已增至3 3 1个。参加工会的条件也由该法规定，该 

法在这方面提供完全的自由。关于和平集会法，他告诉委员会说，主管当局首先是 

法院，其次是常设仲裁庭。在举行公共集会前必须通知警察总监；如果他不批准， 

可向法院申请。限制罢工的目的是提供一段冷却时间。如果这些程序都不管用，则 

必须向劳工部提出罢工通知。最近的唯一罢工事件是1 9 8 9年6月初全部公务员 

举行的大罢工。 

保护家庭和儿童 

531. 委员会成员要求更多关于妇女权利和家庭事务部的活动的资料；关于全 

国领养理事会自1 9 8 7年成立以来的活动的资料，特别是该理事会是否能消除外 

国人滥于领养毛里求斯儿童的现象。他们问毛里求斯籍的母亲是否可将国籍转给自 

己在毛里求斯领土外生的小孩，象宪法第2 3条对父亲情况所作规定那样。 

532. 委员会成员还问婚生子女与非婚生子女之间无区分的现象是否也扩大到 

私生子女，若是，父母有什么办法可以使他们合法化，而且在继承方面，非婚生子 

女和私生子女是否与婚生子女有同样权利。关于儿童被非法带出国外的严重问题， 

他们问是否也授权全国领养理事会调査这类非法行径；这类案件是否提交毛里求斯 

法院审理，如有，对国民和外国人作出什么判决。学校还有体罚吗？如有，形式是 

什么？ 

533. 締约国代表在回答委员会成员的问题时说，妇女权利和家庭事务部特别 

是为了向公众提供律师、医生、心理学家和营养师，民法典有一项于1 9 8 2年生 

效的修正案，取消婚生子女与非婚生子女的区别，但这不适用于私生子女。全国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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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理事会于1 9 8 8年开始其业务。该年共有6 9项领养要求，其中6 2项获准。 

理事会有权调查某些为外国人寻找小孩的组织的活动。在若干案例中，巳提请警察 

注意这些事实，他解释说，根据宪法第2 3和 2 7条的规定，毛里求斯籍的母亲不 

能将国籍传给她在毛里求斯领土外生的小孩。毛里求斯学校不准实行体罚。 

参与公共事务的权利 

534. 委员会成员要求締约国提供关于当选国会议员和抠任公职的妇女和少数 

民族所占比例的资料， 

535. 締约国代表回答说，毛里求斯担任公职的妇女比男子多。目前国会里有 

三个妇女；其中一个是印度人，她还是劳工部长；少数民族方面没有统计数字。毛 

里求澌可说是少数民族之邦，因为大约有3 0个民族，不能说某一个控制另一个。 

为选举目的，为方便起见，少数民族分为四大类：印度人后裔、非洲人后裔、中国 

人后裔和穆斯林。少数民族参与公共事务方面没有任何问题。 

少数民族的权利 

536. 在这方面，委员会成员想知道是否存在特别的困难和因素影响到少数民 

族享受《公约》规定的权利，如有，又采取了什么措施来补救。一些成员满意地注 

意到毛里求斯的少数民族的权利似乎受到相当好的保障，他们问这是否在实践上就 

是这样，还是有什么特别法律规定来保障这些权利。 

537. 締约国代表回答说，在毛里求斯，没有一项法律给予任何一个社区以特 

别权利。法律只允许所有个人以他们所喜欢的形式享有他们的权利。所有社区都真 

正地享受到给予他们的权利。由于国内有法国文化中心、非洲文化中心、中国文化 

中心和圣雄甘地文化中心，所以这种情况更得到加强。没有法律禁止任何一个社区 

享受其所有文化权利，并以音乐、歌曲或祈祷来表达自己的感情。毛里求斯政府如 

果有更多的资源，它将会提供更多机会使冬社区更多地享受这些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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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意见 

538. 委员会成员表示满意并感谢毛里求箫代表，指出他对委员会的问题所作 

回答是坦率和全面的，并认为委员会和毛里求斯代表团之间的对话是富有成果的。 

虽然委员会成员认为毛里求斯的人权情况是令人满意的，但他们也很关注毛里求斯 

现行法律的一些规定，特别是关于下列方面的规定：死刑和这方面的诉讼的公正性; 

发表意见的自由和新闻自由；与毛里求斯宪法笫16条有关的无歧视；《官方秘密 

法》的无罪推定；工会自由；私生儿童的待遇。 

539. 締约国代表向委员会保证，毛里求渐政府坚定地尊重《公约》和毛里求 

斯宪法的精神。 

540. 在结束对毛里求斯的第二次定期报告的审议后，主席再次感谢毛里求斯 

代表团，感谢它在同委员会的对话中采取建设性的态度。他相信代表团能清楚了解 

委员会成员对毛里求斯的人权情况的想法，并考虑他们的论点，从而能将委员会的 

意见转递给毛里求斯政府 

意 大利 

541. 委员会在1 9 8 9年 7月 1 9 日 、 2 0日和 2 1日的第9 0 8至 9 1 2次 

会议（CCPRy^CZSIl 908-912)上审议了意大利的第二次定期报告（ccPRyc/ 

37ZA<H 9 )。 

542. 当事国代表介绍了报告，他强调说，意大利政府重视保护人权，并提醒委 

员会说，意大利已批准了所有主要的国际人权文书。他又说，这项工作加重了人 

权事务部会联席委员会的负担。而由于这种负担，报告推迟提交，使得有必要改 

善各种安排以执行上述国际文书所规定的任务。 

543. 说到编写报告以来的各种发展，他强调说，为改善与民事和刑事诉讼程序 

有关的立法，已经作出了大量的勞力。刑事诉讼程序方面的重大发展是，新的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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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诉讼程序法典将于1 9 8 9年 1 0月生效。该法典的目的特别在于保证完全公 

平对待被告方和原告方，保证刑事罪疑犯可以立即直接向法官申诉，并通过采用诘 

问原则来缩短刑事诉讼程序的时间。 1 9 8 9年 1月 1 7日向会议提交了一份 

旨在确立治安法官体制以处理未成年民事案件的法案，以补充为缩短司法程序时 

间而作出的努力， 

544. 关于宗教自由，宪法法院在最近的一次裁决中确认，在中学，宗教教育纯 

属自由选择课程。此外，经议会审议的一项法案旨在重新确认出于良心而拒绝参 

加战争者享有完全而且不受条件限制的权利从事民事服务而不服军役，并使他们只 

接受民事法庭而不受军事法庭的审判。 

545. 最后，关于公约第十九条，他说，1 9 8 7年2月â々一项法令旨在确保报 

纸所有权转让的透明度、监测可能导致资料集中的任何活动、并制裁可能促使某 

些集团或公司占支配地位的任诃交易，办法是废止这种交'易。此外，由于电台和 

电视方面没有任何普通法可依，政府向议会提交了一项法案，目的在于建立法律基 

础以求公平地分配电话和电视播放频道。 

执行公约的宪法和法律体制范围 

546。 在这方面，委员会的成员表示希望获得更多关于公约在意大利法律中的地 

位以及关于解决公约与本国法规定之间出现的任何冲突的各种安排方面的资料。 

就这个问题而言，他们询问1 9 8 0年以来判例法方面是否有进一步的发展,是否 

加强了公约规定，特别是《公约》的规定比国内法的规定实际上占更主要的地位； 

《公约》是否经常在法院被援引，是否经常在判决中被引用；各项规定是否可以直 

接运用，比起意大利宪法和囯内法而言，《公约》的地位如何？ 

547。 此外，他们又询问，人权问题部会联席委员会是否已提出任何具体的立法 

建议或方案或采取任何行动以求履行意大利根据《公约》或其他国际人权条约所负 

的义务；在执行《公约》时，特别是在致力于反对恐怖主义时是否因经济问题或移 

民方面的问题而碰到任何情况或困难。他们还要求获得更多关于提高公众特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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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司法行政官员和警察及军队对《公约》和《任择议定书》各项规定的认识的各 

种活动的资料。 

548。 说到公民法律顾问机构，他询问，有关该机构的法案的现有法律地位如 

何？ 国家聘任的公民法律顾问的权力与区域当局聘任的顾问的权力有何不同？ 

前者是否有权处理涉及没有区域公民法律顾问的区域当局的问题？ 他们还冋，设 

立公民法律顾问机构的理由何在？ 在区域一级是否已有积极的成果？ 是否事与 

愿违，该机构可能无助于进一步加长法律程序；公民法律顾问的权限如何？ 他们 

拥有什么权力来保护个人权利，特别是在没有办法可以补救不利于公民的行政行为 

的情况下；他们是否能够在法庭上为个人进行诉讼。最后，关于意大利在批准 

《公约》时所提出的许多保留意见，有人询问，意大利政府是否打算维持这些保留 

意见或是认为有些可以重新考虑，特别是关于限制萨瓦家族的一些成员进入或侨居 

意大利的权利的保留意见以及关于《公约》第十九条的保留意见。 

549. 在答复有关《公约》在意大利国内法中的地位时，当事国代表提醒委员会 

说，意大利宪法体制本身的目的就是要保证在国内法内适用例如《公约》一类的国 

际文书，但也考虑到宪法第十一条，其中规定可以为维护世界和平而限制国家的主 

权。宪法法院于 1 9 8 3在审理一个关于欧洲共同体法规与意大利宪法的案例时 

指出，后者包涵两类规定：基本上属于程序的规定，为某一超越国家的法规这类规 

定可以部份废除，以及关于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的规定，这类规定不可废除。因 

此，尽管根据一般法将《公约》的规定纳入意大利的法律体系内，但因为它们与宪 

法的条文相联系而受到特别的保护，就算是与各种国际条约相比较，宪法的首要地 

位仍保持不变，说到《公约》与一项后补法之间可能出现的矛盾，他提请注意最高 

上诉法院最近宣布的两项裁决，其中规定，如出现矛盾，除非立法规定清楚而明确 

地表示立法机构打算废除国际法则，否则法官一定不能承认后补法的至高权威。 

国际法内所确认的公约必须信守的原则也因而莸得加强。《公约》的规定，特别 

是第十四条的规定，经常在法庭上被援引。例如，最高上诉法院最近拒绝引渡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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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 人士，因为提出要求的国家在刑事法方面为未成年的青少年提供的立法保障没有 

第十四条第4款那么广泛。不过，法庭上更加经常地列用《欧洲人权公约》，那 

是因为根据《公约》进行的立法改革广受注意。 

550.他在回答其他问题时提请注意，意大利政府已设立了人权问题部会联席委 

员会，目的在于协调根据与人权有关的各种国际文书提出的所有报告的编写工作， 

尽管根据职权，委员会不必为立法提出具体的建议或方案，不过，委员会最近主动 

研究按照这些文书提出报告的制度以推动这个制度的合理化。执行《公约》并没 

有在意大利引起任何问题，因为《公约》的大多数基本原则都已写入宪法内。不 

过，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主要是刑事诉讼程序方面的问题。 

55 1。说到为促进进一步提高大众对《公约》和任择议定书各项规定的认识所采 

取的行动方面的各种问题时，他强调说，已开展了许多活动，并特别提到最近出版 

的国际文书和关于"女问题的意大f立法规定总汇编。正在作出特别的努力使执 

法人员更熟悉《公约》的案文及案文对他们的日常工作的影响。在警察训练学校 

内也作出同样的努力，这些学校内设有人权课程。 

552.说到与公民法律顾问机构有关的许多问题，他解释说，目前只及于区域一 

级。已采取了若干立法倡议，在国家一级上管制这个机构，以增强活动和提高效率， 

不过，由于议会任期过早结束，这些倡议也自动失效了。不过，在现有任期内，议 

会收到了许多提案，重申较早的倡议，提议的公民法律顾问的职权只限于国家机器 

和因其职权而派生出来的机构，结果，并不预期他会干预没有区域公民法律顾问的 

地区。公民法律顾问被视为是促进公民和行政当局关系的措施，也是一个权力集中 

机构，所有公民都可以提出申请，举报政府当局已施行或被指称施行的滥用权力行 

为。他还在加速行政程序及在通过行政法案之前进行干预方面发挥极为重要的作用, 

他可以补充法庭的不足，法庭只能在开始执行某些法令后才能发挥作用。不过，比 

起国家当局和公共部门来说，区域公民法律顾问的职权有限，而且公民所提出的大 

多数申诉都涉及后者被指称滥用权力的情事，法律顾问的效能也受到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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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3.他在回答其他问题时解释说，意大利当局定期审査是否有必要维持在批准 

各项国际人权文书时提出的保留意见。关于就第十二条第4款提出的保留，他指出, 

导致该款的宪法规定仍然有效，结果使得意大利王的男性子孙可以进入意大利领土, 

必须修改宪法，不管是国务院或是宪法法院都认为《宪法》不合时宜。不过，司法 

判例已放宽关于禁止萨瓦家族其他成员进入领土并居留其间的规定。他向委员会保 

证，在关于电台和电视广播的第十九条第3款内所作的保留并没有妨碍意大利履行 

这一条所规定的各种义务，并说可能会撤销这一项保留。 

紧急状态 

5 54 。委员会成员要求澄清有关保证《公约》笫四条第2款的宪法或法律规定的 

问题。 

555. 当事国代表在回答时强调说，当事国自成立共和国以来从没有釆用紧急措 

施。例如， 1 9 7 0年代内和 1 9 8 0年代初的激烈恐怖主义行动所订起的各种问 

题都是釆用普通的程序和立法来解决的。《宪法》只载入有关战争状态的规定，而 

且从未执行过这些规定。—归根结蒂，执行第四条第2款的最佳保证是法律渊源的等 

级制度。 

不歧视妇女和男女平等 

556. 委员会成员询问， 1 9 8 3年 4月 2 1日第1 2 3号法令第一条所述获取 

意大利国籍的条件是否也适用于外国或无国籍妇女；欧洲经济共同体理事会1975 

年 2月 1 0日和 1 9 7 6年 2月 9日的指示是否已列入 1 9 7 9年 1 2月 9日的第 

9 0 3号法令内； 1 9 8 6年 1 2月 1 1日的指示在意大利是否具有法律效力。关 

于男女平等的问题，各成员要求获得有关男女在政界和政府主要职位以及在公务职 

位和行政职位的比例方面的全国和区域统计数据。关于外国人士，各成员询问，比 

起国民而言，他们的权利在那些方面受到限制，而在这方面，他们希望根据委员会 

的第1 5 (27)号总评论获得更详尽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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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7. 此外，又要求莸得更多关于1 9 8 3 年 4 月 2 1 日 第 1 2 3号法令的资料， 

特别是了解在旧制度下因结婚而丧失国籍的妇女如诃能恢复国籍。关于通过生男育 

女传递国籍的问题，人们询问，宪法法院1 9 8 3年2月9日的判决的依据何在， 

又问现行关于子女国籍的国家法是以血统原则或以户籍原则为依据。同时还询问， 

由意大利家庭领养的外国未成年者是否获得意大利籍；生母在进入意大利和与子女 

联系方面可享有那些方便；在为警界服务方面，男女是否平等；男女平等国家委员 

会的明确职贲又是什么。最后，关于需要在不加歧视方面釆取积极行动的问题，一 

位成员质问，关于据称新法西斯主义在意大利卷土重来的问题是否已成为相当广泛 

的问题。 

558. 当事国代表强调说， 1 9 8 3年 4月 2 1日的法令规定在国籍方面完全平 

等.任何人，不论男女，只要与意大利公民结婚就可以自由选择是否领取其配偶的 

国籍。已作出一项特别的规定，使得在旧制度下结婚的妇女如愿意的话可重获意大 

利国籍。他又说，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有关指示已纳入适当的意大利法规下。第123 

号法令第五条规定，被领养的米成年人可以持有灰重国籍，直到成年，而到那个时 

候就必须从中选定一个国籍。关于其子女被领养到意大利的生母的具体问题，他说, 

生母虽然象任何外国人那样有权进入意大利，伹必须以保护子女的利益为重。因此 

应由法官来决定与生母会面对子女是否有利。 

559. 在回答有关男女平等的其他问题时，他说，妇女在参议员中占6.5%,在 

获选众议员中占16,2%，在卸任内阁成员中占两4^长职位。此外，自宪法法院 

作出一项关于撤销禁止妇女进入以往为男子保留的某些部门的决定后，政府部门内 

妇女的比例也稳步上升。他举例说，妇女在警界占2.3%、在工程师训练机构占4 

o/o、在高级师范学院占7 9 % ,而专业人员和公司主管有 1 4%是妇女。他又申明， 

就警界而言，男女是平等的，又说，警官中妇女人数较少的唯一原因是，妇女到最 

近才被接受加入警队。他又说，正规部队尚未向妇女开放。说到就全国男女平等委 

员会提出的问题，他指出，该委员会的作用主要在于协商，委员会就有关意大利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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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妇女地位问题向总理提供意见，并主动釆取了一些有用的措施，例如出版一份有关 

的法律文书汇编。 

560.关于对待对国人士的问题，他解释说，意大利公民所享有的基本权利和 

自由也同样适用于所有外国人士。不过，人们对结社自由有点疑问，他们怀疑外国 

人士是否有权参加结社而无权发起结社。国民和外国人士之间也有实际的差别，而 

在公务方面，某些公民权的享有也是分等级的，不过，政府有计划地在社会和经济 

部门内消除所有这些不平等现象，他补充说，外国人士并非完全不能享受权利，因 

为欧洲共同体国家的公民有权成为欧洲议会议员的候选人。此外，正在审议一项法 

案，该法案规定在意大利居住相当一段时间的共同体国家公民可以在国民选举中投 

票。关于对待来自共同体以外国家的工人的问题，他解释说，已设立了一个咨询委 

员会来解决移民工人所遭遇的困难；他又说，除了他们所已享有的接受教育外，这 

类工人在获得住房和其他社会服务方面也有所改善；而关于外国学生如果考试不及 

格就失去居住权的规定也已放松。 

561.他在答复其他问题时说，极右倾向卷土重来对意大利的民主生活方式造成 

的威胁很小，因为民主生活的理想已在意大利人民的意识中深深地礼了根。尽管任 

何国家都无法排除出现重大种族问题的可能性，伹意大利没有少数种族，因此就意 

大利的国情而言，远不会助长出现上述问题。曾经出现过基于种族动机的虐待事件 

但这种行为已受到大众和新闻界的强烈谴贲，而警方及司法部门也有许多方法来干 

预这类案件。 

生存的权利 

562 。关于这个问题，委员会成员希望依照委员会第6 ( 1 6 )号和第14(23) 

号总评论收到更多关于《公约》第六条的资料a 此外，有人询问有那些条例和规 

则管制警员湘保安人员用枪；是否有任何违反这些条例和规则的情事，而如果有的 

话，巳采取了什么行动来对付被发现滥用武力的保安人员；1 9 7 5年 5月 2 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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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 5 2号法令是否符合《联合国执法人员行为守则》；在意大利监狱内是否有饪 

何人死亡，而如果有的话，是否已进行调查以确定死亡原因及应由何人负贵，有 

人要求获得更多关于人工流产问题在法律上湘实际上的情况。在这方面，有人询 

问，胎A; ! :否被视为人而享有固有的生存权利；而如果有的话，到怀孕的那一个阶 

段才享有这种地位；到胎儿发育的那一个阶段才能因嬰儿可能有畸型的危险而进行 

流产.最后，有人要求解释为防止倾弃有毒废琳而采取的措施. 

563 。当事国代表在答复问题时解释说，意大利已签署并批准了一些不扩散条约， 

意大利没有储藏核武器，没有建立核基地，而在意大利领土上拥有武器的国家如未 

莸得意大利政府许可不得使用这些武器.关于倾弃有毒废嵙的问题，他说，这个 

问题是因为个人或私人公司利用伪选文件和行贿或受贿的手法作出应受谴责的行为 

所引起的。不过,É大利坚决反对将倾弃废料的刑事贵任归于意大利的任何试图。 

他又说，已釆取了一些措施，包括通过一项法律，并说，已对查明侵犯意大利领土 

的人施行监禁. 

564 .他在回答委员会成员提出的其他问题时说，凡是发生警察乱开枪的事件就 

会有群众示威，大众传播媒介会提请人们注意这种事件，会进行彻底的检査，会采 

取有关的军事湘刑事措施。尽詧据称近年来在监狱内发生过因虐待而死亡的事件, 

但没有因动用武器而导致死亡.关于据称警员用暴力对付被捕人士的问题，当事 

国代表提到一些具体的案例，并觯释说，警察一般来说极为尊重民主原则湘个人的 

权利，而在逮捕或采取其他警方行动时对意大利国民湘外国人采取的行动也根正确。 

据称虐待外厘人的事件会彻底调查，如果调查后发现有不当行为，有的警员会受刑 

事检控或受纪律处分。 

565 .关于人工流产问题，他说孕妇在怀孕的头9 0天内有权自由决定进行人工 

流产，不过必需征求医生的意见并向医生说明作出这种决定的理由。怀孕9 0天 

以后只能在孕妇的生命垂危或在检査出有严重病理反常的因素时才能进行人工流产。 

由于相当大都分的人反对人工流产，因此决定任何医生如愿意的话都可以拒绝为此 

一 1 4 5 一 



提供协助。最后，关于胎人的时间，他说，法律不对这个道德和宗教问题釆 

取立场。他注意到意大利没有出现在试詧内受精而形成胚胎的情况，因为法律禁 

止使用和保存胚胎. 

囚犯湘其他被拘留者的待遇 

566 。关于这个问题，委员会成员希望有人解释服刑者被强制在劳改农场或劳改 

营劳动的情况，并询问意大利有多少个这一类的劳改机枸，又有多少人被拘禁在这 

些机构内。他们还要求莸得更多关于实际适用 1 9 8 7年 2月 2 8日第 5 6号法 

令第十九条以及关于报告第1 0 8段所提及的新的特别监瞀制度的资料。就后一 

点而言，他们询问在新的制度下是否可以强制施行单独拘禁，如果可以的话，最多 

可以拘禁多久。 

567 。此外，有人询问已釆取了那些措施防止向被检控者施加暴力，特别是， 

说到意大利不得不面临的恐怖主义灾祸，有人询问关于据报被拘禁在警察局的人 

士受虐待以及关于设立一个议会调查委员会以调查警察向囚犯:^加暴力的问题.也 

有人要求获得更多关于暂时停止某些形式的惩戒措施以应付监狱过挤问题以及关于 

监管机构内劳动问题的资嵙。关于特别监管制度，有人询问是否包括慼官隔离， 

即剝夺一切社会接触；而据此施加的限制是否符合联合国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 

则。又有人询问意大利监狱过挤的情况到了什么程度；而在劳改营或劳改农场的 

时间是否算为法院所判刑期的一都分；在劳改农场或劳改营的强迫劳动如何可以满 

足第八条湘第九条第1和第2款的要求；那几类的被拘禁者有权出监一段时间以满 

足其感精、文化及专业方面的需求；犯人在家服刑是否一定要带上电子示踪仪器以 

方便测定其踪迹；应向犯人提俱何种诱导以便他们可以根据1 9 8 6年 1 0月 1 0 

曰第6 6 3号法令的规定重新投入社会，最后，关于从死者身体移植器官（只有 

事先获得捐献者或其亲属同意的情况下才能这样做）的问题，有人询问，规定是否 

也适用于从意大利境外运载器官的问题；移植脑组织湘生殖器为何被排除在外；是 

否已制定法律规定保证这类器官只可捐献而不可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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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8 。当事国代表在回答委员会成员提出的问题时解释说，劳改农场^劳改营用 

来作为一种基本的行政保安措施，只是为了处理被认为必须与社会隔离的有危险性 

的犯人。根据最新的统计，有 1 1 7名惯犯和累犯正在六个劳改营湘三个劳改农 

场内服刑。这些劳改机构内的犯人如果表现良好可以享有一定程度的自由，白夭 

到外面工作晚上才回到劳改机构。 1 9 8 7年 2月 2 8日的第 5 6号法令规定， 

这些机枸内的所有被拘留者都应列入失业者名单内，以便他们能够在外面找到工作 

并为莸释后重新投入社会作好准备。关于强迫犯人工作的问题，他指出，只有已 

判罪的人才被要求工作.事实上，因为工资相当高，他们极愿意工作。 

569 。关于报告1 0 8段内所提及的新监詧制度，他说，同蕙在于对付那些被认 

为对社会有危险、在监狱内有破坏性影响而且对同监者产生不良支配作用的犯人， 

尽瞢法令内没有这一类关于这个问题的具体规定，必要时还是可以实施单独监禁。 

不过，较一般的做法是对犯人进行严密监视。只有在法院判定某人会给社会带来 

危险，而非只是假定会带来危险的情况下，法官才能下令对这个人进行特别监管. 

在意大利不施行感观隔离。 

570 '‧他在回答其他问题时说，关于设立议会委员会以调査监禁条件的一项法令 

已提交给议会。他又说，在这方面，议员们可以随时访问监狱并与犯人交谈.如 

果他们发现有任何不正常情况，可以要求在议会辩论并提请当局湘舆论注意这个问 

题。关于对监犯和被检控者施加暴力的问题，他提请注意以下案例：一些警员被 

判定向赤旅份子施加暴力，后来并撤销他们的职权，他又指出，1 9 8 6年的法令 

大大限制了司法都下令完全或部分停止适用懲戒法规的权力，现在只有在兵变时才 

能停止适用。关于监狱过挤的问题，他说，过挤是那不勒斯和巴勒莫一类的主城 

市的问题。不过，当局正试图通过启用新的拘留所湘限制预防性拘留的人数来补 

救过挤问题，结果，监犯人数从1 9 8 5年的 4 2， 7 3 8人降至 1 9 8 8年 1 2月 

的31， 077人。此外，巳采取措施保证大众进一步了解监狱瞢理的实况，关于 

协助犯人恢复正常生活的措施，他解释说，已规定服刑三年以下的犯人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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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的照顾，但需经惩戒理事会的赞同湘推荐。因此，犯人可受益于半自由制度， 

在某些情况下可以回家.就后一种情况而言，犯人不必受电子仪器的监视，但警 

察会经常检査， 

571 。关于对人类进行的医学实验，他表示，意大利禁止移植脑组织*生殖腺， 

以避免操作遗传。虽然容许为治疗而移植器官，但不准进行商业贩运。意大利 

法律绝对禁止售卖器官. 

个人自由和安全 

572. 在这方面，委员会成员询问：自从关于适用最近的立法（特别是第398/ 

8 4号和743/86号法案）的报告提出后有无任何进一步的发展；在监狱以外的地 

方软禁或拘留的最长期间是否与待审拘留的最长期间一样；和意大利政府有无釆取 

各种步骤来减少预防性拘留的规定期间。他们要求提供下列资料： 1 9 8 2 # 8 

月 1 2日第532号法案设立的自由法庭的作用、职务、组织和独立性、一个被逮捕 

人在被拘留后多久才能与其律师和家属联系；在监狱以外的拘留所被监禁和以非犯 

罪的理由被监禁的情况。 

573. 同时，成员们对待审的规定拘留期间也表示关切。他们指出，审判前的 

拘留不伹似乎太长，而且司法程序也似乎太慢。在这方面，成员们询问预防性拘 

留期间（不论意大利当局对该事件釆取的积极步骤）有无符合《公约》的各项规定。 

关于预防性拘留的情况，他们询问这种拘留的最长规定期间多久、以不正当理由被 

拘留的人是否被释放和这种拘留是否一种特殊措施或是一种例行作法。他们要求 

对下列情况作出解释：如果没有辩护律师在何种憒况下可将拘留期限暂时取消。 

同时也有人询问如果原告不出庭同样原则可否适用。有人还进一步询问，如果将 

被告宣判无罪有无给予赔偿。在这方面，有人询问意大利对《公约》第9条第5 

段为何表示保留意见。在注意到规定的最长预防性拘留期间因罪犯应得想罚的严 

重性而不同时，成员们询问这些规定是否违反《公约》第1 4条规定的和委员会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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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i平论第13 ( 21 )号重申的无罪推定的原则。 

574. 成员们也要求提供补充资料，说明人被拘留在精神病院的情况，特别是关 

于当局复査医生证明的情况。 

575. 在提出答复时，締约国代表说明预防性拘留的最长规定期间不仅取决于罪 

行的严重性，而且也取决于审判的阶段。实际上，最长的六年期间包括整个诉i公 

程序（包括向上级法院或最高上诉法院的申诉）.如果诉讼程序中的任何阶段超 

过所规定的时间，便应将被告释放，伹是，在审判阶段也有理由将预防拘留的期间 

暂时取消，例如被告辩护人没有理由缺席或被告要求休庭。他强调这当然是为了 

被告的利益而非检査官的利益才延长审前拘留的期间，而该条新法案就是要努力堵 

塞 这 个 漏 洞 。 1 9 8 8年 8月 2 5日的法案规定可以命令改变预防拘留的情况， 

根据该法案，即使在极严重罪行的情况下，地方预审法官不需要下令逮捕而只是有 

义务以书面说明他决定不下令逮捕的理由。此外，预防拘留的理由也已更为严格。 

进行预防拘留必须要有犯罪的表面证据、必须具体确定有保护社会的需要和必须具 

体确定有逃亡的危险以及有需要保护使证据不遭消毁。最后，检査官已丧失掉命 

4*捕的杈力。此外，新的立法条款规定以在医院内软禁或监禁的方法来取代预 

防性拘留，这实际上已使19 8 8年 8月以来被监禁的人数大量减少。他还说刑 

事诉讼法典规定预防性拘留的最长期间为四年，软禁的最长期间也是四年。 

576. 在提到有若干成员对意大利司法程序过长表示关切时，该代表提出所提供 

的数字是指最长时间而非平均时间。影响司法程序的另一个因素就是罪行的日益 

复杂。贩毒案件的审判可能具有国际及国家的影嘀并需要在国外花费大量时间进 

行调查。但是，如果发现法院的判决有缺陷，对受害人也许就要给予赔偿，而新 

刑事诉讼法典也特别规定给予公平的赔偿。此外，法官个人也有可能要负责任。 

577. 关于自由法庭，他说该法庭的设立是要使一个奉地方预审法官命令被逮捕 

的人要求最接近的地方性中心的上级法院审査逮捕令的合法性。此外，自由法庭 

也是一个上诉院。检查官可以不服法官释放被告而向法院提出上诉。在逮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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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重审时，被告辨护人可参与诉讼程序，法院的指令限于在三天内提出，否则被告 

人便被自动获释。自由法庭的法官并不是将审理该案件的法官。 

578. 在回答其他问题时，締约国代表解释说，被邃捕人家属必须立即获通知， 

而被告辩护律师则可从在罪犯受审问时的诉讼程序开始时出席。新刑事诉讼法典 

在这方面补充规定，警察应告知被逮捕人他有权委任一名辩护律师并立即与该律师 

联系。 

579。 至于在监狱以外拘留所被监禁的情况，他提请注意 1 9 7 8年 5月 1 3日 

笫180号法案关于精神病人待遇的条款。该法官特别规定，除了经开业医生建议 

然后奉地方当局的命令（命令已提交法官而病人对此命令也可提出上诉）以外，不 

得违背病人意愿使其接受治疗。同时，该法案也规定废除这些精神病院。此外, 

按照法案第1条的规定，为适用尊重病人的公民和政治杈利的原则，许多病人业已 

出院（这项措施产生了一些问题）。 

莸得公正审判的权利 

580. 关于此项问题，根据委员会一般性评论第13(21)号，委员会成员希望得 

到关于第1 4条的资料，特别是关于新刑事诉讼法典的执行情况的其他必要资料。 

同时，他们也想知道新民事诉讼法典是否已生效，若已生效，报告第126至13緞 

内所述各项原则如何反映在最后通过的法典内。 

581. 此外，成员们要求对下列作出澄清：审判应具有"实际的发现和提出证据 

的结构"'的原则；报告内所指的"准管辖范围的活动"；和意大利政府就《公约》 

第 1 4条第 3段作出的声明。最后，成员们也要求提供资料说明《公约》第 1 5 

条的实际执行情况。 

582. 在答复委员会成员的问题，该締约国的代表说明法官独立性有所保证是因 

为他们是经过竟争性征聘作为公务员和有一个监督机构（即高级司法委员会）的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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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该机构的唯一职权就是任命、升任和派任法官。所有的庭审都是公开的，那 

些有关性犯罪的案件则除外；而所有判决也都是公开的。 1 9 8 8年 1月 2 3日 

颁布的一条新法案使少数民族有表达杈并有权以自己的语言向法庭呈交文件。 

1 9 8 9年 1月 1 6日的法案规定对政府官员的控告应在正常法庭上听审。 

583. 新民事诉讼法典包括不同区域法官听审的一大系列民事诉讼，而其广泛的 

范围推迟了该法典的颁布。试图促使法典内一些迫切性条款获实施的新法案已以 

新的立法条款提出以期调整初审民事法院的结构和加速民事案件的处理。同时有 

已提交议会的一条新法案规定任命比现有"调解人"更有资格和更有权力的治安法 

官。 

584. 在提到新刑事诉讼法典时，该締约国代表指出该新法典将于1 9 8 9年 1 0 

月 2 4日生效，该暂行条文业已提交议会供其核可。他还说，新法典将釆用由辩 

护律师和政府检察官盘问证人的作法。 

585. "准管辖范围活动"一词是指政府检察官以前对被告个人自由的控制权和 

其他有关讯问和收集证据的广泛权力。关于意大利政府对第14条作出的声明， 

该代表解释说，当意大利批准该《公约》时，意大利的诉讼程序与第1 4条之间有 

一点差异。在欧洲人权法庭审理一项案件后，该制度便经过了修改，目前显然已 

与该《公约》一致。 

迁徙自由和 «的驱逐 

586.关于该问题，委员会成员希望得到关于驱逐外侨出境的法律条文的进一步 

资料，成员们询问对驱遂令提出上诉有无致使停止实施该躯逐令的作用。同时， 

他们也想知道 1 9 8 6年 1 2月 3 0日第 9 4 3号法案制定的程序在克服在意大利境 

内居住的来自非欧洲经济共同体国家的工人有效行使的各项权利所遇到各种障碍方 

面的效果。此外，有人询间为了阻止非法移民已釆取了何种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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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7.在提出答复时，该代表强调驱逐方式有两种，即司法和行政的方式。在 

经过审判后并裁决犯有具体罪行或判以超过10年刑期后，一个外侨可以囡安全措 

施理甶而被驱逐出境。内政部或地方行政长官也可在一些情况下以安全理由发布 

驱逐令。虽然，各有关当局援引的理由是自动包括驱遂的；但是，有时候驱逐的 

问题则田它们根据其对情况的评价斟酌决定。外侨可向较高当局或各行政法院对 

«令提出上诉。虽然上诉并不一定具有致使停止实施的效用，但是，如果可以 

提出重要的理由，法官通常都可以淮许延期执行。关于非法移民问题，他说意大 

利政府打算加强边防警察并对从最有可能非法进入的国家的国民签发签证。 

隐私杈 

588. 在这方面，根据委员会一般性评论第16(32)号，委员会成员希望收到关 

于第17条的其他资料和关于合法干预通信、电话和电报通讯的法律制度的其他资 

料。同时，他们也想知道关于设立数据处理事务处及有关其活动的法律草案是否 

已重新提交议会，若已提交，目前获通过的希望如何。此外，他们也询问，其他 

地区有无制定类似禁止对工人进行视听监视的条款，和有无准许使用暗藏传声器。 

589. 在作答时，締约国代表解释说，一切形式的通讯自由和不可侵犯性只能凭 

借裁决令加以限制。此外，刑法典内提出的新条款使个人有得到新的保证，根据 

该条款，在与販毒、违禁品或电话威胁有关的特珠情况下，只有经过法官的批准才 

能没收信函、窃听电话和截取电报。 

590. 在提到与数据处理有关的问题时，他解释说一项关于设立和使用数据库和 

数据处理的法案已提交笫九个立法机关，并将在司法部的一个特设工作组审査后重 

新提交议会。该法案的根据是 1 9 8 1年1月欧洲公约理事会的各项准则，该法 

案也将努力协调保留言论自由的需要和鼓励进行有需要保护个人隐私的经济活动。 

该法案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设立一个监督机构，各数据库的组织者和所有人都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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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该机构注册。监督机构的责任是核实注册表内细节、检査数据库的使用是否符 

合法律的规定、受理申诉和必要时命令该数据库停止作业。同时，该法案也允许 

有关人士有杈向该数据库索取有关其本人的资料。 

5 9 1 .在答复其他问题时，该代表指出刑法禁止在住所使用传声器或视听器来侵 

犯个人的隐私。虽然，法律并不适用于在百货商店和其他公共场所进行这种监视 

的问题；但是，在适当情况下这些地方通常都有标贴警告，提醒众人有遥控监视 

宗教和言论自由；禁止鼓吹战争的宣传和煽动民族、种族和宗教仇恨 

5 9 2 .关于这个问题，委员会成员想知道该报告笫 1 6 2段所指与各宗教团体达 

成的各项协定有无为执行工作造成任何困难；非天主教徒是否也应付税来资助天 

主教会；意大利有多少流浪人民、自从该报告第 1 7 5段所指的部会联席委员会 

设立以来有无采取任何措施来解决流浪人（吉普赛人）的问题。同时，根据委员 

会一般评论笫 1 0 ( 1 9 )和 1 1 ( 1 9 )号，他们也希望收到关于第 1 9条的其他必 

593. 此外，成员们也要求取得有关1 9 2 9年拉特兰条约和新婚姻制度法的修 

订的进一步资料。同时，他们也询问与国家订立协定的宗派和未与国家订立协定 

的宗汲的地位有何差别；吉普赛人在意大利法律下的地位如何和他们是否被当作 

一个少数民族；和在何种情况下可将出版物没收。 

594. 在答复委员会成员所提问题时，该締约国代表说，最近意大利政府与各教 

会和宗教界签订的各项协定并未为执行工作造成任何困难。天主教会的资金来源 

主要是天主教徒和非天主教徒所缴的税款。这些t款已拨给天主教会以作为国家 

没收其财产的赔偿。天主教会的资金部分也是由个人的自愿捐款提供的，其他宗 

派也有类似的做法。各教会和宗派都有机会与国家締结协定。这类协定的唯一 

好处就是教授有关宗派教义和财政的各个方面。关于承认在教会法典下举行的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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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和废除这种婚姻的决定的问题，他说由于天主教会与意大利国家关系的改变，情 

况才会有这样的发展。根据修改教廷条约的协定第8条，根据教会法典締结的婚 

姻在民事上的效力仍受到认可，只要该婚姻在国家登记处有记录和所登记的记录符 

合民事法规定的条件。同样地，取消婚姻的宗教决定只要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仍 

将得到认可。 

595. 关于意大利流浪人民的问题，他说这些人计有70 0 0 0至80 0 0 0人。 

自从设立部会联席委员会以来已有批准各项社区性贷款来资助设立特别供流浪人民 

居住的地区。此外，下议院正在讨论一项旨在保存这些人民的语言和文化的法案， 

各个地方已正在进行人口普查。他还说，流浪人民并不被视为少数民族；他们 

是由各个不同语言的人所组成的。由于他们居无定所，因此已有作出特别安排以 

供他们的子女上学。 

596. 关于《公约》第1 9条，他解释说，虽然目前已有制定关于新闻的立法， 

但是，目前还在努力起草一项法案来保障无线电广播和特别是电视广播方面的言论 

自由，以保证无线电和电视的广播波道莸得公平分配。关于《公约》第2 0条， 

他提请注意1 9 8 2年对罗马一个犹太教堂的攻击箏件，根据《消除一切形式种族 

歧视国际公约》第4条，一个法官对此事件作出了判决谴责作踏者。 

597. 在答复关于没收出版物的问题，他说，除下列出版物外，任何形式的事前 

审查和任何的没收是禁止的：即本身就是犯法的色情出版物和有理由被认为是犯法 

的出版物。他举例说，转载赤军公报的出版物被没收的理由就是因为它构成为犯 

罪辩护和煽动犯罪的罪行。 

集会和结社自由 

598. 关于此问题，委员会成员想知道关于工会注册和罢工权利的法律是否已制 

定，若已制定，可否提供关于其各主要条款的资料。此外，他们还询问是否已通 

过一项法案来促使结社自由莸得宪法保障和罢工权利是受何种法律的管制。 

599. 在答复时，该締约国代表说，自从共和国成立以来已有成立了 4 0个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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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个工会在三方的架构范围内十分积极地谈判各项集体协定，并根据关于结构、人 

事和方法的既定实际准则运作。但是，罢工权利——莸宪法第4 0条不加限制地 

保证和获普遍实施——必须在法律上加以保证。但是，该问题涉及极大的政治问 

题，而由于对所需法律界限问题有各种不同的政治意见，因此迄今很难就供提交议 

会的法案内各项条款达成协议。但是，意大利政府渴望制定有关基本服务的法律, 

而一项与三方谈判内容和工会为控制罢工情况而采取的某种自律形式有关的法案也 

业已提交议会。 

保护家庭和儿童 

600. 关于此问题，按照委员会一般评论第1 7(35)号，委员会成员希望得到 

关于第24号的其他必要资 料以及得到关于未成年人问题常设国家理事会的活动。 

同时，他们也想知道非法雇用未成年人的情况如何普遍；对于这种非法情况，劳 

工检査.员可在何种情况下发给未成年人工作证；修改中学制度和强制性学龄的法 

律是否已制定，若已制定，婚生和私生儿童的地位和权利有何差别。此外，有一 

个成员询问，法律对收养外国儿童有无规定任何特别条件，意大利有无一个负责审 

査申请收养外国儿童的机构，有采取何种行动来保证可!^的养父母符合必要的道德 

和物质标准，和将可收养儿童的年龄限制从 8岁提高到丁8岁的理由何在。 

601. 在答复时，締约国代表强调意大利法律对保护儿童的问题十分重视。他 

说于1 9 8 6年开始作业的未成年人问题常设国家理事会负起的若干责任包括各项 

研究活动。其活动重点是从事研究工作，目的在于制定一项一般性政策，促使鼓 

励未成年人的协调发育作为整个社会发展的重要阶段。具体研究工作业已进行并 

已作为青少年项目的方法准则。 1 9 8 8年 6月，下议院考虑设立一个未成年人 

地位议会调査委员会，目的在于调査影响未成年人的社会和文化问题的原因和向议 

会建议保证使未成年人莸得保护的最适当的行动。虽然，雇用未成年人是意大利 

政府所关心的一个主要问题，他承认立法结构不是健全的。未成年人不准在1 6 

岁以前工作，但是，他们可以从事季节性和假期工作、轻工作和经特别劳工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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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准的工作。但是，剝削未成年人的问题仍是一个敏感性的问题。几年前为将 

最低离校年龄提高到1 6岁而向议会提出的一条法案再于最近向议会提出，但是并 

没有迹象显示该法案将在最近将来莸通过。最后，他强调私生儿童与婚生儿童享 

有大部分同样的权利。 

602. 在提到关于意大利的收养问题时，他说无论养子女是否意大利人或外国人: 

未来父母的物质和道德条件是由行使法院管辖杈限内一般事务的少年法院确定的。 

由于国际收养可能造成对养子女的虐待，因此最近这个问题便受到特别注意，在这 

方面应当指出的是少年法院的一项判决，即在未对养父母的情况作详细调查时，收 

养一个菲律宾籍儿童是无效的。虽然养子女的年龄限制已从 8岁提高到 1 8岁， 

但是,法律也制定了养父母与养子女之间的强制性最低年龄差别。 

参与公共事务杈利 

603. 关于该问题，委员会成员想知道如何保证使少数民族、宗教或语言少数人 

有公平参与公共事务的机会。同时，委员会也询问，对宪法临时条款十二和十三 

规定的投票权是以什么理由来加以限制的，投票权的撤销是否不变或可取消的。 

604. 在答复时，締约国代表说意大利境内少数人居民在国家、省、区域或都市 

各级上没有代表，但是意大利已作出各种特别安排来鼓 言人群的代表在最近 

的欧洲i义会选举中竟选官职。此外，这些人群的代表也有资格被优先考虑担任公 

共事业职位。关于限制投票权的问题，他说受到限制的是(a)萨伏伊家族的男性后 

裔，因为他们不准进入意大利领土，因此他们显然就没有投票权；和(b)犯有严重 

罪行的人。但是，禁止某人投票的裁决令从来就不是不变的。 

少数人的权禾、 

605.在这方面，委员会成员询问在防止少数人充分使他们在《公约》下的权 

利方面有无遇到任何特别的困难，成员们表示想得到关于不同于居住在瓦尔达奥斯 

塔、特兰提诺—阿尔托一阿迪杰和弗留利威尼斯朱利亚的语言少数人的语文和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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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详细资料。 

606. 在答复成员们的问题时，该締约国代表认为各个少数民族享有授予意大禾： 

公民的所有权利，因此在这方面并没有遇到任何特别的困难。对于不在上述区域 

居住的少数民族一项旨在授予各少数民族最低保障的法案业已提交议会。但是， 

在已具有特别地位的语言少数人与其他希望保留其语言和文化传统的人群之间应当 

作出区别。在这方面，在这些文化群体居住的区域，各个路标文字已经是用意大 

利文和当地语文写的。 

一般意见 

607. 委员会成员欢迎意大利代表团（其人数和素质是令人佩服的）与委员会已 

进行的建设性对话。但是，成员们认为他们所关心的问题并没有完全减轻，特别 

是关于预防性拘留的期限和执法的缓慢，因为这很可能将影响到无罪的推定。同 

时，在这方面也提及下列问题：在各农庄或劳工机构完成的工作，因为这增加了相 

对于《公约》笫8和10条的问题；对警察和监狱人员的监督；童工；收养外国儿 

童和妇女在国家某些地方的地位。除这些问题外，成员们也对人权日益得到强大 

的支持表示满意，因为在意大利这种支持已越来越明显并特别导致新刑事诉讼、 1—典 

的即将实施和有关家庭法的制定。成员们进一步指出，意大利的民主传统不但使 

它能面对恐怖主义和有组织的犯罪所造成的严重问题，而且也能进一步加强人权的 

608. 締约国代表对委员会成员的强烈兴趣表示感谢，并保证成员们他将把委员 

会的评论传递给各主管当局。 

609. 在结束对意大利第二次定期报告的审议时，主席对代表团的合作精神表示 

感谢。他对该报告是由一个部会联席委员会编制的和出席委员会的这一个庞大和 

能胜任的代表团，表示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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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委员会的一般评论 

有关• ̂ 评 论 的 工 作 

6 10 。委员会第三十四届会议开始根据其工作组编写的初稿讨论有关《公约》第 

2 4条的一般评论。它根据工作组参照成员的评论和挺 i义,订的一系列草稿，在 

其第 8 6 0、 8 6 7、 8 8 0和 8 9】次会议和第三十四和三十五届会议期间审议 

了一般评论。委员会在 1 9 8 9年 4月 5日的第 8 9 1次会议上逋过了关于第24 

条的一般评论（参看本报告附件六）。委员会应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要求，将一 

般评论递交理事会 1 9 8 9年第一届常会。 

6 1 1 .委员会第三十六届会议广泛地审议了会前工作组提交的有关非歧视的一般 

评论的草稿，并决定将其发交工作组，由工作组在委员会第三十七届会议前开会， 

根据成员提出的评论和捷议予以修订。委员会第8 9 4次会议并决定展开有'关 

《公约》第2 3条的一般评论的准备工作，并增订其关于第 7、第 9和第 1 0条的 

一般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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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审议根据《任择议定书》提出的来文 

612 .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凡声称其《公约》规 

定的任何权利遭党侵害的个人，如对可以运用的国内补救办法态已锾用无還，得向 

人权事•员会提出书面函件，供委员会审议。已加入或批准《公约》的 8 7个 

国家中，有4 5国批准或加入了《任择议定书》（见本报告附件一，B节），同意 

委员会受理个人提出的申诉。从委员会向大会提出最近的一次报告以来，下列三 

个 i i家批准或加入了《任择议定,》：匈牙利、M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和新西兰。《公 

约》締约国如非《任择议定书》的締约国，则委员会不能受理这种来文。 

A.工作进展 

6 1 3 . 委员会自从 1 9 7 7年第二届会议开始进行《任择议定书》规定的工作以 

来，总共收到了关于 2 8个締约国的 3 7 1份来文（其中 3 1 6份来文是在其第二 

至第三十三届会议期间收到，其后，即在本报告所涉的第三十四，三十五和三十六 

届会议，再收到 5 5份来文）。 1 9 8 5年出版了一卷载录第二到第十六届会议 

( 1 9 8 2年 7月）期间根据《任择议定书》所作决定的选辑英文本。法文和西 

班牙文本于 1 9 8 8年出版。另一卷载录从第十七届到第三十二届会议所作决定 

的逸辑将于 1 9 8 9年出版。 

6 1 4 . 人权事务委员会迄今收到的 3 7 1份来文的审议情况如下： 

(a) 已按《任择议定书》第 5条第 4款的规定提出了意见的有 9 6份； 

(b) 宣布不受理的有 8 5份； 

( C )中止审议或撖回的有 5 9份； 

(d) 宣布受理，但仍未结束审査的来文有3 3份； 

(e) 仍待决定是否受理的有 9 8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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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1 5 .委员会在第三十四至三十六届会议期间审査了根据《任择议定书》提出的 

多份来文。它提出了对 1 1份来文的意见而结束了对这 1 1宗案件的审议。这 

些案件是： M 162/ 1983 ( B e r t e r r e t c h e A c o s t a 对 马 拉 圭 的 控 

诉）、第 1 9 6 / 1 9 8 5号案件（Gueye对法国的控诉）、第 2 0 2 / 1 9 8 6号案件 

( A t o d e l A v e l l a n a l对秘鲁的控诉）、第 2 0 3 / 1 9 8 6号案件（舰 n o z对 

秘鲁的控诉）、第 2 0 7 / 1 9 8 6号案件（Morall对法国的控诉）、第 2 1 0 / 1 9 8 6 

号和第 2 2 5 / 1 9 8 7号案件（Pratt和Morgan对牙买加的控诉）、第 2 1 8 / 1 9 8 6 

号案件（Vos对荷兰的控诉）、第 2 2 3 / 1 9 8 7号案件（Robinson对牙买加的控 

诉）、第 2 3 8 / 1 9 8 7号案件（Bolanos对厄瓜多尔的控诉）、第 2 6 5 / 1 9 8 7号 

案件（Vuolanne对芬兰的控诉）。 

616 .委员会又结束了对 1 4宗案件的审议，宣布不予受理。这些案件是第 

1 6 4 / 1 9 8 4号案件（cr (5 6 s对荷兰的控诉）（委员会根据其议事规则第 9 3条第 

4款的规定，撤销早先宣布该来文可予受理的一项决定）、第 2 1 3 / 1 9 8 6号案件 

(H. c. M. A.对荷兰的控诉）、第231 / 1 9 87号案件（A. S.:对牙买—加-的控诉）、 

第 2 6 2 / 1 9 8 7号案件（R. T.对法国的控诉）、第 2 6 6 / 1 9 8 7号案件（A.风对意 

大利的控诉）、第 2 7 3 / 1 9 8 8号案件（B. d. B。对荷兰的控诉）、第 2 9 6 / 1 9 8 8 

号案件（J. R. c.对哥斯达黎加的控诉）、第 3 0 0 / 1 9 8 8号案件（J. H 。对芬兰的 

控诉）、第 3 0 1 / 1 9 8 8号案件（R.艮对芬兰的控诉）、第 3 2 4 / 1 9 8 8号和第 

3 2 5 / 1 9 8 8号案件（U.和H» K.对法国的控诉）、第 3 4 2 / 1 9 8 8号案件（R. 

^对加拿大的控诉）、第 3 6 0 / 1 9 8 9号案件（一家报社对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控 

诉）、第 3 6 1 / 1989号案件（一家出版社和印刷公司对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控诉）。 

617 。对上述1 1宗案件的意见及关于上面宣布不予受理的 1 4宗案件的决定均 

载于本报告附件十和附件十一中。有 6宗案件的审理工作已中止。委员会对一 

些悬而未决的案件作出了程序性决定（按照委员会议事规则第8 6和第 9 1条的规 

定或《任择议定书》第 4条的规定）。另有些未决的案件已请秘书处采取行动。 

- 1 6 0 -



B .委员会根据《任择议定书》的案件数量的增加 

6 1 8 .自委员会 1 9 8 8年向大会提出报告以来，又有三个国家批准或接受了 

《任择议定书》，因而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8 7个締约国中增到 

45个歸约国。委员会对更多国家参与《任择议定书》规定的程序表示欢迎，并 

希望该程序在今后几年具有更大的普逦性。随着公众对委员会极据《任择议定书》 

工作的认识增加，投向委员会的来文数量也大为增多。委员会在第三十六届会议 

开幕时面前有1 3 4宗悬而未决的案件。必须订定迅遝处理来文的新办法，否则 

这类案件的数量还会继续增加。委员会强调说，秘书处的负担加重了很多，除非 

增加工作人员，否则不可能以同样的速度继续审查来文，也不可能保持目前的工作 

质量；如此，悬而未决的案件就有继续累积之虞，由于未能提供足够的秘书处服务， 

许多来文将无法及时得到处理。人 权事务委员会迫切要求秘书长采取必要的步骤， 

确保大大增加为委员会捷供服务的工作人员人数。 

c .根据《任择议定书》审査来文的新办法 

619. 由于工作量日渐增加，委员会第三十四、三十五和三十六届会议讨论了是 

否有必要拟订新的工作方法，使它能够较迅速地根据《任择议定书》处理来文。委 

员会为此作出若干决定并对议事规则作出相应的,正（参看附件九）。 

(a)新来文特别报告员 

6 2 0 . 委员会第三十五届会议决定指派一名特别报告员，根据委员会的议事规则 

处理委员会闭会期间收到的新来文。结果指派罗莎琳‧希金斯夫人为特别报告员， 

为期一年。她在第三十五和第三十六届会议间依照委员会议事规则第91条将若 

干新来文递交有关締约国，要求就来文是否可予受理的问题提供资料或意见。 

Cb)来文工作组的职权范围 

6 2 1 . 委员会第三十六届会议决定授权由五名成员组成的来文工作组在所有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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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赞成时决定宣布来文可予受理。如果五名成员未能取得协议，工作组应将有 

关问题提交委员会处理。工作组"^人为适当时也可交由娈员会决定是否可予受理的 

问题。工作组不具决定宣布不受理来文的权力。 

D 。来文的联合受理 

622- 依照委员会议事规则第8 8条第2款的规定，"委员会得斟酌情况，决定 

联合受理两件或以上的文件".委员会在本报告期间作出两项联合受理类似的来文 

的决定‧ 

E '委员会关于来文是非曲直的裁定的性质 

623- 《任择议定书》第5条第4款将委员会关于是非曲直的裁定称为"意见". 

委员会在査出反《公约》的情事时，便要求締约国釆取适当步骤对违反规定情事作 

出补救.例如，委员会在本报告期内査知一个締约国违反了《公约》第1 4条第 3 

(a)款的规定，因为受害人在没有辩护律师的情况下受到刑事检控.委员会提出意见， 

促请締约国"采取有效措施"，对指控人受到的侵害予以补救，并确保将来不再发 

生类似的违反《公约》规定的情事"（第 2 2 3 / 1 9 8 7号案件，Rotinson对牙 

买加的控诉；参看附件十，H节，第1 2段）.在另一宗有关一名警官解除职务的 

案件中，委员会认为，由于指控人的申诉没有得到公平的受理，締约国违反了《公 

约》第14条第1款的规定.委员会提出意见说，締约国"有义务依照《公约》第 

2条的规定，采取有效措施，对Rul?én T o r i t i o Munoz H e r m o z a受到的 

侵害予以补救，包括对他所受的损失给予赔偿.在这方面，娄员会欢迎締约国在第 

23, 50frt法令第3 9和 4 0条中保证同人权事务委员会合作，并执行其建议" 

(第 2 0 3 / 1 9 8 6号案件，MuSoz对秘鲁的控诉；参看附件十，D节，第 1 3 * 1 

和 1 3 ' 2段） ‧ 

6 2 4 '委员会在 9 6件来文中査出有8 2件违反了《公约》规定，并通过了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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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人意见 

625 ‧委员会依据《任择议定书》进行的工作力求不用表W而以协商一致方式作 

出决定‧但根据委员会议程第 9 2条第 3款和第 9 4条第 3款规定，各矢员可将个 

人意见附在委员会最后决定之后. 

626. 在本报告期间，对委员会意见附有个人意见的有第203/1986号案件 

( M u n o z对秘鲁的控诉）和第 2 1 8 / 1 9 8 6号案件（ V o s对荷兰的控诉）. 

G‧委员会的审议的问题 

627。 关于委员会依据《任择议定书》从1 9 7 7年第二届会议到1 9 8 8年第 

三十三届会议的工作的审査，请参看委员会1984 1985， 1986. 1 9 8 7 ^ 1988 

年度报告，其中除其他外，包括委员会审i义的程序问题及实质问题以及委员会所作 

决定的摘要，委员会依据《任择i义定书》通过的意见以及其宣布不受理来文决定 

的全文，均定期载在委员会年度报告的附件中. 

628-下列摘要反映了本报告期间各项审议问题的进一步发展情况. 

1 '程序问题 

(a)对委员会所具地位（《任择议定书》第 1和第 2条） 

629。《任择议定书》第1条规定，委员会有权审査任一締约国管辖下的个人声 

称为该締约国侵害公约所载任何杈利的受害人的来文.最近有两份来文（第360/ 

1989号和第36 1/1989号案件）是损社和印刷公司提交委员会的，声称受到违 

反《公约》第2、第1 4和第 1 9条规定的行为之害.委员会宣布不受理上述来文， 

理由是依照《任择议定书》，公司本身不具受审理的地位.关于第360/1989号 

来文，委员会表示，"该来文是一家依照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法律组成的公司提出的. 

律师指出，该公司总经理D*C 。先生受权代表该公司提出控诉，但是来文中没有说 

明他个人所应享有的《公约》规定的权利是否受到来文中提到的情事的侵害和受到 

何种程度的侵害.根据《任择i义定书》第1条，只有个人可以向人权事务委员会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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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这类函件‧任何根据《任择议定书》締约国法律组成的公司本身，不论其指控是 

否似乎涉及《公约》所规定的问题，依照第 1条是不具受审理地位的‧"（参看 

附件十一， L节，第 3。2段）• 

(b)关于国内补救办法悉已援用无遗的要求（任择议定书，第5条，第2(b墩） 

630-委员会依据《任择i义定书》第5条第2(b墩规定，除非来文作者已对国内 

补救法悉已援用无遗.否则将不审理来文.但委员会已确切表示i援用无遗的规定 

只适用于这些补救办法是有效而可用的情况，而且締约国必须提出"补救办法对来 

文作者的案件可用的详细情况，同时有证据显示这些补救办法可能起有效的作用" 

(第4/1977号案件，Torres Ramirez对乌拉圭的控诉），这项规则还规定， 

如果能确立所涉问题的适用补救办法已遭不合理的拖延，则委员会不排除对来文的 

审查. 

6 3 1 '在第 2 6 2 / 1 9 8 7号案件（ T •对法囯的控诉）中，来文作者没有将该 

案件诉诸任何法国的司法诉讼程序.他宣称不愿卷入"无谓而可厌的法律湘司法旋 

涡"，委员会将这种说法解释为他认为诉诸这类补救办法是没有什么助益的.但是 

作者曾寻求法律外的补救办法，向教育当局提出申诉，要求审査他的情况.委员会 

宣布不受理来文，它表示， 

"《任择议定书》第5条第2(b隞提到'国内补救办法悉已援用无遗'， 

显-然首先指的是司法补救办法.即使接受作者的论点，即行政法庭不可能命令 

教育当局给予他布列塔尼语的终身教职，事实上仍旧可能撤销为作者所不服的 

决定.締约国已提出可信的证据，证明作者有司法程序可循，而作者既没有表 

明无法诉诸司法程序，也没有证明寻求这类程序是徒劳无益的.委员会指出， 

作者自己提到不排除将他的案件提交行政法庭的可能性.它认为，在来文所揭 

露的情况下，作者不能因为怀疑国内补救办法是否有效就不去运用所有可运用 

的办法，因此总结说，来文不符合第5条第2(b隞的规定（参看附件十一，D 

节，第7 4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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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不具《任择议定书》第2条所规定的申请权 

6 3 2 . 《任择议定书》第2条规定"凡声称其在公约规定下的任何权利逭受侵害 

,入,如对可以运用的画内补救办法，悉已援用无遗，得向委员会书面提出申请, 

由委员会审查". 

633。 虽说在受理阶段作者尚不需证明所指称的违规，但他必须提出充份的证据 

以证实他的指控确实构成能明显成立的案件.因此，一件"声称"的案件决不仅是 

任何的指称，而是具有某种程度的充实证据的指称.这样，当委员会査知作者不能 

在委员会提出明成立的案件以便进一步审査是非曲直时，委员会便不受理来文， 

宣布作者"不能作任择议定书第二条的声称，，.委员会第三十六届会"i义确认这一立 

场，在其议事规则第9 0(b膝中加添任何指控都应提供"充分的证据"等字样（参 

看附件九，第9 0 C b涤）. 

( b )笫 8 6条下的临时措施 

634-委员会目前有若干案件的指控是已被判决死刑正等待处决的定罪犯人.这 

些作者声称并未犯有判定的罪行，并进一步表示他们未得到公平的听证.I于来文 

的紧急性，委员会已要求两个有关締约国，依据委员会议事规则第8 6条，不要执 

行死刑，在这方面，目前已获准延缓死刑执行， 

2 .实质问题 

(a)国家责任 

635.有一个締约国在其关于一个来文可受理的程度的评论中指出，一个国家不 

应因一个工业保险委员会的行为而依照《公约》需要负责。它说： 

"像:B V G这样的工业保险委员会并非政府机构：这种委员会只是为执行 

社会安全立法的具体目的而成立的劳资协会，其管理全由劳资组织的代表负责。 

工业保险委员会独立操作，締约囿当局绝不可能像作者抱怨的那样影响其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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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第 2 7 3 / 1 9 8 8号案件，B. d. B.等控诉荷兰；见附件十一，：P节, 

第 4 , 7段）。 

但委员会指出"当其某些职责交由其他自主机构负责时，締约国不能被免除其依照 

《公约》应负的义务。"（附件十一，第7节，第 6 . 5段）。 

(b)残忍的、不人道的或侮辱性的待遇（《公约》，第7条） 

636. 委员会目前正在审査一些关于在监牢中等待处决的犯人的来文。在某些 

案件中死刑命令已经宣布，但又宣布缓刑。关于缓刑通知的延误委员会在其第 

2 1 0 / 1 9 8 6和 2 2 5 / 1 9 8 7号来文（ P r a t t和 M o r g a n控诉牙买加）中表示: 

"死刑执行命令的发布必然使有关的个人极为痛苦。就作者的案件来说, 

总督发布过两次死刑命令，第一次是1 9 8 7年 2月 1 3 日 ， 1 9 8 8年 2月 
2 3日又发布一次。没有人否认 1 9 8 7年 2月 2 3日中午关于第一次缓刑 

的决定直到预定的1 9 8 7年 2月 2 4日执行时间前 4 5分钟才通知作者。委 

员会认为，依照第7条的规定，从准予缓刑的时间到作者被移出死囚牢房中间 

延误了近 2 0小时是残忍的不人道的待遇"。（附件十，第节，第 1 3 . 7 

段）。 

( C )任意逮捕或拘禁（《公约》，第 9条，第 1款) 

637. 委员会已决定不能受理非法进入締约国者来文所称因递解出境未决前被拘 

留而成为第9条违反行为的受害者（V. M. R. B.对加拿大）。委员会第三十五届 

会议遇到同样的实际情况。它宣布不能受理第 2 9 6 / 1 9 8 8号案件（ R . C. 

控诉哥斯达黎加），认为： 

"关于可能违反《公约》第 9条的事，委员会注意到该条禁止任意逮捕和 

拘禁。作者是因为未经许可进入哥 斯达黎加而被合法逮捕和拘禁的。委员 

会认为作者是因递解出境案待决而被拘禁，締约国正在设法寻找愿意接受他的 

国家。在这方面，委员会指出，締约国举出国家安全理由来解释递解他出境 

的手续。委员会不能对一个主权国关于一个外国人的安全评断提出质疑"。 

一 166 -



(附件十一，第 G节，第8. 4段）。 

(d) 审判前的拘禁（《公约》，笫9条，第3款） 

63a第238/1987号来文涉及一个涉嫌参与谋杀而被拘留并在委员会的意见 

通过时仍不准保释被押的人。委员会认为締约国没有解释它为什么认为有必要在 

他1 9 8 7年1 2月被起诉前拘禁了五年之久。在通过其意见时，委员会强调指 

出它不是就BolaSto s先生是否有罪作任何裁决，而纯是就《公约》规定的他的权 

利是否受到侵犯表示意见。委员会提到《公约》第9条，第3款，其中规定任何 

因刑事指控被逮捕的人"有权在合理的时间内受审判或被释放。等候审判的人受 

监禁不应作为一般规则，但可规定释放时应保证⋯⋯出席审判"。委员会决定该 

案的事实显示有违反《公约》第9条第1和3款的情事，"因为B0la£o s先生在 

违背厄瓜多尔法律的情况下被剝夺自由，而且未在合理时间内受审判"。（附件十: 

笫 I节，第6 . 3和9段） 

(e) 审査拘禁的合法性（《公约》，第9条，第4款) 

639. 在第265/1987号案件（Vuolanne控诉芬兰）中，作者被以军事纪 

律制裁方式半单独监禁了十天十夜。委员会决定这里有违反《公约》情事，认为 

"这种量刑如果所加的禁制超过正常服役的迫切需要并不合有关締约国军队正常生 

活环境时，则属于第9条第4款的范围。"委员会认为作者有权向法院就其拘禁 

提出反对。（附件十，第J节，第9. 4 段 。 并 见 下 文 第 6 5 7段和附件十二）。 

(f) 公正审讯的权利(《公约》，第1 4条，第1款） 

640. 在第213/1986号案件（H« C. i/u A控诉荷兰）中，作者声称有违反 

《公约》第1 4条的情事，因为被他控告虐待的一位警官没有受到刑事检控。委 

员会宣布依照《任意议定书》第3条不能受理这一来文，认为"《公约》没有规定 

有权使另一人受到刑事检控"。(附件十一，第B节，第1 1 ‧ 6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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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1. 在第 2 7 3 / 1 9 8 8号案件（B. de. B.等控诉荷兰）中，委员会解释说不 

能把《公约》第 1 4条第 1款理解为保证审判程序结果平等。它指出： 

"虽然作者就审判程序的结果提出申诉，他们却承认在他们的行为方面遵 

守了程序保障。委员会认为《公约》第 1 4条就程序平等作了保证，但不能 

将之解释为主审法庭保证结果平等或不犯错误。这样，作者来文的这方面不属 

于第14条的适用范围，因此根据《任意议定书》第3条不能受理"，（附件 

十一，第 7节，第 6 . 4段） 

642. 在第203/1986号案件（Munoz控诉秘鲁）中，委员会有机会重申"延 

迟正义就是剥夺正义"的原则。作者被撤去警佐的职务，想通过行政和法律程序 

谋求救助。经过十多年在各级法院提出诉讼，尽管宪法保障法院和CUZ C O民政 

法院都判他胜诉，他却未能复职，也没有获得任何赔箧。委员会第3 4届会议通 

过的意见认为《公约》第1 4条受到违反，并解释说："在《公约》第1 4条第 1 

款所规定的公正审讯方面，委员会注意到公正审讯概念必然需要在没有不当延误的 

情况下实现正义"。（附件十，D节，第1 1. 3段） 

643. 在第 2 0 7 / 1 9 8 6号来文（Morael控诉法国）中，作者原任已被置于 

司法行政管理下的一个公司的总经理。在为了确定该公司债务范围而举行的民事 

诉讼中，初级法院判定作者未作到1 9 6 7年（归）法国破产法第9 9条所说的"尽 

职"，命他与其他经理共同偿付颇大一笔款项。上诉法院判他偿付较大款额，但 

没有共同责任。最高法院维持原判。作者说这违反了第 1 4条第1款，因为上 

诉法院未能遵守对抗式诉讼程序的原则，而且在他的案件上法院判定更高赔偿，命 

令他偿付大为增多的款项，而这是司法行政官并未要求过的。 

644. 在决定作者是否在第1 4条第1款的意义上莸得公正审讯时，委员会注意 

到"尽管第 1 4条没有解释在法律诉讼中"公正审讯"的定义（这与同一条关于确 

定罪名的第3款不同），《公约》第1 4条第(1)款范围内的公正审讯应解释为需要 

具备若干条件，例如权利平等，尊重对抗制诉讼程序，排除法院判定更高赔偿的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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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和迅速程序"。委员会将此案有关事实与这些准则对照，认为无法"就作者提 

出的勤劳证据是否站得住作出判断，并怀疑法院有权自由裁量这种证据是否足以使 

他免负责任"，认为对抗制诉讼程序和排除法院判定更高赔偿的可能并未被忽略"， 

(见附件十， E节，第 9 . 3和 9 . 4段）。 

(g)接受指定法律协助的权利（《公约》，第1 4条，第3款(d)项） 

645. —第 2 2 3 / 1 9 8 7号来文（ R O B lusoiî控诉牙买加）涉及一位牙买加 

人，他1 9 8 1年因谋杀罪名被判死刑，后来改判终身监禁。作者声称1 9 7 9年 

以来他的审讯被多次推迟， 1 9 8 1年终于开审时他的律师已退出该案。这样作者 

就没有律师代辩，只好自己辩护。委员会面前的问题是缔约国是否有义务为死刑案 

件提供律师负责切实代辩。委员会认为"理所当然，应为死刑案件提供法律协助。 

即使因未能荻得私人律师而在某种程度上应由作者本人负责，即使提供法律协助将 

会使诉讼程序延期，也应该如此。如果没'有律师代辩时主审法官设法协助作者处理 

辩护事务，也不因 l i f e使这项规定失效"。（附件十，H节，第10 . 3段）。 

( n )私生活权利(《公约》，第 1 7条） 

646. 在第 3 0 1 / 1 9 8 8号案件（R. M ‧控诉芬兰）中，一个被判刑的贩 

毒者声称除个别的以外，关于他的案件的新闻报道侵犯了他依《公约》第1 7条享 

有的私生活权利。该締约国则说严重犯罪行为一一特别是涉及几个人、毒品和大量 

金钱的犯罪行为一报刊常常密切注意，新闻报道本身不能被认为是侵犯了作者的 

权利。委员会表示不能受理此案，指出作者没有对于侵犯其私生活、荣誉和名誉应 

负责任者坚持谋求国内纠正办法。（附件十一，工节，第 6 . 5段）。 

(i)法律之前人人平等，不歧视的原则（《公约》，第2 6条) 

647. 委员会 1 9 8 7年第二十九届会议通过了委员会在第 1 7 2 / 1 9 8 4号 

案件（EROUKS控诉荷兰）和第 1 8 2 / 1 9 8 4 号 案 ( 農 A H — D E I E S控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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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一其中承认第2 6条可以引伸适用于《公约》未保证的权利-一中的看法 

以后，已收到越来越多的声称违反《公约》% 2 6条关于歧视的规定的来文。 

648. 但是正如委员会在BROEKS和ZWAAJ^—：DE V R I E S案件中所说的： 

"所有的人在法律前平等，并有权受法律的平等保护，无法歧视，但这并不使 

所有差别待遇都成为歧视。根据合理而客观的准则作出的区别并非是第2 6条 

意 义 上 的 被 禁 止 的 歧 " 

649. 后来收到的若干来文被宣布为不能受理，因为作者甚至未能提出第2 6条 

意义内的有表面证据的案件。 

650. 在第 2 1 2 / 1 9 8 6号案件（P. P. C.控诉荷兰）中，作者指称受 

到歧视，因为关于为收入最低者提供额外援助的法律的适用与他9月的收入被联系 

看待。由于作者9月里有工作，全年的数字高于他那年的实际收入，因此没有资格 

获得想要的额外援助。委员会表示不能受理来文，说： 

"第 2 6条的范围不包括分配福利时一般规则的适用中的不同结恭在本案中, 

作者只说因为根据9月份的收入决定赔偿福利而致对他的案件不利。但这种决 

定办法对荷兰所有最低收入者都一样便用的。这样，委员会认为该法律表面上 

并无歧视性，因此作者按照《任意议定书》第2条无权提出要礼" 

651. 在第 2 7 3 / 1 9 8 8号案件（B . D . B .等控诉荷兰）中，作者们是 

荷兰一个物理疗法场所的业主，他们声称在第26条方面受到不平等待遇，说其他 

物理疗法场所没有和他们在同一天被要求开始缴«会安全税。委员会宣布不能受 

理本案，认为： 

"作者申诉强制性法律规则适用到他们身上，而由于未解释的原因没有也适用 

到其他物理疗法场所；不管其他个案中关于保险税的强制性规则显然没有使用 

一事正确与否，作者却没有说根据1 9 8 3年 4月 1 9日关于非正式物理治疗 

人员被视为职员因而其雇主应付社会安全税的中央上诉局的判决构成对他们的 

不正确使用；此外，委员会无权审査对非来文作者的人适用法律时被指犯过的 

错失。 " ( 附件十一，节，第 6 . 6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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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2. 在同一案件中，委员会并提请注意第2 6条第二句规定締约国的法律"应 

禁止任何歧视并保证所有的人得到平等的和有效的保护，以免受基于种族、肤色、 

性别、语言、宗教、政治或其他见解、国籍或社会出身、财产、出生或其他身分等 

任何理由的歧"委员会注意到作者们没有指控他们的不同待遇是因为他们属于 

任何明显不同的类别而使他们被以《公约》第2 6条所述任何理由或"其他身分" 

加以歧因此委员会依据《任意议定书》第 3条认为作者们来文的这一方面不能 

受So " (附件十一，节，第 6 . 7段）。 

653. 在第 2 1 8 / 1 9 8 6号案件（Vos控诉荷兰）中，作者声称囪第 2 6 

条被违反而受害，因为对她使用了一般孀妇和孤儿法案，结果使她损失了依照一般 

残障福利法案应得的福利。她说一个残障的男子如果（前）妻死亡就可维持残障津 

贴的权利，一般残障福利法案第3 2条却规定一个残障的女子在（前）夫死后无权 

领取残障福利，而只能依照一般孀妇和孤儿法案领取福利。该締约国解释说颁布一 

般孀妇和孤儿法案的目的是为孀妇提供目前没有的额外的保护。在某种意义上，鳏 

夫可依照荷兰法律领取不平等的待遇，孀妇则不能。作者申诉的是由于便用了同意 

避免双重福利的法规而她的福利略为降低。委员会认为第26条没有受到违反，说 

"依照该締约国就立法经过、一般福利法案和一般孀妇和孤儿法案提出的解释，委 

员会认为V 0 S夫人申诉的不利结果是因为使用了普遍法规来避免社会安全福利的 

发放有重复现象。这个法规有客观合理的准则作为根据，尤其婆于V0 S夫人据以 

领取福利的两个法规其目的都是要确保援用者能获得可赖以生活的收Ac这样，委 

员会无法认为V 0 S夫人是《公约》第2 6条意义内的歧视的受害者。"(附件十, 

G节，第1 2段）。 

654. 委员会对本报告所述期间第2 6条的范围的解释并非在所有方面都是限制 

性的。在第2 7 3 / 1 9 8 8号案件（B . D . B .等控诉荷兰）中，作者们声称 

在他们必须交付的社会安全税方面第26条受到违及。该締约国提出^对意见，提 

到委员会此前的裁决只对社会安全福利的发放而不对雇主和员工需要交付的税适用 

笫 2 6条。委员会认为第2 6条应"被解释为不但涉及个人针对国家应得的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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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涉及他们依法承抠的义务。"（附件十一，：F节，第6. 5段）。 

655. 委员会认为第1 9 6 / 1 9 8 5号案件（ G U E Y E等控诉法国）中有违 

反第 2 6条的情事，作者们是法国陆军中塞内加尔的成员，他们申诉说没有得到与 

法国陆军中退役法国籍成员平等的养恤金： 

"在决定作者们所受待遇是否以合理客观准则为根据时，委员会注意到决定给 

予作者们养恤金时所根据的不是国籍而是他们过去提供的服务。他们在法国军 

队服役时的条件与法国公民相同；在塞内加尔独立后1 4年中他们在养恤金杈 

利方面与法国士兵相同，尽管他们不是法国籍而是塞内加尔籍。后来改变国籍 

一事本身不能作为不同待遇的充分理由，因为铪予养恤金的根据是他们和仍为 

法国籍的士兵都提供过的同样服役。也不能援引法国和塞内加尔间经济、财务 

和社会环境的差异作为合法的理由。如果把住在塞内加尔的塞内加尔籍退役士 

兵与塞内加尔境内法国籍退役士兵相比，则看来他们的经济和社会环境相同。 

但他们在养恤金权利方面的待遇则不同。最后，尽管该締约国声称已无法进行 

身分和家庭情况的调查，因此也无法防止养恤金方案管理方面有不当现象，却 

仍无法证明待遇不平等是说得过去的。委员会认为，不能只拿管理不便或养恤 

金权利可能有不当现象作为理由来解释不平等待I委员会认为作者们所受待 

遇的不同所根据的不是合理客观的准则，因此构成《公约》所禁止的歧" 

( 附件十 . E节，第 9 . 5段）。 

656. 委员会并认为第2 0 2 / 1 9 8 6号案件（ A T O D E L A V E L L A B A L 控 

诉秘鲁）中有违反第26条的情事，作者被剥夺在秘鲁法院提出控诉的权利，因为 

根据秘鲁民法第16 8条，女子婚后只有丈夫有权在法院中代表婚姻所得财产。委 

员会认为： 

"根据《公约》第3条，締约国承担'保证男子和妇女在享有本公约所载一切 

公民和政治权利方面有平等的权利，,而第2 6条规定所有的人在法律前平等, 

并有权受法律的平等保护。委员会认为它面前的证据显示秘鲁民法第1 6 8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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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作者后使她在法律前不能平等，因此构成基本性别的歧视行为。"（附 

件十，c节，第1 0. 2段）。 

H.最后意见通过后各缔约国提供的资料 

657.委员会第3 5届会议期间通过了关于第2 6 5/ 1 9 8 7 号 来文（ A . 

V U O L A E E E控诉芬兰）的意 j i U委员会认为有违及《公约》第9条第4款的情事 

(见上文第6 3 9段）。在第36届会议期间，芬兰政府告诉委员会正在采取立法 

措施来纠正这一情况。委员会欢迎该締约国提供的合作和对委员会所通过的意见的 

积极反应。（附件十二）。 

注 

见《大会正式记录，第四十三届会议，补编第1号》（A/4 3 / 1 ) 。 

见《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二届会议，补编第4 4号》（ A / 3 2/ 4 4 和 

C o r r . 1)，附件四。 

《同上；第三十六届会议，补编第4 0 号 》 （ 3 6/ 4 0 )，附件:So 

《同上》；附件六。 

见《大会正式记录，第四十二届会议，补编第4 0号》（ A / 4 2/4 0 ) , 

第5 3段。 

締约国的报告和进一步资料已加以收集供普遍散发，见委员会年度报告附件所 

列；这些文件以及委员会会议的简要记录已以合订本形式出版，从1 9 7 7年 

和1 9 7 8年开始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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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截至1 9 8 9年 7月 2 8日为止,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及 

任择议定书》的締约国和依照《公 

约》第41条规定发表声明的国家 

締约国 收到批准书或加入书(a)的日期 生效曰期 

A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締约国（87) 

阿富汙 1 9 8 3 年 1月 2 4日(a) 1 9 8 3 车 4月 2 4 B 

阿根廷 1 9 8 6年 8月 8日 1 9 8 6年 1 1月 8 0 

澳大利亚 1 9 8 0车 8月 1 3日 1 9 8 0车1 1月 1 3 

奥地利 1 9 7 8 年 9月 1 0日 1 9 7 8年1 2 月 1 0 

巴巴多斯 1 9 7 3车1月5日(a) 1 9 7 6 车 3月 2 3 曰 

比利时 1 9 8 3 年 4月 2 1日 1 9 8 3 车 7 月 2 1 0 

玻利维亚 1 9 8 2车 8月 1 2日(a) 1 9 8 2车1 1月 1 2 

保加利亚 1 9 7 0 车 9 月 2 1日 1 9 7 6 ^ 3 月 2 3 曰 

白俄罗斯苏维埃 

社会主义共和国 1 9 7 3车1 1月 1 2日 1 9 7 6 卑 3月 2 S B 

瞜麦隆 1 9 8 4 年 6月 2 7日(a) 1 9 8 4 卑 9月 2 7 曰 

加拿大 1 9 7 6 车 5月 1 9日(a) 1 9 7 6 年 8月 1 9 B 

中非共和国 1 9 8 1车5月8日(a) 1 9 8 1车8月8日 

智利 1 9 7 2 车 2月 1 0日 1 9 7 6车 3月 2 3 

哥伦比亚 1 9 6 9 车 1 0 月 2 9 日 1 9 7 6车 3月 2 3 曰 

刚果 1 9 8 3车1 0月5日(a) A 9 8 4 幻 月 5 曰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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締纣s 收到批准书或加入书(a) 生效日期 

的曰期 

哥斯达黎加 1 9 6 8年1 1月 2 9日 1 9 7 6 车 3月 2 3日 

塞浦路斯 1 9 6 9 车 4 月 2 日 1 9 7 6 车 3月 2 3日 

捷克斯洛伐克 1 9 7 5 车 1 2 月 2 3 日 1 9 7 6 车 3月 2 3日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1 9 8 1年 9月1 4日(a) 1 9 8 1车1 2 月 1 4日 

民主也门 1987年2月9日(a) 1 9 8 7年 5月 9 B 

丹麦 1 9 7 2 ^ 1 月 6 日 1 9 7 6 车 3 月 2 3 日 

多米尼加共和国 1 9 7 8车1月4日(a) 1 9 7 8车 4月4日 

厄瓜多尔 1 9 6 9年 3月6日 1 9 7 6 车 3月 2 3日 

埃及 1 9 8 2年 1月 1 4日 1 9 8 2车 4月 1 4日 

萨尔瓦多 1 9 7 9 卑 1 1 月 3 0 日 1 9 8 0 年 2 月 2 9日 

赤道几内亚 1 9 8 7年 9月 2 5曰(a) 1 9 8 7,年1 2月 2 5日 

芬兰 1 9 7 5年 8月 1 9日 1 9 7 6 年 3月 2 3 日 

法国 1 9 8 0年1 1月.4日(a) 1 9 8 1车2月4日 

加蓬 1 9 8 3 年 1月 2 1日(a) 1 9 8 3 年 4 月 2 1日 

闪比亚 1 9 7 9 车 3 月 2 2日(a) 1 9 7 9 车 6 月 2 2 日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1 9 7 3 车 1 1 月 8 日 1 9 7 6 车 3月 2 3日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1 9 7 3车1 2 月 1 7日 1 9 7 6 车 3月 2 3日 

几内亚 1 9 7 8 牟 1月 2 4日 1 9 7 8 车 4 月 2 4日 

圭亚那 1 9 7 7 车 2月 1 5日 1 9 7 7 车 5月 1 5日 

匈牙利 1 9 7 4车 1月 1 7日 1 9 7 6 年 3 月 2 3日 

冰岛 1 9 7 9 年 8月 2 2日 1 9 7 1 1 月 2 2日 

印度 1 9 7 9 车 4月 1 0日(a) 1 9 7 9 年 7月 1 0日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1 9 7 5 年 6月 2 4日 1 9 7 6 车 3 月 2 3 日 

伊拉克 1 9 7 1车 1月 2 5日 1 9 7 6 年 3月 2 3 日 

意大利 1 9 7 8年 9月 1 5日 1 9 7 8车1 2 月 1 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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締约国 

牙买加 

曰本 

约旦 

肯尼亚 

黎巴嫩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厘 

卢森堡 

马达加斯加 

马里 

毛里:求斯 

墨西哥 

蒙古 

摩洛哥 

荷兰 

新西兰 

尼加拉瓜 

尼曰尔 

挪威 

巴拿马 

秘鲁 

菲律宾 

波兰 

葡萄牙 

罗马尼亚 

牧到批>1书烕加入书(a) 

的曰期 

1 9 7 5车1 0月3日 

1 9 7 9 车 6 月 2 1日 

1 9 7 5 车 5月 2 8日 

1 9 7 2年5月1日(a) 

1 9 7 2 # 1 1月3日(a) 

1 9 7 0 年 5月 1 5日(a) 

1 9 8 3 车 8月 1 8日 

1 9 7 1 车 6月 2 1日 

1 9 7 4 年 7 月 1 6日(a) 

1 9 7 3年1 2月 1 2日(a) 

1 9 8 1 年 3月 2 3日(a) 

1 9 7 4年1 1月 1 8日 

1 9 7 9年 5月 3日 

1 9 7 8年1 2月 1 1日 

1 9 7 8年1 2 月 2 8日 

1 9 8 0 卑 3月 1 2日(a) 

1 9 8 6车3月7日(a) 

1 9 7 2 车 9月 1 3日 

1 9 7 7车 3月8日 

1 9 7 8 年 4 月 2 8 日 

1 9 8 6 年 1 0 月 2 3 日 

1 9 7 7 # 3 月 1 8 日 

1 9 7 8 车 6 月 1 5日 

1 9 7 44^1 2月9日 

生效日期 

1 9 7 6 年 3 月 2 3日 

1 9 7 9 车 9 月 2 1日 

1 9 7 6 4 ^ 3月 2 3日 

1 9 7 6 车 3 月 2 3日 

1 9 7 6 年 3 月 2 3日 

1 0 7 6 车 3 月 2 3日 

1 9 8 3车 1 1月 1 8日 

1 9 7 6 年 3月 2 3 日 

1 9 7 6 车 3 月 2 8日 

1 9 7 6 年 3月 2 3日 

1 9 8 车 6月 2 3日 

1 9 7 6 车 3月 2 3日 

1 9 7 6车 8月 3日 

1 9 7 9 车 3 月 1 1日 

1 9 7 9 车 3月 2 8 日 

1 9 8 0 车 6 月 1 2日 

1 9 8 6车 6月 7日 

1 9 7 6 车 3 月 2 3日 

1 9 7 7卑 6月 8日 

1 9 7 8 年 7 月 2 8日 

1 9 8 7 年 1 月 2 3日 

1 9 7 7 车 6月 1 8日 

1 9 7 8 车 9 月 1 5日 

1 9 7 6 车 3月 2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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締约s 收到批准书成加入书(a) 生汆日期 

的曰期 

卢旺达 1 9 7 5 车 4月 1 6日(aj 1 9 7 8 年 3 月 2 3 0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 1 9 8 1年1 1月9日(a) 1 9 8 2车 2月 9日 

圣马力诺 1 9 8 5车1 0 月 1 8日(a) 1 9 8 6 车 1月 i 8 

塞内加尔 1 9 7 8年 2月 1 3日 1 9 7 8 年 5月 1 3 曰 

西班牙 1 9 7 7 年 4月 2 7日 1 9 7 7 年 7 月 2 7 曰 

斯里兰卡 1 9 8 0 年 6月 1 1日(a) 1 9 « 0 东 9 月 1 1 B 

苏丹 1 9 8 6年 3月 1 8日(a) 1 9 8 6年 6月 1 8 H 

苏里南 1 9 7 6车1 2 月 2 8日(a) 1 9 7 7 车 3 月 2 8 B 

m 1 9 7 1车1 2月6日 1 9 7 6 车 3 月 2 3 曰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1 9 6 9 年 4 月 2 1日(a) 1 9 7 6 车 3 月 2 3 曰 

多哥 1 9 8 4 年 5 月 2 4日(a) 1 9 8 4 年 8 月 2 4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1 9 7 8年1 2 月 2 1日(a) 1 9 7 9 年 3 月 2 1 曰 

突尼斯 1 9 6 9 车 3月 1 8日 1 9 1 ^ 6车 3月 2 3 

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 

共和国 1 9 7 3年1 1月 1 2日 1 9 7 6 车 3 月 2 3 0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茵 

联盟 1 9 7 3车1 0 月 1 6日 1 9 7 6 车 3月 2 3 B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 

联合王国 1 9 7 6车 5月 2 0日 1 9 7 6 车 8 月 2 0 曰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1 9 7 6 车 6月 1 1日(a) 1 9 7 6 : ^ 9月 1 1 曰 

乌拉圭 1 9 7 0车 4月 1日 1 9 7 6 车 3 月 2 3 0 

委内瑞拉 1 9 7 8 车 5月 1 0日 1 9 7 8 车 8月 1 0 S 

越南 1 9 8 2 : ^ 9月2 4日(a) 1 9 8 2年1 2 月 2 4曰 

南斯拉夫 1 9 7 1卑6月2日 1 9 7 6 年 3 月 2 3 B 

扎伊尔 1 9 7 6车1 1月1日(a) 1 9 7 7 年 2月 1日 

赞比亚 1 9 8 4年 4月 1 0日(a) 1 9 8 4年 7月 1 0 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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締约 国 收到批准书或加入书(a)的曰期 生效日期 

B .《任择议定书》的締约国（ 4 5 ) 

阿根廷 

奥 糊 

巴巴多斯 

坡利维亚 

加拿大 

中非共和国 

哥伦比亚 

刚果 

哥斯达黎加 

丹麦 

多米尼加共和国 

厄瓜多尔 

赤道几内亚 

芬兰 

法国 

冈比亚 

匈牙利 

冰岛 

意大利 

牙买加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 

卢森堡 

马达加斯加 

1 9 8 6年8月8日(a) 

1 9 8 7年 1 2月 1 0日 

1 9 7 3年1月5日(a) 

1 9 8 2 车 8月 1 2日(a) 

1 9 8 4车6月2 7日( a ) 

1 9 7 6 车 5月 1 9日(a> 

1 9 8 1年5月8日(a) 

1 9 6 9 年 1 0 月 2 9 日 

1 9 8 3卑1 0月5日 

1 9 6 8车1 1月 2 9日 

1 9 7 2车 1月 6日 

1 9 7 8年1月4日(a) 

1 9 6 9年 3月 6日 

1 9 8 7年 9月 2 5日(a) 

i 9 7 5 车 8月 1 9日 

1 9 8 4 年 2 月 1 7日 

1 9 8 8年 6月 9日(a) 

1 9 8 8年 9月 7日(a) 

1 9 7 9 ^ 8 月 2 2日(a) 

1 9 7 8 车 9月 1 5日 

1 9 7 5车1 0月3日 

1 9 8 9年 5月 1 6日(a) 

1 9 8 3 年 8 月 1 8日(a) 

1 9 7 1 车 6月 2 1日 

1 9 8 6年 1 1月 8日 

1 9 8 8年 3月 1 0日 

1 9 7 6 车 3月 2 3 日 

1 9 8 2车1 1月 1 2日 

1 9 8 4 卑 9 月 2 7 日 

1 9 7 6车 8月 1 9日 

1 9 8 1车8月8日 

1 9 7 6 年 3月 2 3日 

1 9 8 4车 1月 5日 

1 9 7 6年,3月2 3日 

1 9 7 6 车 3月 2 3日 

1 9 7 8卑4月4日 

1 9 7 6 车 3月 2 3日 

1 9 8 7 年 1 2 月 2 5 日 

1 9 7 6 车 3月 2 3日 

1 9 8 4 年 5月 1 7日 

1 9 8 8年 9月 9日 

1 9 8 8年 1 2月 7 日 

1 9 7 9车1 1月 2 2日 

1 9 7 8:^1 2 月 1 5日 

1 9 7 6 车 3月 2 3日 

1 9 8 9年 8月 1 6日 

1 9 8 3车1 1月 1 8日 

1 9 7 6车 3月 2 S日 

- 1 7 8 一 



缔约s 牧到批准书*加入书(a) 

的曰期 

毛里求斯 1 9 7 3年1 2 月 1 2日(a) 

荷兰 1 9 7 8车1 2月 1 1日 

新西兰 1 9 8 9年 5月 2 6日 ( a ) 

尼加拉瓜 1 9 8 0 年 3 月 1 2日(a) 

尼日尔 1 9 8 6年3月7日(a) 

挪威 1 9 7 2 车 9月 1 3日 

巴拿马 1 9 7 7 车 3 月 8 日 

秘鲁 1 9 8 0 车 1 0 月 3 日 

葡萄牙 1 9 8 3年 5月 3日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 1 9 8 1卑1 1月9日(a) 

圣马力诺 1 9 8 5年1 0 月 1 8日(a) 

塞内加尔 1 9 7 8 年 2月 1 3日 

西班牙 1 9 8 5 车 1 月 2 5 日 

苏里南 1 9 7 6卑1 2 月 2 8日(a) 

瑞典 1 9 7 1 年 1 2 月 6 日 

多哥 1 9 8 8年 3月 3 0日(a)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1 9 8 0年1 1月 1 4日(a) 

乌拉圭 1 9 7 0 年 4月 1日 

委内瑞拉 1 9 7 8 车 5月 1 0日 

礼伊尔 1 9 7 6年1 1月 1 ma) 

赞比亚 1 9 8 4 年 4月 1 0日(a) 

1 9 7 6 卑 3月 2 3日 

1 9 7 9车 3月 1 I日 

1 9 8 9年 8月 2 6 B 

1 9 8 0车 6 月 1 2日 

1 9 8 6车 6月 7 日 

1 9 7 6 车 3月 2 3 日 

1 9 7 7 车 6月 8日 

1 9 8 1年1月3日 

1 9 8 3 车 8 月 3 日 

1 9 8 2 " 月 9 日 

1 9 g 6卑 1月 1 8曰 

1 9 7 8车 5 月 1 5日 

1 9 8 月 2 5日 

1 9 7 7 卑 3 月 2 8 日 

1 9 7 6 车 3月 2 3 日 

1 9 8 8年 6月 3 0日 

1 9 8 1卑 2月1 4日 

1 9 7 6 车 3月 2 3日 

1 9 7 8牟 8月 1 0日 

1 9 7 7^2月1日 

1 9 8 4卑 7月 1 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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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依照《公约》第4 1条规定发表声明的国家（2 4) 

缔约国 开始生效日期 停止生效曰期 

阿 艇 1 9 8 6年 8月 8日 无期限 

奥地利 1 9 7 8年 9月 1 0日 无期限 

比利时 1 9 8 7年 3月 5日 无期限 

加拿大 1 9 7 9 车 1 0 月 2 9 日 无期限 

刚果 1 9 8 9年 7月 7日 无期限 

丹麦 
1 9 7 6 年 3 月 2 3 日 无期限 

厄瓜多尔 1 9 8 4 年 8 月 2 4 日 无期限 

芬兰 
1 9 7 5 年 8月 1 9日 无期限 

冈比亚 1 9 8 8年 6月 9日 无期限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1 9 7 9 年 3 月 2 8 日 1 9 9 1 年 3月 2 7日 

匈牙利 
1 g 8 8年 9月 7日 无期限 

冰岛 1 9 7 9 车 8 月 2 2日 无期阪 

意大利 1 9 7 8 年 9月 1 5日 无期限 

卢森堡 1*9 8 3 车 8 月 1 8日 无期限 

荷兰 1 9 7 8车1 2 月 1 1日 无期限 

新西兰 1 9 7 8车1 2 月 2 8日 无期限 

挪威 1 9 7 6 车 3 月 2 3 日 无期限 

秘鲁 1 9 8 4车 4月9日 无期限 

菲律宾 1 9 8 6年 1 0月 2 3日 无期限 

塞内加尔 1 9 8 1车 1月5日 无期限 

西班牙 1 9 8 5 4 ^ 1月 2 5日 1 9 9 3车 1月2 5日 

斯里兰卡 1 9 8 0 车 6月 1 1日 无期限 

瑞典 1 9 7 6 卑 3 月 2 3日 无期限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 

联合王国 1 9 7 6 车 5 月 2 0 日 无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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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1989—1990年人权事务委员会的戍员和职员 

A . 戍 员 

成员姓名 国籍 

弗朗西斯科‧何塞.阿吉拉.乌尔维纳先生** 哥斯达黎加 

仁佐安岛先生* 曰本 

克里斯琴。尚奈小姐* 法国 

约瑟夫.。库雷先生* 斯里兰卡 

沃因。i由米特里耶维克先生* 南斯拉夫 

奥默朗。埃尔沙菲先生* 埃及 

亚诺斯‧福多尔先生** 匈牙利 

罗莎琳。希金M 士 " 大不列颠及:Ikt尔兰联合王国 

拉吉苏穆。拉拉赫先生* * 毛里求斯 

安德烈斯。马夫罗马提斯先生** 塞浦路斯 

约瑟。莫默斯蒂格先生* 荷兰 

雷恩‧梅乌勒森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比拉迈。恩迪阿耶先生* 塞内加尔 

福斯托。波卡尔先生** 意大利 

胡利奥。普拉多。巴列霍先生* 厄瓜多尔 

亚历杭德罗。塞拉诺。卡尔德拉先生** 尼加拉瓜 

阿莫斯。瓦科先生** 肯尼亚 

伯特尔。文纳尔格伦先生* 瑞典 

‧ 任期于1 9 9 0 年 1 2 月 3 1日届满• 

« 任 期 于 1 9 9 2年 1 2月 3 1日届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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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职员于1 9 8 9 年 3 月 2 0日第 8 6 9次会议选出，任期二年，名单如 

下： 

± f :拉吉苏穆'拉拉赫先生 

副主席:约瑟夫*库雷先生 

沃因‧迪米特里耶维克先生 

亚历杭德罗‧塞拉诺‧卡尔德拉先生 

报告员:福斯托'波卡尔先生 

鱼 

a 人权事务委员会至1 9 8 8年 1 2月 3 1日为止的成员和职员见《大会正式记 

录，第四十三届会议，朴編第4 0号》（A/43/40),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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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人权事务委员会第三十四届、 

第三十五届和第三十六届会i义议程 

第三十四届会议 

委员会在 1 9 8 8年 1 0月 2 4日第 8 4 1次会议上通过了秘书长按照暂行议 

事规则第6条的规定提出的如下临时议程（见CCPR/C/56),作为第三十四届会 

议议程： 

2. 组织事项和其他事项. 

3. 締约各国按照《公约》第4 0条规定提出报告， 

4 .审议締约各国按照《公约》第40条规定提出的报告。 

5 .审议按照《公约任择议定书》规定收到的来文。 

第三十五 i会议 

委员会在1 9 8 9年 3月 2 0日第 8 6 8次会议上通过了秘书长按照暂行议事 

规则第6条的规定提出的如下临时议程（见CCPR/C/59)，作为第三十五届会议 

體 ： 

1 .秘书长的代表宣布开会。 

2 . 新当选的委员会委员按照《公约》第38条庄严宣言。 

3 . 选举委员会主席和其他职员。 

4 .通过议程。 

5.组织筝项和其他事项。 

6 .大会第四十三届会议釆取的行动： 

(a)人权事务委员会依照《公约》第4 5条提出的年度报告； 

(t)締约国在联合国人权公约方面的报告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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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締约国按照《公约》第4 0条规定提出报告， 

8 . 审议締约各国按照《公约》第40条规定提ffi的报告. 

9 . 审议按照《公约任择议定书》规定收到的来文。 

10.委员会ife来的会议。 

第三十六届会议 

委员会在1 9 8 9年 7月 1 0日第 8 9 5次会议上通过了秘书长按照暂行议事 

规则第6条的规定提出的如下临时议程（见CCPR/c/eO),作为第三十六届会议 

议程： 

1 .通过议程。 

2 .组织事项和其他事项。 

3. 締约各国按照《公约》第4 0条规定提出报告。 

4 . 审议締约各国按照《公约》第4 0条规定提出的报告， 

5 •审议按照《公约任择议定书》规定收到的来文， 

6 .委员会按照《公约》第4 5条和《任择议定书》第6条规定经由经济及杜 

会理事会提送大会的年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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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締约国在审查期间a 

締约国 

依照《公约》笫4 0条规定提出的报告和补充资料 

应提出日期 提出曰期 
向尚未提出报告的国 

家发出催文函日期 

A . 应于 1 9 8 3年提出的締约国初次报告b 

圣文森特和格 1983^ 2月 8日 

林纳丁斯 

尚未收到 

越南 

加〗 

(1) 

(2) 

(3) 

(4) 

(5) 

(6) 

(7) 

(8) 

(9) 

ao) 

ai) 

1983年12月23日1989^7月7日 

9 8 

9 8 

9 8 

9 8 

9 8 

9 8 

9 8 

9 8 

9 8 

9 8 

9 8 

4年 5月 1 0曰 

5年 5月 1 5日 

5年8月1 3日 

5年 1 1 ^ 1 5曰 

6年 5月 6日 

6年 8月 8日 

7年 4月 7日 

7年 1 2月 1曰 

8年 6月 6日 

8年 1 1月 2 1日 

9年 5月 1 0曰 

B .应于 1 9 8 4年提出的締约国初次报告 

1 9 8 4年 4月 2 0日 尚未收到（1) 1 9 8 5年 5月 1 5日 

(2) 1 9 8 5年 8月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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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尚未提出报告的s 
締约国 应提出曰期 提出日期 

家发出催文函日期 

(3) 1 9 8 

(4) 1 9 8 

(5) 1 9 8 

(6) 1 9 8 

(7) 1 9 8 

(8) 1 9 8 

(9) 1 9 8 

ao) 1 9 8 

5年 1 1月 1 5日 

6年 5月 6日 

6年 8月 8日 

7年 4月 7曰 

7年 1 2月 1日 

8年 6月 6日 

8年 1 1月 2 1日 

9年 5月 1 0日 

c .应于 1 9 8 7年提: 7画初次报告 

圣马力诺 

尼日尔 

苏丹 

1 9 8 7年 1月 1 7日 1 9 8称 9月 1 4日 

1987年6月9日 尚未收到 

1 9 8 7年 6月 1 7曰 尚未收到 

(1) 1 9 8 7年 1 2月 1曰 

(2) 1 9 8 8年 6月 6日 

(3) 1 9 8 8年 1 1月 2 1曰 

(4) 1 9 8 9年 5月 1 0日 

(1) 1 9 8 7年 1 2月 1日 

(2) 1 9 8 8年 6月 6日 

(3) 1 9 8 8年 1 1月 2 1曰 

(4) 1 9 8 9 年 5 月 1 0曰 

阿根廷 1987年1 1 月 7 曰 1 9 8 9 ^ 1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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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提出曰期 提出曰期 
向尚未提出报告的国 

家发出催文函日期 

D . 应 于 1 9 8 8年提出的締约国初次报告 

民主也门 1988年5月8日 1989年1月18日 

赤道几内亚 1988年12月24日 尚未收到 （1) 1 9 8 9年5月10日 

E .应于 1 983年提出的締约国第二次定期报告 

阿拉伯利比亚 

民众国 1983年2^4日 尚未收到 

伊朗（伊斯兰 

共和国） 1983年3月21日 尚未收到 

(1) 1 98 4年 5月 1 0曰 
(2) 1 9 8 5年5月1 5日 

(3) 1 98 5年8月1 3日 

(4) 1 9 8 5年11月18曰 

(5) 1 9 8 6年 5月6曰 

(6) 1 98 6年8月8S 
(7) 1 g 8 7年5月1日 
(8) 1 98 7年7月2 4日 
(9) 1 g 8 7年1 2月1日 
ao) 1 9 8 8年6月6曰 
ai) 1 9 8 8年11月21日 

03 1 98 9年5月1 0日 

(1) 1 98 4年5月1 0日 
(2) 1 9 8 5年5月1 5日 

- 1 8 7 ― 



締约国 应提出日期 提出日期 

马达加斯加 1 9 8 3年 8月 3日 尚未收到 

向尚未提出报告的国 

家发出催文函日期 

(3) 1 9 8 5年 8月 1 3日 

(4) 1 9 8 5年 1 1月 1 8日 

(5) 1 9 8 6年 5月 6日 

(6) 1 9 8 6年 8月 8日 

(7) 1 9 8 7年 5月 1日 

(8) 1 9 8 7年 7月 2 4日 

(9) 1 9 8 7年 1 2月 1日 

ao) 1 9 8 8年 6月 6日 

ai) 1 9 8 8年 1 1月 2 1日 

1 9 8 9年 5月 1 0日 

(1) 1 9 8 5年 5月 1 5日 

(2) 1 9 8 5年 8月 5日 

(3) 1 9 8 5年 1 1月 1 8日 

(4) 1 9 8 6年 5月 6曰 

(5) 1 9 8 6年 8月 8日 

(6) 1 9 8 7年 5月 1日 

(7) 1 9 8 7年7月2 4日 

(8) 1 9 8 7年 1 2月 1日 

(9) 1 9 8 8年 6月 6日 

ao) 1 9 8 8年 1 1月 2 1日 

ai) 1 9 8 9年 5月 1 0日 

- 1 8 8 一 



締约国 应提出日期 提出曰期 
向尚未提出报告的国 

家发出催文函日期 

：F.应于1 9 8 4年提出的締约国第二次定期报告 

保加利亚 1 9 8 4年 4月 2 8日 尚未收到 

塞浦路斯 1984年8月18日 尚未收到 

(1) 1 9 8 5 年 5 月 1 5曰 

(2) 1 9 8 5年 8月 5日 

(3) 1 9 8 5年 1 1月 1 8日 

(4) 1 9 8 6年 5月 6日 

(5) 1 9 8 6年 8月 8曰 

(6) 1 9 8 7年 5月 1曰 

(7) 1 9 8 7 年 8 月 1 曰 

(8) 1 9 8 7年 1 2月 1曰 

(9) 1 9 8 8年 6月 6日 

ao) 1 g 8 8年 1 1月 2 1曰 

ai) 1 9 8 9年 5月 1 0曰 

(1) 1 g 8 5 年 5 月 1 5曰 

(2) 1 g 8 5年 8月 5日 

(3) 1 9 8 5年 1 1月 1 8曰 

(4) 1 9 8 6年 5月 6日 

(5) 1 9 8 6年 8月 8日 

(6) 1 9 8 7年 5月 1曰 

(7) 1 9 8 7年 8月 7日 

(8) 1 9 8 7年 1 2月 1日 

(9) 1 g 8 8年 6月 6曰 

ao) 1 9 8 8年 1 1月 2 1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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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尚未提出报告的国 

， £ § MSâ 家发出催文函日期 

ai) 1 9 8 9年 5月 1 0日 

1 9 8 4年 8月 1 8曰 尚未收到 (1) 1 9 8 5 年 5 月 1 5曰 

(2) 1 9 8 5年 8月 5日 

(3) 1 9 8 5年 1 1月 1 8日 

(4) 1 9 8 6年 5月 6日 

(5) 1 9 8 6年 8月 8曰 

(6) 1 9 8 7年 5月 1日 

(7) 1 9 8 7年 8月 7日 

(8) 1 9 8 7年 1 2月 1日 

(9) 1 9 8 8年 6月 6日 

ao) 1 9 8 8年11月21日 

ai) 1 9 8 9年 5月 1 0日 

G。应于 1 9 8 5年提出的締约国第二次定期报告 

1 9 8 5年 6月 2 1日 尚未收到 (1) 1 g 8 5年 8月 9日 

(2) 1 9 8 5年 1 1月 1 8日 

(3) 1 9 8 6年 5月 6日 

(4) 1 9 8 6年 8月 8日 

(5) 1 9 8 7车 5月 1日 

(6) 1 9 8 7年 1 2月 1曰 

(7) 1 9 8 8年 6月 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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締约国 应提出曰期 提出日期 

印度 

哥斯达黎加 

苏里南 

委内瑞拉 

1 9 8 5年 7月 9日 

1 9 8 自 月 2 日 

1 9 8 5年 8月 2日 

1 9 8 5年 1 1月 1日 

向尚未提出报告的国 

家发出催文函曰期 

(8) 1 

(9) 1 

1989^7月12曰 

1988年11月11日 

尚未收到 （1) 1 

(2) 1 

(3) 1 

(4) 1 

(5) 1 

(6) 1 

(7) 1 

(8) 1 

尚未收到 （1) 

(2) 

(3) 

(4) 

(5) 

(6) 

(7) 

(8) 

9 8 8年 1 1月 2 1日 

9 8 9年 5月 1 0日 

9 8 5年 1 1月 1 8日 

9 8 6年 5月 6日 

9 8 6年 8月 8日 

9 8 7年 5月 1曰 

9 8 7 年 1 2 月 1 日 

9 8 8年 6月 6日 

9 8 8年 1 1月 2 1日 

9 8 9年 5月 1 0日 

1 9 8 5年 1 1月 2 0日 

1 9 8 6年 5月 6日 

1 9 8 6年 8月 8日 

1 9 8 7年 5月 1日 

1 9 8 7年 1 2月 1日 

1 9 8 8年 6月 6日 

1 9 8 8年 U月 2 1日 

1 9 8 9年 5月 1 0日 

- 1 9 1 -



締约国 应提出曰期 

多米足加 

共和国 

肯尼亚 

马里 

提出曰期 向尚未提出报告的国 

家发出催文函曰期 

H . 应于 1 9 8 6年提出的締约国第二次定期报告 

1 9 8 6 ^ 3月 2 1曰 尚未收到 

1 9 8 6年 3月 2 9曰 1 9 8 8 ^ 9月1曰 

1 9 8 6年 4月 1 1日 

1 9 8 6年 4月 1 1日 尚未收到 

(1) 1 9 8 6 年 5 月 1 0日 

(2) 1 9 8 6年 8月 8日 

(3) 1 9 8 7年 5月 1曰 

(4) 1 9 8 7年 8月 1 3曰 

(5) 1 9 8 7年 1 2月 1日 

(6) 1 9 8 8年 6月 6日 

(7) 1 g 8 8年 1 1月 2 1曰 

(8) 1 9 8 9年 5月 1 0曰 

(1) 1 9 8 6年 5月 1 0曰 

(2) 1 9 8 6年 8月 8日 

(3) 1 9 8 7年 5月 1 B 

(4) 1 9 8 7年 1 2月 1 S 

(5) 1 9 8 8年 6月 6日 

(6) 1 9 8 8年 1 1月 2 1曰 

(7) 1 9 8 9年 5月 1 0日 

(1) 1 9 8 6年 5月 1 0日 

(2) 1 g 8 6年 8月 8日 

(3) 1 9 8 7年 5月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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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尚未提出报告的国 
締约国 应提出日期 提出日期 

家发出催文函曰期 

(4) 1 9 8 7年 1 2月 1日 

(5) 1 9 8 8年 6月 6曰 

(6) 1 9 8 8年 1 1月 2 1日 

(7) 1 9 8 9 年 5 月 1 0日 

坦桑尼亚联合 

共和国 1 9 8 6年 4月 1 1曰 尚未收到 (1) 1 9 8 6年 5 月 1 0日 

(2) 1 9 8 6年 8月 8日 

(3) 1 9 8 7年 5月 1日 

(4) 1 9 8 7年 1 2月 1日 

(5) 1 g 8 8年 6月 6日 

(6) 1 9 8 8年 1 1月 2 1日 

(7) 1 9 8 9 年 5 月 1 0日 

尼加拉瓜 1986年6月11日 1988年11^29曰 

牙买加 1 9 8 6年 8月 1日 尚未收到 (1) 1 9 8 7年 5月 1日 

(2) 1 9 8 7年 1 2月 1日 

(3) 1 9 8 8年 6月 6日 

(4) 1 9 8 8年11月21日 

(5) 1 9 8 9年 5月 1 0日 

斯里兰卡 1 9 8 6年 9月 1 0日 尚未收到 (1) 1 9 8 7年 5 月 1日 

(2) 1 9 8 7年 1 2月 1日 

(3) 1 9 8 8年 6月 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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締约国 

【洛哥 

巴拿马 

约旦 

圭 « 

冰岛 

应提出曰期 提出曰期 

向尚未提出报告的国 

家发出催文函曰期 

1986年10月31曰 尚未收到 

(4) 1 9 8 8年̶1.1月21Ç 

(5) 1 9 8 9年5月'1 0 B 

(1) 1 9 8 7年 5月 1曰 

(2) 1 9 8 7年 1 ^ 1曰 

(3) 1 9 8 8年 6月 6日 

(4) 1 9 8 8年 1 1月 2 1日 

(5) 1 9 8 9年 5月 1 0曰 

1 9 8 6年 1 2 ^ 3， 1988^月4日 

工.应于 1 9 8 7年提出的締约国第二次定期报告 

1 9 8 7年 1月 2 2日 尚未收到 

1 9 8 7年 4月 1 0日 尚未收到 

1987年10月31日 尚未收到 

(1) 1 9 8 7年 5月 1日 

(2) 1 9 8 7年 1 2月 1日 

(3) 1 9 8 8年 6月 6日 

(4) 1 9 8 8年 1 1月 2 1日 

(5) 1 9 8 9年 5月 1 0日 

(1) 1 9 8 7年 5月 1曰 

(2) 1 9 8 7年 1 2月 1曰 

(3) 1 9 8 8车 6月 6日 

(4) 1 9 8 8年 1 1月 2 1曰 

(5) 1 g 8 9年 5月 1 0日 

(1) 1 9 8 7年 1 2 月 1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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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尚未提出报告的国 
締约国 应提出日期 提出日期 

' ~ 家发出催文函日期 

(2) 1 9 8 8年 6月 6日 

(3) 1 9 8 8年 1 1月 2 1日 

(4) 1 9 8 9年 5月 1 0日 

朝鲜人民民主 

共^国 1987年10月13日 尚未收到 (1) 1 9 8 8年 6月 2 3日 

(2) 1 9 8 8年 1 1月 2 1日 

(3) 1 9 8 9年 5月 1 0日 

J .应于 1 9 8 8年提出的締约国第二 -次定期报告 

圣文森特和格 

林纳丁斯c 1 9 8 8年 2月 8日 尚未收到 (1) 1 9 8 8年 6月 6日 

(2) 1 9 8 8年11月21日 

(3) 1 9 8 9年 5月 1 0日 

加拿大d 1988年4月8曰 1989^7月28B 

奥地利 1 9 8 8 年 4 M 尚未收到 (1) 1 9 8 8年 1 1 ^ 21日 

(2) 1 9 8 9年 5月 1 0日 

秘鲁 1 9 8 8 ^ 4月 9 B 尚未收到 (1) 1 9 8 8年 1 1 ^ 2 1曰 

(2K 1 9 8 9 年 5 月 1 0日 

埃及 1 9 8 8年 4月 1 3日 尚未收到 (1) 1 9 8 8年 1 1月 2 1日 

(2) 1 9 8 9 年 5 月 1 0日 

玻利维亚 1 9 8 8年 l i m i日 e ― 

一 195 一 



締约国 

越南 

萨尔瓦多f 

扎伊尔h 

中非共和国 

加蓬e 

阿富汗 

比利时 

捷克斯洛 

伐克 

阿拉伯利比 

亚民众国J 

突 農 

伊朗（伊斯 

兰共 ^国 J 

应提出曰期 提出曰期 
向尚未提出报告的国 

家发出催文函日期 

1988年12^23曰 尚未收到 一 

1988年12^31日 尚未收到 （1) 1 9 8 9年 5月 1 0日 

K . 应 于 1 9 8年提出的締约国第二次定期报告 

(在审査期间） g 

1 9 8 9年 2月 1曰 1989年2月20日 

1 9 8 9年 4月 9曰 尚未收到 -

1 9 8 9年 4月 2 0曰 尚未收到 -

1 9 8 9年 4月 2 3日 尚未收到 -

1 9 8 9年 7月 2 0日 尚未收到 -

! • .应于 1 9 8 8年提出的締约国笫三次定期报告 

1 9 8 8年‧曰 1989年1月17曰 

1 9 8 8年 2月 4 H 

1 9 8 8年 2月 4日 

尚未收到 （1) 1 9 8 8年 6月 6日 

(2) 1 9 8 9年11月21日 

(3) 1 9 8 9年 5月 1 0曰 

1 9 8 9輔 1 7日 

1 9 8 8年 3月 2 1日 尚未收到 （1) 1 9 8 8年 6月 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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締约国 应提出日期 提出曰期 
向尚未提出报告的囿 

家发出催文函日期 

1 9 8 8年 3月 2 1日 尚未收到 

巴拿马 

德意志联邦 

共和国 

1 9 8 8年 6月 6日 尚未收到 

马达加斯加J 1 9 8 8年 8月 3曰 

南斯拉夫 

白俄罗斯苏 

维埃社会 

主义共^ 

1 9 8 8年 8月 3日 

尚未收到 

尚未收到 

厄瓜多尔 

毛里求斯 

1988年1 1月4日 

1988年1 1月 4日 

1988车1 1月 4日 

尚未收到 

(2) 1 9 8 8年 1 1月 2 1日 

(3) 1 9 8 9 年 5 月 1 0 B 

(1) 1 9 8 8年 6月 6日 

(2) 1 9 8 8年 1 1月 2 1日 

(3) 1 9 8 9年 5月 1 0曰 

1 9 8 8年 8月 3 B 1988年12^1曰 

(1) 1 9 8 8年 1 1月 21日 

(2) 1 9 8 9 年 5 月 1 0 B 

(1) 1 9 8 8年 1 1月 21日 

(2) 1 9 8 9年 5月 1 0 H 

(1) 1 9 8 8车 1 1月 2 1日 

(2) 1 9 8 9年 5月 1 0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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締约国 

苏维埃社会 

囿联盟 

乌拉圭 

多米尼加 

共5fp国 

保加利亚j 

智利 

罗马尼亚 

西班牙 

应提出日期 提出曰期 
向尚未提出报告的s 

家发出催文函日期 

1 9 8 8年 1 1月 4曰 1 9 8 8年 8月 2 6曰 

M .应于 1 9 8 9车提出的締约国第三次定期报告 

(在审查期间） m 

1 9 8 9年 3月 2 1日 n 

1 9 8 9年 4月 3曰 尚未收到 

1 9 8 9年 4月 2 8曰 尚未收到 

1 9 8 9车 4月 2 8日 1 9 8 9年 5月 3曰 

1 9 8 9年 4月 2 8曰 尚未收到 

1 9 8 9年 4月 2 8日 1 9 8 9年 6月 1日 

- 1 9 8 ― 



旦 

从 1 9 8 8年 7月 2 9日至 1 9 8 9年 7月 2 8曰（从第三十三届会议结束时 

至笫三十六届会议结束时）。 

委员会第二十五届会议（6 01次会议）决定将巴拿马提出第二次定期报告的 

期限从1 9 8 3年 6月 6日推迟到 1 9 8 6年 1 2月 3 1日。 

尚未收到缔约国的初次报告。 

见《大会正式记录，第四十届会议，补编第4 0号》（A/40/40 )第 4 0段。 

按照委员会第9 14次会议的决定，坡利维亚提出第二次报告的新日期为1 9 

9 0年 7月 1 3曰。 

委员会第二十九届会议将萨尔瓦多提出第二次定期报告的期限定为1 9 8 8年 

1 2月 3 1曰。 

1 9 8 9年到期应提出第二次定期报告的締约国一宽表见ccpR/c/57。 

委员会第三十届会议（第7 3 9次会议)决定将扎伊尔提出第二次定期报告的 

期限从1 9 8 3年 1月 3 0日延至 1 9 8 9年 2月 1日。 

委员会第三十二届会议（笫7 9 4次会议）将中非共和国提出第二次定期报告 

的期限定为1 9 8 9年 4月 9日。 

尚未收到締约国的第二次定期报告。 

按照委员会第8 3 3次会议的决定，厄瓜多尔提出第三次定期报告的新日期为 

1 9 8 9年 1 1月4日。 

按照委员会第9 14次会议的决定，毛里求斯提交笫三次定期报告的新日期为 

1 9 9 0 年 7 月 1 8日。 

1 9 8 9年到期应提出第三次报告的締约国一览表见c C : P R / C / 5 8。 

按照委员会第8 9次会议上作出的决定，乌拉圭提出第三次定期报告的新曰期 

是 1 9 9 0 年 3 月 2 1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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締约国 

玻利维亚 

越南 

多哥 

圣马力诺 

阿根廷 

菲律宾 

民主也门 

附件五 

在审査期间内已审议的报告的状况和仍待 

委员会审査的报告的状况 

A .初次报告 

应提出曰期 提出日期 

1983年1 1月11日 1988年11月26日 

1983年1 2月23曰 

1 9 8 5年 8月 2 3日 

1 9 8 5年 9月 2 6日 

1 9 8 7年 1月 1 7日 

1 9 8 7年 1 1月 7日 

1 9 8 8年 1月 2 2日 

1 9 8 8年 5月 8日 

1 9 8 9年 7月 7日 

1 9 8 8年 9月 2 2日 

1 9 8 8年 8月 1 1曰 

1 9 8 8年 9月 1 4日 

1 9 8 9年 4月 1 1曰 

1 9 8 8年 3月 2 2曰 

1 9 8 9年 1月 1 8日 

审议报告的会议 

第896—897次、 

第900次（第三十 

六届会议） 

尚未审议 

第870-871次、 

第874—875次 

(第三十五届会议) 

第898—899次、 

第 9 0 3 ^ (第三十 

六届会议) 

尚未审议 

尚未审议 

第 8 8 4 - 8 8 6次 

(第三十五届会议) 

尚未审i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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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第二次定期报告 

締 约 国 应提出日期 提出曰期 

乌拉圭 1 9 8 3年 3月 2 1日 1 9 8 8年 7月 2 8日 

毛里求澌 1 9 8 3年 1 1月 4曰 1988年10月24曰 

大不列颠及 

北爱尔兰联 

合王国—属 

地 

新西兰 

1 9 8 4年 8月 1 8日 1 9 8 8年 5月 2 5日 

1 9 8 5年 3月 2 7曰 1 9 8 8年 6月 2 2曰 

印 度 

哥斯达黎加 

意大利 

1 9 8 5年 7月 9日 

1 9 8 5年 8月 2日 

1985年1 1月 1日 

1989年7月12日 

1988年11月11曰 

1988年7月25日 

多米;&加共 

和国 

尼加拉瓜 

葡萄牙 

1 9 8 6年 3月 2 9日 1 9 8 8年 9月 1日 

1 9 8 6年 6月 1 1曰 

1 9 8 6年 8月 1曰 

a 重新提出的曰期。 

1988年11月29曰 

1 9 8 7年 5月 1日 

1988年6月30曰a 

- 2 0 1 -

审议报告的会议 

第876—879次 

(第三十五届会i义) 

笫904-906次 

(第三十六届会议） 

第 8 5 5 - 8 5 7次 

(第三十四届会议） 

笫888—891次 

(第三十五届会议） 

尚未审议 

尚未审议 

第 麵 ~ 9 1 2 次 

(第三十六届会议） 

尚未审议 

尚未审i义 

尚未审议 



締 约 囯 应提出日期 提出日期 审议报告的会议 

挪 威 

荷 兰 

巴拿马 

墨西哥 

加拿大 

扎伊尔 

捷克斯洛伐克 

德意志民王共 

和国 

突尼斯 

德意志联邦共 

和国 

苏维埃社会主 

义共和 s联盟 

智利 

西班牙 

1 9 8 6年 8月 1日 

1986年10 月31曰 

1986年12月31曰 

1987年6月22日 

1 9 8 8年 4月 8日 

1 9 8 9年 2月 1日 

1 9 8 8年 2月 4日 

1 9 8 8年 2月 4日 

1 9 8 8年 2月 4日 

1 9 8 8年 8月 3日 

1988年11月4日 

1 9 8 9 # 4月 2 8日 

1989年4月2 8日 

1 9 8 8年 1月 4日 

1 9 8 8郫月 2 1日 

1 9 8 8年 8月 4日 

1988年3月23日 

1989年7月28曰 

1989年2月20日 

C .第三次定期报告 

1989年1月17日 

1 9 8 8年 7月 8日 

1989年4月17日 

1988年12^ 1曰 

1988年8月26曰 

1 9 8 9年 5月 3曰 

1989年4月28曰 

1 9 8 9年 6月 1日 

第844—847次 

(第三十四届会议） 

第861—864次 

(第三十四届会议） 

尚未审议 

第849—853次 

(第三十四届会议） 

尚未审议 

尚未审议 

尚未审议 

尚未审议 

尚未审议 

尚未审议 

尚未审议 

尚未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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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在委员会审查初次报告后提出的补充资料 

締约国 提出日期 审议报告的会议 

肯尼亚 

冈比亚 

巴拿马 

扎伊尔 

b 

b 

b 

1 9 8 2年 5月 4日 

1 9 8 4年 6月 5日 

1 9 8 4年7月30日 

1 9 8 8年9月23日 

尚未审议 

尚未审议 

尚未审议 

尚未审议 

E.在委员会审査第二次定期报告后提出的补充资料 

芬 兰 

瑞 典 

1 9 8 6年 6月 4日 

1 9 8 6年 7月 1日 

尚未审议 

尚未审议 

委员会第二十五届会议(601次会议)决定将本报告及该締约国第二次定期 

报告一并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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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第 4 0条第4款提出的一般性评论a 

一般性评论17(35)b c (第 2 4条） 

1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2 4条确认每一儿重应有权享受家庭、 

社会和国家为其未成年地位给予的必要保护。因此，执行这项规定就必须采取特 

别措施保护儿童，虽然第2条已规定国家必须采取揞施确保人人享受《公约》所规 

定的权利。締约国提出的报告似乎往往低估这项义务，它们没有提供充分资料说 

明如何使儿童旱有受特别保护的权利。 

2 . 关于这一点，委员会指出第24条所规定的权利并非是《公约》确认儿童 

应享有的，权利，儿童作为个人享有《公约》所阐明的各项公民权利。在阐明 

一项权利时，《公约》一些规定明白指出国家必须采取措施使未成年人享有比成年 

人更多的保护。为此，就生命权来说，不得对1 8岁以下的犯人判处死刑。同 

样，被控的未成年人如依法被剥夺自由，他们应与成年人隔离，而且有权尽快受审 

判；此外，被判罪的少年犯应受一个与成年人隔离而且与其年龄和法律地位相符的 

惩罚制度监管，这样做的目的是使他们接受改造和重新纳入社会。在其他情况下, 

儿童莸得《公约》所确认的某项权利可能受到限制的保护（如果这种限制是合法的 

话），例如在法律诉讼或刑事案件中发表一项判决的权利：为了保护未成年人的利 

益，可能对这项权利作出例外。 

3. 但是，就大多数情况来说，《公约》没有明确规定所应采取的措施，每个 

国家应根据它在自己领土和管辖范围内在保护儿童方面的需要而加以确定。关于 

这一点，委员会要指出，这些措施虽然主要是为了确保儿童充分享受《公约》所阐 

述的其他权利，它们也可能是经济、社会和文化揞施。例如，必须采取各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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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的经济和社会措施，以便降低婴儿死亡率，消除儿童营养不良，使他们免受暴 

力行为和残忍非人的待遇，或防止他们被下列手段取任何其他手段剥削：强迫劳动 

或卖淫、利用他们非法«卖麻酔药品。在文化领域，应采取一切可能的揞施便使 

他们发展人格，向他们钹供一定水平的教育，使他们能够享受《公约》所确认的权 

利，特别是发表意见和言论自由的权利。此外，委员会想提请缔约国注意，它们 

必须在报告内说明采取了什么措施，以确保儿童不直接参与武装冲突。 

4 . 由于儿童的未成年地位，每一个儿童都享有受特别揞施保护的权利。然 

而，《公约》没有说明儿童在什么年龄成为成年人。这必须由每一締约国根据有 

关的社会和文化条件加以确定。在这方面，締约国应在报告中说明儿童在民畢方 

面成为成年人并负起刑事责任的年龄。締约国也应说明儿童在法律上有权工作的 

年龄以及根据劳工法被视为成年人的年龄。締约国应进一步说明为第 1 0条第 2 

和3款的目的被视为成年人的年龄。但是，委员会要指出，为上述目的而定的年 

龄不应过低，无论如何締约国不得免除自己根据《公约》对年龄在1 8岁以下的人 

的义务，虽然这些人根据国内法已达成年人年龄。 

5. 《公约》规^L童应受保护，不得因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国 

籍或社会出身、财产或出生等任何理由而受歧视。关于这一点，委员会要指出， 

虽然就儿童的情况来说，对《公约》所规定的各项权利的,受不得歧视也源于第2 

汆和规定他们在法律之前平等的第2 6条，但第 2 4条的不*歧视规定是与该条所 

指的保护措施具体有关的。締约国的报告应说明立法和实践如何保证保护揞施是 

旨在消除各领域包括在继承方面的歧视，特别是国民和非国民的儿童之间以及婚生 

和非婚生子女之间在继承方面的歧视。 

6 . 保证儿童受到必要的保护的贵任落在家庭、社会和国家身上。虽然《公 

约》没有说明这种贲任应如何分配，但家庭——其广义解释是在有关締约国的社会 

里所有组成一个家庭的人——特别是父母有主要贲任创造条件，促进儿童人格的和 

谐发展，使他们享受《公约》确认的各项权利。但是，由于父母在外从事有报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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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作相当普遍，缔约国的报告应说明社会、社会机构和国家如何履行它们的贲任， 

协助家庭保证儿童受到保护。此外，如父母和家庭严直失贵、虐待或忽略子女， 

国家应进行干涉，限制父母的权力，而且在情况需要时子女可与父母分开。如果 

解除婚姻，应以子女的利益为重，必须采取步骤使他们待到必要的保护，并尽可能 

保证他们与父母都维持个人关系。委员会认为有用的做法是，締约国的报告应提 

供资料，说明采取了什么特别保护措施，以俅护被還弃或失去家庭环境的儿童，确 

保他们能够在最密切类似家庭环境特点的条件下发育成长。 

7. 第 2 4条第2款规定，每一儿童均有权在出生后立即获登记并有一个名字。 

委员会认为，这项规定应被理解为与儿童有权享受特别保护措施的规定有密切联系， 

其宗旨是童的法律人格莸得承认。就非婚生子女来说，规定儿童有权有一个 

名字是有特别意义的。规定儿重出生后应予登记的主要目的是减少儿童被诱拐或 

贩卖的危险，或受到与《公约》所规定的权利的享受不符的其他待遇的危险。締 

约国的报告应详细说明为确保在它们领土内出生的儿童立刻莸登记而采取的各种措 

施。 

8 . 在给予儿童保护方面，也应特别注意每一儿童均有取得一个国籍的权利， 

如第 2 4条第 3款所规定一样。虽然这项规定的目的是避免儿童&无国籍而无法 

旱受社会和国家提供的充分保护，但它未必使国家有义务授与每一名在其领土内出 

生的儿童其国籍。但是，国家必须在本国并与其他国家合作，采取一切适当的措 

施，确保每名儿童在出生时都有国籍。关于这一点，国内法不得因子女是婚生或 

非婚生、或子女的父母无国籍，或根据父母两人或其中一人的国籍，而对国籍的取 

得加以歧视。締约国的报告应经常提到确保儿童有国籍的措施。 

a关于一般性评论的性质和目的，见《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六届会议，补编第 

4 0号》（ A / 3 6 / 4 0 ) ,附件七，导言。关于工作方法、性评论及其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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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革，见同上，《第三十九届会议，补编第40号》（A/39/40和Corr.l 

和 2 ),第541至557段。关于资员会已经通过的一般性评价全文，见同上， 

《第三十六届会议，补编第4 0号》（ A / 3 6 / 4 0 ) ,附件七；同上，《第三 

十七届会议，补编第4 0号》（A/37/40)，附件五；同上，《第三十Ay^会 

议，补编第4 0号》（A/38/40)，附件六，同上，《第三十九届会议，补编 

第 4 0号》（ A / 3 9 / 4 0和Corr . l和 2 ),附件六；同上，《第四十届会议， 

补编第4 0号》（A/40/40)，附件六；同上，《第四十一届会议，补编第 

4 0号》（A/41/40)，附件六；同上，《第四十三届会议，补编第4 0号》 

(A/43/40)，附件六。另以CCPR/C/21/Rev.i号文件印发。 

"0 委员会 1 9 8 9年 4月 5日第 8 9 1次会议(第三十五届会议）通过。 

c 括号的数字表示一般性评论获得通过的届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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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审议第三次定期报告的方法a 

1. 委员会审议第三次定期报告或以后各次定期报告时所采用的方法，大体上 

应与审议第二次定期报告时所采用的方法相同，主要目标是维持并加强委员会与締 

约国之间的对话，促使人权莸得有效的实行。 

2 . 只应在委员会审议定期报告的经验的*础上，修正现行准则b。 

3. 在审査第三次定期报告之前预先编制的递送缔约国的议题清单，应比目前 

为第二次定期报告编制的清单更加简洁和确切。原则上，这些清单的重点应放在 

第二次定期报告提出后的发展方面，而不应包括在审议先前的报告期间已予详尽处 

理的议题，但认为值待关注的那些议题例外。 

4。 从今以后，应在议题清单内附上觯释性说明，书面通知締约国同委员会审 

议报告有关的各种因素，例如在介绍报告时必须简洁，议题清单只属指示性，通常 

还辅之以成员的口头问题，而且成员在对话结束时习惯上作一些 1评论。 c 

5。 秘书处就締约国报告的审议经过编写的分析性研究应明确反映在审议每一 

先行报告期间所提出的重要问题和绐予的答复，以及报告所提供的应由委员会予以 

审议的实质性资料。 

6。 除非委员会另作决定，第三次定期报告的审议工作将在不超过三次会议内 

完成。 

直 

a 委 员 会 1 9 8 9年 3月 2 9日第 8 8 0次会议通过。 

^ 见CCPR/C/20号文件。 

c这类解释性说明也应附在审议第二次定期报告之前予先编制的议题清单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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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八 

締约国报告第一部分所应遵循的统一准则草案a 

1 .根据A / 4 4 / 9 8号文件第 7 9段所载的人权条约机构主席第二次会议的建 

议，人权事务委员会审议了是否可能就締约国报告的形式和内容的准则第一部分， 

拟订统一的案文。 

2 . 委员会认为，协调和统一各项准则与I条约机构的自治没有矛盾之处， 

而且将有助于使工作不致重复，避免提出报告时有所延误。但委员会强调必须把 

这种统一工作限于对所有条约机构共同关注的事项。 

3 . 鉴于上述，并根据秘书处在A/40/600号文件第2 1条所提的建议，委 

员会提议締约国在编写各国际人权文书规定的报告第一部分时，遵循下列统一准则: 

(a) 国土和人民。这一节应载有关于该国及其人口的主要民族和人口特征的资 

料，以及诸如人均收入、国民总产值、通货膨服率、外偾、失业率、识字率和宗教 

等社会经济和文化指标。它也应包括关于人口的讲母语情况、估计寿命和婆儿死 

亡率的资料； 

(b) 一般政治结构。这一节应简述政治历史和结构、政府形式以及行政、立法 

和司法机关的构成； 

( C )人权得到保护的-^法律范围。这一节应载有关于下列方面的资料： 

H哪些司法、行政或其他主管当局对人权有管辖权； 

(=)声称自己茶项权利受侵犯的个人有何补救办法可援；受害者可诉诸什 

么赔偿制度； 

曰各项人权文书所提到的任何权利是否受到宪法或一个单独的"权利法 

案"的保护；如果受到保护，宪法或"权利法案"对权利的减损有何规定，而 

a 委员会1 9 8 9年 7月 1 3日第 9 0 1次会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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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在何种情形下才可予减损； 

m是否能在法院、其他法庭或行政当局之前援引并由它们直接执行各项 

人权文书的规定，或者是否必须将这类规定变成国内法或行政条例以便由有关 

当局执行。 

(d)报道与宣传。这一节应说明是否曾作出任何特殊努力，提高公众和有关当 

局对各项人权文书所列权利的认识。应予论述的专题包括：散发各项人权文书版 

本的方式和程度；这些版本是否译成当地语文；哪^政府机构负贵编写报告，它们 

是否通常从外面来源收到资科或其他投入；公众是否就报告的内容进行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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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九 

修正的议事规 I 

人权事务委员会第三十六届会议通过了对议事规则第十七章有关根据《公民权 

利和政治杈利国际公约任意议定书》审理来文的规则的一些修改。修正的规则案文 

如下： 

十七、根据《任意iJc^书》提出的来文的审理程序 

C.决定可否受理的程序 

第87条 

.委员会应尽速按照下列规则决定根据议定书的规定，来文是否可予受 

理', 

2. 

意时亦可宣布来文可予受理< 

第88条 

1. 来文应按照秘书处收到的先后次序处理，除非委员会或第89条第1款所 

设工作组另作决定。 

2. 两份或两份以上来文可在委员会或第89条第1款所设工作组认为适当的 

情况下同时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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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委员会可设立一个或多个工作组，每组最多由五名委员组成，就来文是 

否符合议定书第1，2，3和5(2)各条规定的受理条件向委员会提出建议。 

2. 工作组会议应尽可能适用委员会的议事规则。 

3. 委员会可指派一名委员担任特别报告员以协助处理来文。 

第90条' 

为了达成关于来文可否受理的决定，委员会或第89条第1款所设工作组必须 

确定-

(a)来文不是不具名，而且发文人是受议定书一个締约国所管辖的一个或 

数个个人； 

(b)上述个人以提出充分证据的方式自称为该締约国侵害公约所载任一 

权利的受害人。通常，来文应由个人亲自提交或由他的代表提交;但如据称受害 

人看来不能亲自提交来文，以受害人名义提出的来文亦可接受； 

(C)来文没有滥用依议定书规定提交来文的权利； 

(d) 来文并非不符合公约的各项规定； 

(e) 同一事件不在依照另一国际调査或解决程序审査之中； 

( f ) 该个人已尽用一切可援用的国内补救办法。 

第90条第2款已删除。 



第91条 

员可要求关系締约国或来文投送人就来文可否受理问题提出其他书面资料或意 

见。为免无故拖延，应指定提出这种资料或意见的时限。 

2. 在关系締约国收到来文全文和根据本条第1款的规定取得提供资料或意 

见的机会以前，不得宣布可以受理该来文。 

3. 根据本条第1款提出要求时，应说明这个要求并不暗示在可否受理问题 

上已作出任何决定。 

4. 在规定的时限内，每一方可有一次机会评论他方按照本条提出的资料或 

意见0 

第92条 

1. 委员会根据议定书决定不受理来文时，应经由秘书长尽快把它的决定通 

知来文投送人，如果来文已转交关系締约国，并应通知该締约国。 

2. 如果委员会根据议定书第5条第2款的规定宣布不受理某一来文，而后来 

收到有关个人或以该个人的名义提出的书面要求，其中载明笫5条第2款所称不 

能受理的理由不再适用时，可复审这个决定。 

3.委员会任一委员可要求在委员会根据任意议定书宣布不能受理来文的 

决定中附入他个人意见的摘要。 

D.审议来文是非曲直的程序 

第93条 

委员会或按照笫87条第2款行为的工作组根据议定书决定受理来文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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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尽快把该项决定和有关文件全文送请秘书长转送关系締约国。该项决定也应 

经由秘书长通知来文投送人。 

2.关系締约国应在六个月内，向委员会提出书面说明或声明，阐明审议中 

的事项和该国可能已经采取的补救办法。 

3. 締约国遵照本条提出的任何说明或声明，应经由秘书长转交来文投送 

人,该投送人可在规定的时限内提出任何其他书面资料或意见。 

4. 委员会审议案情时可根据締约国按照本条提出的任何说明或声明复审 

关于来文可予受理的决定。 

第94条 

1. 如果来文可予受理，委员会应参照个人和关系締约国所送一切书面资料 

加以审议，拟订本身对这事件的意见。为了这个目的，委员会可请一个最多由五 

名委员组成的工作组就该来文向委员会提出建议。 

2. 委员会的意见应送交个人和关系締约国。 

3. 委员会任一委员可要求在委员会的意见中附入他个人意见的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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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 

人杈事务委员会根椐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 

第5条第4款提出的意见 

A.第162/1983号来文,Omar Berterretche Acosta控乌拉坐 (1988年10月25日第三十四届会议通过的意见) 

提出者: V i c e n t a Acosta(据称受害人的母亲一后来又有Omar Berterretche 

Acosta加入为共同执笔人 

据称受害人:Omar Berterretche Acosta 

有关缔约国:鸟拉圭 

来文B期:1983年12月20日（初次来信日期） 

决定能否受理的日期:1985牟7月11B 

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28条设立的人权事务委员会， 

于1988年10月25日举行会议， 

完成了对Vicenta Acosta和Omar Berterretche Acosta两人根据《公民权利 

和政治杈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向本委员会提交的第162/1983号来文的审议， 

^^执笔人和有关締约国提供给本委员会的全部书面资料， 

通过下列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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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任择议定书》第5条第4款提出的意见 

1.来信的最初执笔人(来信日期为1983年12月20曰）是居住在乌拉圭的乌拉 

国民，Viœnta Acosta。她代表她儿子Omar Berterretche Acosta提出来文；她儿子 

是于1972年2月23曰出生的乌拉垂国民，于1977年9月至1985年3月1日期间在乌拉^ 

被监禁。1985年7月3日收到的来信表明他加入为来文的共同执笔人。 

2.1据称Omar Berterretche是建钪师和气象学家；在他被拘禁之前担任的职 

务是乌拉垂气象局天气预报处的副处长并曽在一些学院担任力学、空气动力学、数 

学和物理学教授。1976年1月间他首次被拘捕，据称受到刑求;他在无任何指控的情 

况下于1976年2月25曰获释。1977年9月7曰，他在蒙得维的亚警察总局领取出国护照 

时再度被捕。他的家人于次日得知他被捕之事;但是他被单独监禁了40多天。然后 

他被带往蒙得维的亚中央监狱，一直关到1978年2月，其后又转送到蒙得维的亚的 

Punta Carreta监狱。1979年7月至1985年3月1日，他被关在Libertad监狱。 

2.2基于协助颠覆的指控，初审军法官判他有期徒刑24个月。公诉检察官又指 

控他曽向共产党提供军事情报并要求判处六年有期徒刑。最高军事法庭判处他14年 

有期徒刑。 

3.人权事务委员会工作组于1984年3月22日作出决定，认定Viœnta Acosta可 

为所称被害人采取行动，并且根据暂行议事规则笫91条将来文转交给相关締约国， 

请它提出有关是否接受该来文问题的资料和意见。工作组还请该締约国向委员会提 

出有关本案的一切法庭命令或判决书的副本并告知委员会Omar Berterretche的健 

康状况。 

4.1该締约国在日期为1984年8月28曰的意见书中通知委员会:Omar W. Berte-

rretche 先生已于1980年6月5日在第二审时被判处14年有期徒刑，其所定罪行包括 

"参与颠覆"、 "以间谍方法破坏陆军、海军和空军的实质力量"、"间谍罪"和 

"共谋并预备采取行动破坏宪法"；这些罪行均明订于军事刑法典。关于他的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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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况，该締^国声明如下："该名病人患胃肠炎，已予治疗并获控制。目前情况 

稳 定 。 " 

4.2目前的乌拉圭政府于1985年3月1日开始掌权。按照政府于1985年3月8日制 

定的大赦法，已释放所有的政治犯并废止了一切形式的政治放逐方式。 

5.在一封于1985年7月3日收到的无日期的信函中,Berterretche先生表示已同 

其母亲作为来文的共同执笔人，并且指出他于1985年3月获释出狱;他还请委员会继 

续审议来文。他证实他母亲所叙述的事实为正确无误并且针对締约国1984年8月24 

日的来文提出下下列评论："据称本人患有胃肠炎，但巳告稳定。这只对了一半，因 

为我只受到一半医疗，即医疗太草率了。显然未说出的事实包括我患了神经过度紧-

张痃，而且此病病情严重、极不稳定，并且未获充分的医治；另外还包括自从我被刑 

讯后而患上的心脏病。受到掩盖的事实还包括：自从我初次被捕后到我被判罪前的 

侦讯期间内，我曾受到诸如殴打、绻吊、窒息、电击和长时间被迫站在冷处忍受冻 

锇等身体上的虐待。这些都未提及。也没有提及一项事实，即竟然在没有有力的证 

据的情况下宣称本人是"间谍"。基于这个理由，诉讼程序一直在拖延未决,而我的 

刑期却从一年徒刑增加至8年半徒刑，最后竟增加至14年有期徒刑，而此一期间内并 

无任何加重因素介入。 

"军事法庭并没有认定我曽经积极参与政治；它仅基于我的想法就判处本人最 

重的徒刑，而其判决理由是根本不成立的⋯⋯ 

"我被关押的Libertad监狱真可怕而且一直有专业人员整人;这些专业人员定 

期轮调，以期他们不会苦于此类职务必然会引起的疲乏。 

"下面的实例可以证明Libertad监狱内进行折磨方式的荒谬。我、我的家人和 

许多其他的人都曾遭受精神折磨。1981年9月7日正是本人服刑正好四周年之曰；当 

夭我被通知我应当去监狱长办公室报到。同时还有一些难友亦被命令前往报到并听 

取不同的指示；其中有一些人被告知将会被释放。至于我，我被告知将可获得自由。 

当时该处军事法庭告知本人此一决定并要我说出我家的地址。这是批准释放时的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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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手续。我通知了我的家人；当他们要求证实我将获释的消息时，竟被告知并不正 

确0 

"鉴于上述各点，我必须声明-

(a) 我希望继续有人关注我的情况，因为鉴于我所受到的待遇，必须不仅计算 

该事实上的政府对我和我的家人造成的精神损害和对国家的损害，而且还应该计算 

我因此而长期失业的损失。换句话说，我尚未在气象学院或气象局恢复职务。一个 

58岁的人很难找到工作。 

(b) 我希望我的情况仍有人关注，如果仍旧能够进行进一步的调査而且亦因为 

我应该继续致力于争取人类真正的福社、人杈与和平及自由地生活的机会一这是人 

类一向追寻的目标之一。" 

6. 人权事务委员会在审议来信中的各项申诉以前，必须依照其暂行议事规则第 

87条的规定，决定是否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的规定可 

接受这份来信。委员会不认为就本案而言存在着《任择议定书》第2、 3或5条内载 

任何程序上的障碍。 

7. 因此，委员会于1985年7月11日决定:来信可接受，但须所提事实涉及据称于 

1976年3月23曰一该日起该公约和任择议定书开始对乌拉垂生效一后发生的情事。 

已按照任择议定书第4条第2款要求该締约国提出书面解释或声明，以澄清问题和它 

或许曽经采取的任何措施并且再度向委员会提出同本案有关的一切法庭命令和判决 

书的副本。委员会的决定已于1985年8月10送交当事各方，并附有一项说明，即依据 

委员会暂行议事规则第93条第3款的规定，执笔人应有机会就从该締约国收到的任何 

来函发表评论。 

8. 締约国1986年1月3日的照会肯定它将会同委员会进行合作并且还宣称它将提 

交相关法院命令和判决书的副本。締约国于1986年12月12日转送来日期为1980年6 

月5曰的最高军事法庭判决书副本和有关下级审法院的判决的审讯记录副本。 

9. 1986年12月18日已用桂号信将締约国1986年1月3日和12月12日的函件全文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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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共同执笔人。邮政当局于1987年4月1日退回了该件挂号信并解释说共同执笔人均 

已他迁，而且没有留下转信地址。因此，无法送信。Berterretche Acosta先生1987 

年11月16日的来信恢复了同委员会的联系；他表示希望提供有关他的案件的进一步 

的资料。随后即将締约国1986年1月3曰和12月12日的函件再次寄发给他。因此，他 

又有机会可以评论締约国的函件。迄今尚未收到他的进一步的资料或评论。 

10.1人权事务委员会参照当事各方按照《任择议定书》第5条第1款的规定向 

它提出的一切资料，审议了本件来文。委员会在这点上认为执笔人所提出的证明其 

指控的证言相当有限。在这种情况下，鉴于执笔人并没有针对締约国提出的许多法 

院记录副本提出任何评论，委员会的决定将仅于针对締约国政府未曾异议的有关 

虐待和刑讯的指控。 

10.2执笔人有关虐待和刑讯及其后果的指控基本上内容如下： 

(a) Berterretche Acosta先生的母亲在笫一封信中指称，从1976年1月至2月， 

在他儿子初次被拘禁期间曾经受到酷刑刑讯。她还宣称，从1977年9月7日开始，她儿 

子再度被捕并被单独监禁40天(上文第2.1段)； 

(b) Berterretche Acosta先生在他评论締约国1984年8月24曰的来文的文件 

中指出，締约国的来文并没有提及"自从我初次被捕后到我被判罪前的侦讯期间内， 

我曽受到诸如暧打、绳吊、窒息、电击和长时间被迫站在冷处忍受冻锇等身体上的 

虐待"（上文第5段)； 

( C ) 关于在Libertad监狱所声称的精神虐待,Berterretche Acosta先生提及 

1981年9月7日他被告知已获释，但官方后来却向其家人说"这并不正确"(上文第5 

(d)关于他被拘禁期间受刑的后果,他在评论締约国1984年8月28日来文时指 

出："显然未说出的事实包括我患了神经过度紧张症，而且此病病情严重、极不稳 

定，并且未获充分的医治；另外还包括自从我被刑讯后而患上的心脏病。"(上文第5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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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Omar Berterretche进一步指出，由于他被监禁，他失去了工作并且未获 

复职；目前亦无工作。他未来也很难找到新工作。 

10.3委员会首先认为本案中所指称Berterretche Acosta先生在1976年1月和2 

月间曽被虐待一事不在本委员会职权范围之内，因为发生时间为本公约于1976年3月 

23日开始生效之前。其次，委员会认为Berterretche Acosta先生1985年7月的评论 

内载有关身体虐待的指控相当不明确。关于发生所指控的刑讯的时间,他说是"自 

从我初次被捕后到我被判罪前的侦讯期间内"。然而，从全案看来，有 I于 

Berterretche Acosta先生在他于1976年1月和2月期间被捕时并未被控罪，可以假 

定，所称被刑讯的时间应为从他于1977年9月7日第二次被捕到他被判罪时之间的期 

间。Berterretche Acosta先生并没有解释他在哪天被判罪；但是，根据締约国后来 

提出的法院记录(见上文第8段），可以看出他是在1977年10月17日被判有罪的。这符 

合Berterretche Acosta先生所称他有40天被单独监禁（见上文第2.1段）。 

1 0 . 4人权事务委员会在形成其判断之前要指出締约国并没有针对 

Berterretche Acosta先生1977年9月7日至10月17日间的待遇和当时他被拘禁的情 

况提出任何解释或声明。虽然他叙述所指称的事实的文件很短，但是，依照《任择议 

定书〉〉第4条第2款，締约国当然有义务诚意地调査所称事实并向委员会报告调査结 

果。委员会还要指出，締约国并没有针对所称Libertad监狱的拘禁情况和后果(第10 

(2)段)提出评论。在这种情况下，必须适当地衡量执笔人的指控。 

10.5委员会考虑到1985年3月1日乌拉圭政府的更换和它制订特别立法来恢复 

被过去的军事政权迫害的人的权利。委员会亦充分了解当前乌拉圭法律情况的其他 

相关问题;但是，委员会仍深信没有理由可免除締约国根据公约第2条所必须承担的 

义务，即应确保权利或自由受到侵害的任何人均应获得有效的救济并应确保主管当 

局执行此项救济。 

11.人权事务委员会按照《公民杈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第5条 

笫4款的规定,兹断定本案中于1976年3月23日（自该日起，公约和任择议定书开始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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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拉圭生效）后发生的事实显示均违反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光其 

是： 

第7条，因为Omar Berterretche Acosta曽遭受醋刑和残忍、不人道和侮辱的待 

遇和惩罚，和 

第10条第1款，因为他在他被拘禁于Libertad监狱期间直到他于1985年3月1曰获 

释之前一直没有受到合于人道及尊重其天赋人格尊严的待遇。 

12.因此,委员会认为该締约国有义务应采取有效措施以救济Omar Berterret-

che 所受的损害并向他支付足够的赔偿金。 

B.第196/1985号来文，工braHima G u e y e —，，国 

( 1 9 8 9年 4月 3日第三十五届会议通过的意见） 

提出者 s工 b r a h i m a Gueye等人 

据称受宣人:执笔人 

有关締约国;法国 

来文日期: 1 9 8 5年 1 0月 1 2日（首封信日期） 

决定能否受理的日期： 1 9 8 7年 1 1月 5曰 

根据《公民权利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2 8条设立的人权事务委员会： 

于 1 9 8 9年 4月 3日开会， 

结束了对工brahima Gueye和其他法国军中 7 4 2名退休的,塞内加尔成 

员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意议定书》向委员会提交的第196/1985 

号来文的审议， 

考虑了来文作者和有关締约国向委员会提供的一切书面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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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以下： 

根据《任意议定书》*第5条第4段所作出的意见 

1 ,来文（最早来信日期为1 9 8 5年 1 0月 1 2日，以后于1 9 8 6年 1 2 

月 2 2 日 ， 1 9 8 7 年 6 月 6 日 ， 1 9 8 8年 7月 2 1日来信）执^是工 b r a h i m a 

G u e y e和另外法国军中 7 4 2名退休的塞内加尔成员，居住在塞内加尔.他们 

由法律顾问代表， 

1.2执笔人宣称是法国违反《公约》第2 6条，据称法国法律中种族歧视的受 

窨人，其中对1 9 6 0年塞内加尔独立前在法国军中服役的塞内加尔籍通休士兵的 

养恤金决定有差别待遇，他们的养恤金低于法国赣法国士兵的退休养恤金. 

1. 3据称，根据 1 9 5 1年 5月 1 8日，第51-561号法律和1 9 5 1年 5月 

23日第51"59(>t法令，法军退休人员，不论为法籍或塞内加尔籍均享有平等待 

遇，塞内加尔籍退休士兵的权利是在 1 9 6 0年独立后直到1 9 7 4 年 1 2月法 

国第74. 1129号法律规定对塞内加尔人差别待遇后才遵照实行.该法律规定对 

塞内加尔人差别待遇后才遵照实行，该法律笫6 3条规定，塞内加尔士兵的养恤 

金不再属于1 9 5 1年《军事养恤金法规》总规定的范围.其后法国法律即按 

1 9 7 5年1月1日的水平冻结塞内加尔人养恤金水平. 

1. 4执笔人声称，该法律曾受法国普瓦蒂埃行政法庭质疑，并曾于1 9 8 0年 

1 2 月 2 2日作出有利于一名退休士兵Dia AbdouraHmane的决定，下令将此 

案送往法国财政部长以便对1 9 7 5年 1月 2日以后作出全部赔偿，执笔人并附 

上 1 9 8 2年 6月 2 2日行政法院对另一塞内加尔士兵案的相同决定.但据称这 

*根据委员会暂定议事规则第 8 4条第 K b )段规定， C h r i s t i n e CHanet 

女士未参加委员会通过的意见.根据第 8 5条规定 B i r a m e I M i a y e先生未参 

加通过的意见， 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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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决定均未执行，鉴于1 9 8 1年 1 2月 3 1日一份新的法国第81. 1179号财政 

法溯及既往适用到1 9 7 5年1月1日，据称即为消解任诃进一步向法国司法或行 

政法院的追索权. 

1. 5关于本案案情，执笔人驳斥了法国当局的理由，法国当局这些为差异对待 

退休非洲（不仅塞内加尔人）士兵辩护的理由是s (a)他们在国家独立后即丧失法 

国国籍；（b)法国当局对确立在非洲国家的退休士兵的身份及家庭状况有困难；（C) 

法国及其前殖民地间存在着经济，财政和社会条件的差异. 

1. 6执笔人表示他们并未将此事提交任何其他的国际调査或解决程序， 

2 .人权事务委员会于 1 9 8 6年 3月 2 6日决定将来文按委员会暂定议事规 

则第91条规定提交締约国要求提出就受理来文问题有关的资料和意见. 

3. 1締约国按照第 9 1条规定于1 9 8 6年 1 1月5日首次提出了详细的事实 

说明并辩称该来文"不符《公约》的规定(任意i义定书第3条），同时没有事实根 

据而不能受理"，因为基本上涉及《公约》范围以外的权利（即，养恤金权利）， 

同时，所引起争论的法律根本没有包含任何《公约》第2 6条中规定的歧视性规定, 

3. 2 '締约国根据第9 1条于 1 9 8 7年4月8日提出的又一封信中引用法国政 

府于1984年2月17日批准《任意i义定书》时的宣言，并辩称来文不能受理的 

时间上的理由： 

"法国对第1条〔任意议定书〕的解释是，授权委员会接受声称有侵害 

《公约》所载的权利的来文，是《议定书》在共和国生效日期以后发生之行动， 

不行动，发展或事件产生之结果，或在该日期后发生之行动，不行动，发脣或 

事件有关决定之结果. 

"从这一解释性宣告中可以明白看到，针对法国的来文只有在所声称之侵 

害系由1 9 8 4年 5月 1 7日，即《议.定书》第9条第2段中关于《议定书》 

生效之日期以后发生之行动或事件造成者为限. 

一 223 -



"然而，来文及法国政府首次意见书中所述事实均表示，来文执笔人声称 

的侵害系引自1 9 7 9年 1 2月 2 1日第79. 1102号法律，该法律延及原先 

属于法国联邦的四个国家的国民，包括塞内加尔，该法律将19 6 1年 1月 1 

日起已适用的军事养恤金"具体化"列其他各有关国家的国民， 

"由于此一行动发生于法国批准议定书之前，因此不能据为来文声称违反 

《公约》之根据，除非来文不顾时间理由法国承认个人来文的权利. 

4. 1执笔人在其 1 9 8 6年 1 2月 2 2日的评论中辩称来文不应按《任意 i义定 

书》第3条不符《公约》的规定而第2 6条的广泛觯释应允许委员会审查本案声称 

的养恤金权利遭歧视的问题. 

4. 2执笔人在 1 9 8 7年6月6日的又一次评论中提到虽然有关的法国法律是 

《任意议定书》在法生效日期之前，但执笔人继续谈判至 1 9 8 4年 5月 1 7日以 

后，而且法国经济财政和预算部长是在1 9 8 4年 1 1月 1 2日一封致执笔人的信 

中说了最后的话， 

5. 1在审议来文中的任何主张之前，人权事务委员会须依照暂定议事规则第 

87条决定按《公约》《任意议定书》是否受理的问题. 

5, 2关于当事国辩称依照《任意议定书》第3条与《公约》不符而不应受理， 

委员会回顾它已决定过关于以前的来文（îfOS, 172/1984, 180/1984^182/ 

1984 ) ,即按《公约》第 2 6条的范围允许审査养恤金权利方面的声称歧视的案 

件. 

5. 3委员会注意到締约国的理由是，由于声称的侵害引自1 9 7 9年生效的法 

律，而法国对批准《任意议定书》作出的解释性宣告已预先排除了委员会审议任何 

发生在1 9 8 4年 5月 1 7日，即《任意议定书》在法国生效日期以前发生的行动 

或事件引起的据称的侵窨，因此认为应宣告不受理.委员会认为在这方面若干以前 

前的案子（ 6 / 1 9 7 7 ^ 4 / 1 9 7 7 ) . 曾宣布不能审议任何《公约》在締约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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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效时间以前发生的声称的对根权的侵害案件，除非此侵害是在该日期后继续存在 

或其效果^在该日期后构成对《公约》规定权利的侵害.法国的觯释性宣告又 

主张基于时间理由，委员会对在法国发生《公约》规定权利受侵害情事的过问应以 

"任意议定书生效日期后发生之行动、不 f i动，发展或事件"所引起者为限.委 

员会认为对任何1 9 8 4年5月17日以前发生的执笔人是否为歧视受害者的问题 

没有审查的资格；但它又认为，关于申请人之权利在上述日期之后，因继续适用其 

法律或决定之行动或不行动引起之后果是否构成对《公约》权利之侵害问题尚有待 

决定. 

6.因此，人权事务委员会于1 9 8 7年 1 1月5日决定受理该来文。 

7 - 1締约国在其 1 9 8 8年6月4日依照《任意议定书》第4条第2段.提出的 

信中提到其依照第9 1条a的来信；其中表示塞内加尔籍人取得法国籍并在塞内加 

尔独立后仍然保持法国籍者则与武装部队中其他法国前士兵享有同样的养恤金计划。 

《国家法律》第97条，第2段到97条第6段规定，任何外国人一度曾有法国籍 

者有恢复的可能。締约国表示，这种可能性并非仅是理论性的，过去，每年曾有 

约2000名个人恢复了法国国籍。 

7-2締约国又解释说，一名武装部队的塞内加尔前士兵在塞内加尔独立后丧失 

了法国国籍，后来又恢复了他的法国籍，也就当然地恢复了法国人根据《养恤金法》 

第1^5膝规定享有的权利，其中规定"取得和享有养恤金和终身残疾年恤金的权利 

的暂时终止：(⋯⋯）是在其人丧失法国国民地位的情况下以及在丧失国籍期间"。 

这即表示，一旦恢复国籍，即可重新确立养恤金的权利。締约国最后表示，执笔 

者所提到的待遇其唯一根据的标准即国籍的保持与否。 

8* 1执笔人在他们 1 9 8 8年 7月 2 1日的信中对締约国来信的评论中表示， 

締约国所提的来信已超过任意议定书第4条第2段中规定的最后期限1 2天，因此 

应裁定不予受理^。 在这方面，他们怀疑"(b)以躲闪和充分利用程序战术的方 

式，甚至超过了委员会议事规则规定的最后期限，来拖延最后决定，締约国方面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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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执笔人一 4 ^个地自动放弃，这样，他们要支付的钱数便会大量减少"。因此, 

执笔人认为委员会不应再审査締约国方面的意见，因为他们只是长篇大论重复以前 

来信中的理由，因此应视之为拖延性质。 

8*2关于他们的案子的内容，执笔人仍然认为締约国方面关于国籍问题的理由 

是错误的。他们表示对方以国籍理由为借口，以期剥夺塞内加尔人已有的权利。他 

们提到 1 9 5 1年《军事养恤金法》第7 1条，其中规定： 

"外国籍AM役或外国籍前军事人员与法国籍人的服 役或前军事人员有同 

样的权利，除非参与敌视法国的行动。" 

他们认为，他们根据此一法律享有"不可让渡和不容削减的养恤金杈利"。 

因为他们中间没有一人曾被控参加敌视法国的行动，他们认为国籍问题必须"全部 

而明确地"排除。 

8-3执笔人辩称他们是基于肤色的种族歧视的受害人，締约国声称的理由是： 

(a)在塞内加尔，登记处的记录保存不善，常有诈骗； 

Cb)那些未付给养恤金的人，即执笔人都是居住在低开发国家的黑人，他们不 

象住在发达国家如法国的养恤金人需要那样多的钱。 

执笔人对締约国一方能举出这样的理由表示惊愕，这等于说由于债权人不富有且住 

在贫穷国家，债务人便可以按照其债权人需要及贫穷程度削减其债款。这种理由 

他们认为不仅不合法律的根本原则也不合道德标准和平等原则。 

9‧ 1人杈事务委员会根据所有各方依照《任择议定书》第5条第1段提出的资 

料审议了来文，按以下似乎无可争议的事实提出意见。 

9*2执笔人是塞内加尔籍退休士兵，他们在1 9 6 0年塞内加尔独立前在法军 

中服役。依照 1 9 5 1年《军事养恤金法》，法军的退休成员，不论为法国或塞 

内加尔人，均一视同仁。塞内加尔士兵的养恤金权利与法国士兵的一样，直到 

1 9 7 4年 1 2月新法律生效规定了对塞内加尔人的差别待遇。 1 9 7 9年 1 2 

月 2 1日笫79/1102号法律进一步扩大到原属法国联邦的四个国家，包括塞内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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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前提到的制度是把自19 6 1年1月1日以来即适用于其他有关国家国民的军 

事养恤金"具体化"了。 其他退休的塞内加尔士兵已对该法律提出质疑，la 1 9 

8 1年 1 2月 3 1日的法国财政第81.1179号法律适用有效追溯到1 9 7 5年1 

月1日，在法国法庭无效前已经予以进一步的引用。 

9-3委员会面前的主要问题是，执笔人是否是《公约》第2 6条意义内的歧视 

受害者，或者，对法军前成员要根据其是否为法国人而给予差异养恤金待遇的作法 

是否符合《公约》规定。要决定此一问题，委员会需考虑以下情况。 

9-4娄员会注意到执笔人声称他们是以种族理由受到歧视，即，第2 6条中具 

体列出的理由之一。委员会发现并无证据支持締约国一方对执笔人等进行种族歧 

视作法的指控。但执笔人遭遇的情况是否属于第2 6条范围内尚有待决定。委 

员会认为执笔人并非一般地属于法国管辖权之下，而只是在其养恤金权利的数量方 

面依靠法国法律。委员会注意到，这样的国籍因素并不构成第26条列举的禁止 

歧视的理由，《公约》并不保护象这样的养恤金权利。第26条中，在法律平等 

保护下禁止基于以下理由的歧视，诸如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治或其 

他见解、国籍或社会出身、财产、出生或其他身分。其中提到独立后取得国籍造 

成的分别。委员会的意见认为，此案属于第 2 6条第二句中"其他身分"的范围。 

委员会正如其在第182/1984号来文中考虑的"法律面前平等和法律无歧视地平 

等保护并不能使所有的差异待遇成为歧视。根据合理而客观标准造成的差异并不 

在第2 6条意义的禁止歧视范围内"。 

9-5在决定执笔人受到的待遇是否有合理而客观标准的根据时，委员会注意到， 

决定给予执笔人养恤金的不是他们的国籍问题而是他们过去的服役。他们罾与法 

国公民在相同条件下在法国武装部队中服役；在塞内加尔独立后14年他们在养恤 

金权利上享受到与其法国同伍者相同的待遇，尽管他们的国籍是塞内加尔而非法国。 

其后国籍的改变本身不能视为是待遇改变的充分理由，因为给予养恤金的基础是服 

役，这一点上他们和那些仍在法国的人是一样的。法国与塞内加尔的经济、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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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社会条件差异不能引为法律的合理性。如果将住在塞内加尔的塞内加尔籍退休 

士兵与住在塞内加尔的法国籍退休士兵相比较，似乎他们享有相同的经济及社会条 

件。但是，他们应享养恤金的待遇将有差异。最后，締约国一方声称，由于不 

能再进行查核身分与家庭状况以防止养恤金计划的弊端，这不能作为差异待遇的理 

由。委员会认为，仅由于行政管理不便或养憮金权利的可能弊端，不能引用作为 

不平等待遇的理由。委员会结论是，执笔人差别待遇不是基于合理与答观的标准, 

构成了《公约》所禁止的歧视。 

10. 人权事务委员会依照《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第5条 

第4段的规定，认为本案，从1 9 8 4年 5月 1 7日以后至今造成的影响（《任择 

议定书》在法国生效日期），违反了《公约》第2 6条的规定。 

11. 因此，委员会认为締约国依照《公约》第2条规定，有义务釆取有效措施 

以补偿受害人遭到的侵害。 

来函日期1 9 8 6年 1 1月5曰，第3.1段。 

締约国根据第4条第2段的来函最后期限为1 9 8 8年 6月 4日。虽然来函 

日期为1 9 8 8年6月4曰，伹递送时的信封注明之曰期为1 9 8 8年 6月 1 6 

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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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笫 2 0 2力 9 8 6号来文， G . Ato del Avellanal诉秘鲁 

(1988年1 0月 2 8日第三十四届会议通过的意见） 

提出者: G r a c i e l a Ato del Avellanal 

据称受害人：执笔人 

有关缔约国:秘鲁 

来文曰期: 1 9 8 6年 7月 9日（第一次来信日期） 

硖定能否受理的曰期:1 9 8 7年 7月 9日 

根据《公民杈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2 8条设立的人权事务委员会， 

于 1 9 8 8年 1 0月 2 8日举行会议 , 

完成了对Graciela Ato del Avellanal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 

意议定书》向本委员会提交的第202/1986号来文的审议， 

考虑了来文执笔人和有关締约国提供给本委员会的全部书面资料， 

通过下列意见： 

根据《任意议定书》第5条第4款提出的意见 

1 • 来文执笔人（第一次来信的日期是1 9 8 6年 1月 1 3日，随后来信的日 

期是 1 9 8 7年 2月 1 1日）是 G r a c i e l a Ato del Avellanal,秘鲁公民，19 3 4 

年出生，职业是音乐教授，与Guillemo B u r n e o结婚，目前住在秘鲁.她由律师 

代表.据称秘鲁政府违反了《公约》第 2条第 1和 3款、第 3条、第 1 6条以及第 

2 3条第 4和 2 6款，因为执笔人声称她受歧视，唯一的理由是她是女性. 

2-1 执笔人是利马两栋公寓大楼的业主，这两栋大楼是她于1 9 7 4年购置的, 

情况似乎是若干房客利用物业转手的机会停止繳付其公寓的租金.执笔人多次试图 

追讨过期租金失败后，于1 9 7 8年 9月 1 3日对房客提出起诉.初审法院判她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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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下令房客向她镦付1 9 7 4年以来所欠的租金.高级法院却以程 i f理由推翻 

1 9 8 0年 1 1月 2 1日的判决，认为执笔人无权起诉，因为根据《秘鲁民法》第 

16錄，一名妇女结婚后只有丈夫有权在法院面前代理婚姻所得财产（"El Marido 

es el représentante de la sociedad conynagal" )‧ 1 9 8 0年 1 2月 1 0曰，执 

笔人向秘鲁最高法院上诉，除了别的以外，提出现行生效的《秘鲁宪法》已废除对 

妇女的歧视，而《秘鲁大宪章》第2条第2款则规定"法律授与妇女的权利不少于 

授与男子的权利".但是，最高法院于 1 9 8 4年 2月 1 5日维持高级法院的裁决. 

因此，执笔人于1 9 8 4年5月6日提出保护宪法权利的要求，声称在她的案件中 

《宪法》第2条第2款被触犯，因为她在法院面前提起诉讼的权利被剥夺，而唯一 

的理由就是她是女性，最高法院于1 9 8 5年 4月 1 0日驳回她的保护宪法权利的 

要求. 

2*2 鉴于秘鲁国内补救办法已经用尽，而秘鲁第23506号法令第3 9条具体 

规定如秘鲁公民认为其宪法权利受侵犯可向联合国人权事务*员会上诉，因此执笔 

人根据这项规定请求联合国协助她再取得在秘鲁法庭面前享有平等地位的权利. 

3 . 人权事务委员会工作组于1 9 8 6年 3月 1 9日决定根据临时议事规则第 

9 1条，将来文转递给有关締约国，要求就来文能否受理问题提供资料和意见，因 

为根据《公约》第 1 4条第 1款、第 1 6条和第 2 6条，来文提出的问题可能与 

《公约》第 2和第 3条有关，工作组也请締约国向委员会提供 W最高法院 1 9 8 5 

年 4月 1 0日的裁决，（b)执笔人没有提供的任何其他有关法院命令或裁决，（C) 

国内法的有关规定，包括《秘鲁民法》和《宪法》的有关规定. 

4-1 締约国在1 9 8 6年 1 1月 2 0日提交的说明中指出，"就 G r a c i e l a 

Ato del Avellanal夫人和另一人提起的诉讼来说，最高法院1 9 8 5年 4月 1 0 

日的裁决是认为被接受的，因为当事人没有根据笫23385号法令第4 2条对裁决 

擠出上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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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 附上的最髙法院1 9 8 5年 4月 1 0日的裁决"宣布 1 9 8 4年 7月 2 4 

曰作出的裁决有效，该项裁决共1 2页，其中宣布Graciela Ato del Avellanal de 

Burnes和另一人向最高法院第一民事法庭提出的保护宪法权利的两页要求不能接 

受；下令太裁决不论被接受或要强制执行与否，应在第23156号法令第4 1条规 

定的时限内在《官方日报》和《秘鲁日报》予以公布". 

5- 1 执笔人于1 9 8 7年 2月 1 1日提出的说明中对締约国根据第9 I条提出 

的说明表示争议： 

" 1 ‧我于 1 9 8 5年 8月 5日才获悉 1 9 8 5年 4月 1 0日的裁决.指 

称该项裁决已被接受是假的.如附上的原申请书的副本所示，我的律师于1985 

年8月6日对该项裁决提出上诉，最高法院第二民事法庭于1 9 8 5年 8月 7 

日盖印以示收到这份申请书. 

" 2 ‧最高法院从未通知我的律师关于它就1 9 8 5年 8月 6日的上诉所 

作的裁决". 

5*2 执笔人还附上另一份申请书的副本，其中再次请求确认所提出的上诉.最 

高法院第二民事法庭于1 9 8 5年 1 0月3日盖印以示收到这份申请书.她接着指 

出，"最高法院再次没有通知我的律师关于它就这另一份申请书所作的裁决". 

6- 1 根据人权事务委员会临时议事规则第8 7条，委员会在审议来文所提出的 

任何诉讼之前，必须决定来文根据《公约任意"i义定书》能否受理. 

6-2 关于《任意议定书》第5条第2(a歡，委员会指出执笔人投诉的事项目前 

未经而且一直未经另一国际调查或解决程序审查， 

6-3 关于《任意议定书》第5条第2(b歜，委员会注意到締约国的论点是执笔 

人没有就秘鲁最高法院1 9 8 5年 4月 1 0日的裁决提出上诉.但是，根据执笔人 

1 9 8 7年 2月 1 1日提出的说明，委员会认为来文符合《任意i义定书》第5条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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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t)的要求.委员会进一步指出，这一事项可根据締约国按照《任意议定书》第4 

条第2款提出的任何进一步解释或陈述加以审査. 

7 . 因此，人权事务委员会于 1 9 8 7年 7月 9日决定，由于根据《公约》第 

14条第1款和第16条，来文提出的问题与《公约》第2、 3和 2 6条有关，因 

此它是可以受理的. 

8 • 给予締约国根据《任意议定书》第4条第2款提出说明的时限到198 8 

年 2月 6日届满.尽管于 1 9 8 8年 5月 1 7日向締约国发出了催促通知，但没有 

收到締约国任何说明. 

9.1 人权事务委员会按照《任意议定书》第5条第1款的规定，根据所得的一 

切资料审议了来文.它指出締约国对执笔人提出的案件的各项事实没有争i义. 

9- 2 委员会在草拟其意见时考虑到締约国没有提供某些资料和作出某些澄清， 

特别是关于执笔人投诉的歧视指控.只是提供有关法律和裁决的内容而不具体地针 

对来文所提的问题是不够的.《任意议定书》第4条第2款的含意是，締约国有义 

务本着诚意调査针对它和它的主管当局的一切有关违反《公约》的指控，并向委员 

会提供一切有关资料.在这些情况下，应当适当重视执笔人的指控. 

10- 1 关于《公约》第1 4条第1款的规定，即："所有的人在法庭和裁判所面 

前一律平等"，委员会指出初审法院的裁决是执笔人胜诉，但高级法院却撤消该项 

裁决，其唯一理由是根据《秘鲁民法》第16綠，只有丈夫有权代理婚姻所得财产, 

即为在法院提起诉讼的目的妻子与丈夫的地位不平等. 

10*2 关于性别歧视，委员会进一步指出，根据《公约》第3条，締约国承担 

"保证男子和妇女在享有本公约所载一切公民和政治权利方面有平等的杈利"，而 

第26条则规定所有的人在法律前平等，并有权受法律的平等保护，委员会的结论 

是，它面前的事实表明，对执笔人应用"秘鲁民法"第16錄致使她无法在法庭面 

前享有平等地位，从而构成性别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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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委员会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意议定书》第5条第4款， 

认为就本案件的情况而论，只要它们在1 9 8 1年 1月 3日《任意议定书》对秘鲁 

生效之日）之后发生或持续下去，就表明违反了《公约》第3条、第14条第1款 

和第 2 6条. 

12. 因此，委员会认为締约国根据《公约》第2条的规定有义务采取有效措施, 

以朴教受害人权利受侵犯的情况.在这方面，委员会欢迎締约国在第23506号法 

令第3 9和 4 0条承诺与人权事务委员会合作并执行其建议. 

1)。第203/1986号来文,R。T.Mu"z H e r m o z a控秘鲁 

(1 9 8 8年 1 1月 4日在第三十四届会i义上通过的意见) 

提出,： R u b è n T o r i b i o Muîiz o Hermoza 

据称受害人:执笔人 

有关締约国：秘鲁 

来又日期 : 1 9 8 6年 I月 3 1日（初次来信日期） 

关于能否受理决定的日期: 1 9 8 7年 7月 1 0日 

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十八条设立的人权事务委员会, 

于1 9 8 8年 1 1月4曰举行会i义, 

完成了对Ruben T o r l b i o Munoz Hermoz a?|t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 

国际公约任意议定书》向本委员会提交的第203/1986号来文的审i义， 

考虑了执笔人和有关締约国提供给本委员会的全部书面资料， 

通过下列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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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任意议定书》第五条第四款提出的意见 

I。来文执笔人（1 9 8 6年 1月 3 1日初次来信，后又于1 9 8 6年 1 1月 

2 9 日 、 1 9 8 7 年 2 月 1 0 日 、 1 9 8 8 年 5 月 1 1 日 和 1 0 月 5 日 来 信 ） 为 

Ruben T o r i b i o Munoz HermoZa 是一名秘鲁公民,前 G u a r d i a C i v i l 

(警察署 )警官，现居秘鲁库斯科.他声称是秘鲁当局侵犯他人权，尤其是对其 

歧视和不给予司法保障的受害者.他援引秘鲁第 2 3 5 0 6号法律，其中第 3 9条 

规定，凡认为本人宪法权利被侵犯的秘鲁公民可向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申诉. 

同一号法律第4 0条规定，秘鲁最高法院将受理该委员会的决i义并下令予以执行. 

2.1 执笔人声称他因错误指控其侮辱长官的第2437—78—GC/D?号总长决议 

而于1 9 7 8年 9月 2 5日被从其警察署职务 " 暂 时停职 " . 不 过，当他于 1 9 

7 8年 9月 2 8日就所述指控上法庭时，很快就以缺乏证据而当庭释放，执笔人 

援引了若干相关的秘鲁法令和法律.其中除其他外规定警察署人员"除因定罪， 

不得将其撤职"，并规定只有最高军法委员会才可执行这种解职.根据 1 9 8 4 

年 1月 3 0日第01 65—84-60号行政决定，他依第18081号法条第2 7条的规 

[最后解职.执笔人声称，他在当了 2 0年警察之后，被任意剥夺了生计和享 

，包括已有的退休权利在内，从而使他生活无着，尤其是他有八个子女需 

要供养. 

2.。2执笔人花了十年，经历了各种本国的行政和司法申诉；兹附上有关决定的 

副 本 . 他 在 1 9 7 8 年 1 0月 5日向内政部提出恢复警察署原职的要求，但开头 

未得到处理，最后则在六年之后的1 9 8 4年 2月 2 9日被驳回 . 他 针对这一行 

政决定提出的上诉于1 9 8 5年 1 2月 3 1日又被内政部驳回，理由是他也在寻求 

司法补救.这样子，在他最初请求恢复原职之后的七年，行政审査宣告结束，未 

就是非曲直作出任何的决定.执笔人觯释说，他根据侏护宪法权利的第2 8条法 

律，转而诉诸法院，该条规定"如使用先前所用各种程序将使所受损害无可挽回， 



则无需完全用尽这些程序".转而诉诸法院也是考虑到在处理行政审査时有拖延 

和明显不采取行动的情况. I 9 8 5年 3月 1 8日，库斯科初审法院判定执笔人 

要求保护宪法权利的行动是有根据的，宣布将其免职无效，下令予以复职.但是 

经上诉后，库斯科高等法院驳回了执笔人要求保护宪法权利的行动，声称要求采取 

这一行动的时效于1 9 8 3年 3月过期.这一案件最后由秘鲁最高法院审査，该 

院于1 9 8 5年 1 0月 2 9日判定，在完成先前的行政审查前，执笔人不得展开要 

求保护宪法权利行动.因此，执笔人声称，这些前后不一致的决定证明，他是未 

受法律保护的受害者.就完成行政审査而言，执人指出，用了七年时间还完成 

不了行政审査并不是他的过错，同时无论如何，只要审査还在拖着，要求保护宪法 

权利行动的期限就不能算是开始，更不要说是已经过期. 

3。 人权事务委员会1 9 8 6年 3月 2 6日的决定根据i义事规则第9 1条转交 

了来文给締约国，要求就可否受理来文的问题提出资料和意见，但它可根据《公民 

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四条（甲）、二十五条和二十六条提出问题.委 

员会还请締约国解释免除MUÎ10 Z先生职务和拖延其复职要求的行政诉讼程序的理 

由.，和进一步指出预期，j时行政诉讼程序将会完成，以及屈时Munoz是否还可要 

求采取保护宪法 权利的行动. 

4。 执笔人在1 9 8 6年1 1月 2 9日进一步提出的来信中通知委员会说，秘 

鲁保障宪法权利法庭根据1 9 8 6年 5月 2 0日的裁决，判定可受理他要求保护宪 

法权利的行动，并宣布秘鲁最-高法院 1 9 8 5年 1 0月 2 9日的判决无效.但是 

到目前为止未见有任何行动执行库斯科初审民事法院1 9 8 5年 3月 1 8日的判决. 

孰笔人声称这项拖延表明在人权事务上滥用权力和未能遵行秘鲁法律第2 3 50 6 号 

法律第3 6条及第 3 4 条 ） . 

5。 締约国根据第9 1条在I 9 8 6年 1 1月 2 0日送交的来信转递了共和国 

最高法院就Mu^oz Hermoza先生提出的全部档案说，除其他外，"根据现行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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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当保障宪法权利法庭提交其决定时，已用尽各种内部法律补救措施".締约 

国并未提供委员会所要求的其他解释. 

6。执笔人在其1 9 8 7 年 2 月 1 0日的意见中提到了秘鲁保障宪法权利法庭 

支持他的判决，并指出"尽管时间过去了，但秘鲁共和国最高法院民事庭仍旧不顾 

第 2 3 5 0 6号法律第 3 6条的规定，未下令执行判决". 

7。1人权事务委员会在审义来文中所载任何申诉之前，须按照其暂行议事规则 

第 8 7条的规定，决定是否可根据《公约任意i义定书》予以受理. 

7 。2关于《任意i义定书》第五条第二款（甲）项委员会指出，执笔人申诉的事 

项并未得到审查，也未按国际上调査或和解的其他程序予以审査，关于《任意i义 

定书》第五条第二款（乙）项，締约国证实执笔人已用尽了所有国内的补救措施. 

8 .人权事务委员会因此在 1 9 8 7 年 7 月 1 0日决定可受理来函，该函就 

《公约》第二条第三款提出了第十四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和第二十六条之下的问 

题. 

9 . 1执笔人在 1 9 8 8 年 5 月 I 1日提出的申诉中说明了案件的进一步发展情 

况，并重申了库斯科初审法院 I 9 8 5年 3月 1 8日的决定，该决定认为他要求保 

护宪法权利的行动很有根据，并宣布将其解职是无效的.但是，尽管库斯科民事 

法庭作成了类似的决定，下令将其复职，恢复其所有福利，初审法院的决定仍未得 

到执行.执笔人申诉说，民事庭其后却将法定的上诉时限宽限了三天（第 2 3 5 0 6 

号法律第3 3条的规定），同时不下令执行其决定，改而于1 9 8 7 年 1 1 月 2 4 

日依职权准予提出取消该决定的特剁上诉（即在作成决定之后6 0天，有意违反第 

2 3 5 0 6号法律第 1 0条）.作出准许特别上诉的理由据称是"保卫国家"，所 

依据的是第 1 7 5 3 7号法条第 2 2条.执笔人争辩说，这项法条已为第 2 3 5 0 6 

号法律废附，其中第4 5条取消了"阻止或妨碍实施人身保护权和宪法权利的所有 

规定 " . 

一 236 -



9 。2共和国最高法院第二民事庭再次于1 9 8 7年 1 2月 2 2日受理了本案. 

听证于1 9 8 8年 4月 1 5日举行，据称事先未通知执笔人，他申诉说未收到任何 

判决书或命令书.在这方面，他指出，"避免诉诸我个人宪法权利的唯一方法⋯-

是陷入进一步的诉讼中". 

9.3执笔人特别质问了政府上诉的合法性，因为所有的程序问题和实质问题都 

已被判定，而总检査官本人也在1 9 8 8年3月7日的书面意见中宣布库斯科民事 

法 庭 1 9 8 7 年 9 月 2 4日的决定有效，执笔人要求保护宪法权利的行动是有根据 

的.执笔人又评论说，"唯一的正确解决办法是驳回上诉，将案件发回库斯科法 

院民事庭要求其遵行〔将其复职的〕命令.‧⋯"此外，一所*方法院竟敢违反保障 

宪法权利法庭所指出的程序而作出决定，同时第 1 7 5 3 7号法条也不适用，因为它 

提到的是国家属于诉讼一方的平常诉讼，而不是与保障宪法枚利有关的行动，其中 

国家有义务保证充分尊重人权（秘鲁宪法第8 0条以下各条) ‧ 他又指出： 

"本案因此实际上已为利马最高法院第二民事庭无限期，搁置'，上诉人 

不许舳及该案，并未指派任何辩护A« 因此我被迫聘请一名律师，伹他不许 

阅览本案和1 9 8 8 年 4 月 1 5日听证的又件，因为这些又件'尚未经法院非 

主审法官的签署，. 

"在这种情况下，执笔人提出了申请，要求获得1 9 8 8年 4月 1 5 

曰决定的验证副本.伹他不受理会，借口是没有律师签名，费用没有支付. 

这样作是触犯保护宪法权利的第23506号法令第13条，其中载有依秘鲁宪 

法第 2 9 5 ^依法免附这些正式手续的规定，" 

9 . 4执笔人还指出，他不遗余力地试图就他的案件达成解决. 1 9 8 8 年 2 

月 2 1日他写信给秘鲁总统，说明了他1 0年来如何在不同阶段为复职一事争扎， 

并引证了程序上的不当和据称滥用权力的事例.执笔人的请愿被移交给内政部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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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长，他随后又将其交给警察署长.其后，警察署的法律顾问"提供法律意见， 

认为我应复职.伹是下属官阶调査委员会和人事处长驳回了我的请求.不过， 

他们并未提出任何书面东西，其决定纯属口头性". 

9 。5鉴于以上所述，执笔人要求委员会赞同库斯科初审法院1 9 8 5年3月18 

日和库斯科法院民事庭1 9 8 7 年 9 月 2 4日的判决，并建^将其复职警察署，升 

级到他未受不公正免职时应升任的级别，并给予相应福利.他又请委员会考虑到 

第 2 3 5 0 6号法律第 1 1条，其中特别规定保障当事人不受损害一事. 

9 。6执笔人1 9 8 8年 1 0月 5日的来信通知委员会说，最高法院第二民事法 

庭于1 9 8 8 年 4 月 1 5日裁定他要求保护宪法权利的行动不能被受理，因为采取 

行动的时限已在I 9 8 3年 3月 1 7日过期，而他是在1 9 8 4年 1 0月 3 0日才 

釆取行动.执笔人指出，这一问题已由保障宪法权利法庭在 1 9 8 6 年 5 月 2 0 

日明确决定，认为他要求保障宪法权利的行动是及时的（见上文笫 4段）. 1 9 

88年5月27日，执笔人再次向保障宪法权利法庭要求撤销最高法院1 9 8 8年 

4月 1 5日的决定.执笔人最近的这一行动仍未获裁决. 

10。1錄约国根据《任意i义定书》第四条第一款提出答辩的时限于1 9 8 8年 2 

月 6日过期 . 尽 管在 1 9 8 8年 5月 1 7日送出了提醒函，伹并未收到締约国的 

答 辩 . 执 笔 人 1 9 8 8年 5月 1 1日的另一来函于I 9 8 8年 5月 2 0日转交给 

了締约国 .执笔人随后在 1 9 8 8年 1 0月 5日的来函于 1 9 8 8年 1 0 月 2 1 

日‧交给了締约国.到目前并未收到締约国的评论. 

10 。2委员会适当注意到执笔人向保障宪法权利法庭提出的上诉仍未定案.但 

是这一事实并不影嘀委员会关于受理来文的决定，因此这一案件的司法程序被无理 

拖延了太久.在这方面，夯员会还提到了締约国 1 9 8 6年 1 1月 2 0日的答复， 

其中说到已用尽了各种国内的补救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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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 1 人权事务委员会按照《任意议定书》第五条第一款的规定，参照所收到的 

所有资料审议了目前的来文，注意到执笔人提出的案件真相并未受到è勿締国质疑。 

11. 2委员会在形成其看法时，考虑到了締约国未能提供某些资料和作出澄滑的 

情况，尤其是关于将Mufioz先生免职和拖延诉讼程序的理.由——这些都是委员会在 

其规则笫9 1条的决定中要求提出的——和关于执笔人申诉的不公平待遇的指控。 

《任意议定书》第四条第二款含蓄指出，締约国有义务确实调査指责締约国及其当 

局违反《公约》的所有指控，并向委员会提供一切资料。在这些情况下应适当着 

重于执笔人的指控。 

11. 3 关于《公约》第十四条第一款所规定的公平听证的要求，委员会指出公平 

听证必然是涉及公正对待执笔人而不作出不当的拖延。在这方面，委员会指出， 

对Muîioz先生的行政审査进行了七年而未定案，最后是根据执笔人展开了司法诉讼 

的理由而作出结束此案的决定。拖延了七年之久本身就是不合理的拖延。此外， 

关于司法审査方面，委员会指出，保障宪法权利法庭在1 9 8 6年作出了有利于执 

笔人的决定，而締约国通知委员会说，因这项决定，司法补救办法已经用尽（上文 

第5段）。但是，保障宪法权利法庭作,」决之后，执行上仍继续拖延了两年半之久， 

执笔人仍未能恢复原职。对这一拖延締约国并未能提供觯释。它进一步迺反了 

公平听证的原则。委员会又指出，厍斯科民事庭在I 9 8 7年 9月 2 4日按照保 

障宪法权利法庭的决定下令将执笔人复职；其后，公共检査官在1 9 8 8年 3月 7 

日的书面意见中宣布，厍斯科民事庭的决定是有效的，执笔人要求保护其宪法权利的 

行动是很有根据的。但是即使有了这些明确的决定，秘瞢政府仍未能使执笔人复 

职，反而准许再特别上诉，理由是依职权"保卫国家"（第9.1段），导致秘瞢最 

高法院在1 9 8 8年 4月 1 5日作出了相抵触的决定，宣布执笔人要求保护宪法权 

利的行动未及时提出，因此不能受理。然而，这一程问题已在 1 9 8 6年为保 

障宪法权利法庭所裁定，执笔人的行动在该庭的行动又再度不能定案。这种看来 

无休无止的事件和一再未能执行决定的情况是不符合公平听证的原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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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人权事务委员会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意议定书》第五条 

第四款，认为由于本案发生的事件在1 9 8 1年1月3日（秘鲁开始实施《任意议 

定书》之日之后仍在继续或仍旧发生，显示出违反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 

约》第十四条第一款。 

13. 1因此，委员会认为締约国有义务按照《公约》第二条的规定，采取有效措 

施补救 Ruben Toribio Mufioz Hermoza 所受的侵犯，包括对其所受损失支付足够的 

补偿在内。 

la 2在这方面，委员会欢迎締约国在第 2 3 5 0 6号法律第 3 9.和4 0条中所表 

达的承诺，同人权事务委员会充分合作并执行其各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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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 

个别意见：Joseph A . Cooray, Vojin Dimitrijevic 和 

Rajsoomer Lallah等先生按照委员会暂行议事规则 

第9 4条第3款就委员会关于Mufîoz控秘鲁的 

第203/1986号来文的意见提出 

1. 我们同意委员会达成的结论，但也基于其他的理由。 

2. 由于缔约国未根据《任意议定书》第四条第二款提出任何反应，执笔人的 

指控仍然未受质疑；这些指控的实质如下： 

( a )他有 2 0年是秘鲁警察署的一员，这一职务是该国的公职，加入这一公职 

得到《公约》第二十五条（丙)款的保障； 

。）开头他是衩暂时停职，因侮辱长官而受到调査；指控他的这一案件不成立; 

l e )然而，五年后他却衩永久撤职。没有迹象显示在行政决定停止其职务前 

有过任何听证，也没有迹象显示犯罪调査结東后对其采取任诃惩戒手续。可以确 

定的是内政部驳回了反对1 9 7 8年将其撖职的决定的上诉。在衩正式暂时停职 

期 I可，他似乎总是衩当成罪犯看待。因此，他应衩假定无辜的权利（第十四条第 

二款）并因此在完成对他的诉讼或无诉讼时完成对他的^戒手续之前得到相应待遇 

的权利，继续受到侵犯。这些诉讼和手续显然没有展开； 

(d) 由于未能得到行政改正，他继续设法从法院获得改正； 

(e) 对其作出有利判决的保障宪法权利法庭同最高法院民事庭之间的决定似乎 

出现了冲突，令人遗憾的是締约国对此未作出觯释。继保障宪法权利法庭作了决 

定之后，厍斯科高等法院决定了本案有利于执笔人的是非曲直，下令将其复职，但 

最高法院民事庭依据职权和在时限外以特别上诉扭转了这项决定，其根据是程序问 

题，对此保障宪法权利法庭己以不同方式作出了审査和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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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除了最高法院同保障宪法权利法庭之间的决定出现令人迷惑的抵触外，最 

高法院还显然未能在审査厍斯科高等法院的决定之前给予执笔人一次听证。 

3 .在某些制度中衩称为自然法规则并受到《公约》第十四条第一款保障的公 

平听证原则，包括了听取他方理由在内。这些原则受到侵犯，因为执笔人看来衩 

行政当局和最高法院剥夺了听证的权利，前者应对首先将其停职并在后来将其撤职 

的决定负责，后者则扭转早先对他有利的决定。此外，如上文第 2(c>段所述，由 

于明显没有对他进行确定其罪行的刑事诉讼或惩戒手续，这点违反了《公约》第十 

四条第二款所载假定无罪的做法，并同样不符通常从这一假定出发的行政结果。 

4.还很明显的是，关于让不公正受到免职的公职人员复职这一简单的事情， 

締约国根据《公约》第二条第三款（甲)和（丙)履行的义务已不负责任地受到违反， 

因为不论是締约国的行政当局或是司法当局都无法在十年之间对执笔人提供适当的 

补救或执行这一补救。 

Joseph A . Cooray 

Vojin Dimitrijevic 

Rajsoomer Lal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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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 

个别意见：B e r t i l Wennergren先生按照委员会暂行议事规则 

第 9 4条第3款就委员会关于M u f i o z控秘瞢的 

第 2 0 3 / 1 9 8 6 号 来 文 的 意 见 提 出 

1. 我同意委员会大多数就《公约》第十四条铍违反而提出的意见，但要就 

《公约》第二十五条（丙)款提出下列考虑。 

2 . 从 保障宪法权利法庭 1 9 8 6年 5月 2 0日的判决看来， M u f i o z先生以 

1 9 7 8 年 9 月 2 5 日 第 2 4 3 7 — 7 8 — GC / D P号行政决定，因纪律理由铍停职（据 

称是侮辱一名长官的罪行），并交由第四警察辖区处理。秘鲁警察署行政当局根 

据 1 9 7 8 年 1 1月 2 5日第 3 0 2 0 — 7 8 — G C / D P号行政决定拒绝撤销停职令。根 

据 1 9 8 4 年 1 月 3 0 日 第 0 1 6 5 — 8 4 — G D 号 决 定 ， M u f i o z 先 生 衩 明 令 按 照 第 

1 8 0 8 1 号 法 条 第 2 7条的规定撤职。 

3 . 厍斯科初审法院1 9 8 5 年 3 月 1 8日的决定宣布所有上述决定均属无效。 

它在其调査结果中说，除其他外，最高军法委员会侮辱长官的指控下令对Mufioz先 

生进行的调査并不能确定他犯有任诃应加以惩处的罪行。在这方面，法院审议了 

第 1 0 5 6 — 6 8 — GP号最高法令，其中规定警察署人员"除因定罪，不得将其撤职 

并指出Muf ioz从前并未有刑事或犯法记录，同时他显示了无可指责的行为，并获得 

了证明其记 , 和 能力的足够荣誉。厍斯科高等法院以 1 9 8 7年 9月 2 4日的决 

定肯定了初审法院的判决，并下令让MUÎ ÎOZ先生恢复原职和一切福利。这些法院 

的决定都不是最后的，但最高法院并未根据其是非曲直加以考虑，反而扭转了这些 

决定，以程序理由驳回了 M u f i o z先生要求保护宪法权利的行动。没有理由可以相 

信最高法院如按是非曲直会得出与下级法院不同的结论。相反的，可以舍理假定 

它不会做出不同的结论，尤其是考虑到締约国并未质疑上述决定的是非曲直，面检 

察总长在1 9 8 8年 3月 7日的书面意见中也说 1 9 8 7 年 9 月 2 4日的决定是有 

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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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因此，我认为很明显的，将Mufioz先生从秘瞢警察署停职和免职并不是根 

据客观公正的理由。不论理由是什么，不论是政治性的或仅仅是主观性的，这种 

做法都是很专断的。我认为，将某人任意从公职停职和免职并同样专断地拒绝将 

其复职，都是侵犯了他根据《公约》第二十五条（丙)款所享有的普遍平等加入公职 

的权利。在这方面，应提及委员会就第198 / 1 9 8 5号案件提出的看法，其中指 

出"由于意识型态、政治或加入工会的缘故而被觯职的乌椬圭政府官员是违反《公 

约》第二十五条的行为的受害者"。 

5 .我因此认为本案的事件显示出不仅《公约》第十四条而且第二十五条（丙) 

款均受到违反。 

Bertil Wennerg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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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第 2 0 7力 9 8 6号来文, Y v e s .Morael 

控告法国（1 9 8 9年 7月 2 8日 

第三十六届会议通过的意见） 

提出者：Yves M o r a e l ( 由 A l a i n i e s t o u r n e a u d代表） 

据称受害人:执笔人 

有关締约国:法国 

来文日期: 1 9 8 6年 6月 5日（初次来信日期） 

决定能否受理的日期:1 9 8 7年 7月 1 0日 

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2 8条设立的人权事务委员会:± 

1 9 8 9年 7月 2 8日举行会议， 

完成了/对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向本委员会提交的 

第207^1986号来文的审议， 

考虑了执笔人和有关締约国提交给委员会的全部书面资料， 

通过下列意见： 

根据《任择i义定书》第5条第4款提出的意见 

1. 1来文（初次来信日期为 1 9 8 6年 6月 1日和 1 9 8 7年 2月 1 3日） 

执笔人是Y v es M o r a e l ,他是 1 9 4 4年在法国出生的一个法国公民，目前住 

在巴黎。他声称，他是法国违反《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 4 (1)和(2) 

条 ^第 2 6和 1 7(1)条的受害人。他由领事代表， 

L 2执笔人说，他是一个商人，曾经担任合资股份公司"北方机器纸板制造业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董事和公司的业务经理。该公司制造纸张和硬纸板，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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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7 4年大约雇用 7 0 0 人 。 由 于 1 9 7 3年的石油危机相纸板业的竟争日趋 

激烈，该公司蒙受严重的财政损矢。 1 9 7 4年 5月 2 4曰敦刻尔克商业法庭裁 

决将之置于司法监督之下。 1 9 7 5年 6月 2 5日，该法庭命令出售资产， 1 9 

7 5 年 7月 1 2日杜埃上诉法院维持这项命令。 1 9 7 7年 7月 1 1日，最高法 

院取销该命令，但亚眠上诉法院于1 9 7 8年 7月 3日命令开始出售资产，同时， 

该公司已经恢复菅业活动。 

1.3 执笔人又说，自从1 9 7 8年以来作为公司的一个股东（拥有公司3. 16% 

的股份）和董事会董事，他屡次批评当时业务经理的政策，并以书面抗议通知其他 

股东，提请他们注意这一情况的严重性。 1 9 7 9年 2月 2 8日，执笔人辞掉了 

董事会董事。 1 9 7 9年 6月 3 0日，当时的业务经理辞职，殷东大会任命执笔 

人接替该职，并于1 9 7 9年 7月 1日生效。此后不久，他立即采取了若干措施 

来挽救公司，包括关闭巴黎办事处，将业务经理的薪金减少3 3 % ,并增加公司产 

品的销售价格。这些措施使执笔人于 1 9 7 9年 1 1月 3 0日取得法院暂时停止 

诉讼程序的命令。然而，当执笔人寻求将雇员人数裁减约1 0 % ( 5 4个员额） 

时，就业检查团在大部分情况下拒绝准许裁员，结果发生了一系列的罢工行动，使 

公司受到更多的损失。执笔人于 1 9 7 9 年 1 2月7日不再担任业务经理，随后 

任命了一名临时的法定管理人。 1 9 8 0 年 1 月 2 4日敦刻尔克商业法庭任命另 

一名法定管理人Deladriére先生，他以前曾担任机器纸板公司董事会董事，并 

且据执笔人称，他在任职期间曾经因为公司未能再投资或现代化，而对公司长期存 

在的前景表示极不乐观。更重要的是，执笔人声称，正是在:Deladriére任职 

期间（ 1 9 8 0至 1 9 8 3年），公司的负偾超过其资产，Deladriére先生以 

远低于市场价值的价格卖掉公司的若干资产，他在公司于1 9 8 0年1月停产后未 

能向 A S S E D I C支付 1 6 038 847法郎（就业保险）潰偿公司的偾务。执笔人 

说，Deladriére先生对他提出了民事相刑事控诉，并且声称，刑事诉讼提出的 

指控是虛构的，是毀谤性的；他接着说，敦刻尔克减刑法庭于1 9 8 2年 3月 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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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地宣判他无罪。他还说，检察官不当地在民事诉公讼中指控他滥用公司的资 

金，希望由此可以驳斥他所称的他在管理公司时克尽职守，从而使商业法庭被误导。 

这项指控随后在刑事诉讼中被撖销。此外，执笔人声称，商业法庭没有等到刑事 

法庭对上述事实作出裁决就错误地对他作出决定，因为当刑事行动正在起诉时，民 

事行动必须停止。 

1. 4 在 1 9 8 1年7月7日的裁决中，敦刻尔克商业法庭认为执笔人未能证 

明克尽职守，所以命令他支付公司 5 %的偾务.根据法院，任命的管理人向法庭 

提出的帐目于1 9 8 1年达957 0 4 0法郎,因为公司的偾务包括 A S S E D I C的付 

款在内为19 140 814法郎， 

1. 5 执笔人声称，适用于他的旧的法国破产法，假定被告失职（第67-

563号法案第9 9条），并指出，法国议会于1 9 8 5年 7月 2 5日修正了该法律 

( 1 9 8 6年 1月 1日生效），取消了假定失职的规定。不过，适用订正后的法 

律并没有使他开脱法律贲任， 

1. 6执笔人对敦刻尔克商业法庭的裁决提出上诉，他声称该下级法院犯了许多 

锴误，并要求提出一项调査报告，说他在担任业务经理的五个月期间克尽职守，因 

此他对公司的任何偾务不负责任。特别是，他引述说检察官漱用影响力，以致在 

民事诉讼中间接影响减刑法庭中对他提出的指控，并且违反《法国刑事程序法典》 

第 1 1条，援引从刑事诉讼中得到的证据。在其1 9 8 3年 7月 1 3日的命令中, 

杜埃上诉法院在发现执笔人采取若干挽救公司的措施但未成功之后，应用并入旧的 

破产法第9 9条关于假定过失的规定，认为他须对公司的偾务负责。此外，上诉 

法院不要将自己限于确认下级法院的裁决，判定执笔人应支付公司1 9 8 1年 5 % 

的偾务，也即957 040法郎，并修正依据职权所作的裁决，命令他支付3 0 0万 

法郎。执笔人指出，他已经提出上诉，以开脱他的责任，而法院任命的管理人员 

已经要求上诉法院只是确认下级法院的裁决即可。上诉法院从下面两个方面修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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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裁决：第一、根据1 9 8 3年 2月 1 5日列明高得多的偾务净额（1 9 8 1年 

3 0 0 0万法郎而非 1 9 140 814法郎）的财务报表；第二，将他分担偾务的份 

额 从 5 % ( 1 5 0 万 法 郎 ） 增 至 1 0 % ( 3 0 0法郎），执笔人随后向最高法院 

提出上诉，辩称虽然上诉法院承认他作出过努力，伹是却错误地认为他没有克尽职 

守，执笔人辩称，只能要求一个公司的官员采取措施，伹不能要求他保证结果。 

此外，执笔人声称，他只能对他担任业务经理期间的偾务负贲，而下级法院或上诉 

法院从来没有确定公司在1 9 7 9年 7月 1日。当他成为业务经理时的偾务，以 

及 1 9 7 9年 1 2月 7日他辞职时的偾务。因此，无法证明公司在他管理期间偾 

务增加了，当然也就没有法律根据控他失职。执笔人还声称，上诉法院违反新的 

《民事程序法典》第16条，因为它根据较下级法院所确定的债务高得多的债务， 

而没有按照两造诉讼原则来处理新的因素。该条文规定： 

"法院无论如何必须确'保"造诉讼原则得到遵守，并且保证自己遵守该原 

则。 

"法院在其决定中，可以,不承认当事各方所依据的或所提出的理由、觯释 

和文件，除非当事各方也能锾^这些理由、解释和文件进行相互抵触的辩论， 

"法院不能根据它依据职权所提出的理由而没有请当事各方提出评论就作 

出 决 定 ， " 

执笔人指出，在上诉诉讼中当事各方从未给予机会，对更大的偾务数字或对他 

自己分摊的偾务数额表示自己的意见， 1 9 8 5年5月2日，最高法院驳斥了执 

笔人的上诉。 

Z 1关于《公约》第 1 4(1)条，执笔人对法国法律制度表示质疑，因为适用于 

他的这个法律制度，并没有保证得到公正的听证，特别是因为据以将公司置于司法 

监督之下的程序中没有执行"两造平等"的原则，以及因为第 6 7 - 5 6 3法案第 

9 9条不公正地假定公司官员失职而没有要求提出证明它们实际上失职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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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执笔人辩称最高法院错误地觯释克尽职守的概念，因为该法院总结说，执笔 

人所犯的任何失职行为一定是未能克尽职守，即使他在执行其职责时并没有疏忽失 

职。执笔人声称，这种过分严格地觯释"克尽职守"的意义是对公司官员的歧视， 

因为就他而言，对于经济发展判断的错误也被当成疏忽失职加以港罚.执笔人辩 

称，使他有责任达成所期望的结果不啻是丝毫不让他有可能证明他事实上是在克尽 

职守.执笔人声称，使他对公司的财政状况负责是极不公正的，因为在他被任命 

为业务经理时，这种状况已经严重不堪，他曾经设法力图补救，但已因无力控制的 

因素如就业检査团拒绝采取裁员措施相随后发生的罢工等，而最后受到揑折， 

2. 2执笔人声称，另外一种对第14 (1)条的违反在于法院考虑新的更大的公司 

偾务时，没有让他有机会提出异i乂。 他还辩称，这个案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 

没有听审，因为利勒商业法庭于1 9 8 0年1月任命其管理人员，但最高法院的最 

后命令直到1 9 8 5年5月才传达下来。执笔人声称，如果程序更快，公司的债 

务数额将会降低，特别是因为甚至当公司&于1 9 8 0年1月停止业务后还支付屜 

员16 038 847法郎。 

2.3关于第14(2)条，执笔人辩称，第67—563号法案第9 9条不仅是民事 

性的，而且也是刑事性的。关于这点，他指出敦刻尔克商业法庭的诉讼听取了检 

察官的证词。他还辩称，上诉法院命令他支付3 0 0万法郎的决定相当于一项刑 

事制裁。因此，他声称，他应当享有假定无罪的权利。 

2. 4执笔人指出，就他是没有给予公正听证而成为违反第1 4条的受害人而 

言，他还被剥夺了《公约》第26条所规定的法律平等保护的权利，他声称，这 

还构成了违反第1 7(1)条，因为他的名誉和声望受到打击，特别是对他进行的诉讼 

破坏了他作为一名公司官员的声名，破产法规在禁止他执行许多管理职责。 

2. 5最后，执笔人强调，他是《任择议定书》在法国生效（1 9 8 4年 5月 

17日）后违反《公约》的受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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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在其1 9 8 6年7月1日的决定中，人权娈员会工作组根据暂行议事规则 

第 9 1条，将Yves Morael的来文转递给締约国，要求提出一切有关是否受理 

来文的问题的资料和评论。 

4. 1 在 1 9 8 6年 1 2月1日的来文中，締约国承认执笔人曾经"对《任择 

议定书》第 5条第 2 05)段意义内的国内补救办法悉已援用无遗"。关于执笔人的 

论点及其要求是否合理的问题，締约国辩称，执笔人的来文应以"显然毫无理由" 

而予以驳回。 

4.2締约国驳斥执笔人的论点，即所谓法国法院没有在合理的时间内对该案 

件作出决定；关于这点，締约国指出，商业法庭于1 9 8 1年 7月 7日作出裁决， 

上诉法院于1 9 8 3 年 7 月 1 3日宣布其决定， 1 9 8 5 年 5 月 2 0最高法院维持 

这项决定。 

"由于这个案件极其复杂，以及由于Morael先生为这场诉讼援用了法国 

法律所允许的一切补救办法而没有显示出心情特别急迫，法院在整整不到四年 

期间内一共有三次被要求对这个案件作出决定时，都迅速予以审理。" 

4.3关于执笔人所称，由于依据当时所适用的1 9 6 9 年 7 月 1 3日《法案》 

笫 9 9条规定的失职假定而使他没有得到公正的听证，締约国引述下列《法案》案 

文： 

"当司法监督一个法团事务或监督出售其财产显示资产不足时，法院可以 

应其所任命的管理人员之请或甚至依其职权决定，公司的债务应由公司的全体 

或若干管理人员， *同或个别地承抠全部或部M务，不论这些管理人员是合 

法的或是事实上的，有没有公开，有没有领取薪酬。这类人如果^开脱贵任， 

必须证明他们确曾克尽职守，管理公司的事务。" 

缔约国接着说，"这种程序一般叫做承担责任的行动，因此在囡公司管理人或其中 

若干管理人员管理失职造成资产不足时，对他们实行一种承担贵任之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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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法国政府认为，与执笔人的论点相反，这种假定一个公司的管理人员 

承抠责任与公正听证的原则并无冲突。一般公认，有关人士的贵任可以在这种程 

序中无需由管理人员一方提出失职的证据而加以认定。但是任何风险贵任或'客 

观，贵任制度都是这样的。此外，该《法案》规定的这种假定其本身无论如何均 

与公正听证的规定毫不相背，因为诉讼是在确保有关人士充分享有其权利的情况下 

进行的。牝外，该案件而言，这种假定是无可驳斥的，因为该管理人员实际上可 

以用任何方式提出证据证明他对公司事务的管理工作克尽职贵，以开脱其责任。由 

上诉法院监督的该商业法庭可以根据一切对有关管理人员的行为产生影响的因素来 

11由评定这种证据。" 

4. 5 "正是由〔商业法庭〕应破产管理人之请或依其职权决定公司全体管理 

人员或其部分管理人员*同地或个别地承抠全部或部分公司的债务贲任。该法庭 

丝毫没有被强制找寻证据，入有关人士于罪。如杲它被强制这样做，它可以任意 

确定失职管理人员摊漱的债务数额，但唯一的条件是，它所确定的数额不得超过资 

产不足之数额。它还可以任意决定是否应使管理人员共同负贵。总之，承担贵 

任的行动决非构成自动制裁，而是必须视为是一种根据一种永远可以利用相反的证 

据来进行反证的假定的转承责任的行动。" 

4.6 "就本案件而言，审判法官认为Morael先生'有助于延长公司的寿命， 

同时便公司的债务加重，，并且认为，该管理人员'不惜一切代价以挽救造成损失 

的企业而釆取的各种措施是不够的 ，因此根据1 9 6 7年 7月 1 3日《法案》 

第 9 9条， Y v e s Morael不能被视为克尽职责，；。事实显示，在诉讼过程中， 

仔细审査了 Morael先生提供的证据的构成部分，以确保得到公正的听证，从而便 

法官可以评价正式清算人提出的为承抠责任所釆取的行动的理由。此外，政府看 

不出有任何理由可以支持所谓的执笔人的案件没有得到公正听审的看法，或所谓的 

审判法官或上诉法官没有适当地和公正地进行诉讼程序。在这方面，我们愿意指 

出，辩护权利&经受到尊重，被告出席了听证，法院的诉讼程序是在《公约》第14 

(1)条求做到独立和公正的一切保证之下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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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7关于执笔人所谓的杜埃上诉法院违反两造诉讼原则，根据法院任命的管 

理人据出调査结果后才知道的因素判他有罪，締约国指出，执笔人没有列举档案中 

所谓不属于两造诉讼问题的因素。此外，最高法院在其1 9 8 5年 5月 2日的判 

决中明确地驳回这一论点，因为它说，"上诉法院在确定当它颁布其决定时机器纸 

板厂的债务超过其资产这方面，依靠法院任命的管理人提出的调査结果内所载资料， 

其中的数字大致相当于1 9 8 3年 2月 1 5日所确定的未清偿债款报表中的数字， 

其间所差不过几个法郎。但这根本不是反对的理由所在‧‧‧‧‧‧‧‧因此，上诉法院⋯--⋯ 

没有忽视两造诉讼的原则⋯-⋯。" 

4 . 8关于所称的违反第 1 4(2)条，締约国说，"1 9 6 7年 7月 1 3日《法 

案》第9 9条所述的失职的假定，同《公约》第1 4条第2段的规定毫无抵触之处。 

在承担贵任的行动方面，"不论所涉数额多大，这项裁定仍然符合债权人的损失， 

永远不具有财务罚款的性质。"承抠责任的行动无论如何都不具有惩罚性质，构 

成严重管理错误的行为并不因此构成刑事罪。此外，检察官也未授权这样做。除 

非法院审理依据职权的问题——而本案件亦未这样做——否则只有管理人可以提出 

承抠贵任的请求。但是，第 1 4条第 2段规定的无罪的假定，只适用于刑事罪。" 

4. 9关于所谓的在违反《公约》的第 2 6和第 1 7条，締约国评论说，执笔 

人没有具体说明其指控。 

5. 1 在 1 9 8 7年 2月 1 3日载有（按照临时议事规则第9 1条）执笔人关 

于締约国意见的评论的信中，执笔人指出，締约国"不对是否受理关于已经对国内 

补救办法悉已猨用无遗的来文一事有所争辩"。 

5. 2关于就其冤情提出具体说明一事，执笔人对締约国关于这方面的大部分 

论点表示异议。特别是，他提请委员会注意" 1 9 6 7年 7月 1 3日《法案》第 

9 9条是 1 9 8 4年一次议会辩论的论题，结果导致1 9 8 5年 1月 2 5日的订正 

破产法。"这个新的法案在要求证据方面恢复了普通法，撤销了公司管理人员方 

面失职的假定，但这个规定没有适用于他的案件。这对他的'案件造成了两个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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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最高法院1 9 8 5年 5月 2日的裁决没有适用根据 1 9 8 5 年 1 月 2 5 日 的 

新法律产生的更宽厚的办法。因此，他被判根据不到四个月以前立法机构撤销的 

一项法令而承抠公司的债务；第二，在国民议会和参议院中的辩论显示，第67— 

563号法案第9 9条被认为是违反"公正诉讼"和"无罪假定"的原则，被邀在诉 

讼程序中根据该条文作证的法国知名的法律教授和法律专家，认为这显然是刑事性 

的 。 . 

5.3执笔人大量引述法国国民议会中的辩论，并夢求突员会在确定《公约》 

保证"公正听证"和"无罪假定"两项概念的范围之前，考虑当时所发表的批评。 

以下是国民议会辩论中的摘要： 

"在议会审査第9 9条时抠任司法部长.目前抠任制宪娄员会主席的 R 0 ber 1: 

Badinter先生指出： 

"现行法律仍然在具有高度压迫&的旧破产法的影响之下。现行法案仍 

然对〔管理部门〕抱着怀疑态度。这使公司的管理人员易于触犯刑条⋯⋯-使 

他们接受违反无罪假定基本原则的失职假定，而承担公司的偾务责任。 

( 国民议会， 1 9 8 4年 4月 5日会议报告，第 1 1 8 0页） 

执笔人然后引述 1 9 8 5年 1月 2 5日新的破产法第 1 8 0条如下： 

"当一个法团在法律上改组或将之撤销时，如果管理部门失职造成资产不 

足，则法院可以决定应由全体或若干管理人员，不论是合法的或是实际上的， 

不论有无领取薪酬⋯⋯-,*同或个别地承担该法团的整个债务或部分债务。，， 

执笔人接着说，该法律在表决时没有一个代表反对通过这项案文。 

5. 4关于前破产法第 9 9条的刑事部分，执笔人进一步评论说： 

"承抠债务的行动是一个复杂的行动，不仅仅是耍弥补债权人的损失。因 

为财务后果的严重性（就本案件而言，因为抠任公司负责人几个月而^付出 

300万）及随之发生的丧失资格，这项行动有其刑事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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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笔人然后引述巴黎大学Bouloc教授的一篇法律报告如下： 

"由于命令承担责任的判决使管理人员身败名裂，铍禁止执行管理职责， 

必须遵循司法监督或清理私人财产的程序，甚至于要受刑事诉讼（1 9 6 7年 

《法案》笫1 3 2条），所以不能说承担债务责任纯粹是一种民事惯例，而同 

刑事法律毫无关系⋯⋯-" 

5. 5 执笔人还引述1 9 8 1年举行的第2 0届全国法定审计员协会大会上的辩 

论。该届大会讨论了当时所适用的破产法第99条的实际实施情况，并且除其他 

事项外，还获致下列结论： 

"第 9 9条可以视为制订一项同⋯-⋯减轻债权人所受损失的愿望毫无关系 

的惩罚；你把由你领导的公司管糟了，因为你申请破产。你将受到惩罚，作 

为失职的例子。" 

因此，他总结说，对他的诉讼具有双重性质，其中的刑法方面应连系到《公约》的 

规定和原则来考虑，因为这些规定和原则有其独立于国家法律和其他定义之外的范 

6. 1 人权*员会在审议来文中所载要求时，必须按照暂行议事规则第8 7条， 

决定是否根据《公约任择议定书》予以受理。 

6 . 2委员会发现，当事各方同意已经援用了一切国内的补救办法。委员会还 

断定，同样案件也没有根据另一种国际调査和觯决程序来进行审査。因此，来文 

符合任择议定书第5 (2)条的规定。 

a 3 关于缔约国所谓的来文应以"显然毫无根据"而予以驳回的结论，委员会 

指出，任择议定书第3条规定：如果一项来文(a)系不具名，（b)滥用此项呈文权或(C) 

不符合《公约》规定者，应不予受理。委员会认为，执笔人已经作出应作的努力 

来为其冤情提出具体证据，他援引了《公约》的明确规定。因此，委员会在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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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案件的是非曲直时必须审査所提出的问题。 

6. 4委员会指出，执笔人和締约国已经就该案件的是非曲直提出了各种意见。 

然而，委员会认为目前它应当按照议事规则的规定，只限于就是否受理来文作出裁 

决。它还指出，如果締约国要在通知关于是否受理的决定之后六个月内对其以前 

提出的呈文有所补充时，应让来文执笔人有机会对之提出意见。如果缔约国没有 

根据《任择议定书》第4条另外提出呈文，则委员会将根据有关当事各方提出的书 

面资料提出其最后的看法。 

7. 因此，人权委员会于1 9 8 7年 7月 1 0曰决定来文应予受理，并且要求， 

如果缔约国不打算根据《任择议定书》第4 (2)条第2款另外提出说fl月或声明就如 

实通知它，以便它可以就该案件的是非曲直提早作出决定。 

8. 締约国根据《任择议定书》第4 (2)条提出说明或声明的截止日期于1 9 

8 8 年 2 月 6 日 期 满 。 1 9 8 8年 4月 2 9日，秘书处向该締约国寄送了一份催 

复书，但一直还没有收到締约国进一步的说明或声明。因此，委员会根据其关于 

是否受理的决定的第2段作出结论说，締约国不打算提出任何进一步的说明或声明。 

9. 1 人权姿员会根据当事各方根据《任择议定书》第5(1)条的规定提出的一 

切现有资料审査了来文的是非对错，并决定根据下列无可争议的事实提出其意见。 

5L 2来文执笔人是一个商人，曾经担任"北方机器纸板制it业股份有限公司" 

的合资股份公司的董事会董事，后来又担任业务经理。 1 9 7 3年，该公司财夯 

陷入严重困境，所以任命了一名法定管理人。 1 9 7 8年出售部分公司资产以满 

足债权人之后，公司又在不同的管理人员负责之下恢复营业。由于继续亏损，股 

东大会于1 9 7 9年 7月 1日任命执笔人担任业务经理。他担任该职到 1 9 7 9 

年1 2月7日为止，当时又任命了另一名法定管理人。在这五个月期间，他任命 

采取了几项旨在挽救公司的经济措施，如关闭巴黎办事处和将业务经理的薪金减少 

3 3%；他还试图裁减人员，但是由于就业检査团没有完全同意以及由于罢工而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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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成功。在根据法院任命的管理人诉请命令承抠债务责任而进行的民事诉讼期间， 

敦刻尔克商业法庭听取了检察官的检控（他提及当时正在审理中的对执笔人的刑事 

诉讼，后来敦刻尔克减刑法庭于1 9 8 2年 5月 4 B决定宣告他无罪了，并于 1 9 

8 1年7月7日发现执笔人并没有证明符合《破产法》第9 9条意义的克尽职责， 

遂按照惯例命令他按5 %比例同其他管理人员一道承担部分公司债务，这些管理人 

员衩命令一共承担3 5%的债务。执笔人提出上诉，诉请上诉法院证明他在担任 

业务经理的五个月期间确已克尽职责。杜埃上诉法院 1 9 8 3年 7月 1 3日的命 

令虽然承认执笔人采取了若干措施，但是认为这些t在不惜一切代价挽救不断亏损 

的公司的措施，最后证明都不足以达利目的，并且认为，作为亚务经理，执笔人虽 

然协助使公司苟延残喘，但却使公司的财务状况更趋严重。因此，上诉法院考虑 

到他没有证明他曾尽其职责，遂确认下级法院的裁决，判定公司的部分债务由其管 

理人员承担，同时就其按百分比所确定的数额作出修正。由于上诉法院决定以 

1 9 8 3年 2月 1 5日为评价公司资产亏损的适当时间，因为当时无异议核实为 

3,000万法郎左右，所以上诉法院在其他管理人员之外，将执笔人赔偿款额定为 

3 0 0万法郎。执笔人然后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诉，辨称上诉法院错误地认为，他 

没有克尽职责，根据与诉讼无关的因素确定公司的亏损。 1 9 8 5年 5月 2日， 

最高法院驳回执笔人的上诉，认为上诉法院已证明事实无误，并且根据核实偾务贵 

任的说明作出决定，而且当事各方并未对此提出异议，因此，该上诉法院并没有忽 

视两造诉讼的原则。后来， 1 9 8 5年 1月 2 5日的新的《破产法》（ 1 9 8 6 

年1月1日起生效）废除失职假定，恢复证明失职的原则，以便在公司亏损时确定 

公司管理人员的责任。 

9. 3 委员会审议的第一个问题是，执笔人是否是遝反《公约》第1 4(1)条的受 

害人，因为如他所称的，他的案件没有按照该段的意义得到公正的听证。在这方 

面，委员会指出，该段不仅适用于刑事事件，而且也适用于涉及民事性的权利和义 

务的诉讼。虽然第 1 4条没有觯释在法律诉讼中什么是'"公正听证"（与同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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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有关判定刑事指控的第3段不同），但是《公约》第14 (1)条意义下的公正听证 

应当觯释为需要具备若干条件，如两造平等、尊重两遣诉讼原则，防止依据职权所 

作的纠正较原判更重，迅速审理等。因此，该件案情应根据这些标准来衡量。 

9. 4引起争议的是否适用 1 9 6 7年 7月 1 3日《破产法》第9 9条第 3段， 

其中规定假定置于司法监督之下的公司的管理人员方面失职，要求他们证明在管理 

公司事务时确曾克尽职责，否则就须对公司的亏损负责。在这方面，执笔人声称， 

最高上诉法院对于克尽职贲的解释过去严背，以致不啻使他丝毫不可能证明他已尽 

其职责。然而，委员会不应对执笔人提出的尽其职贵的证据的可靠性作出判断， 

或对法院自行裁量这项证据是否足以使他们开脱责任的权力表示怀疑。关于尊重 

两遣诉讼的原则，委员会指出，就其所知，渉及诉讼的事实中没有一件证明执笔人 

未能自行提出证据，或法院根据未经当事各方提出异议就受理的证据作出决定。关 

于执笔人甲诉的两遣诉讼原则衩忽视以致上诉法院增加执笔人偿付的款额，虽然法 

院任命的管理人没有要求作出这种改变，而且这项变更并未提交当事各方辩论，但 

委员会指出：上诉法院同初审法院所作的决定一样，根据惯例判定的责任来确定执 

笔人偿付的数额；当事各方并没有对这种核实责任的说明进行争辩；这笔确切的数 

额虽然大约相当于公司偾务的1 0%，但已判定由执笔人个人支付，而初审法院却 

命令其他管理人共同支付，如果证明无法收回他的共同偾务人应付的份额，则可能 

需要执笔人支付公司债务的4 0 %。 有鉴于此，使人怀疑增加了判定执笔人支付 

的款额，或两遣诉讼的原则和防止依据职权所作的纠正，使原判加重的原则衩忽视。 

关于作者所称他的案件没有在合理的时间内交付听询，委员会认为，就一件破产案 

件的情况而言，以及由于这种案件的复杂性，国内法院用来审理该案件所用的时间 

不能认为过长。 

9. 5关于所申诉的承抠执笔人衩控责任的行动违反《公约》第1412.)条所载假 

定无罪的原则，委员会指出，这条规定仅适用于衩控刑事罪的人。旧的破产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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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条规定在提不出证据证明克尽职贵时假定公司管理人员方面承担责任。但是 

这项假定与控告刑事罪无关。相反地，这条的假定渉及承祖因个人活动引起的风 

险的贵任办法——这一办法，在私法中众所周知，甚至以绝对或客观的责任形式存 

在，排除一切反证。就目前所审议的情况而言，偏袒债权人而确定责任，判定管 

理人员支付款额相当于他们所受的损失，所以应予支付，以偿付公司的债务。 

《破产法》第99条的目标是要债权人，但是它也规定了其他惩罚，但是这些惩罚 

是民法性的，不是刑法性的錯罚。因此，第14(2)条内假定无罪的规定，不能适 

用于审议中的案件。所谓《破产法》第 9 9条的规定后来因从债务的财务觯决来 

看有欠公正，遂撤销失职假定而予以修改，这种说法不能影响上述结论，因为这种 

情况并不意味着原来的规定违反上述《公约》的规定。 

9. 6 关于违反《公约》第2 6和第17(1)条的甲诉，委员会认为，关于在法律 

之前平等或法国法院所遵循的程序不当地污蔑第17条保障的名誉和声望，执笔人 

没有证明他是违反第2 6条的受害人。 

9. ' 7 人权委员会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第5条第4 

段的规定行事。它认为它所得到的事实没有显示任何迺反《公约》第1 4条第 1 

和第2段的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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ï.第 2 1 0 / 1 9 8 6和 2 2 5 / 1 9 8 7 ，鱼—,—Ear; 

P r a t t ^ I v a n Morgan控牙买加 ( 1 9 8 9 

年4月6日第三十五届会i义通过的意见） 

提 出 者 : E a r l P r a t t 和 I v a n Morgan 

据称受害人:执笔人 

有关締约国s牙买加 

i 1 9 8 6 年 1 月 2 8 日 和 1 9 8 7 年 3 月 1 2 日 

决定能否受理日期： 1 9 8 8年 3月 2 4日 

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2 8条设立的人权事务委员会: 

于1 9 8 9年 4月 6日开会， 

结束了对 E a r l P r a t t 和 I v a n Morgan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 

公约任择议定书》向委员会提交的第210/1986和225/1987号来文的审i义） 

审i义了来文执笔人和有关締约国向委员会提供的一切书面资料， 

通过下面： 

根据《任择i义定书》第5条和第4款所提出的意见 

1。 1 9 8 6 年 1 月 2 8 日 和 1 9 8 7 年 3 月 1 2 日 来 文 执 笔 人 是 E a r i 

P r a t t 和 I v a n Morgan ，这两位牙买加公民正在牙买加圣凯瑟琳地区监狱等 

待死刑.他们有律师作代表.他们声称是牙买加政府违反《公民权利和政治权 

利国际公约》第6、 7和 1 4条规定的受害人. 

2.1 1 9 7 7年 1 0月 6日，小 A n t h o n y MissickSt枪杀，据报导有三 

人涉及该枪杀事件，其中包括这两个执笔人，这两位执笔人于1 9 7 9 年 1 月 1 0 

日至I 5日在金斯敦逃回法庭受审.据称在 1 9 7 9年 1月 1 2日，星期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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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审时，一位重要的辩护方证人，即Clarence S m i t h先生，本来可以作证 

Pratt先生不在犯罪现场.但是，在他暂时萬开法庭回来后，法庭却已休庭至 

1月 I 5日，星期一.当天 S m i t h先生未出庭，法官则未听取其证词而结案. 

陪审团裁决两位执笔人犯谋杀罪，而这两人则被判处死刑. 

2.2 1 9 8 0 年 9 月 、 1 1月和 1 2月，牙买加上诉法院审i义了执笔人的上诉. 

辩护方的争辩是，^审法官"以不相干的理由和误解证据，不正当地任意决定在泄 

露不利证据时没有解散陪审团".上诉时受质问的"不利证据"就是原告主要证 

人的意外供述，即Pratt先生和Morgan先生认识死者已约有三年之久,，和Pratt 

先生与死者以前曾枪杀他们的另一位朋友.这项供述并没有指明遭枪杀的是什么 

枪杀事件的后果如何，而给陪审团的印象就是被告有杀害自己朋友的倾向. 

执笔人认为，陪审团应当被解散并重新审判，即如同辩护方所要求的那样.在将 

上诉驳回时，上诉法院认为初审法官的?f示并没有不利于上诉人.对于Morgan 

先生的特殊情况，审判记录显示不利于Morgai^生的唯一证据就是一名证人的供 

述，即在发生射击事件时他与 P r a t t先生在一起， W他身上也有带枪.该证人 

没有看到他实际开枪，同时也没有任何证据显示该项枪杀是依照预先的安排进行的. 

在答辩时，Morgan先生自己说他并不在犯罪的现场，当时他与他夫人和子女在一 

起. 

2 . 3上诉法院直到 I
 9
 8 4年 9月 2 4日，即在将近娘年后才提出它驳回该项 

上诉的理由.要求特别允许向枢密院司法委员会上诉的请求于 1 9 8 6年 7月 1 7 

日遭驳回.但是，司法委员会认为被指称的犯罪已过去约九年后和判罪七年后才 

将此事项提交委员会是件丢脸的事‧司法委员会特别认为牙买加上诉法院推迖提 

出判决书（从听审日期至今已将近有四年）是不可宽恕的而且也是绝对不可再发生 

的（特别是对死刑案件）.枢密院司法委员会对这种推迟表示十分抠忧，它指出 

这可能是造成严重不公平的原因而可能也会构成不人道和有辱人格的待遇.它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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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执笔人声称这种"不可宽恕的推迟"构成了残酷和不人道的待遇，即从1 9 8 0 

年至1 9 8 4年，他们不能请求特别许可向枢è院提出上诉，因为没有牙买加上诉 

法院的判决书不能援用这W程序.此外，在这整个期间，他们被关在保留给待受 

死刑惩罚的罪犯的监狱里. 

2。4 1 9 8 7年 2月 1 3日发出的执行令状是要在1 9 8 7年 2月 2 4 日 将 

P r a t t先生和 M o r g a n先生处死. 1 9 8 7年 2月 2 3日这两人的死刑获延期 

执行 .他们在处刑前的 4 5分钟才知道死刑延期举行. 

3。 对于 P r a t t先生的案件，根据 1 9 8 6年 7月 2 1日的临时决定，人权 

事务委员，除其他外，请该締约国根据委员会i义事MM第8 6 和 9 1条，在委员会 

有机会进一步审义来文能否受理的问题以前不要对执笔人处决，并向委员会解释可 

供执笔人使用的若干司法补救办法. 1 9 8 6年 1 1月 1 8日，締约,提出的辩 

护词提供了委员会所要求的解释. 

4。 作为1 9 8 7年 3月 2 0日一封信的附件，执笔人代表提供了进一步的资 

料.他特别辩解说：（a)对执笔人推延司法程序构成了违反在合理时间内受审理的 

权利； œ由于这种推迟和由于执笔人在 1 9 7 9年1月被判罪和判决后一直被关 

在死囚牢房里，因此他们是受到残酷、不人道和有辱人格的待遇；（c):^达处决令 

状将相当于生命的被任意剥夺，和(d)上诉法院未能在合理时间内提出判决书是构成 

违反牙买加宪法第2 0条的规定并与,上诉法院应对作出的一项重要判决提出理由的 

义务相违背，因此也违反自然公正的原则. 

5。 根据1 9 8 7年 3月 2 4日关于Morgai^生来文的决定，人权事务委员 

会将该来文转交締约国，请它根据暂定i义事规则第 9 1条的规定提供有关来文能否 

受理的问题的资科和意见，并根据议事规则第86条，请它在委员会能有机会对该 

案件作最后决定之前不要将 M o r g a n先生处死.关于 P r a t t先生的来文，根据 

1 9 8 7年 4月 8日在第 9 1条下作出的决定，委员会决定将进一步资料转交締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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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并请它说明：（a)上诉法院通常要多久时间才能对不服判死罪的上诉提出判决书； 

和 ( t Lh诉法院为何在驳回执笔人的上诉的三年又九个月后才提出判决书.关于 

Morgan先生的案件，根据暂定i义事规则第8 6条，他请締约国在委员会能有机会 

对该案件作出最后决定之前不要将执笔人处死. 

6 . 1在 1 9 8 7年 6月 4日和 1 0日，很据第 9 1条就第 2 1 0 / 1 9 8 6和 2 2 5 / 

1987号来文提出的两份意见书中，締约国就委员会1 9 8 7年 4月 8日的决定提 

出的问题（上面第5款提到的）作答，并根据若干理由反对受理该些来文. 

6.2关于委员会的第一个问题，它说明： 

"上诉法院的惯例是力图在听审上诉期间或最迟在下一次听审期间对刑筝案件 

作出裁决.这意指裁决或裁决理由通常是在听审上诉的三个月内提出." 

关于第二个问题，它指出： 

" 1 9 8 0 年 1 1 月 1 2 曰 ， E a r i ：pratt和工van Morgan请求准许上 

诉的申请已由上诉法院听审，上诉法院拒绝该项申请并答应在稍后日期提出 

书面理由.令人遗憾的是，由于疏忽出错，该案件的又件却与结束案件的档 

案混在一起 . 直到 1 9 8 4年夏季才提请将编写判决书说明裁决理由尚未解 

决的法，注意这件事，然后该法官便开始处理这个问题." 

6.3该締约国拒绝执笔人的争论点，即他们案件的司法程序的推迟构成对在合. 

理时间内听审权利的违反.该締约国认、为，从上诉法院裁决到提出书面裁决的三 

年又九个月期间，执笔人或其律师本来可以向上诉法院申请判决书；如果他们这样 

做，上诉法院将会提供该判决书.根据该締约国，被告坚持其权利的责任是对关 

于侵犯要求在合理时间内审判的权利的指控进行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 由于据称 

执笔人没有坚持其权利，因此締约国坚决主张《公约》第1 4条第3((3)段（它认为 

这一条与牙买加宪法第2 0条第 1段有相同之处）并未受到违犯.该締约国进一 

步否认有关执笔人司法程序的推迟是违反《公约》第7条的残酷、不人道和有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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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的刑罚行为，或送达将执笔人处死刑的令状将相当于对生命的任意剥夺.. 

6。 4締约国进一步坚决主张执笔人的来文是不能受理的，因为他们没有用尽国 

n的各种法律补救方法，这是《任择i义定书》第5条第2(D)款所规定的.它指出 

关于执笔人的控告——侵犯要求不被无故拖延审判的权利和侵犯保护免于受酷刑或 

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的权利——执笔人本应可要求最高法院给予平反，' 

声称牙买加宪法第I 7和 2 0条第1段所侏护的这些基本权利受到侵犯. 

7 . 1在其 1 9 8
 7
年 1 0月 2 9日的评论中，执笔人坚决主张他们的指控是有 

充分根据的，而他们的确已用尽一切巧供使用的法律补救办法.他们提及枢密院 

司法委员会在《Noel R i l e y等对检査总长》《 1 9 8 1年）中的判决，即该司 

法委员会以多数票（ 3比 2 )决定，无论推迟执行合法裁决的死刑的理由或期间， 

这种推迟并不能作为认定处死刑是违反牙买加宪法第 1 7条的规定的理由.因此， 

将基于宪法向最高法院提出的请求作为埋由是不可成立的.任诃这种请求必将失. 

败歩将不利于申请人：因此，这不是可供申请人使用的国内补救办法.19 8 6 

年 7月 1 7日，枢密院司法委员会拒绝申请人要求特别准许他们提出上诉. 

7。 2 在 1 9 8 8年 2月 1 7日根据第9 1条进一步提出的意见书中，执笔人提 

供关于所违反《公约》第 1 4条的规定的其他资料，说明他们未得到公正审判并 

未给予机会证实他们的无罪.他们声称，在审判时法官询问了主要原告证人，该 

证人回答说Pratt先生所枪杀的人并不是受害人；此后，法官不但请速记员重复 

一遍这个不利的证词，而且还继续听审律师在陪审团面前就这些证据提出的意见. 

因此，陪审团便不可能忽略上述不利于Pral;t先生及其M人Morgan先生的证 

据.此外，由于律师是在法官询问证人后立即在陪审团面前提出意见的，因此陪 

审团认为这强调了这项证据是有损害的.他们认为，损害的程度使法官在进行证 

据概述时不能作公平的调整；而无论如何他也拒绝这样做.报执人认为法官对他 

们是有偏见的.根据执笔人，法官存有偏见的第一个例子就是他拒绝向陪审团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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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他们过去的好品格..他们认为这项证据应获接受.最后，他们认为他们没有 

得到好的辩护.—他们特别指出，还在等待一名不在犯罪现场的重要证人出庭证明 

p r a t t先生在发生谋杀案件时是在他处时， P r a t t先生的律师就决定在此时结 

案并将此决定通知法庭，他们认为这种作法是错误的.据说这项事已获上诉法院 

一项声明的支持，上诉法院在驳回关于提出新的不在犯罪现场证据的申请时，对 

P r a t t先生的律师作如下批评："⋯这显然并不是一个没有证人的情况.实际 

上，我们认为审问律师是选择要结案并冒预期的风险". 

7 . 3由于上述理由，孰笔人认为他们被有效地祖绝了证明其无罪的机会.在 

这方面，他们提及1 9 8 4年 5月 2 5日，经济及社会理事会通过的"关于保护死 

刑犯的权利的保障措施"的第1984/50"^决i义，特别是第 号保障措施： 

"只有在经过法律程序提供确保审判公正的各种可能的保障，至少相当于 

《公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 4条所载的各项措施，包括任何被怀疑 

或被控告犯了可判死刑罪的人有权在诉讼过程的每一阶段取得适当法律协助后， 

才可根据主管法庭的终审执行死刑." 

8. 1 9 8 8年 2月 2 3.曰发出的第二张执行令，命令于1 9 8 8年 3月 8日 

将执笔人处 I 1 9 8 8年 2月 2 4日，人权事务委员会主席致牙买加副总理和外 

交部长的电报，要求遵照其1 9 8 7年 3月 2 4日和 4月 8日的决定延期执行。 1 9 

8 8年3月1日，这两人获第二次延期执行。 

9. 1 在审议来文内的任何请求时，人权委员会必须根据暂定议事规则第8 7条 

决定来文在《公约任择议定书》下能否受理。 

9. 2 在认为第210/1986和225/1987号来文是述及据称自1 9 7 7年 1 0 

月以来在牙买加发生的同样事件,-囡而可适当地一起加以处理时，1 9 8 8年 3月 

2 4日，委员会俊照其暂定议事规则第8 8条第2段决定一起处理这些来文。 

9. 3 按照《任择议定书》第5条第Sfe}款的规定，委员会确定，虽然执笔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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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已由美洲人权委员会审议；但是，这些案件已不再依照另一种国际调查或觯决 

程序来加以审査。 

9. 4 关于締约国的争论点，即执笔人因仍能将其案件提交牙买加最高法院而未 

用尽国内各种补救办法，委员会指出有关违反《公约》第1 4和7条的指控是不可 

分开地联在一起的，而就第14条而言，执笔人已用尽了各种可供使用的补救办法。 

因此，委员会无法査明执笔人并未符合《任择议定书》第5条第2 (b墩的规定。 

10. 1 9 8 8年3月24曰，人权事务委员会囡而决定来文是可受理的。 

11. 1 1 9 8 8年 8月 1 9曰，根据《任择议定书》第4条第2款的规定提出的 

意见书，締约国指出，对执笔人关于违反第6条的指控来说，委员会关于可受理的 

决定指出它已不再审议这项诉讼。关于所称的对第7和1 4条的if反，缔约国重申 

其在上面第6. 4段概述的论据和上面第7. 1段对执笔人争论点的评论，关于由于 

枢密院对《 R i l e y对检察总长》案件的决定所定下的先例，对他们案件提出的， 

援引宪法的请求必将失败，它指出，关于用尽国内补救办法的规定是由《任择i义定 

书》各締约国通过的，因此对于该案件，该项规定并不能因执笔人提出的理由而被 

当作巳获满足或已获豁免。最后第5条第2(t)款的唯一规定（即"如果救济办法之 

实施有不合理的拖延"，一般规则将不适用）据称不适用于该案件。 

11. 2该缔约国对"由于枢密院对Riley's案件的裁决，就牙买加宪法第1 7条向 

最高法院提出的请诉书必将失败"的论点不予接受。它坚决主张，虽然先例原则确 

实是可晋遍适用的；但是，以原先的裁决是因失察而作出的为理由，这项原则也确 

实可宣告无效。因此，执笔人可证明《Riley对检察总长》的裁决是因失察所致的， 

特别是参照Seaman勋爵和Brighfinan勋爵提出的反对意见。缔约国认为，为此理 

由就没有理由不顾其有关第7条的来文是否可受理的论点。 

11. 3关于所指称对第 1 4条的违反，缔约国提及委员会关于能否受理的决定处 

理此一问题的方式的"难以理觯的方面"和它早先提出的意见，即由于执笔人未能 

使用牙买加宪法第2 5条提供的补救办法而未用尽国内各种补救办法，囡此该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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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文是不能受理的。它认为，由于执笔人对无法使用这方面的补救办法提出控诉， 

因此预期委员会应宣布因未用尽国内补救办法而不能审它将委员会的论证形 

容为"荒唐的"，并确认委员会的结论（即就第1 4条而言国内补救办法业已用尽） 

是以下列简单的辩护理由为依据的："关于还反《公约》第1 4和7条的各项指控 

是不可分开地混合在一起，而就第14条来说，各种可供使用的补救办法已援用无 

，， 
11. 4根据締约国，后一个理由是： 

"不合理和荒唐的原囡是因为第一，〔委员会的〕决定未确定假定的原则 

的根据，即如果有关第1 4和7条的指控是不可分开地混合在一起，为此理由 

当地补救办法便业已被援用无遗；第二，假定任何这类原则是有效的（締约国 

并不以为然），该决定是通过辩护而非道理作出的，那它不为"不可分开地混 

合在一起"提出任何理由或说明；总之，该项决定未说明有关单独条款的不同 

指控是如何 < 不可分开地混合在一起，。" 

11. 5因此，締约国认为委员会关于能否受理的决定是"不当而又缺乏根据的"， 

并重申它认为由于国内补救办法未被援用无遗，因此有关第1 4条受到违反的指控 

将是不能受理的。 

12. 1根据《任择议定书》第5条第1款的规定，人权事务委员会参照各方面提 

出的一切资料审议了所收到的来文。 

12. 2委员会注意到締约国的论点，即关于所称对第7和1 4条的违反，执笔人 

没有用尽国内补救办法。这使它有机会扩大其关于能否受理的调査结果。 

12. 3締约国坚决主张委员会在援用当地补救办法的规则方面（除补救办法被不 

可接受地拖延以外）没有处理权，即在当地补救办法未被援用无遗的情况下，它必 

须宣布来文不能受理。这在原则上是正确的；但是委员会必须确定是否还有那些有 

效的地名补救办法可供执笔人无遗地锾用。地方补救办法规则不规定釆用客观上并 

无戍功希望的上诉办法，这是国际法和委员会的裁决规程的既定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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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 4委员会充分注意到缔约国的论点，即在牙买加最高法院代表执笔人提出宪 

法请求并不会只因枢密院司法癸员会对《Riley对检察总长》的案件作出的裁决所 

定下的现例而必将失败，和执笔人可争辩该项裁决是因失察所致的。 

12. 5对枢密院在Riley案件上作出的裁决进行彻底审査并宜于认定这项裁决是 

因失察所致的。这项裁决明确地认可枢密院在另一项有关牙买加宪法第三章的案件 

上作出的结论，a该结论认为这一章的假设是"其所包括的各种基本权利已由现行 

法律保障给牙买加人民"，和"生效的各项法不能受调查以确定它们是否符合第 

三章各项规定的明确条件"。虽然Scarman勋爵和Brighfinan勋爵确实不同意大多 

数的意见，但是，他们也承认过，只有在已无其他适当补救办法时才能援用宪法的 

补救办法。在这些情况下，执笔人律师可客观认为，根据先例原则，在Pratt先生 

和Morga嘵生案件上基于宪法的请求必将失败，因此也不再有任何有效的地方补救 

办法可供援用无遗。 

12. 6牙买加宪法第 2 0条第1款保障要求公正审判的权利，第2 5条则规定执 

行保障个人权利的各项规定。第2 5条第2款则规定最高法院对"审理和确定请诉 

书"有审判权，但最后再指出下列条件： 

"只要最高法院不行使其在此分条下的权利，如果它相信有关人士可利用 

或已利用任何其他法律下对所指称违法的适当补救办法。" 

委员会认为执笔人通过向牙买加上诉法院提出上诉和请求枢密院司法委员会特别准 

许提出上诉对所称对其要求公正审判的权利的侵犯有可供利用的补救办法。囡此， 

他们的情形是归于申请第2 5条第2款所规定的资格的范围，这进一步确定通过基 

于宪法的请求将不再有地方补救办法可供利用。 

12. 7基于上述理由，委员会不相信基于宪法的请求将构成执笔人在《任择i义定 

书》第5条第2(b)款含义范闱内的有效补救办法。因此，委员会认为没有理由修订 

其 1 9 8 8 年 3 月 2 4日关于来文可受理性的决定。 

13. 1关于所称对第 1 4条的违反，委员会面前有两个问题：第一，审议有关法 

_ 267 -



定代理人和有无证人的问题是否等于违反要求公正审判的保障；第二，上诉程序有 

无被无故拖I委员会已审议了它收到的有关金斯敦巡回法庭的审判及其后的上诉 

13. 2关于第 1 4条下的第一个问题，委员会指出执笔人已正有法定代理Ao虽 

然利用国家提供的法定代理人的人可能经常认为若是由他们自行选择的律师作为代 

理人他们将得到更好的辩护；但是，这并不构成締约国对第1 4条第 3 (à)款的违L 

而且委员会也不能确定Pratt先生的律师未能坚持在给案前传唤作证不在犯罪现场 

的证人是否属于职业意见或疏忽的问题。委员会认为上诉法院不坚持传唤这个证人 

并不违反《公约》第1 4条第 3 (e)款的规定。 

13. 3关于第 1 4条下的第二个问题，委员会提出执笔人案件司法程序的拖延是 

违反了执笔人要求在合理时间内听审的权利。委员会首先指出第1 4条第3(c)款和 

第 1 4条第5款应一起解释才能使要求审理判罪和刑罚的权利不被无故拖延。在这 

方面，委员会回顾其关于第1 4的一般评论，第1 4条，除其他外，规"〔司法程 

序〕的各个阶段应不被无故拖延，为使此项权利发生效用，必须有一个程序保证初 

审和上诉的审判均不被无故拖延"。 

13. 4締约国坚决主张，从驳回执笔人的上诉到上诉法庭提出书面判决所经过的 

这三年又九个月的时间最由于失察的缘故，而执笔人应坚持他们有权利要求提早收 

到书面的判决。委员会认为拖延这4 5个月的责任在于牙买加的司法权。这项责任 

既不取决于被告在审判时要求有成果，同时被告未提出要求也不能作为责任未履行 

的理由。委员会进一步认为枢密院本身也形容这种拖延是不可宽恕的（见上面第 

2. 3段）。 

13. 6关于第7条，委员会面前有两个问题：第一，司法程序的过份拖延是否不 

仅构成对第14条的违反，而且也构成"残酷、不人道和有辱人袼的待遇"。枢密 

院提到了这项案件的拖延可能构成残酷和不人道的待 i i o原则上拖延的司法程序本 

身即使可能是为罪犯造成精神压力的原因，但并不构成残酷、不人道和有辱人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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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àSo但是，涉及死刑的案件的情况可能则相反，因此对每个案件的情况将有需要 

进行评价。对目前的案件，委员会不认为执笔人并没有充分证明司法程序的拖延对 

他们构成第7条下所指的残酷、不人道和有辱人格的待iio 

13. 7在第7条下的第二个问题是关于执行令状的问题和延期执行的通如。发出 

执行令状的问题必然会使有关人士极度痛苦。对执笔人的情形，死刑执行令总督发 

出两次，第一次是在 1 9 8 7年 2月 1 3曰，第二次是在 1 9 ' 8 8年 2月 2 3日。 

明显的是， 1 9 8 7年 2月 2 3日中午决定发出的第一次延期执行令是直到1987 

年 2月 2 4日指定执行时间前4 5分钟才通如执笔Ac委员会认为，从发出延期执 

行令时间到将执笔人从死囚牢房带走的时间的延迟2 0小时，这在第7条的含义下 

构成残酷和不人道的待遇。 

14. 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第5条第4款，人权筝务 

委员会认为委员会查出的事实显示有违反《公约》的下列条款： 

(a) 第 7条，因为 P r a t t先生和 M o r g a r ^生是在 1 9 8 7 年 2 月 2 4 曰 指 

定的死刑执行前4 0分钟才获悉1 9 8 7年 2月 2 3曰发给的延期执行令； 

(b) 第 1 4条第3(c)款连同第5款，因为执笔人的审判被无故拖I 

15. 委员会认为，对于死刑案件，1各缔约国的紧急任务就是要严格注意《公约》 

第 1 4条规定的获公平审判的保障。虽然，对这个案件，第6条并不是直接争论点， 

即在《公约》下死刑本身并不是非法的；但是，在締约国违反其在《公约》下的任 

何义务的情况下是不应当判以死刑的。委员会认为违反第1 4条第3(c)款和第7条 

的受害人有权利援用补救办法，在这特别情况下的必要先决条件就是减刑。 

注 

a 《检察官对Nasralla》（1 9 6 7 年 ） 2 A U ^ E R 16 L牙买加宪法关于个 

人权利的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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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第 2 1 8 Z 1 9 8 6号来文， H e n d r i k a S. V o s 

^ 兰 （ 1 9 8 9年 3月 2 9日第三十五届会议 

通过的意见） ' 

提出者： H e n d r i k a S. Vo s (由M • D i e p s t r a t e n代表） 

'据称受害人:执笔人 

有关締约国：荷兰 

来文日H: 1 9 8 8年 3月 2 4日 

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M际公约》第2 8条 的人权委员会s于 

1 9 8 9年 3月 2 9日稀会议； 

完成了对 H e n d r i k a S. Vo s先生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责 

议定书》向本委员会提交的第21 8/1989号来文的审议； 

考虑了来文执笔人和有关締约国提供给委员会的全部书面资料， 

通过下列意见： 

根据《任责议定书》第5条第4款提出的意见 * 

1.来文（第一封信的日期为198 6年 1 2月 2 3日，以后又于 1 9 8 7年 3 

月 5日和 2 6日和 1 9 8 9年 1月 3日来文（执笔 A ; | : H e n d r i k a S. V o s 是 

荷兰的公民，并居住在该国。她声称她是荷兰违反《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 

约笫2 6条的受害人。她由一名律师代表。 

2. 1执笔人声称，自 1 9 7 6年 1 0月1日起，她在一般残废人福利法的规定 

下从新一般贸易协会可以收到一笔津贴，但是从1 9 7 9年5月开始，由于她的前 

夫（在1 9 5 7年离婚）死亡以后，这笔残废津贴就根据一般残废人福利法第3 2 

条第1 (b)款的规定而终止了，因为她从那时开始可以在一般寡妇和孤儿法的规定下 

‧ F r a n c i s c o A g u i l a r u r b l n a i f e : ^ ^ B e r t i l We nue r g r en先生个别 

提出的意见原文已经列入为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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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后者的规定中，她得到的津贴比她原来得到的少9 0盾。 

2。 2执笔人指出，她首先在阿纳姆上诉法庭对新一般贸易协会的决定提出申 

诉，但是在1 9 8 0年 3月 1 0她的申诉被驳回。此后她再次向该上诉法庭提出 

申诉，但是在1 9 8 1年 6月 2 3日又被驳回。进一步向中央上诉法庭提出的申 

诉中，执笔人直接引用了《公约》的第2 6条。该上诉法庭于 1 9 8 3年 1 1月 

1日驳回她的申诉。因此国内的法律程序已全部用尽。 

2。 3执笔人曾经在荷兰的法庭中称，当一个残废的男人在他的（前）妻死去 

之后可以仍然保留他获得残废津貼的权力，而是一般残废福利法第3 2条中做了一 

个不恰当的性别上的区分，那皿一名残废的妇女当她的（前）夫死去后并不能够 

保有残废津貼的权利。该条的第一(b)款中规定： 

"1.当下列情况发生时，职亚残废福利将被撤回： 

« , 。 ， ， ， ， 

"(b)当一名收到这种福利金的妇女有资格得到寡妇的退休金或按照一般寡 

妇和孤儿法的规定能够得到寡妇福利金时。" 

在她的案件中，她指出，行使这条法律特别不公平，因为她已经跟她丈夫离婚了二 

十二年，当她变成残废以后，她一直依靠她自己的能力为生。因此，她声称，她 

应当主要被认为是一个残废的人而不是一个寡妇。 

2. 4在驳回执笔人认为她是《公约》第2 6条规定下的受害人的声称时，中央 

上诉法庭在其1 9 8 3年 1 1月1日的决定中指出： 

"根据这两项条款的措词（《公约》第2 6条和第 2 ( 1 )条），联系起 

来看，显然第2 6条并不只适用于《公约》中所承认的公民和政治杈利。在 

回答一个问题，及这一条是否在社会保险权利方面也可以引用，也就是此处争 

议的问题，法庭提出下面的考虑： 

"除了公民和政治权利公约》以外，《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能》 

也在同时和同一地点締结。法庭的意见是，这两项《公约》的案文和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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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所涉国家的意图，都必须一并考虑，因为从这两项《公约》的历史来看， 

本来想拟订一项公约的计划被放弃，理由是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一一相对于 

公民和政治权利——只能逐步莸得实现，其手段是立法和其它行政措施。涉 

及这两项《公约》的国家显然也是从这样一个区分出发的，因为《经济、社会 

和文化权利国际能约》对该公约所承认的权利只规定了一个所谓的报告制度， 

而《公民和政治权利国际能约》还规定了一个国家间的控诉制度（在《公约》 

第 4 1条及以后诸条中加以规定（以及一个个人的指控制度（在《公约》的 

《任择议定书》中加以规定),现有社会结构中所作的区别，这有时也反映 

在社会保险制度中，可能可以被认为是具有歧视性，如男女和已婚未婚之间的 

区别，这些只能逐渐地通过立法程序来解决⋯⋯在这个基础上，这项争议中设 

法将《公民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2 6条同社会保险权利联系在一起的说法 

必须予以驳回。" 

2. 5执笔人声称，中央上诉法庭对《公民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2 6条的实 

用范围的解释是错误的，并要求委员会确认停止付给她津贴是一种根据性别和婚姻 

状况而作出的歧视行为，违反了《公约》第2 6条的规定。 

3 • 人权委员会工作组在其1 9 8 7年 3月 1 8日的决定中按照暂定议事规 

则第 9 1条的规定向所涉締约国发出通知，要求他提出关于可否受理这项来文的问 

题的有关资料和意见。 

4 . 締约国在其1 9 8 7年 6月 2 5日的来文中保留就此来文是否能够受理的 

问题保留她提出意见的权利，因此，締约国建议委员会或许应当决定将是否受理 

的问题同来文本身是否有充分的理由的问题一并考虑。 

5 . 执笔人对締约国的来信提出评论的截止日期是1 9 8 7 年 9 月 4 日 。 没 

有从执笔人处收到任何评论。 

6. 1在审议任何一份来文的声称以前，人权委员会根据其议事规则第8 7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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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必须决定该来文按照《公约》的《任择议定书》是否能够受理。 

6 , 2按照《任择议定书》第 5条第 2(a)款的规定，如果一件案子正在受到另 

一个国际审查或 机构审议之中时，人权委员会就不能够审理来文。在这方面， 

委员会确知这件案子并没有在任何其它的国际审査或仲裁机构中审理。 

6- 3按照《任择i义定书》第5条第203)款的规定，除非一切案子的国内补救办 

法都已用尽，否则委员会不得审理这份来文。在这方面，委员会指出，执笔者在 

来文中所说的国内补救办法都已用尽的说法没有受到任何争议。 

7 . 1 9 8 8 年 3 月 2 4日，安全委员会因此决定，这份来文可以受理。根 

据《任择议定书》第4 ( 2 )条的规定，締约国应当在收到关于委员会受理来文的 

通知的6个月之内向委员会提出书面的解释或说明，指出她就此事所采取的任何措 

施。 

8 . 1締约国根据《任择议定书》第 4条第 2款的规定在 1 9 8 8 年 1 0 月 2 8 

日提出了说明，其中在讨论本案件的理由是否成立之前，指出，他注意到在其 

C c P R / c / 2 a / D / i 7 2 / 1 9 8 4 , c e P R / c / a Q / D / l 8 0 / 1 9 8 4和。 C Qy^/ 

1 8 2 / 1 9 8 4号的通信中就《公约》第 2 6条是否适用于社会保险权力的问题所提 

出的意见，并表示他维持他的立场，尽管在其说明中没有提到这方面。 

8 . 2在讨论本案的理由时，締约国首先提出荷兰有关法律的说明如下： 

8 . 3 "荷兰社会保险法包括职员#险社会和国家保险计划；由于职员保险计划 

与本案件无关，此处不予讨论。国家保险计划的目的是确保所有荷兰的居民都不 

至于受到某些不幸情况的财物后果的伤害，国家保险计划根据法定最低工资向所 

有生：还的配偶、老年人和长期残废的人保证一笔数目的福利金。这笔福利金是以 

总额计算的。它的数额是以扣除了社会保险金的税之后的净额来算的，这个数额 

能够使受人维持生活"。 

8 , 4 1 9 7 5年 1 2月 1 1日，一般残废福利法案就长期残废创立了一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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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计划；按照该法案的规定，任何人的残废在一年以上时可以得到一份基本福利。 

如果受人在残废以前曾经有全天工作的职业，那么就可以获得福利的全额（相当 

于最低生活费）。如果受人只是部分残废，则福利金会按比例减少；福利金的 

数额还根据 人在残废之前每周工作的时数。如果一般残废福利法案所给付的 

福利金少于最低为生标准时，则在11家援助法或补充法的规定下，受人还可以得 

到补充福利。 " 

8. 5 "一般残废福利法案于1 9 5 6年4月9日创立了一个国家保险计划，其 

中保障寡妇和孤儿可以根据法定最低工资得到福利金，如果她们的丈夫或父亲死亡 

的话。这个法律的理由是，在一个已婚的男人死亡之后，他的寡妇很可能没有足 

够的维生能力。当这个法案莸得通过的时候，一般认为，如果一名寡妇具有充分 

的理由不能够赚取她自己的生活费（例如，因为她仍然需要照顾小孩或她年龄过大).-

那么应当给她福利金。在有些情况下，即使这些妇女已经同死者离婚，她们仍然 

可以得到一般残废福利法的福利金。" 

8. 6 "在一般寡妇和孤儿法莸得通过的时候，普遍的情况是男人是家庭中挣钱 

的人，因此在他意外死亡的时候，应当向受他抚养的人提供财物援助。在近几年 

间，很多已婚的妇女也在外工作，而未结婚的人组成家庭生活的人数也越来越多地 

得到传统家庭的待遇。因此，政府自从8 0年代早期开始就在研究如何修改一般 

残废法；其中审査的一个问题就是妇女在该法律中所享受的特别待遇是否在今天仍 

应 保 留 。 " 

8. 7 "将来关于生还的受抚养人的法律会有什么内容现在不得而知。由于荷 

兰是欧洲共同体的成员，他在所有方面将遵守欧洲共同体的指示所包含的义务，而 

现在正在编写关于婚姻生还者的性别平等的规定；这项指示预期要在很多年之后才 

会生效。但是，荷兰政府可能在欧洲共同体的指示生效之前就提出新的法案。" 

8. 8 "在一个社会保险制度中，必须确保的是一个人不能够同时获得一个以上 

的福利，因为每一项福利的目的都是提供维持生活需要的全部收入。因此*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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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这种保险法案都包含有某些限制，以防止重复给什福利金。立法人员必须决定 

到底一名合乎从一般残废福利法案和一般寡妇和孤儿福利法案的资格的受惠人到底 

应当从那一个来源取得福利金，而作出的决定是，在这个案件的情况下应当从一般 

寡妇和孤儿法案的规定中支付。这个决定的根据是一般寡妇和孤儿法案第3 2条 

第l(b墩，其理由，除其他外，是执法时的一些现实考虑。例如，这是为了防止 

使一个人在两个负责给付福利金的单位的记录中，也同时为了防止征收两份所得税。 

8.9 "—般人员，从一名寡妇的角度来看，得到一般残废福利金比得到一般寡 

妇和孤儿的福利金有利；如杲立法者决定让一般残废福利金具有优先地位，那么许 

多寡妇都将处于更不利的地位，囡为对一名已婚妇女而言，一般寡妇和孤儿福利金 

高于一般残废福利金。这是囡为大多数已婚妇女虽有做零工的经验，所以在长期 

残废的情况下此人得到部分的一般残废福利金。这并不是说，在所有的情况中对 

所有的寡妇都是有利的：它只是说这是对大部分人是有利的。在有些情况下可以 

想象，一般寡妇和孤儿福利金会稍微低于一般残废福利金。Vos女士的情况显然 

是这一种。，， 

8. 10 "但是，事实上，在一个特定的案件中，在执行一般残废福利法案第3 2 

条第1 (b歜的时候到底是否会对某一个特定的个人产生不利的后果适于《供应权利 

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2 6条的规定中所涉的歧视问题完全无关的。在这一方 

面，可以参考委员会第2 1 2 / 1 9 8 6号决定（：P. P. C.荷兰），在该案件中， 

除其他外，决定第26条的范围并不包含如何分配福利金的法律。"a 

8. 11最后，荷兰政府指出，在审查一般寡妇和孤儿法（第8. 6和 8 . 7段） 

时，对一般残废福利法和一般寡妇和孤儿法之间的重复的问题已经作了非常明确的 

审査。 

9. 1关于执笔人根据《公约》第2 6条的规定所提出的具体指控，締约国反驳 

Vo s女士的论点，即"一般残废福利法第3 2条第 1 ( b )款在性别间作了不合理的 

歧视，因为一名残废的男士在妻子（离婚或没有离婚）死去后可以得到残废福利金， 

而一名残废妇女在她的丈夫（离婚或没有离婚）死后却无法得到。一名残废寡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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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一名残废的夫之间的差别可以解释如下。男子得不到生活配偶的福利，因此 

不产生所谓重复给付福利金的问题。正是囡为一名残废的男子不能够得到一般寡 

妇和孤儿的福利金，而一名寡妇可以得到，所以一般寡妇和孤儿福利不影响到男子。 

9.2 "荷兰政府指出，一般寡妇和孤儿法的规定其实是为了照顾妇女的，正囡 

为如此，许多人曾经指出一般寡-妇和孤儿法对男人歧视。正是目前正在审查一般 

寡妇和孤儿法的原因之一。虽然如此，这并不是 V o s女士和损怨之处。总之, 

应当可以作出结论，即申诉人所提到的案件不属于《公约》第2 6条的范围。，， 

10. 1执笔人在其 1 9 8 9年1月3日的评论中重申他的观点，即一般残废法第 

3 2条第 1 (b)款违反了《公约》第2 6条的规定。他还辩称，只要第 2 6条与 

此案有关，那么，必须接受从《公民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生效开始它就对此案有 

关。他虽然承认并不是每一件不平等的待遇都构成非法的歧视，可是他认为，从 

1 9 7 9年开始，任何在社会保险领域中的不平等待遇都应当以《公约》第2 6条 

的规定来加以审査。 

10. 2执笔人在反驳中央上诉法庭对《公约》第2 6条的解释时说，给予一个政 

府额外的时间去消除不合法的歧视是不符合第26条的，来文所提出的问题是：到 

底这种难予区分的办法能不能被接受，至于政府在1 9 7 9年以后是否需要时间来 

消除这一项区分是与本案无关的。 

11. 1人权委员会在考虑到来自各方的所有资料以后按照《任择意定书》第5段 

第2款的规定审议了来文。 

11. 2委员会指出，締约国在其按照《任择意定书》第4条第2款所提出的说明 

中对《公民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2 6条的是否适用于来文时作保留意见（上面 

第 8 , 1段）。在这方面，委员会已经在它的裁决中指出，即使某一件行为己经 

在其他国际文书中，如《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消除对妇女一切形 

式的歧视》、或涉及本案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公民和政治权 

利国际公约》仍然适用。虽然两项公约的起草过程中互相关连的情况，委员会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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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需要充分行使《公民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在这一方面，委员会指出，《经 

、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2条的规定并不会与《公民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第 2 6 条 冲 突 。 . 

11. 3委员会进一步指出，当前的问题不是締约国是否需要制定法律，如一般残 

废福利法和一般寡妇和孤儿法，而是这项立法是否违反了《公民和政治权利国际公 

约》第 2 6条中所载的执笔人的权利。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法律不能有任何歧视 

的提供平等的保护的原则是否使所有不同的待遇变成歧视性待遇。根据合理的和 

客观的标准所作的区分并不在第2 6条的含义下所禁止的歧视。此外，在划一地 

执行某项法律所产生的后杲本身并不构成被法律禁止的歧视。 

1 2 .委员会还需要决定的是，执笔人所指控的不利于他的待遇是否是基于执行 

了一项具有歧视性的法律所造成，因此，侵犯了他在《公约》所规定下的权利。根 

据締约国对立法历史所提出的觯释，委员会认为，执行一般残废福利法和一般寡妇 

和孤儿法（上面第 8 . 3至 8 . 1 0段）虽然造成了对Vos女士不利的后杲，可 

是这是划一地执行一项法律的结果，其目的是避免两项社会保险福利的重复。这项 

法规所根据的是，客观和合理的标准，特别Vos女士符合两项法规的福利制度的 

目的都是在保障所有属于这些类别的人能够获得维持生活的收入。因此，委员会 

不能认为 V o s女士是在《公约》第 2 6条的规定下的歧视受害人。 
< 

13 .人权委员会根据《公民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任择意定书》第 5条第 

4款，认为所提出的事实并没有显示违反了《公民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任何条 

款。 

a CCPRZ ( V 3 2 / T V 2 1 2 / 1 9 8 6 ,粼‧ 2段。 

b C C p 7 2 / 1984 , C C PRXC / 2 9XDX1 8 0X198 4 |P G C P R / C / 

29/D / 182X1984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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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个人意见：î'ranci s c o A g u l l a r U r M n a先生和 B e r t i 1 

Wennergren先生根据委员会议事规则第 9 4条第 3款的 

规定就委员会对第 2 1 8 Z 1 9 8 6号来文（Vos荷兰） 

H 提出的意见 

1. 《公约》第26条曾经被解释为：它维护任何受艘视人的权利，只要法律 

以不是客观的标准来将人口划分为不同的集团或类别。也有人将第2 6条解释为: 

只要不同的待遇并不影响到一群人，而只彭响到个别的人时，那么一项法令就不能 

认为是歧视性的；对一个人产生不利的影响不能够被视为在第2 6条的范围之内的 

歧视。 

2 . 正如締约国所强调，在任何一个社会保险制度里，必须确保个别的人不能 

够同时在不同的社会保险法令之下取得一个以上的福利。这是一个不言自明的证 

据。締约国承认，优先执行一般寡妇和孤儿法并不是对所有寡妇都有利的。它 

可以只对大多数寡妇有利。可以想到，在有些情况下一般寡妇和孤儿法所提供的 

福利会减少一个人的收入，如杲停止发给一般残废福利法所提供的收入的话；这显 

然就发生在Vos女士身上。締约国也提到，对已婚妇女而言，在大多数的情况 

下一般寡妇和孤儿法所提供的福利超过一般残废福利法所提供的福利，这便为大多 

数已婚妇女只有部分时间工作，因此只能获得一部分一般残废法所提供的福利。因 

此，一名残废了的妇女如杲得到全部的一般残废法所提供的福利就会超过那些不管 

残废与否只得到全部一般寡妇和孤儿法所提供的福利的妇女。 

3 ‧在妇女按照一般残废法的规定能够得到全部养恤金时（也就是说她们残废 

了，并且曾经全时工作）的情况下，如果丈夫死亡的话，她们只能得到一般寡妇和 

孤儿法所提供的养恤金。这很可能降低了她们作为残废人口所需要的养恤金水平， 

而这正是一般残废福利法所提供的。 

一 2 了 8 -



4 . 一般残废福利法第3 2条第 1 (b)款中规定，当一名妇女能够莸得寡妇养 

Ml金或一个根据一般寡妇和孤儿法所得到的短期寡妇福利金时，其职业残废福利金 

就立刻取消。締约国声称，立法者必须决定，到底能够同时得到一般寡妇和孤儿 

法的福利和一般残废福利法的福利 应当得到哪一种福利。虽然现在的做法也 

是说得过去，但是，在执法的时间连一点弹性也没有，是很不合理的。我们认为， 

当妇女能够享受到全部一般残废福利法的福利时，而这些福利又超过一般寡妇和孤 

儿法所給予的福利时，则应当例外处理。不这样例外处理，立法者造成了这种情 

况，那就是残废的妇女本来可以得到一般残废福利法的福利的，却只能象其他的残 

废妇女一样，只能领取一般寡妇和孤儿法所规定的福利。这件案子不能被认为是 

只影响到Vos女士，并且影响到所有本来可以得到全部残废福利的寡妇。此外， 

立法者的意图本来是要向那些有需要的人提供最大的保1%可是当它付诸硬性执行 

的时候，就象Vos女士的案子，这个意图就被违反了。 从締约国表示在8 0年代 

初就觉得有必要修改这项法律看来，这种案件很可能是越来越多。 

5 .仅仅根据一名寡妇婚姻状况来决定残废妇女是否能够得到全部一般残废福 

利法所提供的福利不能算是一个合理和客观的标准。因此，这件案子构成了在第 

26条规定下的歧视。我们注意到，现在一般寡妇和孤儿法正在接受审査，希望 

其中的歧视部分能够因此被废止，使那些受到不平等待遇的受害者能够获, 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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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第 2 2 3 / 1 9 8 7号来文， F r a n k R o b i n s o n 

诉牙买加（1989年3月30日第三十五届会议通过的意见） 

提出者：î'rank R o b i n s o n 

« i # A : 执 笔 人 

有关缔约国:牙买加 

^±_Bm: 1 9 8 7年 2月 5日（第一封信日期） 

决定能否受理的日期: 1 9 8 7年 1 1月 2日 

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2 8条设立的人权事务娄员会， 

于 1 9 8 9年 3月 3 0日举行会议， 

， 对 F r a n k Rotinson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 

向其提交的第223/1987号来文的审议， 

考虑了来文执笔人和有关締约国向其提供的全部书面资料， 

„ 下 ： 

根据《任择议定书》第5条第4款提出的意见 

1 .来文执笔人（第一封信的日期是1987年2月5曰，另一封t的日期是1987年7月 

15日）是FrankRobinsoii牙买加公民，在牙买加服无期徒刑。他声称是牙买加政府 

违反《公约》第14条的受害人。他由法律顾问代表。 

2 . 1 9 7 8年 8月 3 1日， F r a n k Robinson与另一个人同时被捕和被 

控以谋杀罪。审讯原定于 1 9 7 9年 4月 1 8日逬行，但因控方找不到主嬰证人 

而六度延期。在找到证人后，审讯定于 1 9 8 1年 3月 3 0日迸行，但在该日， 

Rotinson先生的律师没有到庭，据称因为他们没有获得充分指示。审判法官 

明白这表示律师没有获得为Robinson先生辩护所需嬰的费用。在提审后， 

Rotinson先生被告知他有权反对任何陪审员出庭，但他没有行使该项权利而只 

是要求见其律师。法官在陪审团宣誓后准予休庭两小时以接触Robinson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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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律师。再开庭时，法官获悉代表Robinson先生的次级律师将在隔天到庭。 

但审讯还是继续进行。次日，次级律师到庭并代表自己和首席律师麥求法官准予 

他们退出案件。法官拒绝该项请求，但请律师以法律援肋身分出庭。律师拒绝 

该项请求，离开法庭后再没有回去。法官不准再延期，审讯在Robinson先生 

没有代表律师的情况下继续进行。在审讯时，Robinson先生请其母亲作证支 

持其不在犯罪现场的申辩。他没有请其他人作证，虽然据称庭内有其他人可传唤。 

他没有反诘问控方的任何证人，只是在最后陈词三分钟。 1 9 8 1年 4月 2日 

(在审讯三天后），RoMnson先生被判定谋杀罪名成立和被判处死刑。 

2.2关于用尽国内补救方法的问题，Rol^inson先生向牙买加上诉法院提 

出上诉，但上诉在1 9 8 3 年 3月 1 8日被驳回。法院没有提出任何理由。他 

进一步向枢密院司法娈员会提出上诉，声称初审法官拒绝延期，以便他能够安排其 

他律师为他辩护，这侵犯了牙买加宪法第2 0节笫6(c)款规定的，即"应准许以自 

己选择的法律代表为1/己辩护"的权利，因此应宣布判决无效。枢密院以三对二 

的多数决定以下述理由驳回上诉：（a)他不享有获得法律代表的绝对权利，他只不 

过是可以行使可以获得法律代表的权利，但他要自己安排法律代表；（b)法官不必 

准予再三延期，特别是考虑到当时和以后可能出庭的证人；（C)他应筝先申请法律 

猨助；和(d)审判不当没有因缺乏法律顾问而产生，因为法官全面和公正地向陪审 

a觯释了案件，在同案被告律师反谁问控方主证人而确定其诚实&和RoMnè on 

先生母亲的不在犯罪现场申辩不被接纳后，执笔人面对难以洗脱的罪名。 

2 . 3在向牙买加总督提出陈述后，Robinsoii先生的死刑在 1 9 8 5年年 

中获减轻，被改为无期徒刑。声称Robinson先生是违反《公约》第 1 4条第 

3(d)款的行为的受害人，因为在没有法律代表的情况下受审，不仅是因为其律师退 

出，而且也因为法官拒绝准予延期，以使他能够就其法律代录作出其他安排。此 

外还声称Robinson先生是违反《公约》第 1 4条第 3 (e)款的行为的受害人，因 

为在没有适当代表的情况下，他无法有效地反诘问指证他的证人和为自己的辩护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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唤证人出庭。因此，声称Robinson先生没有获得公正审讯，从而违反了《公 

约》笫1 4条第1款的规定。 

3 .人权事务委员会工作组 1 9 8 7年 3月 1 9日决定根据暂行议事规则规则 

9 1向締约国递交了来文，要求締约国就能否受理来文的问题提出有关资料和意见。 

4. 1 1 9 8 7年 6月 4日，締约国根据规则 9 1提出来文，声称执笔人援引 

的第14条所列举的各项权利在执笔人案件中完全没有被侵犯。 

4.2締约国指出，枢密院司法委员会在1 9 8 5年审理执笔人的上诉时断决 

牙买加宪法第2 0节第6(c)款的规定，即"所有被控以刑事罪的人应获准亲自替自 

己辩护或由他自己选择的法律代表为他辩护"的规定没有被违反。締约国认为该 

项规定与《公约》第1 4条第3(d)款人人有权"亲自替自己辩护或经由他H己所选 

择的法律援助进行辩护"的规定是同广度的。締约国还指出，枢密院认为上述宪 

法规定并不给予获得法律代表的绝对权利，也就是说宪法没有规定法官"在任何情 

况下均必须准予延期以确保所有希望获得法律代表的人获得法律代表"。关于执 

笔人一案，締约国重申，虽然该案件确实先后延期19次，其中6次为审讯日期， 

但休庭主麥是因为控方有困难找到据称生命受到威胁的主麥证人。初审法官不成 

功地试图说服以前一直代表执笔人出庭的两名律师继续代表执笔人。但两名律师 

说他们没有获得"充分指示"。据締约国说，这只能够解释为表示他们没有收到 

全额律师费的*婉语。在庭的一名律师拒绝法官以法律援助指派他代表执笔人出 

4.3关于执笔人声称其根据《公约》第1 4条第3(e)款所享有的权利，即 

"讯问或业已讯问对他不利的证人，并使对他有利的证人在与对他不利的证人相同 

的条件下出庭和受讯问"的权利被侵犯的问题，締约国辩称，由于执笔人由律师代 

表的权利没有被剝夺，这项指控不能成立。締约国指出，执笔人"有一切机会盘 

问和反诘问证人，而且法官实际上大大协助他盘问了其主要证人"。 

4. 4最后，締约国驳斥执笔人声称他没有获得第1 4条第1款规定的公正审 

讯的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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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根据事实，及枢密院司法委员会作出的上述判决，牙买 

加宪法和《公约》规定的公正审讯权利显然没有被侵犯。特别麥注意到，枢 

密院一。⋯认为法官非常公正和全面地向陪审团解释了申请人的辩护，所以审判 

并无不当。 " 

5. 1 1 9 8 7年 7月 1 5日，执笔人来文对締约国根据规则 9 1提出的来文 

作出评论，声称违反笫1 4条第1和第3款的规定的指控是有根据的。 

5.2他说，他的第一封信已全面地解答了締约国提出的所有问题，而且締约 

国提到案件多次准予延期一事只肯定了后者是为了迁就控方。因此，事实证实了 

他的说法，即他没有获得第1 4条第3(e)款保证的机会均等的待遇。执笔人提出 

英国上诉法院最近的一项判决，声称判决支持其主张。上诉法院在该判决中裁定, 

如诉讼当事人明显不可能获得公平待遇，则应下令延期，即使延期造成极大的不方 

便。 

5.3执笔人也否认締约国的说法，即初审法官"非常公正和全面地"向陪审 

团解释了执笔人的辩护：虽然法官可在一定程度上引导和协助执笔人，但法官作为 

一个公正独立的仲裁人不可能与辩护律师一样代表执笔人。最后，执笔人不同意 

締约国的±张，认为裉据其案件的情节，将其死刑减为无期徒刑并不构成适当的补 

救。 

6. 1在审议来文的任何主张之前，根据议事规则规则8 7 ,人权箏务娈员会 

必须先决定根据《公约任择议定书》的规定，来文是否可以受理。 

6.2娄员会指出，締约国没有声称根据《任择议定书》第5条第2款规定不 

能受理来文。关于第5条第2(a)款的规定，委员会指出，Robinson先生甲诉 

一事没有提交其他国际调査或觯决程序处理。关于第5条第2(b)款的规定，締约 

国没有争辩执笔人的主张，即他没有任何其他可以釆取的有效补救方法。 

6. 3关于各当事方就声称第 1 4条第1、第3(d)和第3(e)款受侵犯所提出的 

来文，娄员会决定根据案件的事实审议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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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因 此 ， 1 9 8 7年 1 1月2日，人权事务娈员会决定来文可予受理。 

8 .締约国在 1 9 8 8年 1 1月 1 7日根据《任择议定书》第4条第2款规定 

提出的来文重申其1 9 8 7年6月4日来文的论点，认为牙买加法庭没有侵犯执笔 

人主张的任何权利。締约国还提请注意，牙买加总督在Robinson先生一案行 

使其特赦权将死刑减为无期徒刑。 

9 . 娄员会査明，枢密院司法委员会的判决没有对牙买加政府违反《公约》的 

问题作出裁决，而只是就牙买加宪法的问题作出裁决。 

10. 1人权事务委员会按照《任择i义定书》第5条第1款规定，根据收到的一 

切资料审议了本来文，兹决定以下列似乎没有争议的事实提出其意见。 

10.2 ^ r a n k R o b i n s o n于 1 9 7 8年 8月 3 1曰被捕和控以谋杀罪。 

审讯原订于1 9 7 9年 4月 1 8日开始，但该审讯日期和其后六次被推迟；这是由 

于控方无法査明其主麥证人的住址以传唤出庭，据称这是后者生命受到威胁所致。 

在最后找到证人和开始审讯时，执笔人的两名律师均没出庭。但法官仍然允许审 

讯继续进行。次日，一名辩方律师露脸顷刻，只是代表首席律师和自己请求法官 

准予他们退出案件。法官拒绝该项请求并请律师以法律援助身分出庭。但律师 

拒绝该项请求。法官在执笔人没有律师代表的情况下令审讯继续进行。Robinson 

先生只得自行辩护，并在1 9 8 1年4月2日判定罪名成立和判处死刑。1983 

年 3月 1 8日，牙买加上诉法院驳回其上诉，但无书面判决。 1 9 8 5年枢密院 

司法娄员会以 3对 2的多数裁定驳回其再提出的上诉。 1 9 8 5年 6月，牙买加 

总督行使特赦权将执笔人的死刑减为无期徒刑。 

10. 3突员会面前的主要问题是，締约国是否有义务在涉及死罪的案件中以法 

律顾问提供有效的代表，执笔人选择的法律顾问应否拒绝出庭，不论其理由为何。 

委员会指出第1 4条笫3(d)款规定"在司法利益有此需要的案件中，为他指定法律 

援助"，因此娄员会认为在死罪案件中提供法律援助是@明之理。即使没有私人 

法律顾问在某种程度上是执笔人自&造成的情况，即使提供法律援助将需暂停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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讯程序，但提供法律援助仍然是必嬰的。此项规定不因初审法官可能试行协助执 

笔人在没有法律顾问的情况下处理自己的辩护而变为不必要。娈员会认为，没有 

法律顾问构成不公正的审讯。 

10. 4初审法官护绝下令延期，以允许执笔人获得法律代表，但同时却在控方 

证人不在或未准备好时多次下令延期，这产生了法庭是否公正平等审理的问题。委 

员会认为，当事方机会不均等，从而‧ 了第1 4条第1款的规定。 

10. 5委员会根据当事方就执笔人盘问证人的权利所提供的资料裁定没有• 

第 1 4条第3(e)款的情事。 

11 .人权事务委员会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第5条 

第4款规定行事，认为提出的事实显示《公约》第1 4条笫 1和第 3款被侵犯。 

12.因此，委员会认为締约国有义务釆取有效措施，通过释放执笔人补救他受 

到的侵犯情事，并确保以后不再出现类似侵犯事件。 

工•第238/1987号来文,Floresmllo Bolanos 

诉厄瓜多尔 

( 1 9 8 9年 7月 2 6日第三十六届会议 

通过的意见） 

提.出者:Floresmilo Bolanos 

据称受害人:执笔人 

有关缔约厘:厄瓜多尔 

来文日期: 1 9 8 7年 7月 1 3日 

决定能否受理的日期: 1 9 8 8年 4月 7日 

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2 8条设立的人权事务委员会,于 

1 9 8 9年 7月 2 6日#^^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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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了对 Floresmilo Bolanos 
先生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阖际公约任 

意议定书》向本委员会提交的第238/1987号来文的审议， 

考虑了来文执笔人和有关締约il提供给本委员会的全部书fiî资料， 

通过下列意见： 

根据《任意议定书》第5条 

第4款提出的意见* 

1 •来文执笔人（首次来信的日期是1 9 8 7年 7月 1 3日，随后来信的曰期 

是 1 9 8 8年 2月 2日、 3月 1 4日和 9月 2 2日）是 F l o r e s m i l o Bolanos , 

厄瓜多尔公民，声称他是厄瓜多尔违反《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3、 9 

和 1 4条的受害者。 

2. 1他表示他自 1 9 8 2年 1 1月以来因Ivân Egas先生谋杀案的侦査一直不莸 

保释被关在基多的临时拘留中心。Ivân Egas先生的尸体于1 9 8 2年 9月 1 1日被 

发现在执笔人受雇的军官学校动物园的狮子笼内。他声称他是清白无辜的，而且 

是在亳无证据下被捕的。他暗示 î v â n Egas是一名上校的荽子的情夫，该名上校 

把他杀害后，别人把他的尸体抬到狮子笼内。他进一步指称他应在一段合理时间 

内受审的权利被侵犯，特别是厄瓜多尔规定起诉前的拘留期不得超i矛6 0天， 

而他在1 9 8 7年 1 2月被起诉时已被拘留超if五年。据称诉讼程序的延误是因 

为有军方人员卷入，他们以执笔人为代罪^羊，以掩饰该名上校的罪行。此外， 

执笔人投诉他一直都被拘留，但其他被告在审判前却有自由。 

2. 2关于国内补教办法是否已援用无遗的问题，执笔人表示审判前的侦查到19 

8 7年 1 2月才结束，当时基多高等法院要对他和^外六人进行起诉。执笔人和对 

高等法院以其犯罪名起诉他的决定提出上诉无效。 

* 根据议事规则第8 5条，Julio Prado Vallejo 先生没有参加这一来文的审 

议，也没有参加委员会裉据《任;t议定书》第5汆第4款通过意见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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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人权事务委员会工作组于1 9 8 7年 1 0月 1 9日决定报据委员会议事规 

则第 9 1条将来文转递给締约il,请它就来文能否受理问题提供资料和意见。 

4. 1 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1 9 8 8年2月2日提出的意见，其中表示控告执笔 

人的诉讼程序正在*多高等法院进行甲。突员会也注意到执笔人于1 9 8 8年 3 

月 1 4日对上述意见的评论，执笔人表示，ffl于军事人员涉嫌与案件有关，在高等 

法院进行的诉讼程序一直被不当地fe,而他已被拘留了五年零六个月。 

4. 2 委员会按照《任；t议定书》第5条第2(a繳的规定，确定同一事仵未经另 

一菌际调査或觯决程序审查- 关于《任；t议定书》第5条第2(b)款，即S内补救 

办法已援用无遗的问题，委员会注意到针对BolaSos M的司法程序一直被不当地 

抱延，而締约国并没有表示对这种拖延采取了什么有效补救办法。为此，委员会 

认为不能排除它审议来文的可能性。 

5 .人权事务委员会于 1 9 8 8年4月7日决定来文可以受理。 

6. 1 缔约 S在 1 9 8 8年 7月 2 9日的照会中表示，基多上级法院于1 9 8.6 

年 6月 2 4日举行了关于 I v S n Egas谋杀案的审讯。締约国没有就它涉嫌违反了 

《公约》的那些具体行为提供任何觯释或说明。 

6. 2 执 笔 人 在 1 9 8 8年 9月 2 2日的信中重申他清白无辜，并指出他已被任 

意拘留六年，当局迄今尚未就他的案件作出任何判决，预期在不久的将来也不会作 

出任何判决。 

7 .人权事务委员会根据各方按照《任意议定书》第5条第1款的规定向它提 

供的全鄧书面资料，审议了这项来文。委员会在通过其意见时强调，它并非就 

Bolanos先生有罪与否作出任何裁决，它只是就Bolaàos先生根据《公约》所享有 

的任何权利是否曾被侵害的问题作出裁决。 

8. 1来文执笔人声称締约 S违反了《公约》第 3、 9和 1 4条。委员会在拟 

订其意见时考虑到缔约il并没有提供某些资料和作出澄清，特别是关于Bolaiios 

先生不获保释 被拘留和诉讼程序被拖延的理田.以及关于执笔人受不平等待遇的指 

控。《任意议定书》第4条笫2款默示締约il有义务本看诚意调査关于指称它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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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主管当局违反《公约》的控诉，并向委员会提供一切有关资料。在这些情况下， 

执笔人的指控是应予适当重视的。 

8. 2 关于执笔人声称締约国违反了《公约》第3条的指控，娄员会不清楚他突 

竟猨引该条的哪个方-，从而无法就此作出裁决。 

8. 3 关于《公约》第9条禁止任意逮捕或拘留的规定，委员会认为，虽然締约 

国表示执笔人涉嫌与Ivân Egas谋杀案有关，但它没有解释为卄么认为有必要把他 

拘留五年，然后才于1 9 8 7年 1 2月对他进行起诉。在这方fe— ,委员会指出 

《公约》第9条第3款规定任何因刑爭指控被逮捕的人"有权在合理的时间内受审 

判或被释放。等候审判的人受监禁不应作为一般规则，伹可规定释放时应保证⋯⋯-

出席审判"。委员会进一步指出，《公约》第 9条第 5款规定"任何遭受非法逮 

捕或拘禁的受害者，有得到赔款的权利"。 

8.4 关于在《公约》第14条第1款的意义范画内进行公正审判的要求，委员 

会指出公正审判的概念的必然结果是审判不得被无故拖延，并为此提及它先前的判 

例法（Mufioz 诉秘鲁,第 2 0 3 / 1 9 8 6号来文， 1 9 8 8年 1 1月4日通过的意见， 

第 1 1. 2段）。此外，委员会指出第 1 4条第3(c)款保证受审时间不被无故拖延 

的权,。因此，委员会根据它牧到的资料作出以下结论：执笔人在締约il确定他 

的控罪的过程中所遥到的拖延不符上述规定。 

9 .人权事务委员会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塵际公约任意议定书》第5条 

,4款，认为本案件的事实表明缔约菌违反了《公约》第9条第1和3款，因为 

Bolanos Floresmilo 先生被剝夺了自田，这是有违厄瓜多尔法律的，而且他没有 

在一段合理时间内接受审判；締约国也违反了第1 4条第1和3(c)段，因为他被剝 

夺了在没有无故拖延的情况下接受公正审判的权利。 

10.因此，委员会认为缔约S根据《公约》第2条的规定有义务采取有效措施， 

补教 F l o r e s m i l o Bolafios先生所受的侵犯，在对他进行的刑筝诉讼未有结果之前 

将他释放，并根据《公约》第9条第5款给予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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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第 2 6 5 Z 1 9 8 7号来文 , A n t t l V \ i o l a n a e 控芬兰（ 1 9 8 9年 

4月7日第三十五届会议通过的意见） 

提出者 : A n t t i V u o l a n n e ( 由法麵问代表） 

据称受害人 :执駄 

有关締约国:芬兰 

来文日期: 1 9 8 7年 1 0月 3 1日 

决定能否受理的日期 : Î 9 8 8年 7月 8日 

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2 8条设立的人权事务委员会，于 

1 9 8 9年 4月 7日举行会议， 

完成了对Ant^bi Vuolanne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择 

议定书》向本委员会提交的第265Z1987号来文的审议； 

考虑了执笔人和有关締约国提供给委员会的全部书面资料； 

通过意见如下： 

根据《任择议定书》第5条第4款提出的意见 

1.来文（初次来信日期为1 9 8 7年 1 0月 3 1日，其后来信日期为1989 

年 2月 2 5日）执笔 A !是 A n t t i V u o l a n n e , 芬 兰 公 民 ， 2 1岁，在,兰波里 

居住。他声称芬兰政府违反《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2条第1至第3 

款、第 7条和第 9条第 4款的规定，使其身受其害。他由法律顾问代表。 

2. 1执笔人说，他于 1 9 8 7年 6月 9日开始服兵役。他声称兵役使他精神 

极度聚张，当他于1 9 8 7年7月初从军医院回来后，发现自己不能继续当步兵。 

由于无法与他的单位主管讨论他的处境，他于7月3日决定擅离珐地。他声称自 

己整天在想着他哥哥的命运，他的哥哥大约一年前由于类似处境而自'杀。执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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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周末不值勤假期从 7月 4日中午开始至 7月 5日午夜结束。 7月 5日，他返回 

军医院要求见一名医生，但有关方面劝他返回部队。他在部队里登记后又擅离部 

队。经随军牧师劝说,他于 7月 7日回到本单位，他在单位里见了一名医生，后 

被送回军医院。后来，他请准调到军队里的非武装部门服务。 

2.2 7月 1 4日，在一次军纪程序中，他被判处严格逮捕1 0天，即拘禁在禁 

闭室里，没有值勤任务。他声称有关方面从未听取他的申诉，而且该项处罚立即 

执行。当时有关方面未告诉他他本可以利用一项补救办法。在禁闭室里，他莸 

知《军纪程序法》规定可通过所谓"要求复审"，由一名高级军官复审这项处罚。 

他于同日提交这项要求（虽然执笔人说这项要求书上所写的日期是一日之后，即7 

月 1 5日），所提理由是这项处罚太过严厉，毫无道理，因为执笔人被罚的原因是 

擅离职守超过西天，而事实上有36小时是与他的周末不值勤假期重叠的，此外， 

他短暂返回驻地这件事被认为是加重处罚情节，而且他决定离开的动机也未加以考 

虑。 

Z 3执笔人说，在他向指导军官提出书面要求后，指导军官1 9 8 7年 7月 1 7 

日作出决定批准这项处罚而不加审讯。据执笔人说，芬兰法律没有规定其他国内 

补救办法，因为《军纪程序法》第3 4节明文规定不准向指导军官的决定提出上诉。 

2.4执笔人详细说明了芬兰法律规定的军纪程序，这项程序是由1 9 8 3年 

《刑典》第4 5节规定的，擅离职守的处罚是纪律处分或监禁长达 6个月。军 

事拘禁（严格逮捕)是最严厉的一类纪律处罚。军纪程序可判处的最长逮捕时限 

是 1 5天 1 5夜。只有单位主管或高级军官才有权作出严格逮捕的处罚，只有部 

队指挥官才可作出10天10夜以上的逮捕的处罚。 

Z 5如军纪程序判处逮捕，则不能在军队以外提出上诉。上诉法律第3 4节 

第1款所载不准上诉的规定适用于民事法院（终审最高法院）和行政法院（终审最 

高行政法院'）。因此，处罚的合法性不能由法院或任何其他司法机构复审。唯 

一的补救办法是请求高级军官复审。据称向更高军事当局或向议会监察专员投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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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个案件都不构成有效补救办法，因为监察专员无权力下令释放已被逮捕的人 

士，即使他及时收到投诉或他认为这项拘留是非法的。 

Z 6关于他被军事监禁之事，执笔人认为，"芬兰军纪程序判处的以严格逮捕 

为形式的军事监禁明显地剝夺《公约》第9条第4款内'逮捕或拘禁'概念所包含的 

自由"。他说，他的处罚分两部分执行，在受罚期间，他被关在一间 2米乘 3米 

的小室里，只有一个很小的窗户，一张行军床，一张小桌子，一张椅子和一釜昏暗 

的电灯。每天只有吃饭、上腐所和呼吸新鲜空气时才准离开小室半小;时。不准 

同其他被拘留者谈话，在小室内也不准出声。他声称这种做法几乎是完全隔离。 

他还说，为了减轻他的苦恼，他将他与好友的关系写成个人记录，但有一个晚上守 

卫将他的这些记录拿走，相互传阅。只是在他要求与若干官员见面后这些记录才 

退 还 雜 。 

a 7最后，执笔人认为对这次违例事件判处10天的严格拘禁过份严厉，毫无 

道理。他尤其不满有关当局不理他的暂时离开的动机，虽然，他声称《芬兰刑法 

典》规定应考虑特珠情况。他认为，如果能向法院或其他独立机构提出上诉，将 

会有实际效果，因为这样做有可能使处罚减轻。 

3。 1 9 8 8年 3月 1 5日，人权委员会工作组决定将来文转交締约;国，要求 

它根据暂定议事规则第9 1条的规定，就能否受理问题提供资料和意见。 

4. 1 9 8 8年 7月 2 8日，締约国根据第9 1条的规定提交说明，表示不反 

对受理这份来文，并特别地说，执笔人已根据《军纪法令》提出复审要求，从而已 

穷尽他所能取得的一切国内补救办法。 

a 1在审议来文所载任何申诉事项之前，人权委员会必须根据暂定议事规则第 

87条，决定来文根据《公约》的《任择议定书》是否可以受理。在这方面，委 

员会注意到締约国不反对受理这份来文。 

a 2 1 9 8 8年 7月 1 8日，委员会决定来文可以受理。根据《任择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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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第4条第2款的规定，委员会要求締约国在受理决定转递给它之日起算六个月 

内向委员会提出书面解释或说明,澄清这件事和它可能采取的措施。 

6. 1締约国根据《任择议定书》第4条第2款提交说明，首先阐述有关法律如 

下： 

"芬兰国防部队遵行的军纪程序的各项规定载于I 9 8 3年 3月 2 5日通 

过的《军纪程序法》（331/83〗和I 9 8 3年 I 2月 1 6日通过的有关法令 

(969/83；中，这两个法令均于1 9 8 4年 1月 I日生效。上述法律详细 

规定了军事纪律程序的纪律制裁，纪律权限，纪律事项的处理和上述程/?。 

"纪律程序中的最严厉制裁是严格逮捕，单独关在禁闭室或其他地方里， 

通常没有值勤任务。严格逮捕可由单位主管下令，最长时限为5天5夜，也 

可由单位指挥官下令，最长时限为10天10夜，也可由部队指挥官下令，最 

长时限为I 5天 I 5夜。在给予纪律处分之前，有关上级军官必须将其决定 

提交军事法律顾问要求陈述书。 

"受害者可在三天内就纪律制裁的决定提出'复审要求'。涉于皁位主 

管或指挥官的决定的要求可提交部队指挥官，而涉及部队栺挥官的决定的要求 

贝'J可提交军区指挥官或高级纪律官员。如复审要求由比指挥官高级的纪律官 

员处理，则此案件必须有法律顾问代表。 

"严格拘禁只能在提交上诉期限届满后实行，或在所提要求经过审议后实 

行，除非有关人士书面声明周意立即实行，或部队指挥官下令立即逬行严格逮 

捕，因为他认为这样傚对维持部队的纪秩序和安全绝对必要。" 

6. 2关于这个案件的事实背景，締约国说： 

" 1 9 8 7年 7月 8日对 V u o l a n n e先生从 I 9 8 7年 7月 3日至 7日 

离开其单位的事进行了初步调查，并听取了 V u o l a r m e 先 生 的 申 诉 。 1 9 

8 7年 7月 1 0日芬兰西南军区的军事法律顾问向高级纪律官员提交书面陈运。 

该单位指挥官于I 9 8 7年 7月 I 3日作出决定，说 V u o l a n n e先生因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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擅离职守而有罪（《刑法典》4 5: 4 . 1和 7 : 2 ) ,判严格拘禁 I 0天10 

夜。 

" V u o l a n n e先生于 I 9 8 7年 7月 I 4日被逋知这项决定。他在签字 

承认收到这项决定时还书面指出同意这项处罚立即执行。因此，同一天即19 

8 7年 7月 I 4日便实行严格逮捕。当 V u o l a n n e先生被通知这项决定时， 

他还收到决定副本一份，其中明确指示可通过提交复审要求对这项决定提出上 

诉 。 V u o l a n n e 先 生 于 I 9 8 7年 7月 1 5日提出要求，部队指挥官毫无 

迟延地加以审议，决定无需更改这项纪律制裁。 

"所有应征士兵在进行基本训练时都收到有关纪律程序的法律补救办法， 

包括复审要求的资料。有关资料也载于在基本训练期结束时发给所有应征士 

兵的一本书中。" 

6. 3关于《公约》第9条第4款对这个茶件的事实的适用问题，缔约国说： 

"根据上述简述的军事纪律程序拘留的人不能在法院提出诉讼。唯一法 

律补教办法是要求复审。换句话说，芬兰当局认为《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 

约》第9条第4款不适用于军事程序判处的枸留⋯一"0 

"委员会在1 9 8 2年 7月 2 7日对第 9条作出的第 8 (16)号一;！^乎 

论中曾特剁指出哪一类拘留适用'第9条第4款。它列出5于下列原因的拘留: 

'精神病、流浪、吸毒、教育目的、移民控制等'。有意义的是，委员会在 

上运滑单中没有列入军事纪律程序中的剝夺自由一项。委员会所列的各式狗 

留都有一共同特征，即这类拘留都有可能成为持续的无限期的拘留。而且在 

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形式的拘留都无严格规定，伹拘留的方式却与其目的有关 

(例如治病），而且拘留当局有很大的酌处权P 但是，这与军事纪律程序的 

拘留有很大差剁，因为这种拘留的理由、时限和逬行方式都在军事法律中明确 

观定。如军事当局越出法律规定的范围，可按正常途径提出司法上诉。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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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说，委员会没有将军事纪律程序列入各种不同的拘留清单中，可能是因为它 

了解到这种拘留与从个人需要保护角度出犮的其他形式的拘留有本质上差别。 

"从这个案件清楚看出，一名官员一指挥官——根据军纪程序下令拘留 

时，他是以司法或至少是准司法身份这样做的。同样地，对复审要求进行审 

议相当于对上诉进行司法研究。如已解释过那样，实行军纪拘留的条件和方 

式是由法律明确规定的。他们的酌处衩比委员会所列某些案例中的酌处权要 

少很多。在这方面，军纪程序中的司法管制需要苦不是完全多余的，也是比 

例如基于精神病的拘留少很多。" 

尽管有这些关于第 9条第 4款不适用于Vuolanne先生的案件的考虑、締约国指 

出已准备修正《军纪程序法》以允许对这类程序判处的拘留向法院追诉。 

6. 4关于执笔人所提违反《公约》第7条的指控，締约国说： 

"Vuoianne先生声称他的待遇有辱人格，因为对这项违例事件的处罚 

过份严厉，毫无遛理。他认为指挥官没有充分考虑到有关减轻刑罚的情节和 

量刑的芬兰法伹是，委员会对这件事并无发言衩，它本身也承认过，它 

不是"四审"机构有权审查国家当局的行为或决定这种行为是否符合国家法。 

締约国还认为，10天严格拘禁本身并不构成第7条禁止的那一类处罚；它不 

是"残忍的、不人遛的或侮辱性的待遇或刑罚，。 

"大家晋竭认为，第 7条的"酷刑'、'不人遛待遇， m '侮辱性待遇， 

指出严重程序，从严重程度最大的违反('酷刑，)至严重程度最小一不过 

还是严重——的违反('侮辱性待遇，)。但什么是'侮辱性待遇'' (或"侮 

辱性刑罚,)，从没有清楚礴定iio 在实璣上，铍认为构成 '侮辱性待遇' 

的案件遄常涉及某种体罚。VuQlanne先生没有说他受到这类处^～…-。 

Vuolanne先生受到的拘禁处罚是否能解释为单独禁闭还有待茼^> 委员 

会的第7 ( 1 6 )号一般评论指出，单独禁闭适反第 7条的观定。委员会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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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这件事应根据情况评价来确定。对于目前的案件，有关情况准则明显地 

说明Vuolanïie先生所受的拘禁并非'侮辱性待遇或刑荷，。首先，Vuo 

l a n n e所受拘禁时间相当短（ 1 0天 I 0夜），既便这样，也是分成两邵分， 

先是 8天、然后又拘禁 2天。其次，他的拘禁不是完全的。他每天可出去 

吃饭和做短时间运动——虽然他不准同其他拘留者交谈。第三，没有正式阻 

止他写信;值勤守卫也许违反规定阅读他的信件，但这个事实不说明芬兰政府 

违反规定。当然， V u o l a n n e先生可以抱怨守卫对他的待 ^ 他似无正 

式提出申诉。简要地说，Vuolanne先生所受的拘禁不能被认为是《公约》 

第 7条意指的'侮辱性待遇，（或'侮辱性刑苟'： h 

7. 1执笔人的法律顾问在1 9 8 9年 2月 2 5日提出的评论中除其他外还说， 

如果委员会认为Vuolanne先生提供的证据不足于证明有关当局违反第7条的观 

定，那么第1 0条也许与此亭有关。他还认为，締约国说 V u o l a i m e先生的守 

卫的行为不能由它负责是不对的。他指出，这些守卫是《公约》第2条第3(aj款 

所指的'以官方资格行事的人' "。他还辩称： 

"的确，Vuûlanne先生本可以对有关守卫提出民事控告。不过，釆 

文有将他C I的行为单独列为对《公约》的 i t反，只是作为一种证据说明实行 

军事逮捕是侮辱性或有损人格的行动。而且締约国似乎接受这样的论点：如 

果政府将Vuolanne先生的守卫的行为视为异常行为，它肯定会在提交的说 

明中提供有关调査这个案件的具体事实的资科。伹是，政府并没有对 

anne先生的守卫的行为采取饪何措;^ " 

7. 2关于第 9条第 4款，执笔人对締约国提及的委员会关于第 9条的第 8 (16) 

号一般评论作出评论，并指出締约国并没有说，根据该一般评论，第9条第4款'遝 

用于任何因逮捕或拘禁被剥夺自由的人"。他进一步认为： 

"军事拘禁是可以由法院或军事纪律程序下令的一种处罚。该处罚的期 

限相当于一般刑事法判处的为期最短的监禁的期限（芬兰的最短期限为14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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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超过根据《公约》可接受的审判前拘留的期限。这表明，这种拘留同从个 

人需要保护^度出发的其他形式拘留没有本质上差别。的确，委员会有关一 

般评论的第I段最后一句话有些笼统。这也许是締约圆认为军事拘禁不适用 

第 9条第 4款的依据。但是，即使在这个情况下，第 2条第 3款也是适用的。 

执笔人接着提出下列评论，以表明芬兰军事纪律程序也不符合第2条第3款的要求： 

" ( a )据締约 B说， <如果军事当局越出法律规定的范围，可按正常途径 

提出司法上诉，。这种说法令人误解。受军事拘禁处罚的人绝不可能向法 

院提起处罚的合法性。在原则上可以反对的是有关军事当局的行为。这意 

味着向法院提出民事控告，而不是什么 <上诉，。这种程序绝不是 <正常， 

的，即使提出控告，法院也不能下令释放受害者。 

"(b)而且，其他说明也是令人误解的。下令拘留的官员和审议复审要 

求的另一官员不是以'司法或至少准司法身份'行事。这些官ë毫无法律知 

识。该程序甚至缺少最基本的司法程序要&有关当局没有听取申请人的申 

诉，最后决定不是由一个独立人士作出，而是在下令处罚前已蔺定。政府说， 

Yuolanne先生在被通知他被判处严格拘禁的决定时书面指出他同意该处罚 

立即执行。这个说明有点令人误解，因为VuoJLanne先生只在一张白纸上 

筌字承认收到这项决定。的确，这张白纸上有一部分印有一些小字，说明签 

署确认书本身就是接受立即执行。" 

7. 3 关于对法律的修正问题（见上文第6. 3段）， V u o l a n n e先生注意到， 

一项提议也许可以纠正与第9条第4款有关的情况，但不能纠正与第7条有关的情 

况。他认为，这方面唯一可以接受的提议是修正《军事纪律程序法》，使得只有 

一部分处罚可以是严格拘禁，其余是轻微逮捕（例如有值勤任务）。 

8 •人权委员会根据当事灰方按《任择议定书》第5条第I款的规定提交给它 

的所有书面材料审议了本来文。这个案件的事实是没有争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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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1 来文执笔人声称《公约》第 2条第 1和 3款，第 7条、第 9条第 4款和第 

10条受到违反。 

9. 2 委员会回顾说，第7条禁止酷刑以及残忍的、不人道的或侮辱性的待遇。 

它认为，什么是第7条意指的非人道或侮辱性待遇依案件的所有情况而定，例如待 

遇的期限和方式、它对身心的影响以及受害人的性别，年龄和健康情况。对本来 

文进行了详尽审査，没有发现任何事实支持执笔人的指控，即第7条赋予他的权利 

受到侵犯，使他受害。政府官员没有或在他们指使下使Antti Y u o l a n n e 在 

身心上遭到极大疼痛或痛苦；执笔人遭到的单独拘禁从其严厉性、期限和目的来看 

也似乎没有使他在身心上遭到不良影响。此外，没有证据说明Vuolanne先生 

受到任何侮辱，除他们受的纪律处分所固有的难堪之外，他的人格尊严也没有受到 

损害，在这方面，委员会认为，一项处罚所涉及的侮辱或有损人格的程度必须超过 

某一限度，而且无论如何必须引起超出剥夺自由这一事实之外的其他因素，才可称 

为侮辱性的。此外，委员会认为，它所见到的事实不能证实这样的指控，即 

vuolanne先生在被拘留期间受到不人道待遇，或其固有人格尊严不受尊重，象 

《公约》第1 0条第1款所要求那样。 

9. 3 委员会注意到締约国说vuolanne先生的案件不属于《公约》第9条第 

4款的范围。委员会认为，这个问题必须由《公约》的明文规定及其宗旨来回答 

它认为，一般地说，《公约》没有任何规定是不适用于某类人的。根据第2条第 

1款"本公约每一締约国承抠尊重和保证在其领土内和受其管辖的一切个人享有本 

公约所承认的权利，不分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治或其他见觯*国籍 

或社会出身*财产*出生或其他身份等任何区别"。本条规定的包括一切这项性 

质使得不同类别的人，例如平民和军队成员，在适用《公约》方面不可能有任何区 

别，即不可能适用于这类人而不适用于那一类人。此外，准备工作以及委员会的 

一般评论指出，《公约》的宗旨是宣布和确定所有人都应享有的某类人权，并保证 

享有这些人权。因此，很明显，不能也不应设想《公约》应保护谁的权利，而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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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保证什么权利和保证到什么程度。因此，在本案件里，不可排除第9条第4款 

的适用性。 

9. 4 委员会承认，服兵役的人在行动自由方面受到限制是正常的。这种事情 

不属于第9条第4款的范围也是不言自明的。此外，委员会同意，纪律处分或措 

施如施加于平民会被认为是剝夺自由，但施加于服兵役的人却不能这样说，但是, 

如果这类处分或措施的限制程度超过正常兵役的要求，并背离有关締约国的军队内 

的正常生活条件，则可属于第9条的适用范围。为了确定情况是否如此，应考虑 

到各种因素，例如有关处分或措施的性质、期限，效果和执行方式等。 

9. 5 在对 V u o l a n n e先生执行纪律措施期间， V u o l a騰先生不准执行其 

正常任务，他住在一间 2来乘 3米的小室内 1 0天 1 0夜。每天只有在吃饭*上 

厕所和呼吁新鲜空气时他才准离开他的小室半小时。他不准同其他被拘留者谈话, 

在小室里不准出声。他的信件和个人记录受到侵犯。他象一个囚犯那样接受处 

荷。执笔人所受的处罚期限相当长，几近于芬兰刑事法施加的期限最短的囚刑的 

期限。有鉴于此，委员会认为，这类单独拘禁在一间小室里为期10天1 0夜的 

处罚本身不属于一般服役范围之内，超过军队生活所带来的通常限制。具体的纪 

皿分导致某种程度的社会隔离，这通常是与第9条第4段意指的逮捕和拘留有关。 

因此，这种处分必须被视为第9条第4款所说的因拘禁而被剥夺自由。在这方面, 

委员会回顾其第8 (16)号一般评论，根据这项评论，第9条的多数规定都适用于 

所有被剥夺自由的情况，不论是刑事案件还是其他拘留案件，例如基于精神病*流 

浪、吸毒*教育目的和移民控制的拘留，委员会不能接受締约国的说法，即由于 

军事纪律拘留由法律严格规定，因此不需要第9条第4款规定的法律和程;f保障。 

9. 6委ê会还指出，行政机构或当局在对某人作出剥夺其自由的决定时，毫无 

疑问，根据第9条第4款的规定，有关締约国有义务使被拘留人士获得向法院追诉 

的权利。在这个具体案件里，这个法院是民事法院还是军事法院，是无关紧要的。 

委员会不接受締约国的说法，即根据目前在芬兰生效的《军事纪律程序法》，向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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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军官提出复审要求相当于对一项上诉的司法研究，而且下令拘留的官员是以司法 

或准司法身份行事。Vuolanne先生的案件所遵循的程序不具司法性质，而坚 

持1 9 8 7年 7月 1 7日对Vuolanne先生作出的决定的指导军官不能被认为是 

第9条第4款意义下的"法院"；因此，締约国的当局没有遵守该款所规定的义务。 

9. 7委员会注意到，第2条第1款是締约国应承认的一般义务，对本来文执笔 

人的具体调査结果是按此根据第9条第4款所载义务作出的。因此，无需根据第 

2条第1款另作决定。 

10. 人权委员会以《a际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第5条第 

4款的身份认为，来文揭露对《公约》的第9条第4款的违反，因为Vuolanne 

先生不能对其拘留向法院提出异议。 

11. 因此，委员会认为，締约国有义务采取有效措施，根据第2条第3(a)款的 

规定，补救Vuolanne先生所遭受的违反《公约》事件，并采取步骤确保今后不 

再发生类似违反《公约》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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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一 

人权事务委员会根据《公民杈利*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议定书》宣布不受理来文的决定 

A ‧笫 1 6 4 / 1 9 8 4号来文，G, IF. C r o e s控荷兰 

( 1 9 8 8年 1 1月 7日第三十四届会议通过的决定） 

提 出 者 : G i l b e r t o P r a n c o i s C r o e s (巳故）及其子女 

据称受害人: G . 2 ^ C r o e s 

有关缔约国:荷兰 

来 文 曰 期 : 1 9 8 4 年 1 月 1 1日（初次来信日期） 

根据《公民杈利勒政治杈利囯际公约》笫2 8条设立的人权事务委员会： 

于 1 9 8 8年 1 1月7日举行会议， 

根据委员会暂行议事规则笫 9 3条笫 4款，取消较早于 1 9 8 5年 1 0月 2 5 

日作出的关于能否受理的决定， 

通过下列决定： 

订正关于能否受理的决定 

1.来文（籾次来信日期为1 9 8 4年 1月 1 1日，后来几封来信的日期为 

1 9 8 4年 5月 1 8日、 6月 8日 * 9月 2 7日）执笔人为已故的 G i l b e r t o 

：Francois Croes,为 P可鲁巴岛人。 Croes先生为阿鲁巴人民选举运动领 

导 人 。 1 9 8 6年1月1日阿鲁巴在荷兰王国内取得自治国地位时，执笔人当选 

为阿鲁巴议会的议员。 1 9 8 6年 1 1月 2 6日，执笔人因车祸而死亡。 1 9 

8 8年 6月 2 9日，他的子女写信要求委员会继续审查本案件。他们聘有律师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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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该案件。 

2 ‧ 1信中表示，执笔人于 1 9 7 1年建立人民选举运动，该党从1 9 7 2年 

以来就一直主张阿鲁巴取得独立。据称他由于从事政治活动而受到骚扰*人身威 

胁，并受到各种政治对手的攻击，指责他为激进的革命份子。他就诽谤勒其他-罪 

行向检察当局提出控诉，但是，据称当局宽容这些侵犯行为而没有予以令人满意的 

适当处理。 

2 . 2关于 1 9 8 3年4月阿鲁巴岛议会选举的筹备工作，当局显然已找不到 

人民选举运动的游行申请书为由，不准据报成为六次选举多数党的人民选举运动（ 

(该党在 1 9 8 5年 1 1月的选举中失去多数地位）举行游行。据称治安当局使 

执笔人相信，当局不会阻止他进行游行，但是， 1 9 8 3年 4月 2 4日，治安当局 

下令驱散人民选举运动的游行，一名警察并射中执笔人胸部心脏下方2英寸之处。 

他在动了手术后又送往美国迈阿密医院动笫2次手术。又据称，执笔人先后于 

1 9 8 3 年 6 月 1 1 日 * 1 9 8 3 年 6 月 1 6日向阿鲁巴初审法官提出申诉，要求 

对射伤他的警察提起公诉，但是该警察并未受到控告。 1 9 8 3年 1 2月 2 2日 

法官拒绝予以起诉后，执笔人又向荷属安的列！；?群岛最高法院提出要求，但是该法 

院于 1 9 8 4年 2月 2 4日宣布不受理执笔人的要求。因此他声称，对这项指控 

可以运用的国内办法悉已援用无遗，面"调査期间又过长，依照任择议定书的用语 

有不合理的拖延情事"。 

2.3执笔人特别指称，他的生命权、享有同等待遇的权利命帮助他人享有同 

等待遇的杈利受到荷属安的列勃荷兰当局的侵害。他义指称，阿鲁巴人民的自 

决杈利受到有关当局的严重侵害。 

3 ,执笔人在 1 9 8 4年 9月 2 7日的信中，针对提供进一步资料的要求，答 

复说，所指称的企图杀害他的行为是"想要杀害我这个阿鲁巴独立运动领导人的密 

谋引起的"，并详细说明了另一次射击事件勒据称他父母的住所于19 7 7年 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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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袭击的事件。 

4 . 1 9 8 4年 1 0月 2 6日，人杈事务委员会决定根据委员会暂行议事规则 

笫 9 1条将来文转递締约画，要求就来文能否受理的问题提供资料^意见。 

5. 1締约国在 1 9 8 5年 5月 2 8日指出了下列事实： 

" 原 告 G i l b e r t o F r a n c o i s C r o e s先錢阿鲁巴岛一个政党的领 

导人。阿鲁巴是荷属安的列斯群岛所属的一个群岛。荷属安的列斯则为由 

两个自治国，荷兰命荷属安的列斯组成的荷兰王国的一部份。 

"Croes先生领导的政党在为阿鲁巴争取独立地位。 

" 1 9 8 3年 4月 2 4日，Croes先生的政党未从当局取得必要的许可 

在阿鲁巴岛举行了一次游行，croes先生在围绕这次游行的动乱中为手枪射 

伤。他声称为一名警员蓄意开枪射中。 

" 1 9 8 3年 5月 2 6日，荷属安的列斯群岛司法部长任命了一个调査委 

员会，调査 4月 2 4日事件的经过^警方的行为。这项调査于 1 9 8 3年 7 

月8日结束。调査委员会总结说，当天值勤的警察力量表现了适当的克制* 

自律。 

"由于检察当局即将调查Croes先生是否确实为一名警察射伤，^果真 

如此该警察是否有罪的问题，调査委员会故意没有涉及这个何题。 

"检察当局调査的结果总结说，没有证据证明，是〔该名警察〕蓄意开枪 

的，甚至没有罪证证明Croes先生是〔该名警察〕的手枪射中的。H此， 

〔对该名警察〕不予起诉。 

" 1 9 8 3年 1 1月 1 6日，Croes先生要求初审法院对〔该名警察〕 

提起公诉。初审法院于 1 9 8 3年 1 2月 1 2日作出裁决，支持公诉人不对 

〔该名警察〕提起公诉的决定，并拒绝了 C r o e s先生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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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 C r o e s先生于 1 9 8 4年 1月 1 2日向荷属安的列斯群岛法院提 

出控诉，但是，该法院基于控诉方式的理由不予受理"。 

5.2关于执笔人所援引的杈利，締约国提到所指称的侵犯下列杈利情事： 

" ( a ) ' 执 笔 人生命权，， 

" ( b ) '执笔人享有公平待遇的杈利，， 

" ( 0 '执笔人帮助他人争取平等待遇的杈利，， 

" m '阿鲁巴人民自决权利，， 

" ( e ) C r o e s先生的律师 1 9 8 4年 5月 1 8日的来信中的一项指控， 

'谰査期间过长，受到不合理的拖延'。但是信中没有表明，这项指控指的 

是 c r o e s先生本人受到的待遇还是 C该名警察〕的待遇。如果指的是后者， 

无论如何根据委员会规则笫90条，笫1(b)款的规定-来文的这一部份是不能 

受 理 的 。 " 

5 . 3 ^于能否受理的问题，締约国"根据的假定是，Croes先生援引的是 

《公民枚利忿政治权利菌际公约》第6、笫14、笫2 6 ^笫 1条。至于执笔人 

'帮助他人争取平等待遇的杈利'，締约国政府在《公约》中找不到任何一条维护 

这样一项杈利。对于缔约国政府认为Croes先生的来文能否受理的问题，该国 

政府遗憾地表示，它的答复是否定的，原因如下： 

首先，来文表明，有为政治和宣传目的滥用提出来文权利的情事。Croes先生 

是、宣传阿鲁巴岛的'分离地位,的一个政党的领导人。他主要控告的是，作 

为一个政治领导人，受到荷兰王国检察和司法当局的坡视。根据《公约》第2 6 

条提出的控诉只能根据检察当局或法院歧视性地对croes先生应用有关;^#éH旨控提 

出。Croes先生确实控告当局对他的'阴谋，，并且显然担心甚至连荷兰里斯维克 

的司法试验室也受到影响，但是他未能提出任何具体的证据证明他的控告和暗示。 

第二，Croes先生未能对有关他依照《公约》所提控诉的所有可以运用的国内补 

教办法援用无遗。他没有向国家当局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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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反对不对〔该名警察〕提起公诉的裁决的抗i义书； 

(b) 反对不以伪证和未经允许举行汽车游行罪名,r 0 e s先生I提赵公诉的裁 

决的抗议书。 

但是,Croes先生未能向国家当局援引任何上述《公约》规定的权利。根据宪法第 

9 3条，在上述权利中，至少第6和第1 4条是不需补充立法即可生效的，也就是 

说个人可以向国家法院援引这些权利。因此，宪法提供了《任择议定书》第
5
条， 

第 2 (b歉内所述重要的 '可以运用的国内补救办法，。 

第三，Croes先生所谓调査程序过长的指控不适用《公约》第1 4条，第3(b)款 

的规定，因为Croe s先生不属于该项规定所指的 < 受刑事控告者,。 

第四，似乎由于下列指控而根据《公约》第6条提出控诉： 

(a) croe s先生是为意图杀害他的一名警察蓄意开枪射伤的； 

(b) 检察当局和司法当局共同设法掩盖这项事实，并保护〔该名警察〕不 

受通常所应受的处分。 

croes先生未能提出任何证据证明这类指控。 

最后，croes先生不能甚至没有提出下列初步证据而声称有权援引《公约》第1 

条的规定： 

(a) 阿鲁巴人民声称受荷兰王国违反《公约》第1条的规定情事之害； 

(b) 阿鲁巴人民授权Croe s先生代表它楣据C公约》第1条的规定提出控诉； 

(C)荷兰王国违反了第1条的规定。在这一方面值得注意的是，Croes先 

生的律师 1 9 8 4年 1月 1 1日的来信第 2 8段内还没有指控有实际 

违反第1条规定情事，而只是表示自决权利受到 <威胁，。这引起 

了一个问题,即是否可以根据《任择议定书》对未来可能侵犯受《公 

约》保护的权利的情事提出控诉。締约！[政府对这个问题的答复是 

否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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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以上各段所述原囡，荷兰王国政府认为，根据委员会议事规则第9 0条，第 1 

Çd\ 1 {0\ 1 和 1 ( f )款的规定， G i l b e r t o îTancois C r o e s先生来文 

.是不能受理的。 

6. 1 人权事务委员会在审査来文中所提任何要求前，应依照委员会暂行议事规 

则第8 7条，决定来文根据《公约任择议定书》能否受理。 

6. 2《任择议定书》第5条，第2(a激规定，如果同一问题正在根据另一项画 

际调查或解决程序接受审査，委员会不得审议有关来文。没有任何事实表明，本 

案件正在接受其他程序的审査。 

6. 3《任择议定书》第5条，第2(b激规定，除非国内补救办法悉已援用无疑， 

否则委员会不得审i义来文。在这方面委员会回顾说，它在根据暂行议事规则第91 

条所作决定中要求締约S,如杲坚决认为国内补救办法还没有援用无疑，"详细说 

明在本案件的特定情况下有那些有效的补救办法可以运用"。委员会注意到，缔 

约国在1 9 8 5年 5月 2 8日的来信中坚决表示执笔人未能将国内补救办法援用无 

疑'它提iproes先生所釆取的步骤，但是没有具体说明，如杲Croes先生在向国家 

当局提出控诉时特别援.芽I《公约》第6和第1 4条的规定，在本案件的情况下有那 

些有效的国内补救办法可以运用。委员会注意到，执笔人未援用所有可以运用的 

国内补救办法釆取了步骤，但是，在荷属安的列斯最高法院于1 9 8 4年 2月 2 4 

日驳回他的上诉后-停止采取这种步骤。由于締约国没有指明执笔人还应当釆取 

哪些其他有效的国内补救办法，委员会总结说，依照《任择议定书》第5条第2(b) 

款的规定，委员会可以审议本案件，但是指出，可以根据締约国依照《任择议定书》 

第4条第2款提出的其他资料审查这项结论。 

6. 4 委员会注意到，締约国认为，来文表明有滥用提出来文的权利的情事。但 

是，委员会认为締约国在这一方面举出的理由似乎不足以证明这种结论。 

7 . ®此，人权事务委员会于1 9 8 5年 1 0月 2 5日决定来文可以受理，囡 

为Croes先生声称本人受到（上文第2. 2、 2 . 3和3段）所述事件的影响，并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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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这些事件可能引起《公约》第 6条、第 9条第 1款第 1句、第 1 9、 2 1、 2 5 

和 2 6条所规定的问题。 

8. 1 ,締约国在 1 9 8 6年 5月 1 6日根据《任择议定书》第4条，第2款提出 

的来文中详细说明了 1 9 8 5年 5月 2 8日的来信，重申执笔人未能将可以i云用的. 

国内补救办法援用无疑。他指出，执笔人在对締约囯采取的初步行动中，未能援 

引《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不需补充立法即可生效的规定。首次向人 

权事务委员会提出了《公约》规定的締约国的义务。此外，执笔人本来可以以国 

家侵权罪名对締约国提起民事讼诉。締约国认为，法院原来会处理执笔人根据《公 

约》提出的除了第1条所规定自决权利受到侵犯的指控以外的控诉。如杲执笔人 

釆取了上述行动，就可以说已经将)上至和包括王国最高司法当局一一最高法院一一的 

所有国内补救办法援用无疑，从而符合《任择议定书》第5条，第2(b)的规定。 

8.2关于来文的法律根据，締约国认为，没有任何侵犯执笔人所援引的权利的 

精事。关于第六条，它回顾说，阿鲁巴检察当局在经过适当的调査后总结说，没 

有任何证据证明该警官蓄意开抢，也没有证据证明CROES先生是为该警察开枪射伤 

的，因此对该警官未予起诉。 

.8.3关于违反第九条第一款规定的指控，締约国确认，它没有侵犯执笔人的自 

由和人身安全 权利。它解释说， 1 9 8 3年 4月 2 4日在阿鲁巴执勤的警察部队 

设法维持治安，防止骚乱和保护所有人民，包括执笔人，不受任何伤害。在这方 

面，既没有侵犯执笔人的自由也没有侵害他的安全。当日执勤的警察部队不但受 

过充分的训练，而且它们的行为也足以担当各方面的职贵。骚乱是因为人民选举 

运动未经准许举行长列汽车游行而发生的，也是人民选举运动的支持者的行为引起 

的。 

8.4关于《公约》第1 9、 2 1和 2 5条，締约国否认执笔人的各项指控。它 

指出，CROES先生行使了表示政治意见、建立政党和当选为荷属安的列斯群岛议会 

议员等各项民主权利。因此可以说，没有任何违反第1 9条规定的情事。关于 

第 2 1条，締约国指出，荷属安的列斯群岛和阿鲁巴法律规定，任何希望在通衢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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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举行示威的人都必须征得有关当局的许可。 a在本案件中，当局没有收到执 

笔人的政党提出的举行长列汽车游行的请求书，因此另一个政党获准举行游行。但 

是执笔人的政党莸准进行示威。警方为了维持公共秩序，驱散了示威后举行的长 

列汽车游行。締约国认为，有关条例是符合第2 1条的规定的，因为有关必须事 

先获得许可才能举行示威游行的规定是为了维持公共秩序必须施加的合法的限制。 

关于第2 5条，締约国摘要说明了荷属安的列斯群岛和阿鲁巴在执笔人提出控诉时 

现行的选举制度，并强调说，执笔人及其所属政党依照该条应享的权利没有受到任 

何限制。 

8.5最后，关于违反第2 6条规定的指控，締约国提到 1 9 8 4年 2月 2 4日 

荷属安的列斯群岛法院的裁决，并表示法院审査的结果表明CROES先生并没有受到 

歧视。 

9.1执笔人的子女在1 9 8 8年 6月 2 9日的来信中对締约国的来文提出了评 

论，1^决认为他们父亲的初步指控是有确凿根据的，并认为执笔人确实对所有可以 

运用的国内补救办法悉已援用无疑。他们特别声称，締约囯所谓执笔人应当对荷 

兰提起民事诉讼的说法并不能解决它所关切的问题，因为金钱的赔偿无法补偿执笔 

人的人权受到的侵害，他们认为仍旧应当对这种侵害提起刑事诉讼。此外他们声 

称，CROES先生无需援引国际条约规范和締约国的义务，因为法院应当根据职权应用 

这类规范和规定。在这方面它们声称，事实上执笔人在 1 9 8 4年 1月 1 0日提 

交荷兰最高法院的备忘录中援引了《公约》的规定。 

9.2关于违反第6条和第9条，第1款规定的指控，执笔人的子女重申，（删 

除姓名）开枪射伤执笔人是杀害执笔人的密谋的一部分。它们肯定，"全付武装 

的警察部队"企图"陷害，，手无寸铁的人民选举运动支持者，使阿鲁巴公民起内讧， 

借以推迟荷属安的列斯政府计划举行的选举。它们否认在汽车游行期间人民选举 

运动的支持者有任何被视为过份的行为，并肯定 1 9 8 3年 4月 2 4日是在同执勤 

的最高级警官讨论后才举行示威游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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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关于违反笫1 9条和第 2 1条规定的指控，执笔人的子女声称，締约国的 

论点反应出对这些条款极其狭隘的解释。他们不同意締约国有关第21条的说法 

(见上文第 8 . 4段）并重申，汽车游行是在进行了几小时并走了2 0哩后驱散的， 

当时游行队伍并没有要穿过竟争的政党的汽车长列。因此没有任何理由禁止和/ 

或驱散示威游行。 

9.4关于违反第2 5条的指制，执笔人的子女对締约国所谓执笔人及其政党的 

权利没有受到任何限制的说法提出异议，但是没有进一步证实它们的反对意见。最 

后，关于第2 6条，它们坚决认为，当局由于没有对涉及事件进行充分调査，并扣 

住证据，确实假借司法之名歧视对待执笔人。换句话说，当局的歧视行为在于试 

图"掩盖"有关警官的案情。 

10，人权事务委员会依照其暂行议事规则第9 3条，第 4款及其 1 9 8 5年 1 0 

月 2 5日的决定，审査了 1 9 8 5年 1 0月 2 5日关于能否受理的决定。委员会 

根据締约国1 9 8 6年 5月 1 6日的来信中提供的其他资料，总结说，就涉及事件 

和驱散汽车游行而言，有有效的补救办法可供执笔人运用。以前委员会曾经一再 

强调，在《任择议定书》规定的程序中，締约国不得援引不利于执笔人的不是很明 

显可以运用的补救办法（第 1 1 3 / 1 9 8 1号来文， 1 9 8 5年 4月 1 2日的决定， 

第 1 0 . 1段）。但是在本案件中，委员会的结论是，补救办法是显而易见的。 

CROES先生本来可以对締约国提起民事诉讼，并要求赔偿据称由于缔约国未能厲行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力国际公约》规定的义务而对它造成的损害。执笔人确实声 

称这种追索办法解决不了他所关切的问题。在这方面，委员会表示意见说，締约 

国必须真诚地调査有关侵犯人权情事的指控，但是刑事诉讼并不是唯一可以运用的 

补救办法。因此，委员会无法接受执笔人及其子女的论点，即向阿鲁巴法院提出 

的除了可以导致对有关警察的刑事诉讼以外的其他刑事诉讼不足以构成《任择议定 

书》第 5条，第 2 (b漱中所指的有效的补救办法。委员会又说，执笔人控诉的各 

点本来可以针对整个阿鲁巴当局提出，执笔人及其子女未能援用可以运用的所有司 

法追索诉讼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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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人权事务委员会因此决定： 

(a) 取消 1 9 8 1年 1 0月 2 5日的决定； 

(b) 来文不能受理； 

(C )本决定应通知GILBERTO FRANCOIS CROES的子女和締约国, 

注 

a阿鲁巴警察总条例第3 2条。締约国在来文附件中摘录了这些; 

B .第213/1986号来文H.C.M.A诉荷兰 

( 1 9 8 9年 3月 3 0日，第三十五届会议通过的决定） 

提出者: H . C . M . A . (姓名删除） 

据称受害人：执笔人 

有关締约国:荷兰 

来文日期: 1 9 8 6年 1 0月 3 1日（初次来信日期） 

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2 8条规定设立的人权事务委员会, 

于 1 9 8 9年 3月 3 0日举行会议， 

通过以下事项： 

关于能否受理的决定 

1 .来文（初次来信日期为1 9 8 6年 1 0月 3 1日，再次来信日期为 1 9 8 7 

年 4月 6日， 1 9 8 8年 6月 2 0日和 7月 1 8日）执笔人为 H . c . M。 A ，荷兰公 

民现居荷兰。他声称他是荷兰政府违反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杈利国际公约》第2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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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款和第 3条，第 7条，第 9条，第 1 0条第 1款和第 1 4条第1款的受害人。 

他由律师代表。 

2 , 1执笔人指出， 1 9 8 2年 3月 1 9日星期五，m#加了在P可姆斯特丹#î亍的 

一个和平示威，抗议四名荷兰记者在萨尔瓦多被暗杀。在离开示威地点后，他受到 

四个不知名的人的攻击并受了伤。后来便衣警察将他推入一辆警车，他被拘禁在一 

#察牢房里。四个证人在警察局作证他并未破坏公共秩序后，他于1 9 8 2年 3 

月 2 3日获释。他因破坏公共秩序接受了阿姆斯特丹刑事地方法院的审判，于1 9 

8 4年 9月 5日被判无罪， 1 9 8 5年 4月 1日阿姆斯特丹地方法院，第 2庭，因 

非法拘禁而判给他4 0 0荷兰盾。 

2 . 2执笔人指出， 1 9 8 2年 4月 2 2日他向初审法院控告受到警察的虐待。 

他的控告被初审法院转给了军事检察官，因为该级警官属于军事管辖的范围。但该 

军事检查官驳回了这项控告。在上诉时，军事高等法院指出，在军事程序法的案件 

里，只有国防部长有权命令起诉。因此军事高等法院决定它无权对此案作出裁决。 

该法院院长随后将档案转给了国防部和司法部，认为这是一个不正常的情况，如果 

属于军事管辖范围的人在某种情况下可以不被起诉，而属于民事管辖的人却可以被 

起诉。 

2.3执笔人认为，荷兰政府并未采取任何主动来消除法律之前这次指称的不平 

等。执笔人声称，由于当案件属于军事的管辖范围时，平民对于军警的残酷和不人 

道待遇缺乏充分的诉讼程序，该締约国因此违反了《公约》第2条和第7条。关于 

他的拘禁，执笔人未说明详细情况，他声称他受到虐待是违反了《公约》第1 0条, 

他进一步声称，《公约》第14条被违反了，因为他无法对完全属于军事管辖的一 

名警官提出控告。此外，他认为对警员提起控告的现有程序是不公正的，因为在调 

査这种控告的是警官自己，他们为他们自己行使斟酌处理的权力。.他指称，荷兰法 

律制度内不存在一个独立的管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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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人权事务娄员会工作组于 1 9 8 6年 1 2月 9日决定按照暂行议事规则将 

来文转给有关締约国，请求就来文能否受理问题提供资料和意见，特别是，在国内 

还有补救办法的情况下，提出有关执笔人可以采取的有效补救办法的详细资料，它 

还请该締约国向委员会提出任何有关来文的行政或司法决定的副本。 

4. 1该締约国根据第 9 1条于1 9 8 7年 2月 1 7日提出说明，大致描述了真 

实的情况，并认为基于执笔人提出的指控并没有揭露任何违反《公约》中所列各项 

权利的情况，以及因此执笔人不得按照任择议定书第2条提出申请等理由，来文应 

被宣布为不能受理的。 

4.2关于真实情况，该締约国指出，执笔人"被控在反对萨尔瓦多示威当中从 

事暴力行为（向美利坚合众国领事馆扔掷石头）而于I 9 8 2年 3月 I 9日在阿姆 

斯特丹被捕。执笔人是由一名阿姆斯特丹市警官和一名属于皇家军事警察（Konin-

k l i j k e M a r e c H a u s s e e )的官员逮捕的，皇家军事警察有责任向阿姆澌特 

丹市警提供军事援助。该締约国声称，由于执笔人拒绝服从当局，因而发生了短暂 

的争扎，争扎当中他的顎部受了擦伤；值勤的外科医生说，执笔人并未受到永久性的 

伤害，而且后者的确在未于两周后接受预定的医疗检査。 

4.3就可适用的有关程序而言，该締约国认为，在象执笔人遇到的案件里，即 

控告皇家军事警察官员的行为，必须向皇家荷兰军队的检察官（Au<iiteur — M i l l — 

t a i r )，提出控告，因为平民司法当局无fet军事人员起诉。一名军事法律官员 

( v e r w i j z i n g s o f f i c i e r )将以总指挥官的名义，根据军队检察官的意见对 

是否进行起诉作出决定。这也是适用于执笔人的案件的程序。对于不对据称虐待了 

持笔人的军事警官进行起诉的决定，执笔人向国家调查处提出了控告，那是一个调 

解有关对其没有法律补救办法的政府行为的问题而依法设立的一个独立机关。调査 

处应向引起争议的行为可归因于它的行政当局和原告提出他的调査结果，对于政府 

的行为是否恰当作出评价，也可以向行政当局提出可能的补救方法的建议。在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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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案件内，调査处建议执笔人就军事检察官所作的决定向高等军事法院（H00g 

M i l i t a i r G e r e c l i t s l i o f ) 提 ^ J l 诉 。 

4.4 1 9 8 3年 6月 1 3日，高等军事法院决定，它无权审理该案，因为只有 

匿防部长可以命令军事法律官员或总指挥官对某一案进行起诉。在此范围内，该締 

约国指出，并不存在一条类似平民刑事程序法典第12条的规定，即在巳决定不起 

诉时可以向上诉法院提出控告。在目前的案件里，国防部长认为，由于巳经向皇家 

军事警察发出了不起诉的正式通知，他不能责成军事法律官或总指挥官对此案起诉。 

其后，执笔人并未要求调査处采取进一步行动，它因此并未展开调査。 

4.5最后，该締约国指出，已向前议会提出了立法提案以解决军事刑事程序法 

典及其平民相对法典之间的差异，目前正在等待议会批准。鉴于临时解决办法将需 

要大量的法律改动而且很少发生这类控告，因此未采取临时解决办法。 

4.6关于是否应受理来文，该締约国对以下情况作了区:^a)执笔人被捕后受 

到的实际待遇；和(b)据称缺乏充分的法律程序对执行逮捕的警官起诉。 

4.7关于第一个问题，该締约国忆及，按照任择议定书笫2条的要求，个人唯. 

有在对可以运用的国内补救办法悉已援用无遗时才可向委员会提出申请，它认为针对 

政府就民事侵权.行为提起的诉讼不能先验地认为是无用的。关于据称违反了《公 

约》第 7和第 1 0条，它认为执笔人的指控不属于"酷刑"或"残忍，不人道或侮 

辱性待遇"等概念或对个人应给予"人道及尊重其固有人格尊严的待遇"的义务的 

范围，事实上，它不属于《公约》中任何其他概念的范围，因此不应被认为违反了 

《公约》的权利。此外，该締约国认为，执笔人并未对他的指控提出根据，证明他 

的指控是可信的。 

4.8关于第二个问题，该締约画提出："来文中的指控不能认为是对《公约》 

所列举的任何权利的违反。特别是，政府不知道《公约》为起诉别人规定了任何权 

利。此外，并未对指控提出证据，使有关违反的指声得到可信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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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 1 9 8 7年4月6日执笔人对该締约国指称他是由于在示威当中向美国领 

事馆扔掷石头而被捕一事提出评论。他证实，他只是参加了示威，他是在试图离开 

举行示威的建筑物时被两人凶暴地抓住颈子。其中一人，一名皇家军事警官打击他 

的脸部若干次。警察穿的是便服，并且未表明身份。执笔人指称，他并未抗拒，被 

捕后他立即被该两名警官用警车带走。拘禁四天后他被释放了，拘禁期间他每天都 

被带到医院。 

5.2执笔人说，在一项他对皇家军事察官提出的民事诉讼中，五名证人为他 

作证，他们都证实有关的示威当中他并未使用暴力，该案仍在法院审理中。虽然警 

官对他的虐待目前并未对他造成任何身体上的影响，他的心理受到了创伤。他附上 

了治疗他的心理医生的报告，根据该报告，执笔人被捕和拘禁期间受到的待遇同他 

后来心理上的不安，例如继续害怕在街上受到攻击之间很清楚是有关联的。 

5.3他重申，对于由一个依法设立的合格的，独立和无偏倚的法庭来检验是否 

对某人起诉的决定的权利是《公约》第14条所保障的一项权利，而且在法律诉讼 

中，保障不受到军事的任意干涉也是一项权利。 

6. 1人权事务委员会工作组按照规则9 1于 1 9 8 8年 4月 6日进一步决定请 

该締约国除了别的以外澄清：（a)为什么将执笔人拘禁了四天；0))在此期间执笔 

人有没按法官或司法官员的审讯；（C)在此期间他是受可援引人身保护令的原则； 

(d)合格的军事当局调査执笔人的控告的范围；（e)军事检査官有没有提出任何书 

面决定，解释为什么没有对0先生提起刑事诉讼；如果有书面决定，则请该国向委 

员会提出决定案文；如果没有，则请澄清军事检察官为什么不对0先生起诉的理由。 

6 . 2工作组还请执笔人(a)澄清他于 1 9 8 2年3月被拘禁期间受到虐待的指 

称； m向委员会提出以下文件的英文翻译： H他于 1 9 8 2年 4月 2 2日向初 

审法院提出的控告书； a他向0先生提出民事诉讼的要点摘要；以及 ( C )表明后 

一诉讼目前所处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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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1在其 1 9 8 8年 6月 1 7日的答复中该国指出，关于执笔人的逮捕和拘禁: 

"原告于 1 9 8 2年 3月 1 9日星期五2 1时3 0分抵达警察局，并立即 

铍带到一名助理公共检察官面前。原告涉嫌攻击，按刑法典第1 4 1条这是 

一项刑事罪行，他于I 9 8 2年 3月 2 0日接受审何，市警一名警察长担任助 

理公共检察官，命令他从1 2时 3 0分起由警察押候，为期不超过两天。为 

了进行调査，嫌犯应由司法当局看管以便进一步审问和审查证人。 

"助理公共检察官同公共检察官进行电话逢茼后，公共检察官延长了押候 

命令，从1 9 8 2年 3月 2 2日，星期一 1 2时 3 0分起，为期不超过两天。 

值勤的辩护律雕立刻收到了关于原告衩捕和扣押的通知。他在原告被警察扣 

押期间向原告提供了法律援助。 1 9 8 2年 3月 2 3日星期二，由于公共检 

察官申请进一步延长原告的扣押时期，他被带到一名审理法官面前。在审问 

了原告后，审理法官拒绝了这项请原告于是立即被释放。 " 

7. 2关于执笔人可以利用的补救办法，该締约国指出，在铍拘禁的四天期间， 

执笔人可要求民亭法院发出一项指令，将他释放，如果他相信他受到非法拘楽的话。 

它解释说- "〔执笔人〕的控告受到了舍格的军事司法当局的伃细审査。这项控 

告可以导致三种情况： 

"1 . 如 果 A u d i t e u r Mi l i t a i r和指挥官/ Ve r w i j z i n g s o f f i 

c i er都认为该控告理由充足，则将进行起诉(R丄丄U第1 1条） a 

" 2 .如果指挥官和 A u d i t e u r M i l l t a i r意见分歧，Hoog M i l l 

t a i r G e r e c H t s H o f (军事上诉法院)可以命令起诉（R工丄u第1 5条）。 

此外，在调査期间，国防部长可命令指挥官逬行起诉（R丄工U第I I条）。 

" 3 .如果两者都认为控告理由不足，则将不进行起诉。在〔A.控告 

V . 0 . D ô 5 ^ # M A u d i t e u r - M i l i t a i r ^ ^ ^ ^ l - / Y e r w i .j z i n g s of f i 

c ier在进行了彻底审査后都认为控告理由不厄 其结论是，鉴于以合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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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制的方式行事。荷兰政府没有证据显示在逮捕申请人时没有遵守这些规贝r。 

该締约国认为在执笔人的案件中以上决定不对0先生起诉的过 程并没有偏离标准的 

程序。它还指出， A u d i t e u r —M i l i t a i r将不对 0先生起诉的决定通知了执 

笔人的律萍。 

8 . 该締约国篁申它认为来文是不能受理的： 

"来文中关于他〔A先生〕被捕时受到的实际待遇的第一项控告被认为是 

〔A先生〕所受的伤是他拒绝被捕所造成的后果，将不对〔0先生〕起诉。 

"警察的一项主要任务 是有效地维持治安。这项任务在某些情况下必须 

动用武力。在进行逮捕的时候，〔0先生〕是借调给民间警察的。因此适 

用有关民间警察便用武力的条例，警察必须遵循有关使用武力的指令，因此必 

须遵守最后手段和合乎比例的原则，这就是说警官只有在没有其他手段可用时 

才能动用武力，而且他必须不能受理的，因为对政府的民事侵权行为的诉讼仍 

在法院审理中（在Haar lem的次级地方法院)；因此不能认为已经用尽了国 

内一切补救办法。此外，提出控告既不符合《公约》的观定，也没有提出充 

分的证据。 

"关于来文中有关缺乏充分法律程序对进行逮捕的警官起诉的第二项控告， 

政府也认为应宣布为不能受理的，因为有关的指控不能认为是违反了饪何《公 

约》所列的权利。所提指控也没充分证据。" 

9 . 1在他 1 9 8 8年 6月 2 0日的来文中，执笔人的律师指出,除了别的以 

外， 

"我以前已送给你两份关于当事人的身体和心理所受伤窨的医疗记to 

Baarl;医生在当事人被拘禁期间对他进行了检査（I 9 8 2年 6月 I 6日的报 

告）。心理医生 V a n ：Ewigk医生（I 9 8 6年 1 2月 I 9日的报告）的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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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认为当事人由于1 9 8 2年 3月的逮捕而患有损伤性神经病。" 

9. 2在他对该締约国I 9 8 8年 7月I 8日的釆文的评论中，执笔人的律师认 

为： 

"荷兰的刑«序法典不符合《公约》第9条‧‧‧‧‧‧‧‧在刑事程序法典中一名 

嫌犯在被带见审判官或经法律授权行使司法权力的法官以前可以被拘禁4天15 

小时。 

"〔A先生〕的拘禁也不符合刑事程序法典第5 2至第 6 2条。一般嫌犯 

在审讯后••••••••将被拘禁两天。原告的情形是，审讯是于1982年3月22 

日星期一进行的。在此之前！： A先生〕受到了极简短的审问，因此〔A先生〕 

不是在1 9 8 2年 3月 2 0日星期六上午被审问的。〔A先生〕也不能向民 

事法院申请发出指令以获得释放。〔A先生〕被拘楽的期间是周末，在此期 

间法院不开痴 " 

9. 3该律萍进一步指称，对0先生提起的民亭诉讼同这项控告完全无关，因为该 

締约国不是该项诉讼中的当事方。它的唯一目的是个人的满足和补偿，该律,直 

申，执笔人对警官起诉的要求是可受理的，他重申要求对该警官起诉的权,是受到 

《公约》第14 * 护 的 。 

10. 1 9 8 8年 9月 1 3 B该締约国对执笔人的来文提出了逬一步的评论。 

"根据刑事程序法典第57条，申请人是在作出将他还押的决定之前接受. 

审 问 的 审 问 是 在 3 月 2 0日星期六上午 1 0时进行的。政府己经在其 

1 9 8 8年 6月 1 7 B的备忘录中指出，这是符合荷兰法律规定的程序的。这 

些程序也符合《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9条。 

"在要求发出指令方面随时（包括周末期间)可向地方法院院长提出申请 

(见民事程序法典第2 8 9条第2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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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检查官的信中所载结论‧‧‧‧‧'"即〔A先生〕拒捕的根据是经宣誓的正 

式 报 告 。 " 

11。 1按照暂行议事规则第8 7条，在审议来文所载任何指控以前，人权事务委 

员会必须决定，来文根据《任择议定书》是否能够受理。-

11. 2委员会确知，就如《fe择议定书》第5条第2款(子)續要求的，同一事件 

不在另一国际调査或解决程序审查之中。 

11. 3关于阖内补救办法悉已援用无遗的要求-委员会注意到，关于执笔人指称 

《公约》第7条受到违反，执笔人对皇家军事警察宫员提起了民事诉讼，该案仍在 

审理之中。此外，该締约国己表示有可能对政府提起民事侵权行为的诉讼。.执 

笔人并未碩定，这项诉讼必然是徒劳无功的。因此，按照《任择议定书第5条第 

2款(丑)项,来文的这一邵分是不能受理的。 

11. 4关于指称违反了第9条第4款，委员会注意到该締,国的澄清，即按照民 

亭程序法典第2 8 9条第 2款，执笔人在他于1 9 8 2年 3月 1 9日衩捕后的任何 

时间都可以向地方法院院长提出要礼 鉴于执笔人未对该締约国的澄清提出辩驳， 

并考虑到他是于I 98?年3月23日衩地方法院下令释放的（他被捕的四天之'后), 

委员会认为执笔人为了能够受理的目的并未对他的指控提出证据。' 

11. 5关于违反第 1 0条第I款的指控，委员会注意到，执笔人并未提供工作组' 

1988年4月6日的决定中要求的有关澄清，因此没有提出任何事实以显示他在' 

被拘禁期间受到不当待 I 

li. 6关于执笔人认为违反《公约》第1 4条第I款的指控，委员会注意到，《公 

约》并未提供使另一人受到刑事控告的衩利。因此它认为按照《任择议定书》第 

3条，来文这一郯分是不能受理的，因为它不符合《公约》的规定。 

12.人权事务委员会因此决定： 

(a) 来文不能受理； 

(b) 将本决定通知该締约国和执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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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第 2 3 1 / 1 9 8 7号来文， A . 8.控牙买加 

( 1 9 8 9年 7月 2 1日在第三十六届会 i义上通过的决定) 

揭出者 : A . S . ( 名字删掉） 

据称受害入s执笔人 

有关缔约国:牙买加 

来文日期: 1 9 8 7年 6月 7日（初次来信日期） 

根据《公民权利湘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2 8条设立的人权事务委员会，于 

1 9 8 8年 7月 2 6日举行会i义。 

通过下列决定： 

关于能否受理的决定 

1。来文执笔人f第一封信是1 9 8 7年6月7日，其后又有几封来信）A. 

S.是牙买加公民，目前监禁于牙买加圣凯瑟林地区监狱等候处决。执笔人声称 

他是牙买加政府侵犯人权的受害人。 

a, 1执笔人说 - 他湘W i l T s t o n W r i g h t 于 1 9 8 3 年 1 1 月 2 8 日 以 谋 

杀 J a s p e r V e r n o n的罪名被逮捕，而他是无辜的。 1 9 8 5年 1月 2 9日 -

他在圣詹姆士巡回法庭被判处死刑，另一被告以杀人罪判刑十年苦役。 

a 2关于案情，看来a被害人湘执笔人居住于同一地区，据说属好友关系。 

1 9 8 3年 1 1月 2 8曰晚间 9时左右，一名证人Roy C i a r k e听到他的屋外有 

搏斗声*两声枪响，接着有人呼救。过了一些时-他走出屋外发现被害人受到近 

距离抢击的严重枪伤，这时他发现早先听到的是被害人的声音，责问名字〕, 

你为什么要杀我？"审判期间，执笔人的代表驳斥 C l a r k e先生*上述证词为 

传闻，是不可信的，但法官判决证词可以作为有关事实的一都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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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Vernon先生被送到蒙特哥湾的康沃尔地方医院施行急救。两名巡警随 

后不夂也前往医院，其中一名达到伤亡病房时听到有人呼叫执笔人名字并指认他是 

开枪的人，名经査i呼叫者即是被害人。该名巡警向被害人作了简短的问话，当 

时被害人虽然情况严重但仍清醒。审判时，执笔人律师再次驳斥巡警的证词为传 

闻，要求不予采纳，但法官判决该证词可以作为"被害人临死前的申诉"。Vernen 

先生于 1 9 8 3年 1 1月 2 8日夜或 1 1月 2 9曰清晨伤重去世。 

2. 4执笔人及其共同被告人宣称事发当晚他们本身也在被害人遭到枪击的地点 

附近被三名持枪的歹徒拦劫，并在审判期间提出了有关证据。但检察当局指称他 

们的陈述含有许多彼此不符之处，显然只是为了让别人相信他们没有犯案而编造出 

来的。 

2. 5 执笔人以"审判不公"和"证据不可靠，，的理由提出上诉；但上诉法庭于 

1 9 8 6年7月9日拒绝了上诉许可；在执笔人律师承认已没有任何有成功希望的 

上诉理由之后，法庭确认了判决。上诉法庭于 1 9 8 6年 9月 2 4日发出判决书。 

执笔人说他的代表随后向他表示案件中没有可以向枢密院司法委员会提出上诉的理 

由，而将会提交总督请求宽容。 

3 .人权事务委员会按照1 9 8 7年 7月 2 1日的决定向締约画发生询问信件， 

并请締约国顾及暂行议事规则第8 6条而不对执笔人行刑，使委员会有机会进一步 

审议来文是否可予受理的问题。另外则要求执笔人按照暂行议事规则第91条提 

供资料说明案件和审判情况，并向委员会提交判决书的副本。 

4.締约il 1 9 8 7年 1 0月 2 1日来信表示，执笔人所述案仵ffl于尚未经枢 

密院司法委员会审判，尚未用尽if内补救办法，因而不能受理。締约国又说，"在 

这类案件中，对《任择议定书》和委员会议事规则作合理解释后不会得出结论要求 

締约菌提供与一份显然不能受理的来文有关的文件和资科"。但在1 9 8 7年12 

月 1 0日的照会中，締约国提交了一份有关执笔人案仵的证据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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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上诉法庭替执笔人辩护的律师于1 9 8 8年 2月 1 0日来信提交了上诉 

法庭的判决书副本。他说，他认为执笔人亚经确切指认，这一案仵已没有辩护余 

地，因此也就没有向抠密院司法委员会提出上诉许可的申请书。 

6. 人权事务委员会工作组的1 9 8 . 8年 3月 1 6日的决定致信缔约菌要求该 

国按照暂行议事规则第91条提供与来文可否受理问题有关的资料和意见。信中 

特别要求缔约画澄清执笔人是否保有向枢密院司法委员会请求上诉许可的权利，在 

这方面是否可莸得法律援助。工作组进一步要求締约菌按照议事规则第8 6条， 

在委员会审议执笔人的来文期间不执行死刑。 

7. 締约国按照规定则第9 1条于1 9 8 8年 7月 2 0日来信表示执笔人来文 

不能受理，因为他在牙买加宪法第110节的规定下有权向枢密院司法委员会提出 

特别上诉许可的甲请书，因此尚未用尽S外补救办法。締约国又表示，按照《保 

护贫穷囚犯法案》第3节第1款，执笔人在这方if可以莸得法律援助。 

8 . 执笔人就締约国所提意见于1 9 8 9 年 1 月 1 1日来信说，他已联系到伦 

敦一家法律事务所愿意协助拟写向枢密院请求上诉许可的申请书。在1 9 8 9年 

6月8日的电话交谈中，执笔人在伦敦的律师证实他正在为执笔人拟写有关申请书。 

9. 1 人权事务委员会在对来文所载案情进行审议之前必须按照其暂行议事规则 

第8 7条先决定来文在《公约任择议定书》的规定下是否可予受理a 

9. 2 委员会已按^《任择«书》第5条第2(a)款的要求，确定了本案杆没有 

在其他 i i际调査或觯决裎序中加以审査。 

9.3 关于>fl尽一切国内补教办法的条仵，委员会注意到締约国的论点，即执笔 

人尚未向枢密院司法委员会提出特別上诉许可的甲请，因此来文不能受理。执笔 

人虽然宣称此种甲请没有蕙义，伹还是为此目的找到代表律师，该名律师正在为他 

拟写特别准许上诉的申请书。委员会根据所收到的资料不认为向枢密院甲请特别 

许可这一办法可在事前就视为无济于事。因此委员会认为来文未满足《任择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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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第5条第2(b)款的条件。 

10.因此，人权事务委员会决定： 

(a) 根据《任择议定书》第5条第2(b)款，来文不能受理； 

(b) 根据委员会暂行议事规则9 2条第2款的规定，在收到执笔人或其代表的 

书面请求，其中载有不能受理的理由已经不再适用的资料时，可以重新审查本决定， 

因此请求締约国考虑.到委员会暂行议事规则第8 6条的精神和宗旨，在执笔人用尽 

有效的11内补救办法之后，有一段合理的时间可以请求委员会重新审査本决定之前 

不要对执笔人执行死刑； 

(C)本决定应通知締约S和执笔人。 

注 

a执笔人首次和随后数次来文均未详细述说案情。以下描述主要取自上诉法庭 

判决书所载大略情况。 

D.笫26^/1987号来文，R. T.诉法国 

(1 9 8 9年 3月 3 0日第三十五届 

会议通过的决定 

提出者：R。 T .〔姓名删除〕 

据称受害人：执笔人 

有关締约国：法国 

来文日期： 1 9 8 7年 1 0月 1 4日（初次来信日期） 

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2 8条设立的人权事务委员会, 

于 1 9 8 9年 3月 3 0日举行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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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下列决定： 

关于能否受理的决定 

1 «来信的执笔人（初次来信日期为1 9 8 7年 1 0月 1 8日，再次来信日期 

为 1 9 8 8年 6月 3 0日、 9月 1 0日和 1 0月 2 0日）是！ ^。 T . , 1 9 4 2年 

出生的法国公民，现居法国塞夫兰。他声称是法国政府违反《公民权利和政治权 

利国际公约》第 2条。第 1—3款、第 1 9条第 2款和第 2 6和 2 7条的受害人。 

2。 1 执笔人称,过去十年期间他在巴黎若干中学教布列塔尼语.据称法国当局 

曾设法拒绝他教布列塔尼语的权利，并向他施加压力，例如减少了他的薪水。执 

笔人称，没有理由施加这种压力，因为超过1 00万布列塔尼人居住巴黎和邻近地 

区，向中学生讲授布列塔尼语的要求越来越大。 

2。 2执笔人称，在过去十年期间他只教授布列塔尼语，而他是巴黎教育区教授 

该科目的唯一教师。法国当局从来没有正式承认这一事实，他却列为英语"教育 

助理"（ a d j o i n t d'enseignement)(执笔人称他从来没有教授英语）和 

亚美尼亚语（他说不懂该语言）"助理教师"(maître auxiliaire), 从 

1 9 8 7 / 1 9 8 8学年起，据称法国当局曾设法强迫他教授英语。他拒绝服从 

后，巴黎教育区似乎提出认为他放弃了其职位的威胁，该威胁的后果是他可能丧失 

失业福利，由于学会过去曾终止其他地方语言，如巴斯克语和加泰罗尼亚语的教 

授，执笔人认为他遭受的威胁特别严重。 

2.3关于国内补救方法必须援用无遗的规定，执笔人附上他与主管教育当局的 

通信，这些信说明他曾设法以和解方式解决问题（recours amiables). 

3.人权事务委员会工作组于1 9 8 8年 3月 1 5日决定按照委员会暂行议事 

规则第9 1条，将来文转给有关締约国，请求就来文是否能够受理问题提供资料和 

意见。又要求执笔人澄清他有没有将其案件提交任何行政或司法法庭，如果有的 

话得到什么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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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执笔人根据第 9 1条于1 9 8 8 年 6 月 3 0日提出说明，他重申有关他的 

案件的事实证明法国当局要取消布列塔尼语的教授，自从他初次写信给委员会以来, 

法国囿会和欧洲面会许多议员曾提出该问题。关于他作为教师的任务，他说原则 

上他必须每周讲1 8小时的课。从 1 9 8 2/^8 3年起，他在巴黎和邻近地区三 

间中学讲课，每周足1 8小时，他声称行政措施经常打扰他的工作，并拖延几个月 

才准许他教授布列塔尼语，1 9 8 7/^8 8年，教育当局起初反对他在1 9 8 7年 

9 月 继 续 教 书 。 1 9 8 7 年 1 2月终于准许他教授布列塔尼语，但是限于每周10 

小时；据称巴黎教育区区长办公室的协定确保的8个小时被"无理取消，，。据执 

笔人，当局就布列塔尼语课限于每周1 0小时的问题提出的解释是不合理的。 

4。 2执笔人称，大量减少布列塔尼语课程的决定违反教育部长于1 9 8 7年 6 

月1 5日作出的承诺，他说"就向地方教区提供的（有关法国地方语言）的时间和 

教员员额数目而言， 1 9 8 7 / 8 8学年保持以前的水平"。此外，据说教育部 

官员曾声称不需要向巴黎的学生教授布列塔尼语。执笔人认为这一说法不符合于 

1 9 8 0年代中出现的趋势。 

4。 3'关于国内补救方法必须援用无遗的规定，执笔人解释他在写信给委员会之 

前采取的行动是行政方面的。自 1 9 8 8年5月法国换了政府以后，他已写信给 

新的教育部长反驳上述歧视性措施。执笔人称，他没有将其案件提交行政法庭或 

任何其他司法机构；他说再也不能够排除这个可能。 

5. 1締约国根据第 9 1条于1 9 8 8年8月5日提出说明，它以国内补救方法 

没有援用无遗的理由和以不符合《公约》规定的理由反对来文是可以受理的。 

5。 2关于国内补救方法必须援用无遗的规定，締约囿重申，根据法国法律，与 

囿会协会或议员通信不能被视为补救方法，只有执笔人于1 9 8 7年 9月 9日和 1 9 

8 8年 1 0月8日分别给巴黎教育区区长办公室和教育部长的信具有行政补救方法 

的某些特征。关于从 1 9 8 4年起委派他教授英语的问题，执笔人可以采取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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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补救办法。締约国解释，要废除该措施，他本可以向较高的行政当局提出特 

准上诉。这一类上诉的好处是，不但可以利用案件在法律上有关的事实为根据， 

而且可以利用公平和便利的理由。此外，如果他认为任何决定侵犯了他的权利， 

他可以要求对滥用权利采取有争议的补救方法，要求行政法官取消该决定。这项 

申请应在他收到有关影响他的措施的通知之日两个月内提出。但是，由于执笔人 

没有遵守这个补救办法的时限，该项决定已成为最后决定。 

5. 3締约国强调，执笔人现在不能够以不合法原因，要求行政法庭废除有争论 

的决定，但是这个情况完全是他的贲任，他没有采取行动或他的疏忽并不是国家机 

关的错误："在纯粹因有关方面的过失而没有援用国内补救方法的情况，不得利用 

向人权事务委员会呈文的权利来取代国内补救方法的正常使用。" 

5.4締约国进一步说明，执笔人可以利用滥用权利的理由，向行政法庭提交其 

案件，并可以援引教育部长含蓄或明确拒绝执笔人1 9 8 7年 1 0月 8日"恢复巴 

黎的布列塔尼语课程"的要求而违反《公约》的行为。此外，虽然执笔人再也不 

能够请法庭裁判有争论的措施是否合法，但是他仍然可以以他没有得到布列塔尼语 

教师的职位而遭受损失的理由上诉，以便为他声称的损失得到赔偿。最后，締约 

国认为，执笔人"没有利用他可以采取的任何司法补救方法。" 

5. 5此外，締约国认为应该以不符合《公约》规定的理由，宣布来文不可受理。 

关于违反《公约》第1 9条第2款的控诉，締约国称执笔人没有就他的控诉提出证 

据，相反的，他提出的每一项申请证明他有充分机会发表他的立场。締约囿又认 

为，第1 9条所指"发表意见的自由"不能被解释为包括逬行一种特珠教育活动的 

权利。 

5. 6关于违反第 2 6条的指控，締约国提请注意，根据现行法律和规则，只有 

在满足了两个条件后才能够享有布列塔尼语教师的职位：（a)必须存在一个接受任命 

的人可以加入的机构；和(b)预算内存在一个员额，使得享有职位的教师能够得到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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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既然在审议执笔人的案件时不存在这两个条件，当局无法满足他的要求。这 

并不是对他的歧视，仅是在他的情况下适用现行的规则。 

5. 7关于违反《公约》第2 7条的指控，締约国提请注意法国政府在加入《公 

约》时所发表的声明，即："鉴于法兰西共和国宪法第2条，⋯..。〔《公约》〕第27 

条不适用于共和国"。 

5. 8最后，締约国认为不能够直接和单独的违反第2条，违反该项规定的任何 

行动只能够是违反《公约》另一条款的必然结果。既然执笔人没有证明他受《公 

约》保护的权利被侵犯，他不能够援引第2条。 

6. 1执笔人于 1 9 8 8年 9月 1 0日对締约国根据第9 1条提出的说明加以评 

论，坚持他的指控是有充分根据的。他不同意締约国关于没有歧视他的说法，重 

申阻止他教授布列塔；&语的障碍经常出现而且很多。他是在1 2月而不是 9月开 

始 1 9 8 7 / 8 8学年，他一半的课程被中断，这是与早期的协议相反的.据说 

1 9 8 5 / 8 6 年 和 1 9 8 6 / 8 7 年 的 情 况 差 不 多 。 执 笔 人 认为"蓄意禁止或 

有力阻碍少数民族语言的教授构成侵犯文化权利的行为"，这种行为不但构成语言 

上的歧视，而且构成工作上的歧视。关于笫2 7条，他认为一个締约国不得仅以 

一项声明为理由，被免除遵守属于少数民族的个人的权利。 

6。 2关于国内补救方法必须援用无遗的规定，执笔人认为締约国关于这一点的 

理由不成立，因为締约国的说明本身证实他不可能在1 9 8 4年被委派担任英语助 

理教师职位后两个月内，反对该项任命。他解释，他希望参加的一小群布列塔尼 

语教师只是在后来1 9 8 6年才成立。此外，他指出行政法庭不能够命令教育当 

局指败他担任布列塔尼语教师职位，他若是要援用一切国内补救方法的话，締约国 

必需向他提供司法方法。他的结论是，在这种情况下，加倍努力，通过再审查的 

要求设法取得布列塔尼语而不是英语教师职位，比让自己被卷入"恶性和无效果的 

立法和司法循环"较为合理。他认为，由于其法律制度，締约国没有向他提供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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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公民平等的方法，特别是与教授现代外语的同事平等的方法来反对其决定。他表 

示，他没有享有法庭平等和有效的保护的唯一理由是因为他希望继续教授他自己的 

语言，法国一个少数民族的语言。 

6. 3执笔人在 1 9 8 8年 1 0月20日的来信指出，自法国加入《公约》以来, 

国会没有颁布任何法律，使得布列塔尼少数民族能够不受歧视地使用其语言，他的 

结论是，这违反了《公约》第2条第2款。他要求委员会就法国加入了禁止语言 

方面的歧视的国际文书一事是否需要它修改其法律让布列塔尼人在各个方面使用其 

语言的问题表示意见。 

7. 1根据人权事务委员会暂行议事规则第8 7条,委员会在审议来文所载的任 

何指控之前，必须决定来文按《公约任择议定书》是否能够受理。 

7. 2按照《任择议定书》第5条第2款（子）项的规定，委员会已经査明，该 

议案件并没有提出交由另一个国际调查或解决程序审查。 

7。 3就締约国关于应宣布来文因按照《任择议定书》第3条不符合公约的规定 

而不可以受理的说明，委员会指出，执笔人不得以被拒绝布列塔尼语教师职位为由， 

声称《公约》第1 9条第2款所规定的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被侵犯，关于违反第 

2 6条的指控，委员会认为，就能否受理的问题而言，执笔人已作出合理的努力充 

分证实他的指控，并认为他受到语言方面的歧视。为了下列理由，委员会认为无 

需要就法国关于《公约》第2 7条的声明作出判断. 

7。 4委员会指出，执笔人没有援用任何国内司法补救方法。委员会将他不愿 

意被卷入"恶性和无效果的立法和司法循环，，的说法解释为，他认为援用这些补救 

方法为无用的，并注意到他的论点，即在该情况下，通过要求教育当局再审查他的 

处境的办法来寻求非司法补救比较合理的看法。委员会指出，《任择议定书》第 

5条第 2款（丑）项提及一切"可以运用的国内补救办法"时，显然首先是指司 

法补救办法。即使接受执笔人的论点，即行政法庭不能够命令教育当局给予他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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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塔尼语教师的职位，但是执笔人反对的决定却仍然有可能被废除。执笔人没有 

证明他不可以采取締约国已有道理地说明他可以采取的司法程序，或证明可以自因 

溯果断定这些程序的采取是无用的。委员会注意到，执笔人本身也说他不排除将 

其案件提交行政法庭的可能。委员会认为，在来文所说的情况下，执笔人对国内 

补救方法的效率的怀疑并不免除他运用一切这些方法，并得出第5条第2款（丑） 

项的要求没有满足的结论。 

8。人权事务委员会因此决定： 

(a) 来文不能受理。 

(b) 本决定应通知締约国和执笔人。 

E.第266/1987号来文，I.皿.诉意大利 

(1989^ 3月 2 3睇三十五届会议通过的决定） 

提出者 : A . M .〔姓名删去〕 

据称受害人:工• M .〔执笔人兄弟，已逝〕 

有关缔约国:意大利 

来文日期: 1 9 8 7 ^ 1 1月5日（初次来信日期） 

根据《公民权利^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2 8条设立的人权事务委员会于1 9 

8 9车 3月 2 3日举行会议，通过下列事项: 

关于能否受理的决定* 

1.来文（初次来信日期为1 9 8 7车 1 1月5日；其后来信曰期为1 9 8 8 

东 6月 2 0日、 8月 4日、 9月 5日湘 2 8 B以及 1 9 8 9东 2月 7日）执笔人A . 

* 根据暂行议事Mil笫
8
 5条，委员会成员I^austo Pocar^没有参与通过决定 

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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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为西斑牙公民，现居瑞士日内瓦， A . M .为他死去的兄弟 I . M .递交信 

函 ， I . M *于 1 9 4 1车 8月 1 8日在西班牙出生，于 1 9 8 7车 8月 2 6日在 

进 行 绝 食 后 逝 世 . A . M.指控意大利当局侵犯其兄弟的人权* 

2. 1 执笔人说，他的兄弟因渉嫌卷入贩毒于1 9 8 7 ^ 4月 6日在来兰被捕。 

据称一直到1 9 8 7 ^ 6月 3日，即他开始被拘禁后几乎两个月，调査官A . C . 

法官都没有访问他• 看来这次审讯证明没有结果，也没有提出正式控罪，因此I . 

M .要求进行第二次审讯以证明他无辜，不过，没有进行进一步的审讯，而 I . 

M . 也 在 1 9 8 7 ^ 7 月 7 B进行绝食以抗议继续被拘禁。据说在这段时期内他 

只看过一次监狱医生，而当他被转送到医院H!h也因为认为他的情况不是很严重而 

被送回监狱.医生们建议向他提供特别的饮食，伹这一建议未获执行. 

2.2 I . M .的伴侣M , R . R .获准每 1 5天到监狱探望他一次 .她在 8 

月 2 0日看到他时，据称他抱怨头部受到伤害而且视力夂佳• 尽管她坚持要求1 

但他没有被送到医院，直至8月2 4日，当时他已昏迷，两天后他去世了， 

2. 3 关于国内没有法律补救办法的问题，执笔人*M«R«R«已向意大利检察 

总长寄出一封控诉书，负责这个案件的意大利律师通知执笔人说，已开庭对监狱 

^医院内的医生进行刑事侦察， 

3 • 人 权 事 « 员 ^ 过 1 9 8 8狃 3月 1 5曰的决定将这一来文转递该缔约 

国，依照暂行议事规则第9 1条要求该缔约国提供与是否受理来文的问题有关的资 

料湘意见，此外又要求该缔约国就 I . M个案提出若千解释• 执笔人本身也被 

要求具体说明向意大利司法总长提交的控诉的性质以及现阶段的审査情况， 

4 .执笔人在 1 9 8 8每 6月 2 0日的信中针对工作组提出的问题提供了更充 

分的资嵙，他说，在向意大利检察总长提出的诉状内，控罪是"过失杀人"‧ 

至于目前阶段的审查情况，执笔人表示• 这些问题仍然悬而未决，并提交他与意 

大利当局湘他在来兰的顾问的通信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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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 该缔约国在依照暂行议事规则第9 1条规定于1 9 8 8东
8
月 4日提出的 

意见书中应工^组的要求作了若千解释，并反对受理该来文。提交的意见书中概 

要说明事实，并解释说该据称受害人： 

"于 1 9 8 7 ^ 4月 6日因犯刑法典笫 4 9 5 ^ 4 7 3条所适用的罪行而 

'被欺诈行为侦察队反毒行动组逮捕并被司法警察拘押，罪名是，涉嫌触犯1 9 

7 5 ^ 1 2 月 2 2日笫 6 8 5号法令第7 1 * 7 5条所提及的罪行（贩运大量 

毒品及与从事贩毒者非法合伙），有关逮捕^预防性监禁的官方通知是针对 

R . F . J, V . D正式起草的，这是被告提供的身份证上的名字；侦察队立 

即鉴定同是这个人在上一个事件内以I • M为名而为一个事件中则以J • - L . 

为名" 

5. 2 该 缔 约 S 又 说 ， " 1 9 8 7 ^ 4 月 1 1 B上午 1 0时 2 0分由来兰检察处 

副检察官 I . ：B.傅士进行的第一次审讯中已及时通知工.M.他所犯的罪行• 

这次审讯结柬时，上述地方法官在1 9 8 7 ^ 4 月 1 0日筌发第634/870号逮捕 

证逮捕工 . .M.,该逮捕'证内载列了控罪^申诉* 后来，工• M .又收到地方预 

审法官A . C .博士 1 9 8 7车 5月 2 6日筌发的第 5 0 8 / 8 7 y号逮捕证，正 

式通知对他的控罪• " 后来， I . M . 在 1 9 8 7 ^ 6月 3日 * 8日两后接受地 

方预审法官A‧ c .傅士的审讯‧ 

5. 3 I . M.在开始绝食时要求再次与地方预审法官交谈，伹这一要求在1 9 

8 7 车 8 月 2 1日被后者拒绝* 她指出，已与被告见过三次面，花了好几个小时 

的时间解释有那些活动导致他被捕，告诉他休假期间审判程序暂定、同时在任何情 

况下，被告可以根据监狱规则第3 5条向她提出被告可能认为有助于进行辩护的任 

何要求汆声明a I . M .的伴侣M . R . R .首先获得副检察官，后来又获得地 

方预审法官批准探访被告，她在1 9 8 7车 8月 2 8日寄绐检察总长的说明证实了 

这一点.据该绪约国称，淮许探访的决定在/ V月内并没有撤销； 1 9 8 7玍 8月 

1 7日，由于健康状况， I . M .不愿见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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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4 该缔约国认为上述事件"表明"事实上工.M.的悲惨下场不能归罪于地 

方预审法官，她在其责权范围内根据调査工传的需要对被拘禁者家庭成员的各种要 

求佑出了反应， " 

5. 5 该缔约国又说，地方预审法官在 I . M,死后立即书写了一份报告递交给 

并向检察总长办公室，细述这个案件的实情，该办公室对据称要为受害者死亡负责 

的人提出刑搴诉讼* 目前正在进行审判前的诉讼，据称进度正常. 

5. 6 该缔约国回顾，执笔人的主要申诉的是指受害者要求再次与地方预审法官 

会谈但遭拒绝，该国并强调说，地方法官没有义务同意这种要求，刑審诉讼程序法 

典详尽规定提出这种要求的情况*方式（第2 0条）、伹没有提供上诉的可能性， 

除了监犯初审外（刑搴法典第2 4 5湘 3 6 5条），地方法官并没有义务多次玲听 

被告的话以使他能够对控罪佑出反应并准许他辩护.相反地，根据刑事诉讼法典, 

地方预审法官"有义务根据收集到的证据并考虑调查工作的进展情况迅速釆取所有 

—一而且是唯一的一一似乎必要的行动来确定实情，因此，当局拥有自由裁量权 

确定是否需要对被告进行进一步的审讯。 

5. 7最后，该缔约 a指出，根据刑窖诉讼程序法典第 9 1条，执笔人保留权利 

向被认为要对他的兄弟的死亡负责的个人采取民事诉讼， 

6. 1 执笔人在1 9 8 8 ^ 9 月 2 8日的一封信内评论该締约国提出的意见，他 

在信中并没有就其兄弟的伴侣M • R . R.莸地方法官准许到狱中探访死者的问题 

提出争议，伹他争辩说，M. R . 经过千辛万苦才能到监狱或医院探访被告， 

这全归咎于监狱当局，因此，他解释说， 1 9 8 7东 1 7日至 2 0日期间，M. 

R . R .有好几次在监狱门口被以假籍口打发离去，直至1 9 8 7 ^ 8月 2 0日， 

她才终于能与 I . 见面，当时受害者已坐在轮椅上，而且显然已有共济方面 

的问颞。 

6.2 尽管多次提出要求，M. R . R .还是无法与监狱总监或助理总监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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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来兰的西班牙顾问出面千涉也没有明显的结果， 1 9 8 7 ^ 8月 2 4日，M . 

E . R .再次要求见她的伴侣‧ 在监狱会客室内，一个同狱犯人告诉她说，I . 

M.仍在监狱里，伹生命垂危* 后来，一名狱警告诉她说，工• M .刚被转移到 

医院，在医院里有人告诉她说，地方法官准许她探访 I . M是无效的，她必须获 

得监狱长的批准，助理总监奇 E地向她出示一份文件，指称工.M.已不愿意再 

与她见面，伹经强烈要求，她在1 9 8 7 4 ^ 8月 2 5曰见到了工.M . , I . M . 

不认得她，因为他已昏迷不醒，而值班医生告诉她说，I . M .被送到医院时已太 

迟了， 执笔人指出，如果监狱的!&理总监指称工.M.的"健康状况良好"，这 

不伹是玩忽职守而且也是不称职的表现，周样地，他争辩说，监狱湘医院里的医 

生都玩忽职守，因为他们都无法，或似乎无法给I . M .以适当的待遇• 

7* 1 在审査来文内所载任何申诉之前，人权事务委员会必须根据暂行议事规则 

笫 8 7条的规定决定，依照《公约》议定书的规定是否受理来文a 

7. 2 委员会裉据议会书第5条第7(aJ款的规定确定同一事件不会在其他面际调 

査湘解决程序内审査. 

7. 3 关于国内没有法律补救办法的问题，委员会认为，执笔人可以依照意大利 

刑事诉讼程序法典第9 1条向那些据称要为其兄弟的死亡负责的人士提出民事诉讼* 

委员会又注意到，締约国明确地指称它没有对被认为要为工.M于1 9 8 7东 8月 

26日死亡的事负责的个人提出刑事起诉，而且调查工传也正常进行‧ 委员会总 

结说，国内并非没有法律补救办法，而且这一案件不符合议定书第 5条第20»款所 

规定的条件* 

7. 4 关于执笔人甲诉据称受害者被拒绝进一步与地方预审法官会谈一事，委员 

会认为，根据《公约》规定，这不造成问题， 

8.因此，人权事务委员会决定： 

(a)来文不能受理； 

(D)将本决定通知执笔人，并通知締约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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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7 S ^ 1 9 8 9号来文， B .《 B等控荷兰（ 1 9 8 9年 3月 3 0日在第三十五 

届会议上通过的决定） 

提出者： B . d . B等人 

据称受害人：执笔人 

国：荷兰 

来文日期： 1 9 8 8年 1月 1 4日（第一次来信日期） 

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十八条设立的人权事夯委员 

鱼 

于 1 9 8 9 年 3 月 3 0日举行会议， 

通过以下事项： 

关于能否受理的决定 

1。来文（第一封来信日期为 1 9 8 8 年 1 月 1 4 日 ； 1 9 8 8 年 1 2 月 2 9 

日再来信）执笔人为B. d . B . , G. B , C J K 和 ！ ^ P. H W等四名荷兰公 

民。他们自称是荷兰政府违反《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四条第一款 

和第二十六条规定的受害人。他们有律师代表。 

2. 1他们是在荷兰鹿特丹开业的Te lde r sweg物理治疗院的共同所有人。执 

笔人说，他们受到健康以及精神和社会福利工商保险委员会（以后，'从BVG )和中央 

上诉委员会（ c e n t r a l e B a a d v a n ：Beroep)的歧视，因为他们缴付社会保 

险费的办法是由荷兰社会保险法规定的。 

2。 2执笔人称，作为社会保险法的执行机构的BVG，拥有评估社会保险的要求 

和决定为其受雇人的保险费用雇主们应缴多少保险额的任务。直到1 9 8 4年， 

BYQ —直认为,依据合作的合同与开业的物理治疗人员合作的非全时物理治疗师不 

算是受雇人。因此，上述受雇人保险办法的架构内，并不存在为那些多少带有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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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合作性质的人们保义务保险的问题， 

2. 3 1 9 8 3年 4月 1 9日，当中央上诉委员会下了与B v G以前的立场相 

反的判决时，这个情况可就变了。 新判决认为：以报帐方式工作的物理治疗人员， 

与物理治疗院主人们在社会经济地位上的关系，事实上就社会地位而言可与受雇关 

系相.比，因此在社会保险法的架构内应视如受雇人。B V G根据这个判决通知物 

理治疗师全国组织说，以报帐方式工作的非全时物理治疗人员从此以后应有保险， 

物理治疗院的开业主必须一如真的雇主那样，为此种保险缴付应缴保险费。B V G 

在其通知上声明，此项保险费应自19 8 4年1月1日开始算起，但有一项了解， 

即应缴此费者在1 9 8 5年1月1日以前将其名字通知：B V G。 从此免收1984 

年以前的应缴费用。 

2.4 尽管 B V G认为自 1 9 8 4年以后，就开业的物理治疗院主人为其受雇 

人员缴付保险费的义务方面而言，象从前那种报帐式合作的雇主可以不为此种合作 

者缴保险费的情况再也不存在；执笔人则认为，就缴费的义务开始的日期而言，物 

理治疗师们还是受到不同的待遇。情况发展显示，早先收到物理治疗师协会的书 

面通知，明言没有缴费义务的物理治疗开业同行被认为缴费的义务自1 9 8 6年开 

始，而没有收到B V G直接来文通知其并无缴费义务的开业同行则被要求回溯自 

1 9 8 4年1月开始缴费。 

2. 5当原告获悉早先接到 B V G直接通知其无缴保险费义务的同行可以自 

1 9 8 6年开始缴费，而不必追溯到1 9 8 4年1月1日，原告立即根据当时适用 

的中央上诉委员会的上诉手续，主法律之前人人平等。原告所根据的理由是， 

他们的开业，与曾接到B V G直接通知其无义务为非全时物理治疗师缴保险费的同 

行的情况并无重大差别。与执笔人合作的非全时物理治疗师，与那些和在1983 

年以前收到B Y G直接通知说他们并没有缴付保险费的治疗院合作的物理治疗师一 

样，都是采取报帐式合作方式的。 

2。 6尽管原告援引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中央上诉委员会于1 9 8 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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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1 9日有关本案的最后判决上称， B Y G关于向原告追溯缴费自1 9 8 4年开 

始生效的决定，所根据的法律规定属于强制执行性质，不可能也绝不许根据一般法 

理原则加以反驳。 

2, 7执笔人认为，中央上诉委员会这样做等于间接下结论说，承认各种物理治 

疗开业者间的缴费要求不同的作法是合法的。执笔人指出他们认为中央上诉委员 

会的判决有前后不一致的地方。上诉委员会一方面似乎认为强制执行性质的规章 

的执行，是不能，也绝不许以一般性法理原则加以反驳的；另一方面，就个案法的 

惯例来说，如果某些规章与对法律的信心的原则，即法律的正确性的原则有冲突时， 

这种规章就不应援用。执笔人要问，为什么过去没有收到B Y G直接通知说不必 

为与其合作之时物理治疗师缴付社会保险费的物理治疗院的主人，就 1 9 8 4 

年以后的保险费来说，应该受到与那些曾收到直接通知的同行不一样而不利的待遇。 

3。人权事务委员会的工作组根据1 9 8 8年 3月 1 5日的决定，依照委员会 

暂定议事规则第9 1条的规定，将来文转递締约国，要求就该来文可否受理的问题 

提供资料和意见。締约国 1 9 8 8年7月6日的照会，要求延后三个月提出意见。 

4 1締约国根据暂定议事规则第 9 1条于1 9 8 8 年 1 0 月 2 8日递交的来文， 

提出好几种理由反对委员会受理上述来文。締约国来文扼要重述各项事实后指出， 

据称受害人是一个物理治疗院的共同主人，有一名非全时物理治疗师自1 9 8 2年 

开始按照合作契约为他们工作。这个女治疗师根据发票向他们拿钱，其工作关系 

多少带点独立性，没有依照社会保险法作为受雇人保险。締约国进一步指出该国 

保险办法有三种：由公款缴保险费者、国冢保险办法和受雇人保险办法。第三种 

与前两种不同，只适用于有雇主和受雇人的关系存有的情况。根据一项标准公式， 

雇主和受雇人各付保险费的一部分。作为受雇人收入的一定百分比的这些保险费， 

应向有关的工商保险委员会缴付。 

4 2締约国解释说，为了就受雇人的立• ̂ 来决定应该由谁来缴付保险费时，就 

"雇用"一词采用了广义的定义。"雇用一词不仅限于存在着民法上有规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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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用合同"的情况，而且包括符合国会的有关法案，或根据这种法案订出来的行 

政规章所规定的特定标准的合作关系。根据这些标准，不受雇用合同约束的雇用 

关系，可以视同有雇用合同的雇用关系，就享受各种福利的权利和缴付保险费的义 

务而言，所有的后果都一样。 

4 3过去一般都假定，为物理治疗院工作而凭发票拿钱的物理治疗师，通常不 

被认为受雇于开业的治疗院。然而，中央上诉委员会在1 9 8 3年 4月 1 9日的 

判决里表示不同的看法。 B V G受委托执行有关卫生保健部门受雇人的社会保险 

法，必须决定医药保险、伤残保险和失业保险等受雇人保险制度上雇主和受雇人应 

缴的社会保险费。：BVG自 1 9 8 4年 1月 1日起要求原告为上述物理治疗师缴 

费。原告不同意这个日期是正确的日期，除其他事项外，根据下列理由反对上述 

决定：因为别的物理治疗师仅被要求自1 9 8 6年开始缴保险费。初审法院，上 

诉委员会、二审终审法院和中央上诉委员会都不受理这个案子。不受理这个案子 

的主要理由是，已经适当地适用强制性法令条款，而这些强制性法令条款，除某些 

特珠情况,外，必须7lc远适用。而执笔人的案子并未涉及这类特珠情况。 

4 4关于是否用尽国内现有的一切补救办法这一点，締约国承认执笔人已采取 

法律步骤到终审法院。但締约国指出，执笔人未在上诉委员会和中央上诉委员会 

引用第二十六条和第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只有在1 9 8 7年 4月 2 9日给中央 

上诉委员会的补充性请愿书里提到〔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而且也只是一般 

性地提及而未提到国内法或国际法的具体 规定。执笔人每次接到判决时也未引用 

《公约》的案文。在这种情况下，締约国"并不认为它确实很明白，原告是否已 

经试过国内现有的一切补救办法，因为他们在国内进行上诉期间并未明白引用《公 

约》的各项规定"。締约国请人权事务委员会决定，来文的执笔人在国内进行法律 

诉讼程序时是否应该，以及如果应该，则应引用自称受侵犯的《公约》的规定到什 

么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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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5 关于据称《公约》第十四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内容受到侵犯 

一事，締约層反驳称，执笔人指控的行为可以归纳在适用这些规定的范围内，因此 

缔约国认为根据《任意议定书》第二条湘第三条，执笔人的来文是不可以受理的。 

关于第十四条第一款第一句，締约国指出第十四条涉及有关审判程序的保证，并不 

涉及各级法院所下判决的实质内容。自认在荷兰境内对他们适用法律时有问题的 

个人，可以通过各级法院谋求补救。有关社会安全法领域的各项决定的上诉办法， 

载于1 9 5 5年颁;的上诉法里。缔约国强调，执笔人未控上诉委员会或中央上 

诉委员会违反这些规定。而这些规定可与第十四条相比，因此，所谓上诉委员会 

违反第十四条的说法，并没有根据。 

4 . 6关于执笔人认为第二十六条所规定的内容受到侵犯一事，缔约国反!^执 

笔人表面上的假设，即第二十六条也适用于雇主湘受雇人被要求缴付的保险费，并 

请人枚事务委员会就此事提俱意见。缔约国进一步指出，执笔人似乎未抱怨有关 

强制性社会保险的法令规章的实质，而只抱怨B V G规定 1 9 8 4年 1月 1曰起开 

始应缴保险费这个事实。如此，这个问题就成为，其法律本身并不带歧视的性质， 

而中央上诉委员会也认为没有错的该法的执行，会不会违反第二十六条的问题。早 

些时候提交人权事务姿员会的,与荷兰的社会保险法有关的文书a ，与执笔人认为有歧 

视性的，国会的一项法令的规定有关。但是这次的文书倒与中性的规定的实质无 

关，而涉及某一工商保险委员会如何执行社会保险法。締约国请人权事务委员会 

就这一点提供意见，并提到人权事务委员会关于 2 1 2力 9 8 6号文书的决定。该 

决定除其他外声称，《公约、第二十六条的范围并不包括适用有关分配福利的一般 

规章时在结果上的不同。 b 締约国认为，这项声明更应适用于由一个工商保险委 

员会决定社会保险费的情况。 

4 。 7缔约国对于能否将一个工商保险委员会的一种行为归罪于国家机构，亦 

即能否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及其附带《饪意议定书》要求締约国 

为该行为负贵一事，表示怀疑。就这一点，缔约国强调，象 G这样一个工商 

保险委员会并不算是一个政府机构：这种委员会只不过是由雇主和受雇人组成的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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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以执行社会保险法为其具体目的，其管理都门纯由各雇主团体代表和受雇人 

团体代表组成。工商保险委员会独立作业，締约国当局无法影响其具体决定，一 

如执笔人所控诉者。 

5 . 1执笔人1 9 8 8年 1 2月 2 9日来文评缔约国的意见，肯定他们在囿内 

进行法律诉讼时不必引用平等的原则或《公约》第二十六条。在荷兰行政法里， 

平等的原则在传统上一向是各级法院据以考验政府当局行政作风的一个法律标准。 

执笔人认为在行政程;？上不必引用载有平等原则的法律来源，因为法官必须接受这 

个原则，并应该衡量有关案件是否符合这个原则。因此，执笔人所不同意的各种 

判决未提及《公约》这个事实，无关紧要。 

5 。 2关于据称《公约》第十四条第一句的规定受到侵犯一事，执笔人承认， 

《公约》第十四条的规定，还包括旨在确保审判公正的进一步保证，执笔人没有理 

由抱怨司法过程不公平。但是执笔人重申，中央上诉委员会审查其案件时，有关 

公平的一般原则的法律审査过程有欠公平，该委员会对他们的待遇与对别人的待遇 

不一样，因此是不平等待遇。 

5 . 3执笔人进一步反驳缔约国的主张，即应宣布执笔人的来文不应受理，因 

为文书所反对的是本身属于中性不倚的法律的歧视性执行过程，这个说法。执笔 

人提到人权事务委员会有关172^1984号来文的决定。e 该决定除其他外规定, 

"第二十六条是关于締约国在立法及执行这些法令方面的义务的"。关于締约国 

的论调，即因缔约国将社会保险法某些领域的执行委托给工商保险委员会，因此无 

法影响这种委员会所作出的具休决定这个说法，执笔人驳称，只因未能监督工商保 

险委员会执行社会保险法,并不免除缔约国保证受委托执行保险法的这类机构遵照 

法律标准执行那些法令使命的义务。漏洞出现时，消除这种漏洞是立法者的贵1^。 

因此，执笔人认为，不应该允许締约国以 "无法影响 G等类机构的决定"为借 

口主张其没有责任。 如果允许这种主张通过，缔约国便很容易侵犯该国公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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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基本权利"。执笔人下结论说，在他们这个案子里，締约国试图透过援引 

它自己制造出来的一种情况来躲避其具休执行社会保险法的责任。 

6 . 1在审议来文所载任何控诉以前，人权事务委员会应按照其暂定议事规则， 

根据《公约》《任意议定书》的规定，决定该来文是否可以受理。 

6 。 2人权事务姿员会已经依照该《饪意议定书》第五条第二(a)款的规定查明 

没有饪何其 他国际调査或解决正在适用于这个案件。 

6 • 3关于是否已经用尽国内的一切补救办法一事，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的主 

张，即其怀疑执笔人有没有遵守《任意议定书》第五条第2(b)款的规定，因为执笔 

人在国内诉讼过程中并未引用《公约》的任何规定。委员会认为，虽然执笔人必 

须引用《公约》所规定的具休权利，《饪意议定书》并未规定说一定要引用《公约》 

的具体条文。 

6 • 4关于据称违反了《公约》第十四条第一款，委员会注意到，执笔人虽然 

抱怨诉讼程序的结果，但在诉讼过程中并未违反有关诉讼过程的各种保障。委员 

会认为，《公约》第十四条保证程序上的平等，但不能解释为它保证结果平等或有 

关法院没有错误。如此，执笔人来文的这一方面不属于第十四条的适用范围；因 

此，依照《饪意议定书》第三条的规定，来文不能受理。 

6 . 5关于据称违反第二十六条的事，委员会回顾，该条第一句明言"所有的 

人在法律面前平等，并有权受法律保护，无所较视"。关于这一点，委员会认为， 

这项规定应该解释为不仅包括个人对国家享受的权利，而且还包括各締约国依法应 

负的义务。关于締约国的说法，即 G并非政府的一个机构，政府无法影响工 

商保险委员会的具体决定这个论调，委员会认为，当缔约国将其功能的一都分委^ 

其他自治机构Bi締约国依照《公约》应付的义务依然存在。 

6 • 6执笔人控诉，在他们身上执行了的一项强制性法律规定，据称以未经解 

- 3 3 8 -



释的理由，并未适用于其他某些物理治疗开业同行；且不詧在有关保险费的其他案 

件上显然未适用该强制性规定这件事对不对，执笔人并未控诉1 9 8 3年 4月 1 9 

曰中央上诉委员会的判决认为非合时物理治疗人员亦应视为受雇人，其雇主负有为 

其缴付社会保险费的贵饪以后，对执笔人适用这些规定的过程有错误；而且，委员 

会无权检验据称在来文执笔人以外的人身上适用各种法时所犯的错误。 

6 . 7委员会还回顾，第二十六条第二句规定法律应该"保证所有人得到平等 

的保护，以免受基于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治或其他见解、国籍或社 

会出身、财产，出生或其他身分等任何理由的歧视"。委员会注意到，执笔人并 

未指控其所受不同的待遇是基于他们属于饪何可分辨的不同类，因而使其受到基于 

《公约》第二十六条所列任何理由或"其他身分"的歧视。因此，委员会认为执 

笔人来文的这一方面，根据《任意议定书》第三条，是不可以受理的。 

7 。因此，人权事务委员会决定： 

( a )来文不予受理； 

Cb )本决定应送交締约国及执笔人。 

注 

a 

b 

第 1 7 2力 9 8 4号来文（ B r o e k s )第 1 8 0力 9 8 4号来文（D a n n i n g ) ^ 

第 1 8 2力 9 8 4号来文（， 1 1 2 1 —d e—Vr i e s ) ;最后意见于 1 9 8 7年 4月 

9日（第二十九届会议)通过。 

P 。 P 。 c控荷兰， 1 9 8 8年 3月 2 4日（第三十二届会议）通过的不可 

以受理的决定，—Se . 2段。 

见注I;委员会的最后意见（第二十九届会议）第1 2 。 3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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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第296/1988号来:：^, 

控告哥斯达黎加（ 1 9 8 9年 3 

月 3 0日在第三十五届会议上 

通过的决定） 

媞出者: J . R . C .〔名字删掉〕 

据称受害人:执笔人 

有关締约国:哥斯达黎加 

来文曰期: 1 9 8 8年 3月 2 5日（初次来信日期） 

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約》第2 8条设立的人权事# ^员会, 

于1 9 8 9年 3月 3 0日举行会议, 

通过以下事项， 

关于能否受理的决定 

1. 来文执笔人(第一封信是 1 9 8 8年 3月 2 5曰，其后的信是 1 9 8 8 

年 I 2月 2 7日）是J,R。c。，国籍不明，目前拘禁于哥斯达黎加圣约瑟圣塞瓦 

斯蒂安拘留中心.他说据其养父母说，他生于墨西哥，但这一点没有证据，他 

没有能确立其身份的文件，他声称是《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9和1 4 

条违犯情事的受害人‧ 他有法律顾问作其代表. 

2. 1他说在 I 9 8 2年7月4日从尼加拉瓜秘密进入哥斯达黎加，而在尼国 

他曾参加桑地诺运动.然后，哥斯达黎加,民警察将他逮捕，法律以"学说蛊感人 

心"和使用伪造证件的罪名判监禁两年‧ I 9 8 5年，监禁期满，被-t逐至洪都 

拉斯.该国警察当局立刻将其拘留，罪名是参加据说发生于（ 1 9 8 1年的绑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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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件 . 他 于 1 9 8 7年逃离监狱，再进入哥斯达黎加，打算同一位替他养了一个 

非婚生儿子的哥斯达黎加女子结婚.然而， 1 9 8 7年 I 1月 2 4曰，他又再遭 

哥斯达黎加警察拘留. 

2.2关于国内补救办法已用尽一事，执笔人说1 9 8 7年 1 2月 I 1日，他在 

哥斯达黎加高等法院上，援引该国宪法38条，请求予以释放或者对他如有任何控 

罪，即由法官加以审讯.然而，鬲等法院驳回执策人的请求，理由是1 9 8 7年 

1 1月 2 5日，移民局通过了一个决议，以其危害国家安全，将之递解出境，执衆 

人声称他用尽了所有可讲使用的国内补救办法. 

3 .人权事 « 员会工作组 1 9 8 8年 7月 8曰决定根据暂行议事规则第 9 I 

条将来文转交该鎊约国，请其媞出供与该来文能否受理一事有关的资科和意见‧ 

4.1 1 9 8 8年 I 0月 3 I日，该締约国在其根据第9 1条的送文函中，反 

对根据《任择议定书》第3条受理该位先生的来文，因其与《公约》案规定相抵触， 

和滥用提交权利，并且根据《任择议定书》第5条第2(b)款的规定不能受理，因为 

执笔人没有用尽一切可供使用的国内补救办法. 

4.2关于事实，締管国指执笔人： 

"没有任何文件足以证明他是任何国家的公民，因此自认无国籍，有 

迹象显示他可能在墨西哥出生，伹没有证据可证实裁一点.他积极参加 

在尼加控瓜的革命斗争，最后桑地诺份子终于推翻了尼加S瓜政权，建立 

了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政府 .他还涉及从事游击队活动，在 1 9 7 8 

至I 9 8 1年之间，在萨尔瓦多和洪都控斯交替出现，有时还在尼加拉瓜. 

他与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有联系，在中美游击队中以"Sarak'司令"的 

化名见知. " 

4.3 1 982年7月，他秘密进入哥斯达黎加领土，身上没有摧带任何证件. 

一 3"1 一 



他从来没有在哥斯达黎加取得移民身份.然而，他确曹使用伪造文件通过联合 

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难民亏员违辜处（取得身份证明文件. 1 9 8 2 

年在哥斯达黎加利比利亚市与其他外国人遭受逮捕，其时他携有一廷J^— 2 3机 

关枪和弹药.因其与《公约》规定相抵触和滥用媞交权利，并且根据《任择议 

定书》第5条第2(b)款的规定不能受理，因为执笔人没有用尽一切可供使用的国 

内补救办法• 

4,2关于事实，締约国指出执笔人： 

"没有任何文件足以证明m是任何国家的公民，因此自认无国籍， 

有迹象显示他可能在墨西哥出生，伹没有证据可证实这一点，他积极 

参加在尼加控瓜推翻了尼加控瓦政权，建立了桑地诺⋯‧‧‧‧‧民族f^放阵线 

駿府，他还涉及从事游击队活动，在他当场被没收的文件有些能证明他 

在攻击瓜地马拉驻圣约瑟大使馆的恐怖主义计划中有牵连，企图绑架外 

交人员，索取赎金以及释放和赦免;地马拉政治犯，将他们送至墨西哥. 

4 . 4哥斯达黎加法庭于 1 9 8 2年以"学说蛊感人心"和使用伪造文件的两 

项罪名对其进行审判入狱两年，在刑满时，哥斯达黎加政府即下令将之驱逐，这是 

在作出大量努力寻找一个同意接受他的国家之后发生的，最后于I 9 8 5年 I 0 

月1日将他递解至洪都拉斯，然后禁止他进入哥国， 

4,5其后，尽管无法知道确实时间，他秘密和非法地再进入哥斯达黎加， 

I 9 8 7年 1 1月 2 4日，哥斯达黎加政府再度将他逮捕，并且立刻以1 9 8 7年 

1 I月 2 5日的决定，移民和外籍人事务局屙娥荧:下令将他驱逐出境，因为他在该 

国是非法的，以前曾被驱逐出境，在刑事记录中，将他列为危险人物并且对国家安 

全和公共秩序构成烕胁 .他被拘留直至我到一个同意接受他的国家为止，締约 

国指出它接触过很多个友好国家的领事馆和大使馆，伹迄今没有成功，它正继续努 

力寻我一个接受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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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1締约国又说执笔人犯下妨瞢公共安宁的非龙结社的严重罪行，圣约瑟 

第二高级刑事法庭第一科在1 9 8 2年 1 2月 7日作出的裁决书中因此罪行判他入 

狱两年. 

5.2从上述判决书得知在诉讼时曾证明下列事项： 

"(a)执笔人在古巴共和国收到政治和军事指示，并且在犯下罪行时，是 

称为"埃内斯托‧切，格瓦拉突击队"的游击突击队，而他被称为 S a r a * 

司令" . 

" (b )在他被捕的时候，没收了他的一廷M—2 3机关枪，四个弹盒， 

I 7 0发该武器所用的9毫米口径子弹，三角型黑布面具，其中一个有 

"切。格瓦拉突击队"标记.此外，还没收了若干文件，其中一个文 

件证实他是该游击队运动的成员以及一份所谓"切.格瓦控突击队"的 

"战事报告"； 

" ( c )突击队提议在哥斯达黎加领土执行称为"消灭瓜地马拉法西 

斯政府"恐怖主义行动,法庭的判决书列出这一攻击圣约瑟的瓜地马 

拉大使馆的恐怖主义行别细节及其目的； 

"(d)来文执笔人——审判中的被告——向法庭承认他屬于"切.格瓦 

拉"游击突击队，详述了将在哥斯达黎加实施的计划，这与当他被捕时 

所没收的 "战事报告 "的细节相符 . J ‧ E 。 C先生说他任队长的突 

击队还有两名其他队员，没有被逮捕，而其中一人摧有机关枪； 

"(e)在审判时提出的文件证据，证明执笔人是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军 

队的先锋，隶属"菲茱蒙.里韦拉"和"法昆多'皮卡多纵队‧ " 

6。 1关于《公约》第9条第r款的据称违反情事，締约国认为这一规定不适 

用于执笔人，因为他非法进入该国，违反该国法律（因为移民和外籍人事务局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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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8 5年 1 0月 1日的最后决定）.締约国又认为《公约》有个人自由和行 

动自由的其他规定显示非法在一国领土的人士无权在该国居住或在该国内自由行 

动 .这些限制载于《公约》第 1 2条第 1款，依照对《公约》第 9条第 I款 

规定的分析，締约国争论说： 

"执笔人没有受到任何拘留或监禁，因为他是根据主管当局的决定 

而被拘留的，他倘若被剝夺自由，是因为根据移民和外籍人法案及其规 

章，任何非法进入该国，并下令予以驱遝者在递解程序进行期间应予拘 

留，尤其倘让其,自由，将危害国家安全和公共秩序•执笔人的背景表明 

由于过去的游^和恐怖主义活动以及在哥斯达黎加被判犯有若干罪行的 

刑事记录，他是一位非常危险的人物；因此本国采取安全措施将其拘留 

直至递解出境是完全有正当理由的." 

执笔人被递解出境以前，被拘留相当一段时间是因为尽管该締约国协同努力，迄 

今并无其他国家同意接受J ‧ E 。 C.先生入境. 

6.2关于《公约》第9条第4款的据称违反情事，締约国认为执笔人提出的 

证据显示他的权利要求是缺乏依据的，自1 9 8 7年 1 2月 I 1日他向高等法院 

申请人身保护令，高等法院其后于1 9 8 8年1月5日宣布该申请书缺乏依据， 

因而证实他被拘留是合法的‧ 法院在其决定中说"就非法留在共和国领土的外 

籍人，拘留是确保其被驱逐的有形手段，而这项措施移民和外籍人事务局局长已 

颁分 " • 

6 . 3关于《公约》第 1 4条的据称违反情事，締约国认为在执笔人提出函件 

时，哥斯达黎加仍未就其第二次非法进入境内提出刑事起诉，该国通过移民和 

外籍人事务局局长行事，仅下令如哥澌达黎加当局决定将J.R.c.先生驱逐出境 

即将非法进入该国的，该人递解出境，其唯一贲任是加速该程序，并且寻我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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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接受他的国家， 

6 . 4关于用尽国内补救办法的问题，締约国认为 

"如果执笔人在进入本国境内时，打算寻求方法，以某种移民身份留在 

国内，正确的程序理应向法院申请取消驱逐令,证明移民和外籍人事务 

局局长的这项决定在法律上是不正确的.为此目的，执笔人有正常的 

补救办法供其使用，并且可根据政治宪法第4 9 条 和 1 9 6 6 年 3 月 1 2 

日第3 6 6 7号行政管辖法第2 0条提出行政请愿⋯-⋯ 

"执笔人没有选择这项程序，这位先生同人权事务委员会进行通讯，努 

力争取取消拘留——这是一项预防措施，同时是主管当局发出驱逐令的 

后果和结果——而不是努力通过法律规定的补救办法，要求撤回命令. 

他并没有使用补救办法." 

7.1 1 9 8 8 年 1 2 月 2 7日，执笔人就締约国的来文作出评论，指出以他 

的案子来说，用尽国内补救办法将是"非常技术性，缓慢和厣贲的"，而国际人 

权法只规定用尽适当和有效的补救办法.据他说，他的案件唯一有效的补教办 

法将是人身保护令的成功行动，伹哥澌达黎加高等法院已予驳回.因此執笔人 

争辩说已用尽有效的补救措施， 

7.2对于締约国关于拘留执笔人的唯一理由是确保将他驱逐的论谓，执笔人 

抱怨说这种拘留证明是不相称和无期限的‧ 

8.1在审议来文中的任何权利要求以前，人权事务委员会必须按照临时议事 

规则第87条，决定在《公约任择议定书》之下是否受理‧ 

8.2任择议定书第5条第2(a)段规定委员会不对来文进行审议，倘若同一问 

题正在另一国际调査或解决的程序下进行审査.关于这一点s委员会确定同一 

问题没有在另一个国际调量或解决程序下进行审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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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任择议定书第5条第2(b)段规定除非已用尽in内补救办法，否.则娈员会对 

来文不进行审议.关于这一点，娄员会指出执笔人可使用行政和司法补救法， 

他仍可提出要求撤销驱逐令的行政请愿，并且如果不成功，可甲请法庭进行复核. 

执笔人相信这些补救办法是高度技术性、缓慢和昂贵的，伹不因此而免除至少进行 

有关程序的规定* 

8 . 4委员会还研究任择议定书第 2和 3条的条件是否获得满足.关于《公约》 

第9条的可能违反情事，委员会注意到这一条禁止任何逮捕和拘留.执笔人因禾 

经批准擅自进入哥澌达黎加而遭受舍法逮捕和拘留，委员会注意到执笔人铍拘留 

听候驱逐，而締约国正努力寻找一个愿意接受他的国家.关于这一点，娈员会指 

出締约国在驱逐他的诉讼上曾以国家安全为理由.一个主权iî家对一个外国人的 

安全鉴定，是不由委员会来论断的.关于《公约》第 1 4条的可能违反雷事，对 

来文彻底审査并没有揭露任何事实，足以证实执笔人所称的是这一条款违反情事的 

受害人， 

9。因此，人权事«员会决定是： 

(a) 根据《任择议定书》第2、 3和5条，第2(b)款的规定，不能受理该 

来文，因为执笔人的权利要求要么未能证明有依据，要么则与《公约》的规定有抵 

触,此外又因为仍未用尽国内补救办法； 

(b) 将这项决定通知执笔人和締约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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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笫 3 0 0 / 1 9 8 8号来文， J。 H ,控芬兰 

( 1 9 8 9年 3月 2 3日 i三十五届会议通过的决定） 

提出者 : J . H .〔名字删去〕 

据称受害人：执笔人 

有关缔约国:芬兰 

来文日期: 1 9 8 8年 5月 3 1日 

根据《公民权利浙政治杈利国际公约》笫2 8条设立的人权事务委员会， 

于 1 9 8 9年 3月 2 3曰举行会议， 

通过以下意见： 

关于能否受理的决定 

1 .来文的执笔人（原信提出日期为 1 9 8 0年 5月 3曰；后来的信为 1 9 8 8 

年 1 2月 1 3日）是 J . H ,，芬兰公民，生于1 9 5 4年，目前在芬兰的监狱服刑。 

执笔人宣称他是芬兰政府违反《公民杈利*政治权利画际公约》笫7条汆笫14条 

笫 1款 * 笫 3 (g)款的受害人。 

2• 1执笔人说， 1 9 8 6年5月5日赫尔辛基巿法院裁决他犯了在芬兰走私 

* 出售 1 5公斤麻醉药品（印度大麻）的罪，并且判处他七年徒刑并且科以399， 

O 0 O芬兰马克的罚款。 1 9 8 7年 9月 1 7日，上诉法院将徒刑改判为六年半并且 

将罚款减少为378， 0 0 0 芬 兰 马 克 。 1 9 8 8 年 1 月 2 1日，最高法院拒绝执笔 

人申请暂时离狱以便上诉。S此，执笔人宣称他已经用尽囯内补救办法。 

2.2执笔人还宣称，他并没有走私任何麻醉药品，并且他只出售了 4 . 6 公 

斤的印度大麻。他还指控巿法院fi用精神错乱的共同被告的口供作为不利于他的 

证据，该共同被告在审判期间已经撤销他的口供。该被告的口供据称是在胁迫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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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的，询问的过程据说从下午3时直到深夜。 他辩称法院根据同一案件的某 

些共同被告所提出的道听途说的证据，作出裁判。最后，他宣称法院使用他以前 

的自白书来控告他；以便判他更多的罪行。 

3 ‧人杈事务委员会工作组根据其1 9 8 8年7月8日的决定，决定将来文转 

交給締约国，请它根据议事规则笫9 1条的规定，提供资料并且就能否受理来文的 

问题提出意见。工作组还要求締约菌对委员会提供赫尔辛基市法院^上诉法院的 

判决的英文翻译文本。 

4 . 1 1 9 8 8年 1 1月 8日缔约国根据笫 9 1条的规定提出的答复证实了执 

笔人巳经用尽所有的画内补救办法。但是，缔约菌反对受理来文，理由是该案件 

并没有侵犯到执笔人的杈利。締约国提出，执笔人宣称缔约国违反了笫:7条的规 

定是完全没有根据的，@为他的来文并没有任何证据可以支持他的说法。他也没 

有提出任何事实可以证实缔约国违反了公约的i 1 4条第3(g)款的规定。 

4 . 2关于指控缔约国违反笫14条的规定一事，缔约国认为，人权事务委员 

会不是更高一级的上诉机构，因此，无权宣判证据是否莸得适当的考虑或者量刑是 

否适当。关于这一点缔约国反对执笔人向委员会提出来文，将委员会作为更高一 

级的上诉机构，要求进一步审查他的案件。 

5 . 执笔人在1 9 8 8 年 1 2 月 1 3日的信中就缔约画提出的答复提出他的意 

见，他重申他最初对締约菌的指控，认为鳍约国缺乏控告他有罪的证据。他还辩 

解说，虽然人杈事务委员会不是量刑是否正确的更高一级的上诉机构,但是，他应 

该有杈宣判园内的法院杈衡证据材料是否正确。 

6 . 1在审议一项来文所载的任何宣告之前，人权事务委员会应该按照其议事 

规则笫 8 7条的规定，决定根据公约任择议定书的规定能否受理来文。 

6 . 2来文的执笔人宣称，缔约国违反了公约第 7条翁笫 1 4条第 1款命笫 3 

(g)款的规定。 



6.3委员会经过彻底检査执笔人所提出的所有资料之后，并没有发现任何事 

实可以证明他是缔约国侵犯笫7条规定他应享杈利的受害人。 

6.4委员会认会认为，评断证据材料主要是有关缔约国法院*当局的杈利。 

委员会还指出，它不是一个上诉法院，并且指控一个画内法院犯了事实错误或法律 

错误本身并不引起公约规定的任何问题，除非笫14条的某些规定没有获得遵守。 

J . H .关于宣称缔约国违反了笫 1 4条的控诉看来并没有涉及这种问题。 

6.5人杈事务委员会认为执笔人并没有提供证据来支持他的控诉。 

7.因此，人权事务委员会决定： 

(a) 来文不予受理； 

(b) 将本决定转告执笔人愈缔约画。 

工• M 3 0 0 / 1 9 8 8号来文， J . H .控芬兰 

( 1 9 8 9年 3月 2 3日笫三十五届会议通过的决定） 

提出者： E . M .〔名字删去〕 

：受害人：执笔人 

有关缔约国:芬兰 

来文曰期: 1 9 8 8年 6月 1 4日（笫一封信的日期） 

根据《公民杈利*政治权利囯际公约》笫2 8条设立的人权事务委员会， 

于 1 9 8 9年 3月 2 3曰举行会议 , 

通过以下意见： 

关于能否受理的决定 

来文的执笔人（笫一封信的日期是198 8年 6月 1 4日，后来的信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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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8 8年 1 2月 1 2日）是 1 ^ . M.，芬兰公民，生于1 9 5 6年，目前在芬兰的 

监狱里服刑。执笔人宣称他是芬兰政府违反《公民权利勒政治杈利国际公约》第 

7条、笫 1 4条第 1 、 3 (e)^ 3 (g)款及笫1 7条规定的受害人。 

2 . 1 1 9 8 6年 5月 5日执笔人被迫因为走私 4 ‧ 5公斤的印度赫到芬兰， 

被赫尔辛基市法院判处2年3个月的徒充 9 8 6年7月有一个共犯被捕，因 

此重新审判， 1 9 8 7年 1月 1 2日执笔人被判处 8年 8个月的徒刑并科以 1 0 0 

万芬兰马克的罚款。 1 9 8 8年 3月 2 5日最高法院驳回执笔人暂时离狱进行上 

诉的申请。 

2.2执笔人控诉市法院引用精神错乱的共同被告的口供作为控告他的证据， 

这项口供据说是在进行胁迫的情况下取得的。执笔人又宣称，执行询问的警察为 

了获得资料作了不合法的承诺，并且有一个口供是在威胁要加以引渡的情况下在国 

外取得的。 

2 . 3执笔人又指控法院没有公平地衡量检察官所提出的证据，而且法院受到 

新闻媒介的不当影响。此外，他指控法院利用他不认罪一事进行对他不利的控诉， 

他被判处的徒刑与他的共同被告相比简直不成比例。最后，他宣称在上诉法院他 

无法为自己进行适当的辨护，因为没有口诉程序:。 

2.4关于用尽国内补救办法一事，执笔人辩解说，他已经用尽所有的国内补 

救办法，@为芬兰法律系统规定的所有三个机构都已经对他的案件作出判决。 

3 . 人权事务委员会工作组在其 1 9 8 8年 7月 8日作出决定，决定将来文转 

递给缔约国，要求它根据暂行议事规则笫9 1条的规定，提供资料并且就能否受理 

来文的问题提出意见。 

4 . 1締约国根据笫 9 1条的规定在 1 9 8 8年 1 1月8日提出答复，肯定执 

笔人已经用尽所有的国内补救办法。但是，締约国反对受理来文，理由是这个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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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并没有显示任何侵犯执笔人权利之处。締约画指出，执笔人指控缔约国违反了 

笫7条的规定是亳无根据的，因为该条关于禁止酷刑勃其他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 

的规定并没有涉及据称被告在初步调查阶段可以有法律援助愈录音机杈利。再者， 

缔约画辩解说，执笔人并没有提出任何事实，可以证实他所指控的芬兰当局违反笫 

7条规定一事。 

4.2关于执笔人指控締约国违反了笫14条规定一事，締约国认为，人权事 

务委员会不是更高一级的上诉机构，@此无杈判决证据是否受到适当的考虑或者量 

刑是否正确。再者，关于在初步调查时是否提供律师*录音机一事看来似乎违反 

了笫14条笫3款的规定，芬兰政府提出，在批准该公约时，芬兰提出它对在初步 

调査阶段有权享有法律援助一节，曾经提出保留，并且辩解说，不能假定笫1 4条 

的规定确定了 一个人有权在刑事调査时进行录音。 

4 . 3关于执笔人指控缔约国违反第17条规定一事，締约国辩解说，严重的 

m,特别是涉及到若干人、麻醉药品愈大量现款的罪行时，通常新闻界都会密切 

注意，新闻报导本身很难说是侵犯了被告的权利。 

5 . 执笔人在 1 9 8 8年 1 2月 1 2日的信中对缔约菌提出的答复加以批评， 

他重申他以前的指控并且辩解说，在初步调查阶段没有律勒录音，使得他无法证 

实他宣称他受到不恰当的待遇。他还辩解说，适当的衡量证据是一个干练、独立 

勿公正的法庭进行公平勒公开审讯非常重要的部份，他提出来文并不是把委员会当 

成进行上诉的i四个机构，来重新审査他的案件，并且芬兰司法上诉系统所釆取的 

实际程序也不符合《公民杈利愈政治权利画际公约》各条款的规定。 

6 . 1在审议来文所载的任何控诉之前，按照其暂行议事规则笫8 7条的规定， 

人杈事务委员会应该决定根据公约任择议定书的规定能否受理来文。 

6 . 2来文的执笔人宣称締约国违反了公约笫 7条、笫 1 4条蓠 1 *笫 3 ( e )及 

(g)款以及笫1 7条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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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委员会彻底检查执笔人所提出的所有材科之后并没有显示任何正碗的事 

卖可以证实他是缔约国侵犯第7条所规定的他的权利的受害人的指控。 

6。 4委员会注意到芬兰对笫 1 4条规定的保留，并且再度重申，判断证据材 

料或量刑主要是有关締约国的法院湘当局的职权。委员会还认为，它不是一个上 

诉法院，并Ji,一个国内法院犯了事实错误或法律错误本身并不涉及违反公约的 

问题 ,除非看来笫 1 4条的某些规定没有获得遵守。 R • M .关于宣称缔约国违 

反了笫14条规定的控诉看来并没有涉及这种问题。委员会认为，在上诉时没有 

口头询问并没有涉及到公约笫14条规定的问题。 

6,5来文并没有提出任何事实，支持执笔人关于新闻对他的案件的报导在法 

院进行审问时，产生了不利的影响的指控。关于他所提出的新闻报导本身违反了 

笫17条规定的指控一事，委员会指出，执笔人对于宣称这些报导侵犯了他的隐私、 

人格*名誉的指控，并没有用尽国内朴救办法。 

7 . S此，人杈事务委员会决定： 

(a) 来文不予受理； 

(b) 将本决定转告执笔人湘有关缔约国。 

J .第 3 2 4 ^ 3 2 5 / 1 9 8 8号来文， J . ：B.^H«K,控法国 

(1988车10月25日第三十五届会议通过的决定) 

提 出 者 : B . ^ H . K .〔名字删去〕 

据称受害人 s执笔人 

有关締约国:法国 

来文日期： 1 9 8 8车 7月 2 8日， 

根据《公民权利湘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2 8条设立的人权事务委员会, 

于 1 9 8 8车 1 0月 2 5日举行会议，通过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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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共同处理两项来文的决定 

人权事务委员会 

， 了 关 于 B . ^ H . K . 提 到 1 9 8 5东3月，在法国莫尔茱地方发生 

的影响到执笔人的密切有关事件的第3 2 4 ^ 3 2 5 / 1 9 8 8号来文， 

又考虑到两项来文可以适当地合并处理， 

1.决定依照其暂定议事，'j第8 8条第2段规定，合并处理来文； 

2 •又决定将此项决定通知缔约国*来文的执笔人, 

B •关于能否受理的决定 

1 . 来文（ 1 9 8 8东 7月 2 8日的两封同样的来信）的执笔人是J ‧ B . * 

H . K , 均 为 法 国 公 民 ， 居 住 在 法 国 P l o u f r a g a n ⑩ r i " a i i g ,他们声称是 

法国违反《公民权利湘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2, 1 9 , 2 6^12 7条的受害人， 

2. 1执笔人系两名教师，他们指称被控在：Brittang争取设置双语路牌运动时 

因喷淋^溶解路牌使之辩认不清而被送进（：Br i t t ang )莫尔莱的教养法庭*该 

法庭拒绝向他们提供翻译服务，称两名教师应该懂得法文• 

2. 2关于用尽国内补救办法，执笔人称，寻求这种补救办法是绝对徒劳（ to-

t a l e m e n t i n e f f i c a c e )甚至是危险的，因为主管的雷恩上诉法院执意拒绝 

听取；Breton的案件，并据称如果此案审査"将加重其处罚。 

3. 1人权事务委员会在审议任何来文中的指控前必须依照暂定议事规则第87条 

规定，根据《公约》《任意议定书》决定是否应受理* 

3. 2委员会依照《任意议定》书第5条笫2(a)段的规定，认定同一事情不能依另 

—种国际调查或解决程序审査* 

3.3关于《任意i义定书》第5条，笫20))段用尽国内补救办法的要件，委员会注 

意到执笔人无意向莫尔茱教养法庭申请裁判，因为他们认为上诉无用而且恐被上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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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增加刑罚。但委员会査知，特别是按来文所述之情况，执笔人的争辩不能免 

除他们寻求现有补救的责任。委员会认为今后寻求现有补救不能事先认为无用， 

而且仅仅怀疑这些补救方法能否成功并不能据以认定其无效，同时不能认为是不遵 

行的理由，此案因不知适用国内补救办法而不合理地迁延了Hii"日，委员会结论认 

为没有满足《任意议定书》第5条，第203)段的要件。 

4 .因此人权事 « 员会决定 

(a) 来文不予受理； 

(b) 应将此决定通知执笔人，并通知缔约国以供参考. 

K .， 4 2 / 1 9 8 8 f来文， E ^ I u控加拿大 

(1989^4月7日，第三十五届会议通过的决定） 

提出者：R< X.〔名字删去〕 

据称受害人：执笔人 

有关缔约 B :加拿大 

来文日期: 1 9 8 8东 6月 1日。 

根据《公民权利*政治杈利国际公约》笫2 8条设立的人权事务委员会, 

于 1 9 8 9东 4月 7日举行会议， 

通过以下意见： 

关于能否受理的决定 

1 • 1 9 8 8尔 6月 1日来文执笔人是 R ‧ L ,加拿大公民，现住在魁北克省。 

他声称是加拿大法院违反人权的受害人，据称在破产诉讼程序中他的法律面前平等 

的权利和公平审判的权利被否定了a 据他说，特别是在审判及上诉的法官两次均 

在程序湘实质性问题上采信虛假证据^显然编袒对方，一个有名声的法律公司的律 

师。他又表示，法官的一切决定都是恶意*偏见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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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关于用尽国内补救办法的问题，执笔人声称，按法官表现的据称不公平态 

度，进一步上诉是无用的a 伹他提出了一份1 9 8 8东 5月 3 1日的要求公开审 

判的请愿书，其中他要求蒙特荆尔地区最高法院宣布法律前平等的权利*对他适用 

一次《加拿大^魁北克杈利湘自由宪章》中崇奉的公平的审判， 

3 . 委员会在审议来文中的任何主张以前，必须明确其是否满足了《任意议定 

书》中规定的受理的基本条件， 

4 . 为受理本案，通观执笔人提出的材料，并未有任何实质证据支持他是缔约 

国侵犯了《公民权利湘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规定的任何权利的受害人，此外，执 

笔人承认他并未如《任意议定书》第5条第2 m段规定的，用尽一切国内补救办法, 

来文并未提出任何特别情况可能免除执笔人用尽一切他能使用的国内补救办法* 

委员会结论认为，《任意议定书》中规定的宣布受理来文的要件没有满足， 

5 . 因此人权事务委员会决定： 

(a) 来文不予受理； 

(b) 将此决定通知执笔人并通知缔约国供其参加。 

lu第360/1989号来文，一家新闻出版公司控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 1 9 8 9年 7月 1 4日第三十六届会议通过的决定） 

提出者:一家新闻出版公司 

据称受害:该公司 

有关締约国: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来文日期: 1 9 8 9年 3月 2曰 

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28条设立的人权事务委员会, 

于 1 9 8 9年 7月 1 4曰举行会议 

通过以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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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能否受理的决定 

1. 1 9 8 9年3月2日的来文是由一家在特立尼达注册的新闻公司所提出的。 

该公司声称是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政府违犯《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2、 

1 4和 1 9条的受害者。该公司由一名辩护律师代表。 

2 * 1该公司常务董事 D . C.先生说，公司发行一份发周刊和一份周刊报纸，销 

行特立尼达和加勒比区各地。由于发行报纸所需的物资需要进口，公司需要有特 

立尼达和多巴哥中央银行发给购买付款所需外汇的许可。每年中央银行都要确定 

本国发行各报纸所需外汇的分配款额，通常的数额都容许各公司购买发行用途所需 

足 够 的 原 料 。 据 说 ， 1 9 8 8年中央银行分配给该公司的外汇款额完全不敷其维 

持年度生产和保障报纸发行用途；分配给其他发行者的款额据说是足够的。公司 

曾申请发配与其他发行者相等的外汇款额，未莸核准。 

2-2 1 9 8 8年 4月 2 7日公司罾向中央银行请求发给补充分配款，遭到拒绝。 

1 9 8 8年 7月 1 3日，公司依照宪法第 1 4条向特立尼达和多巴哥高等法院提出 

宪法请求，声称"中央银行代理国家机构行事，直接操纵公司新闻印刷所需用品和 

附属设备，从而侵犯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和发表政见权利的完整性"。据认为， 

该公司发行的两份报纸批评了特立尼达现任政府推行的政策——现任政府自1986 

年12月起执政，因此该公司受到歧视待遇。虽然高等法院认为该案事属紧迫， 

曾于 1 9 8 8年 4月至 1 2月间分数日审理案情，并延期判决，自此以后，高等 

法院一直没有作出判决。 1 9 8 8年 1 2月间，公司再次向中央银行请求发给外 

汇补充分配额。申请再度遭拒。据该公司董事说，所得分配额仅够公司维持生 

产和发行报纸直至1 9 8 9年第一季度结束。 

2-3关于试尽国内救济的条件，据认为是，由于高等法院没有快速处理，按照 

《公约》第2条规定意义范围已无法釆取有效的救济。又说，这一事项没有按照 

另外的国际调査或解决程序提出要求审査a。 

3.1人权事务委员会审査来文所载任何申诉之前，必须按照其临时议事规则第 

87条规定，査明是否按照《公约任择议定书》予以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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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本份来文是以一家按照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法律组成的公司的名义提出的。 

虽然辩护律师指出该公司常务董事D. C.先生曾经合法获得"授权以公司名义提出 

申诉"，但是没有指出按照《公约》规定他个人的权利是否并在什么程度上遭受来 

文所述事件的侵害，按照《任择议定书》第1条规定，只有个人可向人权事务委 

员会提出来文。按照《任择议定书》締约国法律组成的公司本身，不论其指称按 

照《公约》是否似乎可以引发争端，均无第1条所规定的资格。 

4.因此，人权事务委员会决定： 

(a) 来文不予受理； 

(b) 本决定将通知据称受害者的代表，并通知締约国供作参考。 

注 

a秘书处已査明此一事项没有提交美洲人权委员会。 

M.第361/1989号来文，一家出版公司和一家印刷公司控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 1 9 8 9年 7月 1 4日第三十六届会议通过的决定) 

提出者:"家出版公司和一家印刷公司 

据称受害:该两家公司 

有关締约国: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来文日期 : 1 9 8 9年 3月 2日 

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2 8条设立的人权事务委员会 

于 1 9 8 9年 7月 1 4日举行会议， 

通过以下意见： 

关于能否受理的决定 

1. 1 9 8 9年 3月 2日来文是由两家在特立尼达注册的公司提出来的。该 

两家公司声称是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政府违犯《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2 、 

1 4和 1 9条的受害者。 I 该两家公司由一名辩护律师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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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据称印刷公司的主要职能是购买和供应印刷物资给出版公司，供作生产、 

印刷和发行一份独立的周刊报纸用途。两家公司由一些相同的人所拥有。由于 

发行报纸所需的物资需要进口 ， 一m家公司需要有特立龙达和多巴哥中央银行发给购 

买支付物资所需外汇的许可。每年中央银行都要确定本国发行各报纸所需外汇的 

分配款额，通常的数额都容许各公司购买发行用途所需足够的原料。据称1987 

年两家公司收到的分配款额遭到中央银行削减，1 9 8 8年的分配款额再遭进一步 

削减。以后，两家公司提出核准增加外汇款额的申请，结果1 9 8 9年 1月中央 

银行核准略增分配款额，伹是，两家公司声称，中夭银行的决定不敷它们维持报纸 

生产和发行渡过1 9 8 9年头两个月。两家公司又指控说，中央银行确定国内发 

行的其他报纸的外汇分配款额都充分足够维持其发行，结果两家公司声称有权期望 

享受相等待遇。 

2- 2关于试尽国内救济的条件，据称已就该一事项提出司法审查，法院就要举 

行审讯。伹是，据认为谋求国内救济是没有必要的，因为司法机制是不起作用的。 

2*3据称该一事项没有按照其他国际调査或解决程序提出要求审査a 。 

3- 1人权事务委员会审查来文所需任何申诉之前，必须按照其临时议事规则第 

87条规定，査明是否按照《公约任择议定书》予以受理。 

3•2本份来文是以两家按照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法律组成的公司的名义提出的。 

按照《任择议定书》第一条规定本身，只有个人才能向人权事务委员会提出来文。 

按照《任择议定书》締约国法律组成的一家公司本身，不论其指称按照《公约》是 

否似乎可以引发争端，均无第1条规定的资格。 

4.因此，人权事务委员会决定： 

(a) 来文不予受理； 

(b) 本决定将通知据称受害者的代表，并通知締约国供作参考。 

M_ 

a 秘书处已査明此一事项没有提交美洲人权突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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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二 

通过最后意见以后从締约国收到的资料 

1 9 8 9年 7月 2 7日芬兰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团第2489号照会： 

关于人杈事务委员会就第 2 6 5 / 1 9 8 7号来文An t t i V u o l a n n e控芬兰所 

— ―. r 
通过的意见（参看上文附件十（J ) ) 

芬兰常驻代表团向人权事务中心致意，并转递芬兰当局的下列资料： 

由一名遭受军法禁闭处罚的应征士兵提交人权事务委员会的第265/1987 

号来文内，委员会认为来文显示《公约》第9条第4款受到违犯，因为执笔人 

无法向法院表示反对禁闭。 

目前正在准备拟订法律以保障在行政程序中被剝夺自由的人，和以前没有 

机会将其禁闭提交法院审査的人，在新法令开始生效之后享有该项权利。1 9 

8 9年内向议会提出一项修正军队纪律程序法（331/83 )和有关条例的政府 

法案。根据该法案，应征士兵将有权要求法院审査军法禁闭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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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三 

CCPR/c/28/Add.lO 

CCPR/c/28/Add.ll 

CCPR/c/28/Add . l5 

CCPR/C/36/Add.U 

CCPR/C/56/Add .5 

CCPR/c/37/Add.8 

CCPR/C/37/Add .9 

CCPR/C/U2/Add.1 

CCPR/c/l+2/Add.6 

CCPR/CA2/Add .7 

CCPR/c/50/Add.: 

CCPR/c/56 

CCFR/C/SR .8UI-867 
和corrigendum 

a 

委员会在本报告所涉期间发布的文件一覓表 

A . 第三十四届会议 

鸟拉圭第二次定期报告 

秘书长的说明-巴拿马的第二次定期报告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第二次定期报告 

(补充资料） 

嘛麦隆初次报告 

多哥初次报告 

新西兰第二次定期报告 

意大利第二次定期报告 

葡萄牙第二次定期报告 

荷兰第二次定期报告 

巴拿马第二次定期报告 

菲律宾初次报告 

临时议程和附加说明-第三十四届会议 

第三十四届会议简要记录 

B . 第三十五届会议 

CCPR/c/i+/Add.ll 

CCPR/c/26/Add.2 

扎伊尔初次报告（附加资料） 

坡利维亚初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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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PR/c/28 /Acld.l2 
CCPR/c/52/Add.l6 

CCPR/C/5T/Add.l0 

CCPR/c/57/Add.U 

CCPR/CA2/Add . l2 

CCPR/CA2/Add.8 

CCPR/C/U5/Add.l 

CCPR/c/50/Add.l/Rev. 

CCPR/c/52/Add.l 

CCPR/c/52/Add.2 

CCPR/c/52/Add.5 

CCER/C/5T 

CCPR/c/57/Add.; 

CCPR/c/58 

CCPR/c/59 

CCER/C/SR.868-89U/Ad(i. 
和Corrigendum 

毛里求斯第二次定期报告 

多米尼加共和国第二次定期报告 

哥斯达 黎加第二次定期报告 

新西兰第二次定期报告（关于纽埃） 

新西兰第二次定期报告（关于托克劳） 

尼加拉瓜第二次定期报告 

圣马力诺初次报告 

菲律宾初次报告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第三次定期报告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第三次定期报告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第三次定期报告 

审议締约国按照《公约》第4 0条提出的报告-应在 

1 9 8 9年内提出的締约国第三次定期报告：秘书长 

的说明 

礼伊尔第二次定期报告 

审议締约国按照《公约》第4 0条提出的报告-应在 

1 9 8 9年内提出的締约国第三次定期报告：秘书长 

的说明 

临时议程和附加说明-第三十五届会议 

第三十五届会议简要记录 

C .第三十六届会议 

CCPR/c/2/Rev.2 关于《公民杈利和政治杈利国际公约》及其任择议定书》 

的保留、声明、通知和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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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PR/C/21/Add.l 

CCPR/c/56/Add.. k/Corr. 1̂  

CCT»R/C/2¦5/Add.. 2 

CCPR/c/50/Add.l/Rev•l/ 
Corr.l 

CCPR/c/50/Add .2和Corr.: 

CCPR/c/52/Add.2 

CCPR/c/52/Add.5 

CCPB/c/58/Add.l和5 

CCPR/c/58/Add.2 

CCPR/c/60 

CCPR/C/SR.895-922/Add.1 
和，Ctorrigandu» 

一般评论意见 

^麦隆初次报告（更正） 

阿根廷初次报告 

菲律宾初次报告（更正） 

"^民主也门初次报告 

捷克斯洛伐克第三次定期报告 

突尼斯第三次定期报告 

西斑牙第三次定期报告 

智利第三次定期报告 

临时议程和附加说明-第三十六届会议 

笫三十六届会议简要记录 

注 

本文件后来为CCPR/c/50/Add.l/Rev.l所取代 

只有法文本和俄文本。 

只有英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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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购取联合国出版物 

联合国出版物在全世界各地的书店和经售处均有发售。请向书店询问或写信到扭约或日内瓦的 

联合国销售组。 

HOW TO OBTAIN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may be obtained from bookstores and distributors throughout the 
world. Consult your bookstore or write to: United Nations, Sales Section, New York or Geneva. 

COMMENT SE PROCURER LES PUBLICATIONS DES NATIONS UNIES 

Les publications des Nations Unies sont en vente dans les librairies et les agences dépositaires 
du monde entier. Informez-vous auprès de votre libraire ou adressez-vous à ： Nations Unies, 
Section des ventes, New York ou Genè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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